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February 2000 1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0 年 2 月 23 日星期三

Wednesday, 23 February 2000

下午 2 時 30 分會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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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乃根據《議事規則》第 21 條第 (2)款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 2000 年道路交通（泊車）（修訂）規例》 ....... 45/2000

《道路交通（泊車）（認可卡）公告》 ............ 46/2000

《 2000 年證券（交易所──買賣股票期權）

（修訂）規則》 ......................... 47/2000

《〈 1999 年銀行業（修訂）條例〉（ 1999 年

第 42 號） 2000 年（生效日期）公告》 ..... 48/2000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南韓）令〉

（ 2000 年第 23 號法律公告） 2000 年

（生效日期）公告》 ..................... 49/2000

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Road Traffic (Parking)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0.. 45/2000

Road Traffic (Parking) (Approved Cards) Notice ........ 46/2000

Securities (Exchange ─ Traded Stock Options)
(Amendment) Rules 2000 ............................ 47/2000

Banking (Amendment) Ordinance 1999 (42 of 1999)
(Commencement) Notice 2000...................... 48/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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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ual Leg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South Korea) Order (L.N. 23 of 2000)
(Commencement) Notice 2000...................... 49/2000

其他文件

第 76 號 ─ 愛滋病信託基金一九九八至九九年度帳項

連同審計署署長報告

第 77 號 ─ 香港旅遊協會 98/99 年報

《地下鐵路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交易所及結算所（合併）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1999 年火器及彈藥（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Other Papers

No. 76 ─ AIDS Trust Fund 1998-99 Annual Accounts together with
the Director of Audit's Report

No. 77 ─ Hong Kong Tourist Association Annual Report 98/99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Mass Transit Railway Bill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Exchanges and Clearing Houses
(Merger) Bill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Firearms and Ammunition
(Amendment) Bill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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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政府在建築工程及土木工程兩方面的開支政府在建築工程及土木工程兩方面的開支政府在建築工程及土木工程兩方面的開支政府在建築工程及土木工程兩方面的開支

Public Expenditure on Building and Civil Engineering Works

1. 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主席女士，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估計在未來 3 個財政年度，每年在建築工程及土木工程兩方面的

公共開支為何；及

(二 ) 該等開支與政府及兩個前臨時市政局在本財政年度及過去 3個財

政年度的有關開支的比較為何？

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主席，何議員的質詢特別提到建築工程和土木工程兩方面的公

共開支。政府現時將工程開支分為 9 類，包括公路、渠務、水務、新市鎮及

市區發展等，所以為了解答何議員的質詢，我們只可以非常籠統地將這 9 類

工程開支分為建築工程及土木工程這兩大範疇。

另外一點須解釋的，是何議員的質詢提到公共開支，故此，除了政府工

程外，我們亦把房屋委員會（“房委會”）的工務工程納入我們的分析之內。

一般而言，房委會的工程以興建建築物為主，所以我們籠統地把它們歸納在

建築工程這範疇。

根據我們的分析，在未來 3 個財政年度內，政府及房委會在工務工程方

面的開支，估計合共約 1,650 億元，平均每年 550 億元。當中，政府的建築

工程約佔 140 億元，土木工程約 190 億元；而房委會的建築工程則約佔 220

億元。

主體質詢第 (二 )部分問及以上估計跟今年及過去 3 年，政府及兩個前臨

時市政局有關方面的開支相比為何。由於主體質詢第 (一 )部分提到公共開

支，即包括房委會的開支，故此，就主體質詢的第 (二 )部分的答覆中，我亦

會反映房委會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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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 3 個財政年度及至本財政年度的 4 個財政年度內，政府、兩個前

臨時市政局及前市政局，以及房委會在工務工程上的開支總數約為 1,880 億

元，平均每年約 470 億元。當中，政府、兩個前臨時市政局及前市政局的建

築工程約佔 130 億元，土木工程佔 160 億元；而房委會的建築工程則為 180

億元。

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主席女士，首先，我歡迎在未來 3 個財政年度，工務工程方面

的開支會有增長而不會減少。不過，如果我們真的要達到未來 3 年公共開支

的目標，這些工程當然要及時開工及完工。有關這方面，請問局長是否有信

心可以達到這個目標？如果沒有的話，問題出在哪裏？

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主席，我沒有絕對的信心，因為基建工程的開展並非在政府的

全權控制範圍內。議員亦明白，在進行很多基建工程時，我們也許有需要收

地；也許要通過各項法例條款，必須取得市民的意見，還須定出一段法定的

反對時間；又或也許須進行填海工程，以及其他多項環境評估工作等；最重

要的當然是要向立法會證明，政府要求的撥款是合理的，是物有所值的。上

述種種程序及工作都不盡在政府的控制範圍內，所以我沒有絕對的信心。不

過，我可以向立法會保證，特區政府有關當局，包括工務局局長及我們所有

工務部門，都會盡最大的努力，盡量令我們預期開展的基建工程能夠準時動

工及完成。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庫務局局長提到未來 3 個財政年度的土木工程開支是 190

億元，但在兩年前，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說會在 5 年內花 2,400 億元。如

果一半，即 1,200 億元是花在鐵路工程的話，即其他土木工程也會有相等的

開支，即 1,200 億元。如果根據這速度，以 190 億元計算，即需 6 年才能完

成。不過，那 5 年時間表已經過了兩年，剩下 3 年。那麼相差的 3 年，是否

政府計算錯誤？

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主席，謝謝何議員提出這項質詢，因為他給我機會再次作出澄

清。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提到，政府在 5 年內的大型基建工程開支會達到

2,400 億元。如果議員翻查行政長官 1999 年的施政報告，便會知道這 2,400

億元，是包括了地下鐵路及九廣鐵路的鐵路項目；而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提

及的數字，並沒有包括這兩間鐵路公司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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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何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我剛才說除了鐵路那部分工程開支，即 1,200 億元外，

相差 3 年，即如果以 190 億元計算，需時 6 年。我想請問政府，相差的 3 年，

是否政府計算錯誤？

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主席，我相信不存在計算錯誤這問題，因為何議員可能是把兩

種基準不大相同的事情作比較。行政長官提及那 2,400 億元，是包括政府基

建開支及兩間鐵路公司的基建開支的；而我在主體答覆內提及的數字，是包

括政府及房委會的基建開支，但不包括兩間鐵路公司的開支。

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主席，庫務局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及一些數字，請問那些數字

是按既定的價格估計，抑或是按付款當日的價格計算？如果是按付款當日的

價格計算，單是政府的建築工程開支，以往是 140 億元，將來是 150 億元，

這是否表示將來實質的工程會較以前減少？

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提及的數字，是根據當日價格計算

的。換句話說，過去 3 年進行的工程，是根據過去已花的開支計算，而本財

政年度的數字，是根據本財政年度估計的價格來計算；未來 3 年的數字，我

們已經計算可以預見在建築行業這範疇內的物價調整，所以是以當日價格計

算的。至於何議員問總體來說，如果把數字變作實質價格計算，則會否有增

長，答案是有增長的。

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主席，剛才何承天議員說，由於未來數年的各種建築工程和土

木工程的開支有所增長，所以他很高興。不過，現時市政局已經解散，我相

信市政局的工程日後會納入為政府工程。早陣子好像聽說以前答應進行的工

程都會按照計劃進行，有幾項則正在檢討中。由於檢討尚未完成，所以這些

工程未必會進行。請問局長，如果加上從市政局接收的工程總數來比較，則

政府的工程是否可能未必會出現逐年增長的情況？政府的工程總數會否因

為取消了一、兩項市政局的工程而變成負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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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主席，楊議員提出的質詢是，重整市政服務後，政府會如何處

理過去兩個臨時市政局的工程項目。我或許藉此機會重複說一次，其實我們

已經將過去兩個臨時市政局的 149 項工程項目歸納在政府的甲級工程項目

中。在這 149 項項目中，未進行的工程的價值是 50 億元。此外，我們在本

月 16 日已經爭取到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的同意，將 8 項以前臨時市政局

未開始工作的新項目，提升為甲級工程項目。此外，我們希望能在下個月爭

取到工務小組委員會的同意，將另外 4 項工程提升為政府的甲級工程項目。

這 12 項新項目，估計總開支是 24 億元。此外，至於一系列在臨時市政局時

期仍在初步或中期籌備階段的項目，新的局長會向有關的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交代。因此，不存在由於重整市政服務，政府會削減向市民提供市政服務措

施這情況。

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主席女士，剛才庫務局局長答覆我的補充質詢時，說有很多因

素會影響將來的工程開支。除了議員不接受政府的撥款申請這因素外，在其

他因素方面，局長在作出預測時，是否已經預留一些時間？

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主席，我們會將一般的情況計算在內，但有些時候，特別是一

些規模比較龐大的工程項目，受到的阻延會較我們一般估計的為長。在這些

項目中，我們真的沒有辦法可以準確預測到，例如需要多少時間才可以爭取

到區議會或有關規劃局的同意，又或法例下要求我們處理各項反對守則的時

間。一般來說，我們會根據過往的經驗，認為可能會碰到這種情況而預留一

些時間，但我們的預測未必是每一項都準確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5 分鐘。現在進入第二項質詢。

本港與內地的貿易額下降本港與內地的貿易額下降本港與內地的貿易額下降本港與內地的貿易額下降

Decline in Trade Volume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2.2.2.2. 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主席，政府在回覆本人於 1998 年 12 月 16 日立法會會議

席上提出的質詢時，曾表示已採取一系列措施，協助加強本港貨櫃碼頭及貨

櫃運輸業的競爭能力。1999 年內地與日本、美國和歐洲聯盟（“歐盟”）的

貿易額均出現兩位數字的增長，但本港與內地的貿易額卻下降 3.5%；而本港

在內地貿易夥伴中的排名，更由第三位跌至第四位。另一方面，鑒於中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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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內地與該組織其他成員國的直接貿易將會有增無減。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政府一系列措施的實施進度為何；

(二 ) 有否研究為何在實施該等措施後，本港與內地的貿易額卻下降；

若有，詳情為何；及

(三 ) 有何策略協助本港工商業扭轉本港與內地貿易額下降的情況？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

(一 ) 香港的貨櫃港在 1999 年處理的貨物達到 1  610 萬個標準貨櫃單

位，整體吞吐量比 1998 年增長了一成，預計香港可再次成為全

球第一大貨櫃港。與此同時，政府為加強貨櫃碼頭和貨櫃業的競

爭力而採取的一系列措施亦已逐步實施，進度良好。例如九號貨

櫃碼頭的建造工程招標工作已經完成，預計今年 5 月開始施工。

工程包括挖深藍巴勒海峽至 15.5 米，使貨櫃碼頭能夠處理未來

新一代更大型的貨櫃船。九號貨櫃碼頭在 2004 年完工後將會提

供 6 個泊位，增加港口處理量 260 萬個標準貨櫃單位。各樣道路

配套工程亦已積極開展。

此外，我們已採取措施，改善跨境貨櫃車擠塞情況，以利便貨物

往返貨櫃港。這些措施包括加設新檢查站，以及實施“空載貨車

通道”安排。為了進一步提高現有設施的效率，我們今年第一季

會完成港口後勤設施及用地需求研究，而年中亦會完成另一項有

關發展香港作為船隻補給燃料及物資港口的研究，以加強對業界

的支援。我們並正計劃檢討港口貨運量增長趨勢和現時的港口發

展策略。

(二 ) 根據特區政府統計處的數字，1999 年特區與內地的總貿易額錄得

1.3%的增長，相對 1998 年錄得的 6.5%負增長，情況已大為改善。

許長青議員引用的數字，可能是內地的統計數字。我們注意到內

地採用兩種方式統計與特區的貿易。如以特區為最終目的地或來

源地，則兩地貿易於 1999 年錄得約 3.6%的下降。如以特區為付

運地（即包括轉口貿易），兩地貿易於 1999 年則錄得約 4.7%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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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長，較香港政府統計處的估計為高。此外，根據內地統計，在

1998 年和 1999 年，特區是內地的第四大貿易夥伴，排名僅次於

日本、美國和歐盟，較 1997 年排名第二的確有所下跌。

特區與內地貿易額尚未回復 97 年的水平，也是事實；這與金融

風暴影響兩地整體貿易表現放緩有關。此外，香港對外貿易結構

持續轉移至離岸貿易，亦導致本港出口增長在近年持續減慢。過

去 5 年，內地與香港的貿易額平均每年增長 4.3%，但我們估計離

岸貿易額的每年實質增長應遠超過這數字。雖然離岸貿易活動的

增長導致貨物出口的貨值減少，但同時亦會帶動市場對貿易支援

服務，例如貿易融資及保險的需求，令服務輸出收入及投資收益

流入增加，因此對香港整體經濟仍是有利的。

根據中國海關剛公布的數字顯示，本年 1 月份內地外貿增長

50%。同時，內地對特區的出口亦增加超過 60%。由於內地有不少

貨物是經香港轉運至海外市場，內地與特區的貿易在今年可望有

不錯的增長。

(三 ) 特區政府一直致力在自由市場經濟的框架下，創造一個優良的營

商環境，提供切合業界多元化需要的基礎建設，包括硬件及軟件

的配套，使工商業活動可以蓬勃進行。在今年 1 月 26 日，許長

青議員在本會就如何“協助進出口業把握中國加入世貿的商

機”提出了議案辯論，政府在回應時已羅列了一套策略和措施，

以鞏固香港既有的優勢和提升工商各業的競爭力。這些措施包括

深化香港與內地的聯繫、加強工商業服務的基礎設施和貿易推廣

工作，以及增加培訓，以提升業界在人才、管理、資訊科技等方

面的水平。其中細節，我在這裏就不再花時間覆述了。

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二）部分提出，在 1998-99 年度，

香港跌至只是內地的第四大貿易夥伴，較 97 年排名第二的確有所下跌，並

指出這是因為受到金融風暴影響。不過，如果只是基於這項因素，為何其他

國家的排名又可以上升呢？鑒於中國很快便會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可以預見

來自世界各國的競爭將會十分激烈，如果當局繼續將這項排名的下跌情況歸

咎於金融風暴的影響，肯定是正視了中國市場開放所帶來的沖擊。我現在請

問局長，當局在現階段是否有作出過甚麼考慮，或是進行研究計劃或制訂措

施，以提升香港在內地的競爭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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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很多謝許議員提出這項補充質詢。其實，我在主體答覆

的第（二）部分已很清楚指出，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的數字，香港和內

地在 1999 年的總貿易額是有所增加，而不是減少了的，儘管增幅只是輕微

的 1.3%。不過，我亦要指出，如果內地在計算統計數字時是採用與香港相同

的統計基礎，那麼兩地的貿易額在 1999 年其實是錄得 4.7%的增長，並不是

3.5%或 3.6%的下降。所以，在 1999 年，無論是內地經香港的貨物總值，或

是貨櫃碼頭的吞吐量（後者在 1999 年是增長了一成），都是錄得增長，只

是增幅不及內地與日本、歐盟或美國之間的雙邊貿易總值增長而已，所以我

覺得情況並非那麼不利的。

當然，除了金融風暴外，還有其他因素的。我剛才亦已指出，其中一項

因素便是我們的離岸貿易增加了，因為很多貨物是可以在香港接訂單，在內

地製造，然後無須經香港直接出口，或以香港作為轉運站，運往海外市場。

這方面的貿易數字是沒有加進香港的出口數字或香港的直接貿易數字內

的，故此我們貿易總值的增長率便不見得那麼高。不過，正如我在主體答覆

中提出，雖然我們沒有準確統計這些離岸貿易數字，但根據粗略估計，在近

數年，離岸貿易的每年增長率是遠遠超出我們實質貿易總值的增長數字。

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主席，雖然政府在主體答覆的第（一）部分說預計香港可再次

成為全球第一大貨櫃港，但來自國內港口的競爭卻是越來越大，這是不爭的

事實。政府會否因應業界的要求，誘導貨櫃碼頭公司把目前一些過高的貨櫃

碼頭收費降低，以避免阻礙香港吸納國內不斷上升的貿易量呢？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多謝劉議員提出這項補充質詢。我相信最重要的是從整體作出

考慮。主體答覆內其實亦有提到，我們是有數個處理方法的，例如九號貨櫃

碼頭將於短時間內“上馬”，這是可以增加競爭力，因為貨櫃碼頭落成後將

會增加 6 個泊位，以及 260 萬個標準貨櫃的貯貨量。此外便是有關如何降低

成本。屯門的內河碼頭已經落成，去年亦處理了三十多萬個貨櫃。我們現在

要做的，是研究如何加強從水路把貨櫃運到香港，因這是可以減低成本的。

如果我們看看數字，便會發現中山、珠海的貨櫃如果是先從水路運來香港，

然後再付運至美國，是較先以貨櫃車運至鹽田，再付運至美國為便宜的；來

自珠海的貨櫃大概可節省 325 美元，而來自中山的則可節省 314 美元。

正如劉議員所說，我們現時所要做的，是研究如何提高我們的競爭力，

以及降低運作成本。除了鼓勵採用水路把貨櫃運來香港，然後再付運往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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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外，我們在陸路方面亦採取了一連串措施，包括增闢了 10 個處理貨運

的關卡，以及開設專門通道，供那些沒有載貨的貨櫃車使用，以便司機無須

花太長時間排隊。此外，政府亦會考慮是否可以設立預先清關制度、簡化過

境清關手續，以及考慮延長邊境管制站的夜間辦理清關時間，以方便載貨的

貨櫃車過關。再者，政府亦會與廣東省當局商討，看看是否可以設立一些空

置貨櫃的停放站，令空置的貨櫃車無須穿梭於兩地之間。制訂這些措施的目

的，是希望可以減低貨櫃車的運作成本。事實上，大家可能亦知道，在過去

的兩年間，貨櫃車的收費一直下調；現時的收費可能是 3,000 元，較諸過去

的 4,000 元，確實是下調了的。至於碼頭處理費，過去兩年亦可以說是沒有

增加，有關的團體與付貨人協會一直保持溝通，並準備在未來的 1 年繼續凍

結碼頭處理費。

李啟明議員李啟明議員李啟明議員李啟明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一）部分指出，“政府為加強貨

櫃碼頭和貨櫃業的競爭力而採取的一系列措施亦已逐步實施，進度良好”。

現時，貨櫃車的泊位長期不足，亦缺乏貨櫃車的停車場，導致泊車成本不斷

上漲。我想請問局長，他所謂的“措施”、“進度良好”，對貨櫃車的停泊

設施作出了甚麼改善呢？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多謝李議員提出的補充質詢。如果李議員剛才有留意主體答覆

的第（一）部分，我們已經指出在今年的第一季（其實是指下一個月），我

們便會完成港口後勤設施和用地需求的研究。有關的港口後勤設施是包括了

李議員所說的貨櫃車停泊位和貯貨所需的用地。待這項研究於下月完成後，

我們還會進行一項港口發展策略研究，以資配合。換言之，前者的作用是找

出需求所在，後者則是物色地方以滿足需求。當研究於下月完成後，我們便

會 手進行有關工作。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雖然仍有多位議員正在輪候提問，但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6

分鐘，所以現在須進入第三項質詢。

規管村代表選舉規管村代表選舉規管村代表選舉規管村代表選舉

Regulation of Village Representative Elections

3.3.3.3.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本年 1 月 26 日，高等法院上訴庭駁回由政府及有

關鄉事委員會提出的上訴，維持原訟法庭的裁決，裁定非原居民有權在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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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村代表的選舉中投票及參選。此外，據報，案件涉及的西貢布袋澳村將

於本月中、下旬舉行村代表選舉，而非原居民亦有權在該次選舉中投票及參

選。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西貢民政事務處有否或會否按照慣常做法，協助布袋澳村居民籌

辦該次選舉；及

(二 ) 當局會否盡快制定法例，規管村代表選舉的有關事宜，並賦予非

原居民在村代表選舉中有投票及參選權；若會，具體時間表為

何；若否，原因為何？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很多謝何俊仁議員提出這項質詢。我的答覆如下：

(一 ) 根據西貢民政事務處提供的資料，西貢布袋澳村並沒有打算在本

月舉行村代表選舉。由於政府現已決定就高等法院上訴庭的判

決，向上訴庭申請終審法院上訴許可，我們會建議布袋澳村村民

待法院裁決有關的上訴後，才依據裁決進行村代表選舉。

(二 ) 我們已於去年 4 月成立工作小組，檢討鄉村選舉，包括村代表選

舉的安排和程序，以確保有關選舉在公平公開的原則下進行。工

作小組初步建議立例規管村代表選舉。建議訂立的法例，將會就

村代表選舉安排，包括選民和候選人資格，作出規定。工作小組

在制訂最終建議時，會諮詢各有關方面，包括鄉議局和有關的立

法會事務委員會，並顧及法院的裁決。鑒於我們仍須諮詢有關方

面的意見，以便制訂有關村代表選舉的詳細建議，因此未能在現

階段具體訂明制定法例的時間表。不過，工作小組的檢討工作會

全速進行，並會盡快提出全面的建議。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自去年年中原訟法庭裁定布袋澳村的村代表選舉無效以

來，該村的村代表職位一直懸空，因為期間涉及訴訟問題。由於沒有村代表，

村民便喪失了一個與官方溝通的渠道，以致居民投訴他們的福祉及權益沒有

得到照顧。請問政府，由去年至日後終審法院作出裁決或下一次選舉前，即

村代表這職位懸空期間，政府有何具體工作，引進溝通渠道，以保障村民的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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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多謝何俊仁議員提出這項補充質詢。我想提出兩點。

第一，村長這職位並沒有法定的工作範圍；第二，新界地區經常有些鄉村沒

有選出或沒有村代表，但這並不代表他們無法進行工作或跟政府溝通，因為

他們可以透過其他渠道，例如，可以透過族長，又或直接與地區的民政事務

處聯絡。民政事務專員和他的同事亦會經常派出聯絡主任與他們接觸。因

此，是有溝通渠道的。

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主席女士，民政事務局局長去年 4 月 21 日在本會回答司徒華

議員的口頭質詢時說會成立小組檢討鄉村選舉，並預期在 6 個月內提出最終

建議。相信局長亦同意，至今已經超過 6 個月，但現時仍未訂定時間表。政

府最少也要公開諮詢意見，包括本會議員的意見。現時連時間表也欠奉，只

說會全速進行。以前說 6 個月，但現在 6 個月後還未見行動。請問局長“全

速進行”是“  全速”至何時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多謝李柱銘議員提出這項補充質詢。我們去年的確

估計工作小組應該可以在 6 個月內完成工作，但當小組進行工作時，卻發現

問題甚為複雜，而法庭的裁決亦肯定對小組的工作進展有一定的影響。不

過，這並不表示小組的工作完全停頓。我剛才亦提過，我們已跟鄉議局及有

關人士進行密切磋商，而大家原則上亦同意日後的鄉村選舉一定要立例進

行。此外，基於有意見認為一定要把鄉村選舉納入正軌，我們已經同意把鄉

村選舉的整個過程納入《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的規管範圍之內。

因此，我們的工作是有進展的。不過，正如李議員所說，進展所需的時間較

我們想像中多，但這是有理由的，例如現時法庭的判決肯定對進展有一定的

影響。

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我問局長時間表的問題。請問要到何時才有時間表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在主體答覆中已經說目前不可以訂明具體時間

表，但我們希望盡快處理。我相信我們只能竭力盡快處理。

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主席，上次局長說會在 6 個月內完成工作，但現在連承諾 6 個

月也不敢。怎麼局長連 6 個月也不敢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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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李柱銘議員，請坐下。官員是有自由選擇如何回答質詢的，但我會再

問局長就這項補充質詢是否有所補充？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也許我可以回應一下。我不想左 6 個月，右又 6 個

月，因為這樣李議員可能說我不夠誠意。我們現在決定向上訴庭申請上訴許

可，但申請需時多久，以及能否成功，我們亦不知道，但我們會盡力處理。

我今天只可以誠實地告訴李議員，我們會盡快處理。

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主席，何俊仁議員的主體質詢說，“據報，案件涉及的西貢布

袋澳村將於本月中、下旬舉行村代表選舉”，看來這報章報道可能是失誤

的，因為據我所知，西貢布袋澳村的非原居民及部分原居民決定在法庭判決

之前或之後，無論如何，為了令村中“ 龍有首”，因而想選舉一位臨時村

長。我可否以這個事實，提出何俊仁議員的主體質詢，即西貢民政事務處有

否或會否按照慣常做法，協助布袋澳村居民籌辦該次選舉，即臨時村長選

舉？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在主體答覆的第 (一 )部分已經提到，我們會建議

布袋澳村居民待法院就有關上訴作出裁決後，才舉行村代表選舉。這是我們

給他們的提議和忠告。

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關於協助選出臨時村長，而不是村代表，

局長似乎在答覆另一項質詢。請問局長可否答覆有關臨時村長選舉的事宜？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無論是村代表也好，村長也好，我的答覆依然是我

們會建議他們待上訴有了結果後才舉行。如果現時又選出一名臨時村長，可

能會引起混亂。

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主席，我很關心政府就新界鄉村選舉向終審法院提出的上訴。政

府下一步會否要求人大解釋有關條文呢？我十分關注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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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向法庭申請上訴，是法治社會中的一項權利。這項

權利是所有巿民也擁有的，包括政府在內。我相信我現在要答的是政府只是

正在行使在法律許可下的權利，而且是依法辦事。至於其他事情，我覺得無

須評論。

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我並沒有質疑政府的上訴，因為上訴是每一個巿民，包括政府的

權利。我只是問政府會否尋求人大釋法？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要求人大釋法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我自己以民政

事務局局長的立場來看，我們現時只是向法庭尋求裁判，我看不到與要求人

大釋法有任何關係。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接近 16 分鐘。現在進入第四項質詢。

涉及強積金計劃的勞資糾紛涉及強積金計劃的勞資糾紛涉及強積金計劃的勞資糾紛涉及強積金計劃的勞資糾紛

Labour Disputes Relating to the MPF Scheme

4.4.4.4. 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主席，據報，不少僱主擬利用政府即將全面推行強制性公

積金（“強積金”）計劃的機會，削減僱員的薪酬及福利。就此，政府可否

告知本會：

(一 ) 有何措施防止僱主藉此削減員工的薪酬及福利；

(二 ) 會否制訂措施，鼓勵那些已設立超出法定最低供款要求的職業退

休計劃的僱主，保留該等計劃；及

(三 ) 會否考慮設立熱 及專責處理投訴的機制，處理涉及強積金計劃

的勞資糾紛及僱員作出的有關投訴？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一 ) 根據《僱傭條例》的規定，僱主如果未得到僱員同意，是不能單

方面不合理地更改僱傭合約，包括削減僱員的薪酬及福利。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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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投訴，可向勞工處勞資關係組尋求協助，該組會提供調

解服務，協助勞資雙方解決問題。如果事情未能透過調解獲得解

決，僱員可進一步向勞資審裁處追討。僱員遭不合理更改僱傭合

約的補償，包括獲僱主以原來的僱傭條款或可與相比的條款聘

用，或獲僱主支付終止僱傭金。

如果僱主要對現有職業退休計劃的管限規則作出修改，而會導致

損害成員在該計劃下的累算權益或既有利益，亦必須依照《職業

退休計劃條例》的條文規定，獲得 90%或以上的僱員同意。

(二 ) 勞工處及強制性公積金管理局（“積金局”）會分別向現有職業

退休計劃的僱主及主要商會發信，提醒僱主如果他們單方面不合

理地更改僱傭條件，僱員有權根據《僱傭條例》的規定提出補償

申索。在本港未制定任何強積金法例前，已有僱主自願設立職業

退休計劃，惠澤僱員。我們在信中亦呼籲僱主秉承這個宗旨，為

維護員工的士氣及贏取他們的忠誠，應以遠大的目光衡量實施強

積金制度的各個方案。我們亦強調勞資雙方必須以開明的態度，

互相討論強積金與職業退休計劃的銜接或過渡問題。

(三 ) 推行強積金對勞資雙方都有好處，我們會密切留意情況，盡量協

助解決紛爭，令僱主僱員維持良好關係。

勞工處設有電話諮詢中心，透過一套有逾 120 條電話 、24 小時

操作的電腦電話整合系統，提供有關勞工問題的諮詢服務。

 勞工處亦設有勞資關係組，專責處理勞資糾紛，該組有 10 個分

區辦事處，分布於港九新界。

   

如果有僱主因推行 積金計劃而單方面改變薪酬福利的問題，僱

員可致電電話諮詢中心 (2717 1771)查詢，或向勞資關係組投訴。

如有需要，勞資關係組會提供調解服務，協助勞資雙方解決問

題。

積金局亦設有 24小時自動化熱 ，供市民查詢有關強積金事宜。

市民可透過熱 選擇收聽有關強積金的一般資料，亦可在辦公時

間內向職員直接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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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金局預料在未來數月，市民的查詢及投訴將會大量增加，因此

已 手加強熱 服務。一個設有 30 條 路的先進電話資訊系

統，將會在 4 月初開始運作。

積金局更會主動大規模接觸僱主、僱員，解釋強積金的條例，今

年稍後。積金局會派員往各區的大小商鋪，派發強積金小冊子，

加深僱主對強積金的認識。另一方面，我們亦會在各區的民政事

務處及勞工處轄下的就業輔導組辦事處設立詢問櫃位，直接解答

市民對強積金的查詢。

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主席，政府聲稱推出強積金對勞資雙方均有好處，但在得到保

障之前，廣大的“打工仔”已首先要面對僱主因政府推行強積金計劃而作出

的削減薪酬及福利行動。我的補充質詢是，既然政府自己也率先削減合約公

務員的約滿酬金用以作為強積金的供款，那麼政府有何理由及道德勇氣說服

其他公司不要這樣做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有關公務員的合約因推行強積金而有所更改的問

題，我知道公務員事務局最近曾作出答覆。據我瞭解，政府曾與 4 個評議會

的職方代表討論這個安排，亦得到了他們的同意，而這個安排是由 1998 年

10 月中起開始實行的。就這方面而言，我們認為新安排並無抵觸公積金的條

例。至於約滿酬金，根據公務員事務局的解釋，是包括了一些退休安排的。

所以，即使是實施強積金，僱員在離職時所得到的安排，跟過往還是一樣的。

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主席，根據一些強積金營辦者透露，現時很多中小型企業對強

積金均採取觀望態度，希望強積金可以延期實施。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會否

改變強積金計劃供款的實施日期，或是在甚麼情況下才會作出改變？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在通過有關強積金的條例草案時，政府已訂出了一

個很清楚的時間表，那便是必須在今年 4 月，就是否如期在 12 月開始實施

作出最後決定。這個時間表我們已經說了很久，亦會如期進行。為了落實強

積金計劃，行政長官須會同行政會議，以附屬法例形式指定強積金計劃的生

效日期。政府內部現已開始進行評估，範圍包括本港經濟的狀況及前景、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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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準備程度、一切系統的準備程度，以及積金局員工的準備程度等。我們

必須就這些資料進行分析及檢討，在 4 月時作出最後決定。按現時的狀況來

看，押後這個時間表的可能性是相當低的。

梁劉柔芬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梁劉柔芬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最後提到，勞資雙方必須互相討

論強積金與職業退休計劃的銜接及過渡問題，而剛才亦有同事問及合約公務

員的安排。據我所明白　─　而局長剛才亦解釋了　─　如果已訂立了職業

退休計劃，便無須加設強積金。我的補充質詢是，整個主體答覆好像是在說

僱主可能不明白強積金的運作，但事實會否是僱員根本也有很多不明白的地

方，政府須向僱員多加澄清及進行教育，使勞資雙方不會有所誤解，避免又

再產生一些似是而非的不良僱主情況？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梁劉柔芬議員的意見是對的，因為最重要的是勞資雙方均

須清楚瞭解強積金是如何推行，包括強積金及職業退休計劃相互銜接會牽涉

甚麼問題，或須考慮甚麼問題，法律上又有甚麼要求等。教育統籌局局長剛

才已經說過，勞工處已設立多項諮詢服務，而無論現在或將來，積金局亦會

加強這方面的服務。據我瞭解，積金局現時每天平均接獲三十多項查詢，但

我相信在今後數個月，這個數字將會迅速增加。所以，我們是應該作出配合，

而我們所針對的，當然是向僱主及僱員雙方面進行教育及宣傳。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對勞方來說，我認為強積金的實施是未見其利，先見其

害。主體答覆的第 (三 )部分說“會密切留意情況”，我想知道政府當局是密

切留意了甚麼情況呢？我們職工盟最近接到以下 3 類投訴，就該 3 種類別，

政府方面又接到多少宗投訴呢？第一類是要所有僱員辭職，因為日後須實施

新的強積金；第二類是把原本好的職業退休金計劃取消，轉為較差的強積金

計劃，即由原來的 7.5%或 10%轉為 5%；第三類是向僱員說為了面對強積金，

所以便要開始減薪或減福利。就 這 3 種類別，政府當局接獲了多少宗投訴

呢？政府當局本身又會否設立一條統一熱 ，而不是勞工處設立一條，積金

局又另外設立一條呢？我們曾接到投訴，指積金局叫查詢者找勞工處，而勞

工處又叫他找積金局。請問政府會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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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首先，如果李議員接獲這些投訴，他是可以將它們

轉介勞工處的，我們會作出適當處理。有關勞工處勞資關係組就強積金的推

行所接獲的投訴數字，根據我們手邊的資料，自今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21 日，

該組共接獲了 19 宗有關僱員因為強積金的推行而可能被削減薪酬福利的查

詢。不過，具體的投訴則只有 1 宗，而勞資關係組現正就這宗具體投訴為勞

資雙方進行調解。至於第二項補充質詢，李議員是問及積金局將來會否與勞

工處有更好的配合，或是應否設立一條統一熱 ，我會將這件事記錄下來，

稍後請勞工處的同事與積金局的同事再作考慮，看看是否有實際的需要，以

及會否有實際的幫助。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李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沒有回答的部分是我請局長將投訴分類。我不知道他能否分

類，因為我是分了 3 類來提問的。如果局長現在不能作答，希望他能提供書

面答覆，將那些投訴分類。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其實我已經說了，如果是真正的投訴，而並非一項

查詢的話，我們只接獲 1 宗，而該宗投訴是指僱主考慮以強積金計劃代替現

有的職業退休金計劃，從而可能令僱員受損。至於是怎樣分類，或是否與李

議員的分類相同，我們稍後會與勞工處的同事進行研究，然後再作決定。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主席，政府在主體答覆的第 (二 )部分提到，僱主“應以遠大的

目光衡量實施強積金制度的各個方案”。不過，如果僱主沒有遠大的目光又

怎麼辦呢？政府說現時只接獲 1 宗真正的投訴，我覺得政府在執行方面與民

情相距很遠 ......主席，我會很快提出我的補充質詢。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陳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甚麼？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我要局長明白我質詢的主旨，因為我發覺現在的情況是他在

天，我在地。現時，當一些僱主要削減職業退休計劃的保障時，便會恐嚇僱

員，如果他們不同意便會把他們辭退，所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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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陳議員，你必須提出你的補充質詢了。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是的，主席，我現在提出我的補充質詢。5 月 3 日是最後限期，

但現時卻有一萬多個職業退休計劃，政府怎樣豁免那些計劃呢？面對這個局

面，政府究竟會怎麼辦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有關陳議員這項補充質詢，我們在主體答覆中其實

亦有提到。在主體答覆的第 (二 )部分，我們提到勞工處及積金局會分別發信

予僱主及主要商會，一方面提醒他們不要單方面不合理地更改僱傭條件，另

一方面則希望他們在實施強積金制度的各個方案中取得平衡，這當然是包括

了繼續維持職業退休計劃。我們會在日後加強這方面的宣傳及鼓勵，希望僱

主真的可以盡量維持員工的士氣，以及維繫勞資雙方的和諧關係。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其實我是繼續跟進政府在主體答覆的第 (二 )部分所提及

的“遠大目光”、“開明態度”，並希望現時有提供職業退休計劃的僱主會

這樣做。不過，我覺得這是口惠而實不至，因為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很多大

機構基本上是沒有聽取政府這個呼籲。那麼，政府有甚麼方法，例如有否考

慮利用經濟誘因及稅務優惠，令這些公司保留原來較優厚的公積金計劃？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們當然是有稅務優惠。無論是職業退休計劃或強

積金計劃，僱主及僱員的供款都是有稅務優惠的。至於政府會否在現階段考

慮再增加優惠，以及如果增加，又是否只涉及職業退休計劃，則這裏是有一

個平衡、公平的問題的。所以，我的答案是不可以說沒有優惠，只是我們不

會在現階段考慮再予以增加。

最後，我想補充一點，我們現在所說的職業退休計劃，在過去這麼多年

來都是屬於自願性質的，法律上絕對沒有要求任何僱主設立這些職業退休計

劃。儘管如此，現時也有接近 2 萬個這類的計劃。也許我比較天真，又或是

因為我未曾當過僱主。既然，法律上沒有要求他們設立，但那些僱主也設立

了職業退休計劃，相比之下，他們是否一些比較好的僱主呢？如果經濟出現

轉型，或在生意上經歷了一段時間的逆境，令僱主認為須進行調整，在不抵

觸法律，以及在與員工協商的情況下，對福利及薪酬作出調整，那麼我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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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僱主以抱有遠大的目光，或是以 眼於公司的長遠利益，保留一些好僱員

為目標的口號，未必一定是空泛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說是改變不了僱主削減員

工福利的情況，主席，本人接獲工人投訴，指僱主已開始削減員工的福利。

有些行業的僱主，迫令工齡高的僱員（例如是做了 10 年的員工），只能收

取約 25%的長期服務金，然後重新簽約，否則便將他們辭退。僱主為了準備

強積金而削減員工的薪酬福利，請問兩位局長有甚麼良方妙策防止這些不良

做法，以便一方面能保障工人的權益，另方面則能使強積金得以順利推行？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其實我要澄清，我的主體答覆並非如陳議員所說，

即我們改變不了僱主更改僱傭條件的情況。其實，我的主體答覆是說僱主不

可以不合理地單方面更改僱傭條件，否則便是違法。如果陳榮燦議員知道有

僱主考慮這樣做，而僱員亦覺得受到威脅，我希望他可以將投訴轉交勞工

處，勞工處的勞資關係組是很樂意跟進有關的具體個案，作出適當調解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2 分鐘。現在進入第五項質詢。

將公路兩旁的斜坡出租作廣告用途將公路兩旁的斜坡出租作廣告用途將公路兩旁的斜坡出租作廣告用途將公路兩旁的斜坡出租作廣告用途

Letting out Slopes alongside Highways for Advertisement

5.5.5.5. 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據報，當局有意推行一項試驗計劃，將公路兩旁

的斜坡出租作廣告用途，藉此增加公帑收入。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何計劃向廣告界宣傳該等廣告位置；

(二 ) 當局有何措施確保該等廣告的內容不會流於不雅或不適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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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有否評估設於該等位置的廣告會否分散駕駛人士的注意力；若

有，當局如何防止由此引起的交通意外？

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先會提供一些關於這項試驗計劃的背景資料，然

後才回答周梁淑怡議員的 3 項質詢。

把公路兩旁的斜坡出租作廣告用途，是政府 1999 年方便營商獎勵計劃

其中一項得獎建議。這項建議背後的意念是為廣告界開發新的商業機會，同

時亦可改善硬面人造斜坡的外觀。

當局將於本月月底成立一個跨部門工作小組，研究一項試驗計劃，與廣

告界測試這個意念是否可行。工作小組將由地政總署負責召集，成員包括各

有關部門的代表。工作小組擬訂試驗計劃的細節時，會審慎考慮上述建議對

斜坡的穩固程度、道路安全和斜坡外觀的影響。

在現階段構思，選擇作為試驗的斜坡，主要是硬面人造斜坡，政府無意

把天然或已綠化的斜坡改作展示廣告的用途。雖然適宜作廣告用途的斜坡的

實際數目和座落地點，尚待工作小組確定，但是，我們相信在公路兩旁的數

千個斜坡中，只有極少數的斜坡適宜作此用途，而試驗計劃亦只會在幾個適

合的斜坡來測試有關建議是否可行。

至於斜坡安全方面，政府亦會確保試驗計劃擬訂的安排，不會對斜坡有

任何不良影響。此外，任何廣告牌如屬於《建築物條例》有關“建築工程”

定義的範疇，有關人士要先向建築事務監督提交圖則，取得批准後才可豎立

廣告牌。建築事務監督會徵詢土木工程署的意見，以確保擬豎立的廣告牌不

會對斜坡的穩固程度有不良影響。

我現就周梁淑怡議員提問的各點回答如下：

(一 ) 地政總署已經去信二十多間主要廣告公司，就提議使用公路兩旁

的斜坡作廣告用途、潛在的市場需求，以及如何推行該項試驗計

劃的建議，徵詢他們的意見。

(二 ) 按照建議計劃在斜坡上展示的廣告，必須遵守在公眾場地展示物

品的相關法例，如《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吸煙（公眾

生）條例》和《電影檢查條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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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組會參照諮詢廣告界和相關專業團體所得的意見，更深入

研究各項安排細則。

(三 ) 在道路安全方面，政府不會容許所展示的廣告會對道路使用者的

安全有任何不良影響。運輸署會就整體交通情況評估各個擬議地

點的適合程度，這些包括：

(i) 擬議地點的准許最高車速 ;

(ii) 廣告會否阻礙駕駛者的視 ；及

(iii) 展示廣告的位置是否位於路彎或道路交界處、所處地段的斜

度，以及附近是否設有交通標誌或燈號等。

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主席，從增加公帑的角度來看，這項建議當然是受政府、特

別是財政司司長的歡迎。但據瞭解，廣告界對這項計劃未必一致支持，而有

公眾人士亦表示恐怕這項計劃會帶來所謂“視覺污染”。請問局長在實行這

項政策前，會否進行諮詢，觀察社會對這項政策是廣泛支持還是反對？

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這一步是必須進行的。在最初階段，工作小組會先

與業界商討有關原則和部分實施細則的問題，之後便會考慮進行諮詢工作。

我們的目標，並非要在很多處地點進行試驗，而是希望能實際找到一、兩處

地點進行試驗，以觀察這項計劃是否可行。至於觀瞻和其他須考慮的問題，

在試驗計劃的諮詢工作完成後便會有定論。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政府這次罕有地和很有創意地提出這項建議，一方面可

利用一些很難看和硬面的人造斜坡，作廣告用途，藉此得到一些收入，另一

方面亦可美化斜坡；在外國，亦有利用一些路旁的舊屋，供一些藝術家繪畫。

不知在政府的計劃中，會否容許作出一些沒有收入的政府宣傳，例如反吸

煙、多照顧長者或愛護兒童等一類宣傳？

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其實政府現時也有利用何文田的一個山坡，作促進

清廉意識方面的宣傳，所以這方面工作是一直有進行的。問題是這項建議的

原意，並不是希望政府利用那些斜坡，而是希望能增加商業性的參與。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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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研究後，如商業界對某些斜坡未有興趣，而在這些斜坡展示廣告又不會影

響道路使用者，亦又不會影響觀瞻的話，我們是會利用這些斜坡，作類似何

文田那山坡的用途。

MR HOWARD YOUNG: Madam President, in the face of all the praise for the
scheme, I notice that when the Honourble Mrs Selina CHOW asked the question,
she was mainly asking from the point of inappropriateness or indecency.  I
would like to ask something related to inappropriateness from another angle.  In
this age of promoting eco-tourism, some people think that advertising on the
slopes may actually create visual pollution.  And of course, these people's
interests differ from those of the advertising sector.  I wonder if the Government
could tell us that when considering the inappropriateness aspect as Mrs CHOW
said in the second part of her question, it would also consider the visual impact?
In other words, would the Government not just consider whether it is descent or
not, but also from an aesthetic point of view?

SECRETARY FOR PLANNING AND LANDS: Madam President, here we
touch on rather personal judgement of what is nice, what is good looking or what
is not so good looking.  Thus, we begin to, in fact, go into a pretty subjective
issue.  Nonetheless, the question of visual impact of science would be a vital
consideration in the pilot scheme.  And clearly, we do not wish to allow, during
the trial period, for the display of anything which would lead to the discredit of
the scheme itself.  Hence, we would be very careful about what could be
permitted to display in the trial stage.

梁劉柔芬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梁劉柔芬議員：主席，在局長提供給我們的背景資料中，表示這是 1999 年

方便營商獎勵計劃其中一項得獎建議；局長在回答周梁淑怡議員主要質詢的

第（一）部分時，講述地政總署已經去信二十多間主要廣告公司，就提議使

用公路兩旁的斜坡作廣告用途、潛在的市場需求等，徵詢他們的意見。但這

裏便似乎只偏重在市場需求方面。請問局長會否在實行這項計劃時，考慮加

入這項建議得獎原因這因素？因為既然這是一項得獎建議，亦是獎勵計劃的

一部分，政府便不應只純粹作出商業上的考慮。政府會否選擇展示一些尤其

突出或別具創意的廣告，會否考慮楊孝華議員剛才所說的環保和潛在意識等

因素，即作出美感和美態方面的考慮？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February 200032

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這項建議得獎的原因，是倡議者提出了一項可增加

香港商業活動的提議，他是因此而得獎的，並不是由於他提出了在某地點展

示廣告能增加公帑這原因。

將來我們就這項計劃進行試驗或在實施計劃時，在過程中會否加入其他

評審標準的問題，有待將來與業界和其他界別作出諮詢後，才能決定。在現

階段，這純粹是一項概念性的試驗，與獎勵或評審完全無關。

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主席，我與剛才數位同事不同，我並不是關心廣告本身有否美

感或是否涉及公益事務，我所關心的是這些斜坡大多數是在郊外地方，那麼

除了市區外，將來郊外公路兩旁是否也會滿布廣告呢？雖然現在局長的職銜

是規劃地政局局長，當中沒有了“環境”二字，但他是否希望將來在離開九

龍回家途中，看到道路兩旁滿布廣告，這會否造成環境污染？

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須重複主體答覆的內容，在現階段我們可望到或

計算到的數千個斜坡中，可以進行試驗的斜坡數目，用一隻手也可以數完，

所以數字一定不會多。此外，如果說的是高速公路，我亦未能看到在甚麼情

況下可以在道路兩旁滿布廣告，而不影響主體質詢第（三）部分提到的交通

或阻礙駕駛人士的問題。主席，我因此覺得這項計劃是不會引致何議員剛才

所憂慮的問題。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何承天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局長答覆？

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主席，局長似乎是回答了另一項關於交通的問題，但我是說環

境污染的問題。主席，我是想問局長，他認為這樣會否引致環境污染或視覺

污染？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局長，你是否有補充？

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再嘗試回答。如果是一、兩個斜坡廣告，而這一、

兩個斜坡廣告是很小心設計出來，內容亦經過小心審查，那麼，污染的機會

看來是很微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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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想請問局長，雖然政府認為這項計劃很值得獎勵，

既有新意，又能增加收入，但這會否意味 政府為了增加公帑收入，而想出

各種官與民爭的策略？

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這項計劃的原意，是為了增加廣告界的商業活動，

將來政府在批出斜坡時是否收取地租，是另一項考慮；但當時計劃的原意是

為增加香港的商業活動，特別是廣告界方面的活動。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政府既能夠利用這些其實是很難綠化的斜坡，我也不擔

憂在回家途中須看很多廣告，其實在乘搭地鐵途中，我們也是沿途須看廣告

的。大家所關心是否雅觀的問題，是個很主觀的問題，局長的跨部門工作小

組，會否邀請一兩位非官方人士，例如太平紳士或其他人士，進行多一項獨

立性的判斷？

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很多謝議員提出這項建議，我們會這樣做的。

重複使用食油對健康的危害重複使用食油對健康的危害重複使用食油對健康的危害重複使用食油對健康的危害

Health Hazards of Repeated Use of Cooking Oil

6.6.6.6. 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研究，進食經重複使用的食油烹煮的食物會否危害健康；

(二 ) 有否調查現時各類型食肆及食品製造工場重複使用食油多少次

或使用食油多久才棄置，以及現行法例有否就此作出規定；及

(三 ) 為減少食肆及食品製造工場重複使用食油的情況，有否考慮推行

食油廢物循環再造計劃，定期向食肆收集食油廢物，然後把它們

轉化為清潔劑或燃料，或制訂其他措施；若有考慮，詳情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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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目前未有科學證據顯示進食以重複使用的食油來烹煮的食物會

危害食用者的健康。不過，我們亦留意到食油經高溫加熱後會產

生化學變化，並會產生一些降解物。雖然仍未有科學證據顯示這

些降解物會危害健康，但食油如果經過嚴重降解，質素會變差，

包括顏色變深，凝結度增高，並會產生“油噎味”，以致影響所

烹煮食物的外觀和味道，容易被消費者辨別。所以從商業的角度

考慮，食肆及食品製造工場理應不會過度重複使用食油。

(二 ) 由於沒有方法查核所收集的數據，食物環境 生署並沒有調查食

肆及食品製造工場重複使用食油的次數和時間。目前的法例亦沒

有就此作出規定。但食物環境 生署會監察食肆及食品製造工場

使用的煮食油，以確保食油的質素適宜食用。

(三 ) 現時已經有數家營辦商向食肆收集使用過的煮食油，加工出口，

作為工業用途。政府現時以短期租約的形式，將適合的用地專門

租予廢物循環再造商使用。該等營辦商亦可申請使用這些工地。

李華明李華明李華明李華明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就這項質詢，我們在過去兩星期進行了有關的研究和調

查。但很可惜，在我曾訪問的數間快餐店中　─　在此我不想公開這些食肆

的名稱，以免替它們宣傳　─　除了一間之外，其他店主都不願意回應我們

的問題。有些飲食業朋友向我提供資料，說現時香港很多小規模的餐廳或食

物製造工場，仍然使用一些所謂“萬年油”。不知道主席有否聽過這名稱，

“萬年油”的意思，是油缸裏的油不斷地被循環使用，當油量減少時，便會

注入新油來混合使用，但始終舊油仍然存在。我希望政府回應，有否留意到

在食肆中有這種現象﹔以及“萬年油”是否會嚴重影響食客的健康？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萬年油”是我們對經重複使用的食油的俗稱。但

正如李議員也知道，根本是沒有“萬年”這回事的，不會有食油用了超過 1

萬年也不會改變。（眾笑）

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也有提及，現時沒有科學證據證明食用這些食油會

影響健康。但有研究顯示，如果食油經過多次重複使用達到某個程度時，可

能會產生化學作用，並產生一些降解物，包括所謂聚合物。有研究顯示，如

果食油的聚合物含量達 50%，而用這些油來餵飼動物，便會引起動物腸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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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不過，人與這些試驗的動物是有點不同的。我剛才也曾解釋，如果這些

食油被重複多次使用，質素會變差，包括顏色變深和凝結度增高，用這些油

來煮食根本也是有困難的，而最重要的，是會產生“油噎味”，不單止在進

食時可嗅到，甚至在購買這些食品時也可以嗅到這些氣味。食肆和食品製造

工場很 重維護自己的利益，所以我覺得從商業角度來看，應不會出現這些

情況。

如果李議員在進行這些非正式的調查時，知道有哪間食肆油缸中的油是

多年仍沒有更換的，希望李議員把有關資料交給我或食物環境 生署。我們

經常有進行抽查，在過去 3 年中， 生署抽查過大約 500 個樣本，發覺其中

只有一個樣本輕微超出 生署內部所定的指標。但我想強調，超出這個指標

並不表示會危害食用者的健康，只是指出食物的質素會有些轉變。

李永達李永達李永達李永達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根據從互聯網上取得的資料，無論台灣或美國進行的研

究也證明，高溫加熱重複使用的食油，會產生一些如丙烯醛等的有害物質。

多吃用這些食油烹煮的食物，會影響人體肝臟，亦可能會引致癌症，不過，

這項研究仍未被廣泛確定。鑒於在香港，以經重複使用的食油烹煮食物的情

況這麼普遍，政府會否考慮引入其他國際標準來釐定這方面的 生水平，以

及增加巡查和檢查的次數？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剛才我也指出，對於以動物作試驗的研究，如應用

在人體方面，會否產生同樣的後果我是提出質疑的，而剛才李議員也補充

說，這些實驗結果有待確定。根據我的理解，國際上並無有關食油使用超過

多少次或多久時間便不應再用的標準。我們在抽查時所採用的標準，是以有

關資料和文憲作為根據的，據我所知，有些國家例如荷蘭，也是採用這些標

準的。因此，回應李議員第一部分的補充質詢，現時沒有一些國際標準可供

我們參考和應用。

至於第二部分，會否加強抽查食油樣本的問題，我相信除了食肆外，有

些家庭也不會把剛使用的食油立即倒掉，但正如我剛才所說，如果以經多次

使用的食油來烹煮食物，食物的質素也會變差，我認為保持食物的質素，是

對消費者和食用者最根本的保障。從食肆和食品製造工場的角度來看，如果

使用經重複使用的食油，是會對其產品造成一定影響的；再者，最重要的是，

在我們過去抽查的 500 個樣本中，只發現有一個樣本是輕微超出我們所定的

標準，因此，我在此不可以即時回應李議員說，我們會加強抽查食油，因為

自從食物環境 生署成立後，我們曾答應加強或改善數方面的工作，我們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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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務實的態度，來考慮這新成立部門的資源應運用在哪裏。不過，我可以承

諾，我們會密切注意有關情況，如果根據李議員將向我們提交的資料以及我

們抽查的結果，發覺問題真的存在時，我們會即時作出相應的行動。

周梁淑怡周梁淑怡周梁淑怡周梁淑怡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本來我想請問局長，為何她所提及的研究能夠這麼厲

害或成功，可知道動物因這些食油而感到不適；不過，其後我覺得動物不適

與我們沒有太大關連，所以還是問有關食肆方面的問題。食肆如果想把經重

複使用的食油更換，現時面對的困擾是，基於有關排污的條例下的一些規

定，食肆是難以排放這些食油的。雖然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 (三 )部分中提到

一個方法，但這方法似乎並不主動、積極和全面；政府會否構思一些更佳、

更有鼓勵性和可行的方法，來協助食肆排放經重複使用的食油，讓它們無須

受到檢控的威脅？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雖然周梁淑怡議員並沒有正式向我提出有關以動物

作為試驗對象的研究的問題，但我也想稍作澄清。第一，這項研究並不是我

們在香港進行，而是在外國進行的。第二，我相信動物（如白老鼠）腸胃不

適，牠們無須“告知”我們，而是在研究過程中，從觀察或其他方面也可以

印證動物的腸胃是否不適。

至於食肆可以怎樣處理經重複使用食油的問題，我剛才也提過，現時有

數家營辦商已有提供收集這些食油的服務。據我所知，他們每月可收集 220

噸使用過的食油，但採用這服務的，主要是較大規模的食肆和酒店，因為有

足夠地方貯存這些使用過的食油，而營辦商是每星期收集一至兩次。據我所

得的資料，營辦商所收集的食油，已佔現時食肆使用過的食油大約五至六

成。至於較小規模的食肆，我們也是很關注它們在遇到這些問題時會如何處

理。小規模食肆所遇到的問題並不太大，而所涉的食油量也不多，如果它們

有方法把這些食油和固體廢物混在一起，便可當作固體廢物處理，一併送往

堆填區。據我所知，環境保護署認為現時有關這方面的問題並不太嚴重。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楊孝華楊孝華楊孝華楊孝華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這項質詢本來是集中在重複使用食油對健康的影響，不

過我留意到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的第二句表示，“ ......食油經高溫

加熱後會產生化學變化”，接 說“未有科學證據顯示 ......會危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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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似乎範圍沒有局限在食方面。我最近看到一些報道，說的不是重複使

用食油，而是食肆的員工如吸入經高溫加熱食油所產生的物質，會影響健

康，不知道這是否與剛才李永達議員所提及的報道相類似。我想請問局長，

除了剛才所說有關以動物為試驗對象的研究外，近期有否留意其他有關以高

溫處理食油等對人體健康造成影響的報道呢？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我相信楊議員所關注的是有關油煙的問題。有些報

道是有關中國婦女在家中煮食的情況，雖然並不是所有中國婦女也煮食，但

大部分中國婦女也煮食。外國人與中國人的烹煮方式有些不同，這會否影響

到中國人患肺癌的機會較高？我曾就這問題請教過我們部門的醫生，他們也

覺得沒有確實的醫學根據，說中國婦女因烹食而吸入較多油煙，令她們患癌

症的機會增加，因為還有其他內在和外在的因素影響患病率。

說到油煙問題，在過去 1 年，我們收到市民有關食肆排放油煙的投訴有

所增加。現時我們就食肆排放油煙是有管制的，我們會根據《空氣污染管制

條例》，向這些食肆先發出消減空氣污染通知書，如果有關食肆仍不作改善，

我們便會提出起訴，無論如何，我們仍正研究有否需要加強這方面的監管。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8 分鐘。質詢時間到此為止。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處理小型屋宇的申請處理小型屋宇的申請處理小型屋宇的申請處理小型屋宇的申請

Processing of Applications for Small Houses

7.7.7.7. 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主席，關於申請興建新界小型屋宇（“丁屋”）及審批該

等申請的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當局完成審批的申請個案數目，以及該等個案從遞交

申請書起至完成審批所需平均及最長時間為何；

(二 ) 當局需要長時間審批部分申請個案的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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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審批申請興建丁屋的機制，以及各有關政府部門在該機制的角色

為何；

(四 ) 現時有待處理的丁屋申請個案數目為何；及

(五 ) 當局有何措施加快審批程序？

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

(一 ) 地政總署由 1997 年 1 月至 1999 年 12 月期間共審核了 14 336 份

申請，當中獲批准的申請有 4 616 份。由遞交申請至申請獲批准

及其後簽署批地文件所需時間，平均為四年半，而需時最長的個

案是十六年半。

(二 ) 當局需要長時間處理部分申請的主要原因，包括申請人未能提供

所申請土地的妥善業權證據、影響有關土地的土力工程問題、當

地人士提出反對、需要獲得城市規劃委員會批准，以及沒有為救

急車輛提供足夠通道等。舉例來說，上文第 (一 )段提及需時長達

十六年半來處理的個案，主要因為土地業權的問題而受到阻延。

(三 ) 地政專員在審核申請時，需要核證申請人的資格和所持有土地的

業權；進行實地視察以確定有關土地是否適合；在需要時諮詢相

關的鄉事委員會；並視乎情況，把申請個案發給有關的民政事務

處、環境保護署、消防處、規劃署和其他有關部門傳閱，以徵詢

意見。之後，所有申請會由分區地政處審批小型屋宇申請會議審

議，該會議的主席由有關地區的地政專員擔任；成員包括分別來

自民政事務處、規劃署和分區測量處的代表。該會議根據每宗個

案的情況來決定批准抑或否決申請。

(四 ) 截至 1999 年 12 月 31 日為止，有待處理的小型屋宇申請個案共

有 9 223 宗；

(五 ) 為精簡審核和批准程序所採取的措施計有：

(i) 自 1997 年 5 月起：根據申請個案的複雜程度和土地可供使

用的情況，把申請作初步篩選，以免因要處理較為複雜的個

案而阻延了簡單易辦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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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自 1998 年 9 月起：容許申請人在毗連的土地上興建小型屋

宇，無須辦理需時甚久的換地程序；及

(iii) 自 1999 年 6 月起：透過專責的工作坊，按申請個案的複雜

程度和所屬地區分批處理。在這項安排下，有關地政處的一

批專責人員定時以工作坊形式開會處理申請。採用這種“工

作坊模式”有助於達致共識，既可提高效率，又可縮短處理

時間。舉例來說，採用“工作坊模式”後，在大埔和北區有

待處理的小型屋宇申請數目，已由 1999 年 6 月的 3 200 宗

和 3 326 宗分別大幅減少至 1999 年 12 月的 2 202 宗和 2 368

宗。

處理就入境事務處的服務的投訴處理就入境事務處的服務的投訴處理就入境事務處的服務的投訴處理就入境事務處的服務的投訴

Handling of Complaints about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s Service

8.8.8.8. MISS CYD HO: Madam President, regarding the statistics on and the
handling of complaints about the service of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i) of the number of cases withdrawn subsequently on the
complainant's own initiative and the reasons for withdrawal;

(ii) of the number of cases in which the investigation could not be
completed and the reasons for that; and

(iii) of a breakdown by the type of disciplinary actions taken
against the civil servants concerned in respect of those cases
found justified;

in each of the past three years;

(b) of the number and contents of the recommendations on the
improvement of existing policies and procedure made by the
Complaints Review Working Party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ch recommendations;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February 200040

(c) whether the complainants are informed of the findings of the
investigation; if not, of the reasons for that;

(d) whether it will video-tape all interviews conducted with suspects at
border control points,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investigation of
complaints lodged in this connection in future; if so, of the
implementation schedule; if not, the reasons for that; and

(e) whether it will consider establishing an independent mechanism
specifically for handling and investigating such complaints?

SECRETARY FOR SECURITY: Madam President,

(a) Statistics on complaints received and handled by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in 1997 to 99 about its service are as follows:

1997 1998 1999

Total number of complaints received: 226 217 189∗

(i) Number of cases withdrawn by
applicants:

2 4 3

Reasons:
- complainants satisfied after

clarification with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1) (3) (2)

- voluntary withdrawal (1) (1) (1)

(ii) Number of cases in which investigation
was not completed:

1 6 1

Reasons: complainants did not
provide necessary information to
enable investigation despite repeated
requests/complainants could not be
contacted for provision of such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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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1998 1999

(iii) Disciplinary actions taken in the form
of:

- Verbal warning to staff concerned 3 2 4

Nature of complaints:
- making rude remarks to

passengers at control points
(3) (2) (3)

- making rude remarks to the person
accompanying an applicant for an
ID card

(-) (-) (1)

- Others 0 0 0

∗ 30 of these cases are being processed as at the date of reply.

Note: The number of complaints which were found to be substantiated in

1997, 1998 and 1999 were 54, 46 and 28 respectively.  The complaints

were mostly of an administrative or procedural nature.  They relate to

poor staff manners; delay in processing applications; inefficiency of

individual officers; low standard of service provided; and inadequate

facilities provided.  (Cases involving allegation of criminal offence,

once reported, will be referred to the police or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for investigation.)  In substantiated cases other

than those in (iii) above, specific actions were subsequently taken to

rectify any inadequacies identified.  Actions included counseling of

staff concerned (24 in 1997; 30 in 1998; and 20 in 1999), and

introduction of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prevailing practices or services

being provided.

(b) The Complaints Review Working Party made recommendations on
108 of the complaints cases received by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The recommendations and
number of cases involved are categorized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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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he cases should be used as sample materials for training
purpose.  (45 cases)

(ii) Briefings should be given to the staff concerned to enhance
the standard of service.  (28 cases)

(iii) The management concerned should closely monitor the
processing of applications to avoid any delay.  (14 cases)

(iv) The management concerned should review the working
procedures and relevant procedural manuals.  (eight cases)

(v)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taff concerned should be closely
monitored.  (seven cases)

(vi) Cleansing agent should be provided for use by applicants after
thumbprint-taking during identity card applications, and ball
pens should be provided in all public offices, in order to
provide better services to the public.  (two cases)

(vii) Self-defense training to immigration staff should be
strengthened.  (one case)

(viii) The Immigration Service Standing Order should be updated in
a timely manner.  (one case)

(ix) The management of Extension Section should speed up the
creation of additional posts and expansion of the office
accommoda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standard of
services provided.  (one case)

(x) The telephone service of branch offices should be enhanced to
provide better customer service.  (one case)

Actions have been taken as recommended in respect of all of the
cases conce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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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ll complainants are in normal circumstances informed of the
findings of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ir complaints.  In respect of the
complaints received by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during the past
three years into which investigations were conducted, the
complainants in 39 cases were not informed of the findings of the
investigations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i) the complainant left no means of contact (26 cases);

(ii) the complainant specifically indicated that no reply was
necessary (eight cases);

(iii) the complainant provided incomplete contact addresses or
incorrect telephone number (three cases); and

(iv) under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the findings
could not be released to the complainant because he was not
the data subject.  In such cases, the complainants were
informed that the investigations had been completed and that
the persons concerned should contact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direct for the investigation outcome (two cases).

(d) Video recording of interviews is conducted on suspects of more
serious offences, such as suspects involved in forgery syndicates.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is not able to video-tape interviews
conducted on all suspects because of manpower and capital resource
constraints.  Video-taping interviews need to be conducted under
specific procedures in a Video Recording Interview (VRI) Room
with special features and monitored by a controller.

Video-taped interviews of suspects are presently conducted in two
VRI Rooms set up at the Immigration Headquarters in July 1998.
We will install five additional sets of VRI facilities in the
Immigration office at Chek Lap Kok Airport (one set), the
Immigration Task Force office at Ma Tau Kok Government offices
(two sets), and the Immigration Headquarters (two sets) by the end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February 200044

of 2000.  More interviews with suspects of serious offences will be
video-taped upon installation of the additional facilities.

(e) A number of independent mechanisms are in place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to handle and investigate
complaints against the immigration services.

Complaints against immigration services may be lodged direct on the spot
with the officer-in-charge.  Alternatively, complainants may telephone the
Customer Services Unit, or write to the Chief Immigration Officer (Management
Audit Division) at any time.  These avenues have been widely promulgated
through posters displayed in all immigration offices and through information
booklets available in all public offices.

All complaints made to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are investigated by
officers of the subject division at the rank of not lower than Assistant Principle
Immigration Officer.  All complaints are closely monitored by the Management
Audit Division, which is set up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and Planning Division
and audits the work of all sections in the Department and oversees the handling
of all complaints.  A Complaints Review Working Party headed by the
Assistant Director (Administration and Planning) with the Management Audit
Division as members holds monthly meetings to review and analyse all
investigated complaints, with a view to making recommendations on appropriate
follow-up actions, such as review of staff training needs, staff counseling, review
of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and disciplinary actions.  Follow-up actions are
closely monitored by the Working Party.  Where complaints are found to be
substantiated,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may take disciplinary actions against
the officers concer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mmigration Service Ordinance,
Immigration Service Standing Order or the Civil Service Regulations.

Where a member of the Immigration Service commits a criminal offence,
the case will be reported to the police for investigation in the first instance.

Complaints against the immigration services can also be made to external
bodies such as the Ombudsman and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which conduct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complaints as
appropr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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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isting mechanisms for handling and investigating complaints are
working smoothly and effectively.  There is no plan to establish an additional
mechanism for this purpose.

購買治療阿茲海默氏症的藥物購買治療阿茲海默氏症的藥物購買治療阿茲海默氏症的藥物購買治療阿茲海默氏症的藥物

Purchase of Medicine for Treatment of Alzheimer's Disease

9.9.9.9. 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主席，據悉，醫院管理局（“醫管局”）的醫生現時有把

由藥廠免費提供的藥物雅理生 (Aricept)處方給阿茲海默氏症（俗稱“老年痴

呆症”）病人。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該藥物在療效、副作用及價格等方面，與其他治療阿茲海默氏症

藥物比較如何；及

(二 ) 是否知悉醫管局有否計劃在該藥物用罄後購買該藥物；若有，估

計每年的開支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生福利生福利生福利生福利局局長局局長局局長局局長：主席，

（一）現時，雅理生 (Aricept)和他克林 (Tacrine)是用以治療患上輕度或

中度痴呆的阿茲海默氏症病人的藥物。這兩種藥可以為一些病人

的認知能力作短暫症狀性的改善，而臨床研究顯示雅理生在這方

面比他克林是較為有效。但現時未有臨床證據證明這兩種藥物可

長遠改善病人的認知能力，或改變阿茲海默氏症的病情。

服用雅理生和他克林最常見的副作用為噁心、腹瀉、失眠、嘔吐、

肌肉痙攣、疲勞及缺乏食慾。較少見的副作用則有幻覺、情緒激

動及攻擊性行為等。與他克林比較，因服用雅理生而產生副作用

的情況較少，亦出現較少干擾肝功能的不良反應。因此，服用雅

理生的病人無需像服用他克林的病人一樣，要接受例行肝功能監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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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雅理生和他克林的價格和成本比較︰

價格 每天服用量 每天藥物的成本價

雅理生 5 毫克 17.30 元 5 至 10 毫克 17.30 元至 24.00 元

10 毫克 24.00 元

他克林 10 毫克) 20 至 40 毫克 24.00 元

（膠囊） 20 毫克)每片 6.00 元 每天 4 次

30 毫克)

40 毫克)

（二）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已於 1999 年 7 月起，批准使用雅理

生這一種較新的藥物。醫管局的醫生清楚知道雅理生一般是較他

克林有效，而醫院亦已開始購買雅理生以逐步替代他克林。但在

一些情況下，醫生可能根據他們的醫學判斷，決定繼續給他克林

予病人服用，尤其那些服用他克林後出現良好效果的病人。無論

如何，由於雅理生被證實較他克林有較少副作用，而治療每名病

人的費用亦相若，我們預期雅理生會逐步取代他克林，被大部分

病人服用。

由於服用兩種藥物的成本相若，醫管局估計無論使用他克林和雅

理生，每年的開支會維持在大約 50 萬至 100 萬元之間。

在邊境地區埋有的地雷在邊境地區埋有的地雷在邊境地區埋有的地雷在邊境地區埋有的地雷

Landmines Buried along the Border Area

10.10.10.10. MR BERNARD CHAN: Madam President, it was reported that
landmines planted during the riots in 1967 might still be buried along the border
area.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a) it has assessed if there are still landmines buried along the border
area; if the assessment result is in the positive, of the measures it
will take to ensure the public's safe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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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t has kept records of cases in which landmines buried along the
border area were accidentally uncovered and exploded since 1967;
if it has, of the number of such cases and the resultant casualties?

SECRETARY FOR SECURITY: Madam President, the Government's
assessment is that it is highly unlikely that there are still landmines buried in the
border area.  Based on available records, there were only two incidents of
explosion caused by landmines in the border area since 1967.  One occurred in
October 1967 and one in December 1967.  Three persons were injured in these
incidents.  Extensive repair works to the border fence were undertaken in 1968
which required the removal of landmines in the border area.  Subsequently
numerous other minor works were also carried out in the area and there had not
been any incidents of explosion or casualties.

將政府憲報上載到政府網站將政府憲報上載到政府網站將政府憲報上載到政府網站將政府憲報上載到政府網站

Uploading of the Government Gazettes onto Government Websites

11.11.11.11.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有否計劃將政府憲報的內容分

門別類上載到政府網站，並在其上設置相關的搜尋工具，以方便市民查閱有

關資料；若有計劃，詳情與實施時間表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主席，政府憲報由憲報正文和 6 個副刊共 7 部分組成。現時有

些部分已上載到政府網站的不同網頁，包括：

(一 ) 第 1 及第 2 號法律副刊，分別登載條例和規例，可於律政司網址

<info.gov.hk/justice>瀏覽；

(二 ) 第 3 號 法 律 副 刊 ， 登 載 政 府 條 例 草 案 ， 可 於 立 法 會 網 址

<legco.gov.hk>瀏覽；及

(三 ) 憲報正文的招標公告，可於有關部門的網頁瀏覽。

為了進一步方便市民取覽政府憲報內的資料，並使系統更迎合用戶的需

要，當局會把下列資料上載到政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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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憲報正文，登載非法定的資料，例如委任令、公告、招標公告等，

以及對法律沒有增補或修訂效力的法定公告和委任令；

(二 ) 第 1、 2 及 3 號法律副刊，現已可於其他網站瀏覽；及

(三 ) 第 5 號特別副刊，登載條例草案草擬本、行政命令、國務院令等。

我們正在研究技術上和實施時的細節，包括網頁的設計和編輯、設置相關的

搜尋工具，以及方便往憲報不同部分瀏覽的鏈路。我們計劃在幾個月後推出

新系統。

與此同時，我們會研究是否應把政府憲報餘下兩部分也上載到政府網

站，分別是登載定期公布的註冊專業人士名表等的第 4 號特別副刊，以及登

載私人條例草案、公共啟事和廣告的第 6 號副刊。由於這兩份副刊內容涉及

政府以外第三者的資料，因此我們須審慎考慮有關的種種問題。

將歷史建築物改建作文化用途將歷史建築物改建作文化用途將歷史建築物改建作文化用途將歷史建築物改建作文化用途

Conversion of Historical Buildings for Cultural Use

12.12.12.12. 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政府透過甚麼機制，鼓勵對富

有歷史價值並已空置的建築物（例如前灣仔警署及油麻地戲院）進行修復工

作，並核准改變建築物的用途；以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該機制中的角色為

何？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本人謹就楊孝華議員的質詢答覆如下：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古物古蹟辦事處對個別建築物的歷史、文化及

建築價值等各方面作出研究和評定，並對歷史建築物的修復、改動及保護提

出專業意見，此外，亦不時徵詢古物諮詢委員會的意見。

關於被視為具歷史價值的空置政府建築物的用途，有關方面通常會徵詢

古物古蹟辦事處的意見，該處現已持續進行一項計劃，確定具歷史價值的建

築物，並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宣布為古蹟，如有需要，會予以修復。經

修復的古蹟的例子包括西港城（舊上環街市）、尖沙咀前九龍英童學校和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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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柱警署。如果經修復的建築物的新用途與規劃圖則所指定的不符合，便會

先徵求城市規劃委員會的批准後方進行發展。

根據屋宇署的既定程序，如收到任何有關進行清拆、重建及改動的建

議，而有關建議所涉及的私人建築物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已列為法定或

暫定古蹟，該署會進行查核。按照《建築物條例》的規定，有關的建議如涉

及已宣布為法定或暫定古蹟的私人建築物或遺址，將不會獲屋宇署的批准。

當《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經立法會審議通過成為法律後，市區重建局

將會發揮積極作用，盡力保存在優先重建計劃範圍和目標範圍內一些具有歷

史、文化或建築價值的私人樓宇、遺址及建築物。

全面禁止在室內工作場所吸煙的法例全面禁止在室內工作場所吸煙的法例全面禁止在室內工作場所吸煙的法例全面禁止在室內工作場所吸煙的法例

Legislation to Completely Ban Smoking at Indoor Workplaces

13.13.13.13. DR DAVID LI: Madam President, the Hong Kong Council on Smoking
and Health estimates that 1.14 million non-smokers are suffering from passive
smoking at work.  In view of the health hazards of passive smoking,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if it will consider introducing legislation to
completely ban smoking at indoor workplaces; if it will, of the specific timetable;
if not, the reasons for that?

SECRETARY FOR HEALTH AND WELFARE: Madam President, passive
smoking generally refers to situation where non-smokers breathe in "sidestream"
smoke from the burning tip of cigarettes, and "mainstream" smoke that has been
inhaled and then exhaled by smokers.  It is our policy to reduce the exposure of
the public to passive smoking in indoor environment to the maximum extent
possible.  To this end, substantial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hrough legislative,
educa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means.  Under the Smoking (Public Health)
Ordinance (Cap. 371), we have introduced, by phases, no smoking requirement
to indoor places such as shopping malls, department stores, banks, amusement
game centres, cinemas, theatres and concert halls.  Such prohibitions not only
protect members of the public using these places but also employees working in
these premises from being affected by passive smo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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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ddition, the Council on Smoking and Health (COSH) has since 1992
been encouraging business firms to adopt a smoke-free workplace policy by
subscribing to a "Smoke-free Workplace Charter".  Over 150 corporations and
organizations have signed the Charter and undertaken to establish a smoke-free
environment in their workplaces.

We are currently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easures undertaken
to date, in the context of a review of our anti-smoking strategy.  As part of this
review, we will consider the possibility of extending the ban on smoking to other
indoor workplaces, and where feasible, consider the timing of implementation.
In deciding the way forward, a number of factors need to be considered, such as
the expectation of the community, the enforceability of the proposal and an
agreed definition for the term "workplace" among different sectors.  We shall
address these issues in collaboration with other parties concerned, including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Labour Department, Environment Protection Department
and COSH.

政府物料供應處採用的電子投標系統政府物料供應處採用的電子投標系統政府物料供應處採用的電子投標系統政府物料供應處採用的電子投標系統

Electronic Tendering System Adopted by Government Supplies Department

14.14.14.14.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主席，就政府物料供應處最近採用的電子投標系統一事，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該系統的運作成本與傳統招標方式的成本比較為何；

(二 ) 至今已向該處登記使用該系統投標的供應商數目及其分類數字

為何；及

(三 ) 該處有否計劃向那些可自行採購貨品的部門推介該系統或類似

的系統，特別是用以就價值不超過 130 萬港元的貨品或服務進行

招標？

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主席，電子投標系統仍在籌備階段，我們的目標是把該系統在

今年稍後投入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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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透過電子投標系統處理標書的運作成本（包括邀請投標和發出標

書，收集和開啟標書），跟採用傳統招標方式所需的運作成本相

若，估計均為每份標書約 120 元。

(二 ) 政府物料供應處自去年 10 月開始邀請供應商示意是否有興趣登

記使用電子投標系統。該處大約接觸了 3  000 位供應商（包括 500

位外地供應商 )，其中大約 1  500 位（包括 50 位外地供應商）已

表示有興趣使用該系統。我們預計於今年稍後可進行正式登記，

以配合電子投標系統的投入運作。

(三 ) 電子投標系統使用初期，會處理由政府物料供應處投標委員會所

負責的投標項目（即價值在 130 萬元至 1,000 萬元間的標書）。

我們將會因應政府物料供應處採用該系統後的經驗，考慮是否適

宜把該系統擴展到其他政府各局和部門。根據現行安排，各局和

部門可以無須經招標手續而採購不超過 130 萬元的貨品或服務。

處處處處置資助機構交還的空置宿舍置資助機構交還的空置宿舍置資助機構交還的空置宿舍置資助機構交還的空置宿舍

Disposal of Vacant Quarters Returned by Subvented Organizations

15.15.15.15. 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各資助機構（包括醫院管理局、職業訓練局及大學教育

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現時的空置職員宿舍數目分別為何；當中

已有處置方法的數目分別為何，並請按處置方法列出分項數字；

以及造成該等宿舍空置的原因；

(二 ) 過去 3 年，各資助機構交還政府處置的空置宿舍數目；以及當中

尚未制訂處置方法的數目；

(三 ) 空置宿舍在交還政府後，平均及最長需等候多久才獲得當局處

置；及

(四 ) 當局有何措施加快處置資助機構交還的空置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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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主席，

質詢的第 (一 )部分

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職業訓練局（“職訓局”）及大學教育資

助委員會（“教資會”）屬下的職員宿舍，有部分因這些機構推行新的聘用

條款後而出現供過於求的情況。醫管局在 1991 年成立時向員工提供現金津

貼，職訓局在 1996 年向外籍僱員推行劃一服務條件，以及教資會資助院校

在 1998 年推行居所資助計劃等措施，都造成宿舍出現空置的情況。這 3 個

機構的空置宿舍數目及處置這些宿舍的計劃載於下文。

截至 2000 年 1 月，醫管局共有 245 個空置宿舍。就這些宿舍，醫管局

的計劃如下：

(i) 仁濟醫院的 79 個宿舍，將會按照該醫院在 1998 年訂定的重建計劃

拆卸；

(ii)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的 132 個宿舍，將改為安老院，由那打素

醫院執行委員會以自負盈虧方式經營。該院現正籌措資金以進行改

建工程；及

(iii) 其餘 34 個宿舍將改作其他用途，例如病人輪候處、當值候命室、

夜間留宿室和辦公室以配合多間醫院近期的擴展。

自 1997 年起，職訓局已邀請合資格領取自行租屋津貼的教職員租住其

空置宿舍，而無須在市場上租住其他單位。截至 2000 年 2 月中，該局只有

15 個空置宿舍。該局計劃，當所需的批地條款修訂獲得批准後，將由 2000

年年中開始把這些宿舍在公開市場上出租。

截至 2000 年 1 月底止，教資會資助院校共有 315 個空置的職員宿舍，

其中包括因推行居所資助計劃而出現的 177 個過剩宿舍，而這些宿舍仍有待

重新編配、出租或作其他用途。其餘是因教職員辭職、退休及合約屆滿而賸

空出來的。

政府當局預期在推行居所資助計劃後，職員宿舍會有供過於求的情況，

因此已成立一個專責小組，由教資會秘書長擔任主席，以確保妥善處置這些

宿舍，務求得到最大的公眾利益。短期來說，部分院校已獲得地政總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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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把這些宿舍改為可出租物業，供其教職員（特別是那些正在領取自行

租屋津貼及居所資助津貼支付租金的教職員）及（在適當情況下）外間人士

租住。各院校亦已就現有或日後出現的過剩宿舍制訂中、長期處置計劃，以

供專責小組考慮，包括以下各項：

(i) 於 2000 年 4-5 月或之前把 45 個位於香港浸會大學的宿舍交還政

府，用作政府宿舍；

(ii) 由 2000 年 6 月起把 94 個位於香港中文大學的宿舍改為學生宿舍，

並把 14 個宿舍改為教學輔助設施；

(iii) 於 2001 年 7 月或之前把 155 個位於香港理工大學的宿舍交還政府

作重新發展之用；

(iv) 把 100 個位於香港大學的宿舍交還政府，在考慮港大的整體校園發

展策略時作重新發展之用；及

(v) 把 99 個位於香港教育學院的宿舍其中部分改為學生宿舍。

教資會資助院校在制訂上述處置計劃時，亦考慮到可能須處置那些非因推行

居所資助計劃而出現的空置宿舍。

質詢的第 (二 )部分

過去 3 年來，醫管局合共把 179 個空置宿舍交予政府。這包括 80 個位

於威爾斯親王醫院（“威爾斯醫院”）的宿舍、96 個位於前青山醫院的宿舍

及 3 個位於西尾臺的宿舍。有關處置安排在下文闡述。過去 3 年來並無其他

政府資助機構把空置宿舍交還政府。

質詢的第 (三 )部分

有關當局會在空置宿舍交還政府之前或交還後隨即制訂處置方法，因此

實際上並不涉及等候處置的時間。這些宿舍的處置方法載列如下：

(i) 政府產業署（“產業署”）於 1997 年 11 月接收威爾斯醫院的 80

個單位之前，已就有關單位盡量物色其他政府及福利用途。該署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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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單位後，隨即把 8 個宿舍分配作政府宿舍用途，另外 10 個分配

作福利用途，其餘 62 個則推出市場放租，而其中 59 個現已出租；

(ii) 在 1998 年 7 月由產業署接收的 96 個前青山醫院宿舍，原本全部均

計劃在兩年內重建。1999 年 6 月，由於重建計劃延期，產業署知會

各政府部門這些單位可供其他用途，但未能成功覓得用家。該署繼

而在 1999 年 10 月刊登廣告，把這些單位出租作商業用途。產業署

現正與有意租用其中 64 個單位開辦福利服務的用家磋商；及

(iii) 至於西尾臺的 3 個宿舍， 生署於 1998 年 1 月從醫管局接收宿舍

後，便隨即用以貯存藥物。

質詢的第 (四 )部分

政府從資助機構接收空置宿舍後，若有適合的政府用途，便會即時分配

予政府部門。那些沒有政府用途的宿舍，會撥作其他用途，例如租給私人住

戶或分配予合資格的福利機構，待日後有長遠用途時便會進行重建。宿舍空

置的情況只屬暫時性質，而這是由於必須事先解決實際環境及其他問題，才

可把宿舍作其他用途。

香港的種族歧視問題香港的種族歧視問題香港的種族歧視問題香港的種族歧視問題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Hong Kong

16. MISS CHRISTINE LOH: Madam President, regarding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Hong Kong, will the Administration inform this Council:

(a) whether it knows if members of the ethnic minorities consider that
racial discrimination is prevalent in Hong Kong; if it is prevalent, of
the details;

(b) of the existing respective channels through which an aggrieved
person can seek redress for being racially discriminated against by
acts of:

(i) the Government or a public body; or

(ii) other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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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there are no such channels, whether it will consider ways to help
such aggrieved persons; if it will not, of the reasons for that;

(c) whether it has adopted a policy of making redress channels
available to all aggrieved persons who have been subject to racial
discrimination acts; if not, of the reasons for that; and

(d) whether it will consider requesting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to make a declaration for Hong Kong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4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that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recognizes
the competence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to receive and consider
communications from Hong Kong residents or organizations
claiming to be victims of a violation b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of any rights set forth in the Convention?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Madam President, taking the
Honourable Member's questions seriatim:

 (a) We examined the issue in detail in the course of our 1996-97 study,
reporting our findings in the consultation paper: "A study of
discrimination on the Ground of Race".  Both that study and the
subsequent consultations indicated that racial discrimination was not
a significant problem in Hong Kong.  Those findings have
subsequently been reconfirmed in follow-up consultations conducted
in 1997-98 and in 1998-99.  Members of the ethnic minorities were
included in all these consultations.

(b) (i) An aggrieved person may seek redress against alleged act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by the Government or a public authority
(or by any person acting on their behalf) by bringing an action
to court for possible infringement of the right to equality and
non-discrimination guaranteed under the Hong Kong Bill of
Rights Ordinance (BORO).  Section 6 of that Ordinance ─
"Remedies for contravention of Bill of Rights" ─ provide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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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urt or tribunal:

(a) in proceedings within its jurisdiction in action for
breach of this Ordinance; and

(b) in other proceedings within its jurisdiction in
which a violation or threatened violation of the Bill
of Rights is relevant,

may grant such remedy or relief, or make such order, in
respect of such a breach, violation or threatened violation as it
has power to grant or make in those proceedings and as it
considers appropriate and just in the circumstances."

The remedy or relief granted by the court or tribunal may
include an award of financial compensation.  And, in
appropriate cases, complaint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may be
challenged in court as being contrary to the protections
guarantee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 and the
Basic Law.

Where persons consider that the actions of a public servant
acting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or a public authority has
breached, violated, or threatened their rights guaranteed
under the BORO on racial grounds, then section 6 of that
Ordinance might be invoked for claiming of relief.  But,
where members of the public consider that a public officer has
mistreated them, we strongly encourage them to bring the
matter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relevant departmental complaint
channel.  And the Ombudsman will readily investigate all
complaints against unreasonable conduct, or abuse of power,
on the part of public officials.  The Government views most
seriously ─ and will thoroughly investigate ─ allegations
of misconduct on the part of its personnel, inclu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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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treatment arising from discrimination.  Where, after such
investigation, misconduct is established, it will take such
corrective measures as it considers appropriate in the
circumstances.  Those measures may include disciplinary
action;

(b) (ii) While there is no specific legislation against discrimination on
the ground of race on the part of private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there are provisions in the law that afford
relevant protections and means of redress.  To particularize:

- the general criminal law of Hong Kong proscribes acts
of violence of various kinds, as well, of course, as the
incitement of others to commit such acts.  For
example, killing and causing grievous bodily harm ─
that may be racially motivated ─ are offences under
section 9A of the Offences Against the Person
Ordinance (Cap. 212).  Under section 5A of the
Societies Ordinance (Cap. 151), the Societies Officer
may refuse to register or to exempt from registration a
society or a branch if he reasonably believes that the
refusal is necessary in the interests of national security
or public safety, public order (order public) 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of others.  An
order may also be made under section 8 of the
Ordinance to prohibit the operation or continued
operation of a society or a branch for the same reasons;

- there are measures in force to prevent television and
radio broadcasts containing material that is likely to
incite racial hatred or is racially denigrating.  The
Television Ordinance (Cap. 52) and the
Telecommunication Ordinance (Cap. 106) prohibit
television and sound broadcasting licensees respectively
from broadcasting any programme, advertisement,
announcement or other material that is likely to inc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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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tred against any group of persons, being a group
defined by reference to colour, race, sex, religion,
nationality or ethnic or national origins.  There are
similar provisions in the Codes of Practice on
Programme Standards with which licensees are
required to comply.  And the Film Censorship
Ordinance (Cap. 392) provides that approval for
exhibition of a film may be refused if the film
denigrates or insults any particular class of the public
by reference to the colour, race, religious beliefs or
ethnic or national origins or the sex of the members of
that class.

(c) and (d)

We consider the existing channels to be adequate and see no need to
make a declaration under Article 14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Like
our own BORO, that Article is concerned with claims by individuals
or groups of individuals regarding violation of prescribed rights on
the part of Governments.  The BORO fully reflects the provisions
of the ICCPR which include proscriptions on acts of discrimination,
including racial discrimination where they concern Government and
public authorities.  Those provisions are directly enforceable in the
courts of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AR).  Thus
persons who consider that their rights have been infringed, or are
threatened with infringement, have an immediate and effective right
of access to an independent judicial system to have their claims
tested.  And, if those claims are upheld, they may be awarded
appropriate remedy and redress.  In these circumstances, we do
not see any need to apply Article 14 to the SAR.  Indeed, only 27
of the 155 States Parties to the Convention have made the
declaration under Article 141.

1Source: United Nations home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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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與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會面行政長官與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會面行政長官與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會面行政長官與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會面

Meetings of the Chief Executive with the Chief Justice of CFA

17.17.17.17.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當局在本年 1 月 5 日告知本會，行政長官和終審法

院首席法官在過去 12 個月內曾會面 4 次，討論有關向司法機構提供資源、

涉及司法機構的立法建議及司法機構和市民共同關注的事項。就此，行政機

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上述討論事項是否屬於司法機構政務長的職責範圍；若然，行政

長官為何與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會面並商討該等事項；及

(二 ) 行政長官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會否終止該類會面，以免有損公眾

對司法獨立的觀感？

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主席，政府當局對議員的質詢，答覆如下：

(一 ) 《香港終審法院條例》第 6(2)條訂明，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是司法

機構之首，負責司法機構的行政管理。司法機構政務長負責向終

審法院首席法官提供行政支援。行政長官與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

會面提供機會，讓行政長官能更深入地瞭解司法機構所關心的事

宜。

(二 ) 行政長官與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會面延續了 1997 年 7 月前的安

排。這些會面絕對不會損害司法獨立，公眾亦沒有理由對此存有

疑慮。我們不認為需要取消此類會面。

香港的司法機構在國際間享負盛名。司法獨立是維護法治的中心

要素，受《基本法》所保障及為政府所貫切奉行。

在公共交通使用八達通卡在公共交通使用八達通卡在公共交通使用八達通卡在公共交通使用八達通卡

Use of Octopus Cards in Public Transport

18.18.18.18.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關於各公共交通機構安裝八達通系統的進度，以及

其利用該系統按車程分段收費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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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現時設有八達通收費器的專營巴士數目，以及該數字佔全港專營

巴士數目的百分比為何；

(二 ) 現時有哪些專營巴士路 利用八達通系統按車程分段收費；以及

各專營巴士公司：

(i) 如何釐定哪些路 可使用八達通系統實施分段收費；

(ii) 利用該系統實施分段收費所遇到的困難；及

(iii) 有否計劃在其餘巴士路 利用該系統實施分段收費；若有，

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三 ) 現時設有八達通收費器的專 小巴數目為何，請按路 列出分項

數字；各小巴商會有否計劃將八達通系統推廣至其他小巴及專

小巴的路 ；及

(四 ) 現時是否所有港內及離島航 均接受乘客以八達通卡繳付費

用？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目前，已安裝八達通收費器的專營巴士共有 3  313 輛，

約佔專營巴士總數的 55%。

在現有約 600 條專營巴士 當中，共有 458 條按車程長短分段收費，這

些路 主要包括：

(a) 長途路 ，在車程末段仍有乘客需求而巴士亦有足夠的載客空位；

及

(b) 郊區路 ，例如服務大嶼山和北區等地的巴士路 。

上述路 中，有 274 條 設有八達通系統，接受乘客分段繳費。專營巴士公

司已計劃在 2000 年年底或之前，為另外 168 條按車程長短分段收費的巴士

安裝八達通收費器，以便乘客可使用八達通卡繳付分段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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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餘下的 16 條巴士 ，乘客不論是在車程的首段或末段登車，都可

按下車時的路程長短繳付分段車費。現時這些路 只接受以現金繳付分段車

費。在這種分段收費方式的巴士 同時採用八達通系統收取分段車費會有困

難，因為可能會出現逃票的情況及引起混淆。因此，這些路 只能接受其中

一種方式（即現金或八達通卡）繳付分段車費。至於應否把這些巴士 的分

段收費方式由現金改為只用八達通卡，乘客對此更改的接受程度是其中一個

重要的考慮點。此外，上述巴士路 的收費結構較為複雜，例如有超過兩級

的車程分段收費，現有的八達通軟件未能處理這類技術性的要求。

至於綠色專 小巴（“專 小巴”），目前港島區共有 42 輛行走 6 條

路 的專 小巴安裝了八達通收費器，詳情如下︰

路 編號 已經安裝八達通系統的專

小巴數目

39C 及 39M 9 漁安苑（鴨 洲）至香港仔（循

環 ）／天后地鐵站

40 10 赤柱村至銅鑼灣

45A 4 西區（第一街）至干德道（循環

）

56 13 半山區（羅便臣道）至北角（馬

寶道）

63 6 海怡半島至瑪麗醫院

聯俊達有限公司已為專 小巴研製了一套簡單及低成本的八達通系統，並已

於 2000 年 1 月在運輸署主辦的專 小巴營辦商會議中，向營辦商作出介紹。

在渡輪服務方面，下列 4 條離島航 已接受乘客以八達通卡繳費︰

中環至長洲

中環至梅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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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至坪洲

中環至榕樹灣

聯俊達有限公司現正與其他渡輪航 營辦商，研究推廣使用八達通系統的可

能性。

文化及康樂事務和設施的管理文化及康樂事務和設施的管理文化及康樂事務和設施的管理文化及康樂事務和設施的管理

Management of Cultural and Leisure Services and Facilities

19.19.19.19. 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主席，關於在解散兩個臨時市政局後文化及康樂事務和

設施的安排，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所訂的文化事務撥款政策為何；該署會否考慮

設立成員包括社會人士及業界人士的管理或諮詢委員會，以監督

該署轄下的博物館、圖書館及其他文化設施的運作；

(二 ) 就香港中樂團、香港話劇團及香港舞蹈團的公司化計劃，當局所

訂的時間為何；該時間表與原訂的時間表比較如何；如兩者有差

異，原因為何；及

(三 ) 政府大球場現時的管理架構和當局就此所訂的政策為何？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本人謹就周梁淑怡議員的質詢答覆如下：

(一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文化事務撥款分配，主要根據各項現行服務

及未來發展所需而作出資源調配，總體來說，該署的服務可分為

三大類：文物和博物館、圖書館及表演藝術。

在文物及博物館方面，主要工作是保護文物及為巿民提供優質的

博物館服務，以促進各界人士對文物、藝術與文化方面的欣賞興

趣及認識。

在圖書館服務方面，除了管理和發展圖書館，以切合巿民在教

育、資訊及研究方面的需要之外，署方並為不同年齡的人士舉辦

圖書館推廣活動，鼓勵巿民培養良好閱讀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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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演藝術方面，署方透過提供文化設施和服務，以及舉辦表演

節目，從而推廣藝術及文化。工作範圍包括管理文娛中心、舉辦

和推廣一系列均衡的文化及娛樂節目、推廣社區藝術及策劃新的

文化服務。

為提供更完善的服務，署方擬就上述 3 個範疇邀請個別專業人士

出任名譽顧問，以收集思廣益之效。署方亦會積極考慮是否有需

要設立諮詢委員會，就其節目及服務提供意見。

(二 ) 前臨時巿政局於 1999 年 2 月的全局常務委員會通過 3 個藝團公

司化的準則，並打算在 1 年內完成有關工作。前巿政總署隨即展

開籌備工作，但鑒於整個公司化計劃涉及的工作範圍頗為廣泛，

包括新組織的法律架構、公司董事局的組成模式、員工安排及所

需經費資助等，前臨時巿政局成員於是同意不宜訂下硬性的時間

表，並須縝密周詳考慮各項細則安排，包括各間新公司的長遠經

費資助安排和架構，並就有關員工過渡及將來的人手架構，以至

辦公地方及資產轉交事宜擬訂相關計劃細則，確保 3 個藝團能夠

順利過渡及運作。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現正積極就藝團公司化的計劃跟進各項細節

安排，並初步計劃可望於本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完成 3 個藝團公司

化的工作。

(三 ) 臨時巿政局解散後，署方進一步精簡了政府大球場的管理架構。

在 33 個職位中，刪除了首席康樂事務主任和一級會計主任這兩

個職位，而大球場經理則改由一名總康樂事務主任擔任，會計方

面的工作則由總部會計部處理。

至於政策方面，署方會繼續推廣大球場，致力減低成本，吸引更

多節目在大球場舉行；並會繼續按自負盈虧的原則經營大球場，

供舉行國際及大型體育賽事。慈善團體仍可以優惠租金租用大球

場以舉辦慈善活動。

為監管大球場的運作，署方已成立一個管理委員會，由副署長（康

樂事務）擔任主席，監察大球場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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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鐵公司違反地鐵公司違反地鐵公司違反地鐵公司違反《水污染管制條例》事件《水污染管制條例》事件《水污染管制條例》事件《水污染管制條例》事件

Breaching of the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Ordinance by the MTRC

20.20.20.20. 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主席，據報，由於地下鐵路（“地鐵”） 魚涌站及中環

站被發現排放的污水濃度超出法定容許極限，地鐵公司去年兩度被裁定違反

《水污染管制條例》（第 358 章）；為解決有關問題，該公司決定耗資 9,000

萬元，在地鐵車站及車廠增設污水處理設施。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

否知悉：

(一 ) 有關工程將會何時展開及預計何時完成；在有關工程竣工前，該

公司有何措施確保所排放的污水濃度不會超出法例規定；及

(二 ) 有關工程的開支對地鐵票價有何影響？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

(一 ) 由於地鐵系統的巿區 大部分建於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初期，即

現行污水排放標準實施之前，各地鐵車站和車廠並沒有設置完備

的廢水處理設施。地鐵公司於 1996 年已按照環境保護署所提出

的意見，制訂改善措施，在 1997 至 2001 年間進行全面的改善計

劃，致力提高地鐵系統處理廢水的能力，以符合環保條例的規

定。該項改善計劃預算共耗資 9,000 萬元。改善工程包括安裝廢

水處理裝置和進行喉管改移工程。在柴灣、荃灣和九龍灣等 3 個

車廠進行的廢水處理裝置建造工程，已在 1999 年 12 月完成。這

些裝置會在 2000 年 3 月全面開始運作。在車站內安裝廢水處理

系統和改移喉管的工程，預期會在 2000 年年底完竣。至於在地

鐵車站外面進行的喉管改裝和建造工程，由於涉及大量改移工

程，預料會在 2001 年年底前竣工。

地鐵公司在計劃建造新鐵路支 時，會考慮有關環境方面的各項

最新規定。

(二 ) 地鐵公司已表示，進行上述改善工程所需的開支不會對地鐵票價

有即時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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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

BILLS

法案首讀法案首讀法案首讀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Bill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首讀。

《《《《 2000200020002000 年僱傭年僱傭年僱傭年僱傭（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EMPLOYMENT (AMENDMENT) BILL 2000

《娛樂特別效果條例草案》《娛樂特別效果條例草案》《娛樂特別效果條例草案》《娛樂特別效果條例草案》

ENTERTAINMENT SPECIAL EFFECTS BILL

《藥物倚賴者治療康復中心《藥物倚賴者治療康復中心《藥物倚賴者治療康復中心《藥物倚賴者治療康復中心（發牌）條例草案》（發牌）條例草案》（發牌）條例草案》（發牌）條例草案》

DRUG DEPENDENT PERSONS TREA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CENTRES (LICENSING) BILL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2000 年僱傭（修訂）條例草案》

《娛樂特別效果條例草案》

《藥物倚賴者治療康復中心（發牌）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 條第 (3)款的規定，受命安排

二讀。

Bills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法案二讀法案二讀法案二讀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二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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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200020002000 年僱傭年僱傭年僱傭年僱傭（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EMPLOYMENT (AMENDMENT) BILL 2000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二讀《 2000 年僱傭（修訂）條例草案》。

現時的《僱傭條例》第 9 條，列出僱主可無須給予通知或代通知金而終

止僱傭合約的合法理由。但第 9 條現有的條文，並沒有明文寫出僱員參加罷

工是不會構成這項條文所指的即時解僱的合法理由。

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曾就這個問題作出討論，並要求政府修訂《僱傭

條例》，以澄清有關的條文。政府接納了委員會的意見，並在去年 7 月的委

員會會議上承諾將會作出這項修訂。

我們今次提出的條例草案，旨在清楚說明僱主無權以僱員參加罷工為理

由而根據《僱傭條例》的第 9 條無須給予通知或代通知金將僱員即時解僱。

修訂的目的，純粹是對有關條文的字句作出澄清，有助避免僱主和僱員之間

產生不必要的誤會。

勞工處曾就這條例草案徵詢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的意見，勞

顧會的僱主、僱員代表都表示支持。

主席，我謹呼籲議員盡快通過這項條例草案。謝謝。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0 年僱傭（修訂）條例草案》

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娛樂特別效果條例草案》《娛樂特別效果條例草案》《娛樂特別效果條例草案》《娛樂特別效果條例草案》

ENTERTAINMENT SPECIAL EFFECTS BILL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二讀《娛樂特別效果條例草案》。

現時，在電影、電視節目及舞台表演中使用危險品製造特別效果均受《危

險品條例》及《氣體安全條例》規管。由於該兩條法例並非專為電影界及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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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行業運作而設，加上有關規定分別由 5 個不同部門負責執行，因此業界在

遵循有關規定時每每遇到不少困難。

有見及此，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就製作電影、電視節目及舞台表演時使用

危險品製造特別效果的有關事宜，作出全面檢討，並草擬《娛樂特別效果條

例草案》，訂立一套新的規管安排，以配合電影界及娛樂行業運作的需要，

而同時亦確保能符合公眾安全及保安方面的要求。在擬訂新規管安排時，我

們特地從美國委聘了一位顧問向政府提供專業意見，並且參考了美國加州現

時規管荷里活電影業的制度，務求新安排一方面可以顧及本地的特別情況，

另一方面又能採納海外值得借鏡的做法。

《娛樂特別效果條例草案》將會簡化及改善現行的規管安排。條例草案

的主要內容簡述如下：

（一）當局將設立一站式的發牌監督，名為“娛樂特別效果發牌監督”

（“監督”），由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影視處”）處長兼

任，負責規管特別效果物料的供應、運送、貯存和使用；

（二）我們會推行一套特別效果技術員發牌制度，規定在製造娛樂特別

效果時，必須由合資格從業員燃放特別效果物料。影視處自 1998

年起為本地特別效果技術員提供訓練課程，學員在完成訓練課程

後，如通過考試可獲發臨時認可資格，具臨時認可資格的特別效

果技術員可在新法例生效後 90 天內，申請與其臨時認可資格組

別及級別相同的正式牌照，而無須另經考核。這項安排有助本地

從業員過渡至新的發牌制度；

（三）不論所涉及的特別效果物料的種類和數量，所有有關特別效果物

料的燃放申請，均會由發牌監督集中處理其審批工作；

（四）規定煙火特別效果物料必須經監督登記後，才可在香港供應、運

送、貯存及使用，以保障公眾安全；

（五）規定煙火特別效果物料供應商必須領牌，以妥善監管這些物料的

供應；及

（六）其他有關特別效果物料的運送和貯存的規管措施，在保障公眾安

全的大前提下，我們亦會予以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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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擬訂新的規管安排時，我們曾多次諮詢業界、電影服務諮詢委員會以

及議員的意見。現時條例草案內的建議已盡量採納諮詢過程中各有關方面提

出的意見。總體來說，新的規管安排簡便易行，更能配合業界運作上的需要，

因此應有助鼓勵業內人士遵行有關規定。

此外，條例草案建議為規管使用特別效果物料製造娛樂特別效果而設立

的一站式的發牌機關，將會大大簡化現行安排下一些較為繁複的規管措施，

從而提高本地電影、電視及舞台製作的效率。至於建議設立的特別效果技術

員發牌制度，將有助培育一批富安全意識的本地合資格從業員，從而提升本

地特別效果技術員的專業水平，並令娛樂特別效果的製作更為安全。我們亦

相信新的規管安排將會吸引涉及娛樂特別效果製作的電影在香港進行外景

拍攝。

主席女士，《娛樂特別效果條例草案》除了在配合業界的運作需要及保

障公眾安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外，更有助促進香港電影及娛樂行業的長遠健

康發展。我謹請各位議員盡早審議及支持《娛樂特別效果條例草案》，讓業

界能早日在一個簡便易行，切合他們需要的新規管安排下，安全地製作更多

具創意的娛樂特別效果。

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娛樂特別效果條例草案》予以二

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藥物倚賴者治療康復中心《藥物倚賴者治療康復中心《藥物倚賴者治療康復中心《藥物倚賴者治療康復中心（發牌）條例草案》（發牌）條例草案》（發牌）條例草案》（發牌）條例草案》

DRUG DEPENDENT PERSONS TREA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CENTRES (LICENSING) BILL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二讀《藥物倚賴者治療康復中心（發牌）條例

草案》。

政府在戒毒治療和康復服務方面一向採取多元化策略，以配合藥物倚賴

者的不同需要。為提高現有的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水平，改善自願住院式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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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治療及康復中心的屋宇及防火設備，以及對接受戒毒服務的人士提供更佳

保障，政府建議以《藥物倚賴者治療康復中心（發牌）條例草案》取代已經

過時的《有毒癮者治療及康復條例》，使所有自願住院式戒毒及康復中心可

被納入一套切合現代需要的規管制度之下。

根據政府中央檔案室資料顯示，在 1999 年內，本港依然有約一萬六千

多名依賴藥物的人士。我們認為透過改善戒毒中心的環境及服務，從而進一

步提高戒毒的成功率，有助長遠地減低社會對戒毒人士的經濟負擔，使社會

整體資源得以更有效地運用。此外，放眼海外，不少先進國家如英國、美國、

澳洲等，均已有法例規管戒毒中心的服務及水平。

建議的發牌制度規定，凡營辦為 4 人或以上提供自願住院式戒毒治療及

康復中心的人士，均須向社會福利署署長申領牌照。申請人必須符合有關適

當人士的準則，並且在消防和建築物安全規格及署長指定的其他服務條件均

符合的情況下，才會獲發牌照。所推行的計劃將不會為戒毒中心的營辦設定

嚴苛的要求或準則。事實上，戒毒中心仍將擁有全面的自主權，為藥物倚賴

者提供不同形式的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而藥物倚賴者仍可因應不同的需

要，自由找尋合適他們的治療機構。

為確保現有戒毒治療及康復中心的運作不會受到太大影響，計劃的推行

將會有寬限期，以便中心在繼續運作的同時為領牌做好準備；而新設立的中

心則須在啟用當日已符合新規定。由於不同中心的環境及情況有所不同，當

局建議現在受社會福利署資助的中心，可獲 4 年寬限期，而不受資助的中心，

將會有多於 4 年的寬限期。

主席，我謹希望議員能支持《藥物倚賴者治療康復中心（發牌）條例草

案》。

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藥物倚賴者治療康復中心（發牌）

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February 200070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現在恢復《地下鐵路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地下鐵路條例草案》《地下鐵路條例草案》《地下鐵路條例草案》《地下鐵路條例草案》

MASS TRANSIT RAILWAY BILL

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13131313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13 October
1999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根據《議事規則》，我批准《地下鐵路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劉健儀

議員就委員會的報告向本會發言。

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本人謹以《地下鐵路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

呈交報告。《地下鐵路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是地下鐵路公司私有化

計劃的重要里程碑。根據條例草案，現時地下鐵路（“地鐵”）  公司的所

有資產及負債將自運輸局局長指定的日期起，轉歸予地鐵有限公司。新公司

將獲批予為期 50 年的專營權經營地鐵，以及建造和經營該鐵路的任何延長

部分。條例草案規定地鐵有限公司須按照營運協議，維持妥善而有效率的服

務。營運協議是政府與地鐵有限公司簽訂的一份具法律約束力的文件，與其

他公共交通工具的專營權文件相若。

條例草案委員會

條例草案委員會與政府當局及地鐵公司先後舉行了 15 次會議，共收到 8

個組織或學者的意見書，並曾與其中 6 個組織的代表或學者會晤。政府當局

更應條例草案委員會的要求，安排了其財務顧問向委員就首次公開招股程序

作出簡報。此外，政府當局又安排了 5 名財務／鐵路專家出席條例草案委員

會會議，闡述他們對地鐵公司的擬議私有化計劃及相關規管架構（包括車費

釐定機制）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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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商議過程

在商議過程中，條例草案委員會特別關注到擬議的安排是否足以保障公

眾利益，並就多項事宜進行了詳細討論。

利益衝突

條例草案委員會最關注事項之一，就是在地鐵公司私有化後，當局會否

因為同時扮演多個角色，而引致出現利益衝突的問題。政府當局表示，預期

地鐵有限公司的營運，將繼續受市場競爭及取得商業回報需要所推動。此

外，政府既為地鐵有限公司的最大股東，自會密切監察該公司的服務水平，

以免發生嚴重問題。根據營運協議，政府亦有權要求地鐵有限公司檢討營運

安排，並向其建議實行改善措施。

把物業發展權批予地鐵有限公司

條例草案委員會亦關注地鐵公司上市後，應否繼續把鐵路計劃的物業發

展權批予該有限公司。政府當局認為應讓地鐵公司在私有化後，繼續承擔鐵

路與物業計劃綜合發展的工作。此種安排對政府、該公司及鐵路使用者均有

利，因為從物業發展所取得的利潤，可使本港整體鐵路系統得以進行具有成

本效益的擴展。此外，政府會就此類物業發展向該有限公司收取十足市值的

地價，因此並不存在為私營公司提供補貼的問題。

公司管治

條例草案委員會亦非常關注日後公司董事局的組成問題。條例草案委員

會部分委員建議委任 1 名員工代表出任董事局的成員，認為此舉可促進職方

與管理層的溝通，而令該公司整體受惠。不過，另一些委員則贊同當局的意

見，認為此種委任安排既不適當，也沒有必要。當局表示，地鐵有限公司將

成為一間由公眾人士持有股份的上市公司，有責任按審慎的商業原則經營。

董事局將按照其法律上及契約上的責任考慮公司的整體利益，因此，委任個

別董事代表特定界別的利益的做法，並不恰當。地鐵有限公司將按現行機制

就影響員工的重要問題，繼續徵詢員工的意見。

票價釐定機制

有關票價釐定機制方面，條例草案委員會察悉此事引起了公眾的廣泛關

注。條例草案委員會委員就地鐵公司私有化後的車費釐定機制，亦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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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部分委員認為，以審慎商業原則經營的現行架構證實行之有效，因此，

營辦商現時在釐定車費方面不受政治影響的自由，應繼續獲得維護。但另一

些委員則認為，地鐵是市民使用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地鐵的車費增幅對民

生有重大影響，因此須受更嚴格的審核。委員提出了數項建議方案，目的在

於令地鐵的車費增幅受某種形式的規管。條例草案委員會邀請個別委員在條

例草案委員會會議上陳述其擬議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政府當局表示，保留釐定車費的自主權，對上市後的地鐵有限公司尤為

重要。此項安排可令該公司能繼續投入資本，發展及維修鐵路系統。此外，

如該公司無權釐定車費，則可能導致其股份難於銷售，又或嚴重影響股價，

令私有化計劃無法順利實行。地鐵公司亦指出，現時在進行諮詢後始行釐定

車費的機制，已在該公司的自主權及其問責性兩方面取得適當的平衡。該公

司過去多年均落實遵守每年車費加幅低於通脹的準則。改變現行釐定車費機

制的建議，將限制該公司釐定車費的自主權，從而降低其信貸評級及提高其

借貸成本。此等情況日後可能會增添加價的壓力。就票價釐定機制方面，條

例草案委員會未有就個別委員提出的建議達成一致意見，稍後，個別委員將

各自動議其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服務表現基準

條例草案委員會亦非常關注日後地鐵的服務表現水平，會否因為私有化

計劃而受影響。條例草案委員會部分委員認為，營運協議並無足夠的條文，

讓政府監察地鐵有限公司的服務表現水平。此外，部分委員亦不滿當局建議

把營運協議附表 III 中所訂的服務表現水平，定為較該公司私有化前兩年內

服務表現低 1%的水平。

政府當局表示，根據條例草案第 9 條，地鐵有限公司有責任維持妥善而

有效率的服務，而營運協議附表 III 的服務表現基準只是基本標準。地鐵有

限公司在營運協議下要達到的真正目標是乘客服務承諾。鑒於委員對此事的

關注，地鐵公司同意把該公司的乘客服務承諾定於較表現基準高 1%的水平，

而非原先所定較表現基準高 0.5%的水平。委員亦察悉以任何國際標準來說，

擬議的基準已屬非常高的水平。應委員的要求，政府當局亦承諾日後營運協

議附表 III 內的服務表現基準如有任何修訂，將會向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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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亦接受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建議，設立一個中期檢討機制，規定

地鐵有限公司須檢討如何採用國際間普遍使用的先進鐵路科技和技術。此

外，政府當局亦承諾每年檢討營運協議一次，範圍包括附表 III 的服務表現
基準；如有需要，可進行更頻密的檢討。

鐵路安全

鐵路安全是條例草案委員會委員主要關注的事項之一。條例草案委員會

察悉條例草案已賦予當局足夠權力，以監察鐵路安全。此外，營運協議亦訂

明，地鐵有限公司須聘用外界的獨立專家，最少 5 年一次定期對安全管理系

統進行檢討。應委員的要求，當局同意將有關檢討年期縮短至每 3 年進行一

次。

與僱傭有關的事宜（條例草案第 41 條）

條例草案委員會察悉地鐵公司員工就僱傭有關事宜方面所表達的關

注。

政府當局及地鐵公司均表示，該公司的明確意圖是僱傭合約及其他僱員

福利在私有化後均維持不變，而地鐵公司的義務及法律責任均會在私有化後

轉歸新公司。地鐵公司亦表示，他們不認為有任何理由要變更現行薪酬檢討

機制。

僱員疏忽作為或不作為的罪行（條例草案第 29 條）

條例草案委員會就條例草案第 29 條僱員因其疏忽作為或不作為而危害

其他人士安全的罰則問題，作出了深入討論。政府解釋條例草案第 29 條其

實只是複述現行《地下鐵路公司條例》（第 270 章）第 23D 條的條文，部分

委員同意當局的解釋，認為有必要保留有關條文，以保障乘客及員工的安

全，但有部分委員認為有關條文過於嚴苛，未能在公眾利益和保障員工兩者

之間取得適當平衡。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政府當局回應條例草案委員會時表示會接受若干委員提出的建議，並同

意為此動議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該等修正案涉及對條例草案各項條

文作出的技術性修正及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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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先前提過的票價釐定機制外，條例草案委員會亦察悉個別的議員將

會就地鐵物業發展權、公司管治、服務表現基準、僱傭合約及僱傭疏忽行為

等方面提出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條例草案委員會聽取了這些委員簡

介其擬議提出的修正案，但條例草案委員會對於每項建議是否可取未有商定

任何立場。個別委員稍後將會各自提出其修正案。

在完成審議工作後，政府當局表示會對條例草案再行動議額外兩項全體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不過，由於該等修正案的措辭在較早時尚未備妥，

委員未能在會議中予以討論。該等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實際效力，

與由陳婉嫻議員就條例草案第 29(1)及 41(2)條所動議的修正案的效力相

同。

主席女士，本人已簡短交代了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商議過程。條例草案委

員會支持當局建議於今天恢復條例草案二讀辯論。

主席女士，以上是本人作為這個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的報告，以下本人

欲發表一下對條例草案的個人意見。

主席女士，一個公認的事實，就是香港地鐵是世界上最有效率及管理最

完善的鐵路系統之一。根據英國倫敦大學帝國學院鐵路技術策略中心利禮賢

教授所做的研究，香港地鐵平均運作 6  000小時才會出現 1小時的列車延誤，

遠較每 4  000 小時便出現 1 小時延誤的第二最有效率系統為佳。雖然表現極

佳，但香港地鐵的收費比很多效率遠遜我們而有政府資助的鐵路還要便宜。

此外，目前地鐵取得最高的信貸評級是 A+A 的優質級數，反映出地鐵公司

完善的管理和財務規劃。

在私有化後，我們當然希望地鐵有限公司能夠繼往開來，保持過去一貫

的水平，並可以做得更好。在審議條例草案的過程中，議員站在公眾利益的

立場，提出了不少建議，好幾位議員稍後將會提出修正案，包括引入票價釐

定機制的修正案，本人先前已提及過了，本人相信這些議員的用意是好的。

本人亦是站在公眾利益的立場，支持條例草案盡快通過，但本人反對在

條例草案中引入任何釐定票價的機制。本人的用意亦是好的。

本人支持條例草案盡快通過，是鑒於地鐵公司已具備上市的條件。地鐵

公司上市後，可以為庫房帶來約 300 億元的收益，不僅有助減低政府開徵新

稅項的壓力，更可以減低加稅的壓力，幫助一下小市民和小商人。當然，本

人特別希望政府減低燃油稅，幫助一下本人代表的運輸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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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地鐵公司上市後，普羅市民便可以擁有這條港人引以為榮的鐵路

股份。市民不僅投資一項公用事業，還可令地鐵加強對市民的問責，而市民

又可密切監察地鐵的表現。

為了公眾利益，本人反對在條例草案中引入任何釐定票價的機制，堅持

地鐵應該維持現有釐定票價的自主權。稍後本人將會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逐項回應各議員提出的方案。在此本人只想簡單說出本人反對加入機制的原

因。

在過去 20 年，地鐵票價平均加幅低於通脹，而地鐵票價能夠維持在一

個合理的水平，很大程度是由於自由市場的力量。在公平的競爭環境下，地

鐵經營者必須兼顧市場競爭和乘客的承受水平，如果地鐵置之不理，只自顧

自加價，與其他交通工具的票價差距拉得太遠，乘客自然會選用其他公共交

通工具，乘客也自然會流失。以機場快 為例，機場鐵路面對很多競爭，主

要是包括來自服務質素改善甚多的專利巴士。在這環境下，我們也看到機鐵

不僅不敢加價，還要推出很多優惠來吸引乘客。究竟這樣做是甚麼原因呢？

可以說只是為了求存。

談到規管鐵路票價，很多議員顯得十分雀躍。今天提出的各款規管模

式，各自各精采，差不多把我們所知的模式都提了出來。若非議員對利潤管

制計劃存有戒心，本人肯定規定回報率 (rate of return)的模式亦會有人提出。

不過，信貸評級機構、財務顧問、證券分析員、銀行家及學者都不認同

任何規管地鐵加價的機制，並清楚地警告我們　─　如果一間須有龐大資本

的上市公司受外界規管，無加價自主權，結果只會令投資者失去信心，不僅

會增加公司的借貸成本，更會令公司的股價偏低，進一步影響公司將來的發

展，令鐵路服務倒退。

翻查外國規管公用事業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規管的模式不斷進步，從

當初主要由政客操縱而至近年很多國家都採用與回報率或通脹率掛 的公

式，作為票價釐定的基準，而且看得到是一直在轉變的。最後，本人認為這

項與通脹掛 公式的模式，因為負面的副作用很多，最近受到很多財經學

者、專家的諸多批評。事實上，很多國家已開始放棄採用任何明文的規管模

式，改而利用市場競爭作為規管機制，因為他們接受專家學者提倡“規管越

少，效率越高”的道理。加拿大國鐵和新西蘭鐵路便是其中的例子，兩者均

採用了市場競爭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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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香港規管地鐵的方法比外國走前了很多步，地鐵的優良表現一直

是各國鐵路公司追求的目標，我們的地鐵是世界各國所羨慕和爭相仿效的。

所以當其他國家不斷改進，希望與我們的制度拉近，減低規管，多用市場競

爭力量之際，我們反而建議走回頭路，人棄我取，相信如果我們這樣做的話，

只會被以前一直積極仿效我們做法的其他國家所竊笑。

究竟現時議員提出的票價釐定機制，會為市民帶來更便宜的鐵路票價還

是倒退的鐵路服務，仍屬未知之數，而外國的實際經驗告訴我們，明文規管

始終不及市場競爭有效。為何我們不維持一個行之有效、效果良好的機制

呢？

為了公眾利益，議員可以做的，就是確保公共交通服務市場擁有公平的

競爭環境，這無疑對地鐵以及其他公共交通工具都加以制約，而公共交通進

行互相競爭，市民可在合理的票價下享用服務質素不斷改善的鐵路服務，這

才是對市民最有利的。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

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主席，我對地下鐵路（“地鐵”）私有化問題曾經提出過的各

種質疑，相信在座的同事及局長均是耳熟能詳。本來，我不打算在今天重複

每一個觀點，因為如果這樣，莫說是 15 分鐘的發言時間，即使說 15 小時也

說不完；不過，相信大家都會承認，地鐵上市對於全港市民來說均是一件大

事，因此有數點我必須說明，作為歷史紀錄。

我說地鐵私有化對市民影響重大，自然不是因為我認為地鐵發行股票上

市，可以令市民有機會投資於一隻優質股份，而是因為地鐵無論是在昨天、

今天或將來的日子，均是大多數市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公共交通工

具。

首先，我相信值得我們回顧一下過去，看看地鐵公司的任務應該是甚

麼。

不用我多說，大家都知道地鐵公司現時是一間由政府全資擁有的法定公

營公司，是根據《地下鐵路公司條例》設立。在七十年代中，鑒於香港市區

的交通開始出現擠塞，政府因而打算建立主要在地底運行的集體鐵路運輸系

統；當時，政府非常清楚建立集體運輸系統以改善本港交通乃是政府的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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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本來理所當然也是由公帑負責興建，不過，七十年代中時香港卻面對經

濟不景，政府的財政儲備處於非常低的水平，當時的財政儲備只是約 50 億

元，不足以支付 1 年的政府開支。在當時情況下，成立一間由政府全資擁有

的公營公司，透過政府部分注資及對外借債等方式集資興建地鐵，似乎是較

為可行的模式。

可見，地鐵公司的成立，目的並不在於要將公營服務私營化，而是因應

當時政府財力不足，才以權宜的方式引入市場資金以興建大量鐵路系統；地

鐵公司以法定機構方式設立、由政府全資擁有的特色，清楚顯示當時的政策

考慮。

事實上，一直以來，地鐵公司除了營運地鐵系統為市民提供交通上的便

利外，同時亦負責落實很多政府的政策，例如因應交通需求擴展地鐵的路

、負責地鐵上蓋物業及鄰近地區的發展，以配合政府市區規劃及房屋政策

的發展；同時，地鐵車站亦為區內提供不少公共空間及連接區內各個地點的

通道，有利區內市民的流通。更值得留意的是，警方在地鐵系統內設有特定

警區，我相信這是任何私營公共事業所不可想像辦得到的。

地鐵公司的特定性質，以及她肩負的公共政策責任，我相信絕對不是一

間私人公司能夠及應該負責的。政府完全撇開這些問題不處理，而堅持將地

鐵私有化，顯然是不合理的。

政府可能說，私有化後的地鐵法例仍是保留行政會議有權向地鐵發出指

示的規定，但不僅這些指示可能會迫使政府向地鐵支付鉅額的補償，更令人

質疑的是，法例規定政府有絕對權力向這間私人公司發出監管範圍以外的指

示，相信是難以想像，亦不知道是否可以有效執行的。

無論如何，一般相信要將地鐵的擁有權作出重大改動，必然是因為現時

地鐵提供的服務質素不佳，所以要透過改制來作出改善；不過，今次地鐵私

有化，顯然又不是這麼一回事。

政府一直強調，地鐵現時的運作良好，亦獲得國際同類運輸機構及財務

機構的廣泛讚揚；我不禁問，既然政府和地鐵公司同時認為現時地鐵已經是

運作得非常完美，又為何要動如此大的手術呢？

當然，政府急於在今年內將地鐵私有化，自然是希望在今年及明年這兩

年內合共套現 300 億元。早在去年辯論財政預算案時，我已經指出政府為了

“搵快錢”而私有化地鐵，是完全為了在短期內“做靚盤數”而犧牲市民長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February 200078

遠的利益；而到了今天，我更覺得去年財政司司長強調透過私有化地鐵以改

善政府中期財政狀況的說法，已經失去應有的意義。

去年的預算案預測， 98-99 財政年度的赤字將會高達 320 億元，而本財

政年度赤字亦有 365 億元，兩年的累積赤字將會高達 685 億元；不過，經結

算後， 98-99 財政年度的最終赤字只是約為 230 億元，而最近亦有消息指，

本財政年度的修訂赤字將會大幅減少，照我的估計，修訂赤字不會高於 150

億元，因此，其實經過 1 年的時間，這兩年間的累積赤字最後有可能只是約

為 380 億元的數目，即是就算不將地鐵私有化，政府的中期財政狀況亦已經

有超過 300 億元的改善。我相信政府必須公開作出解釋，到了今天為何還須

將地鐵私有化來套現 300 億元！

從今天不同黨派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來說，已經清楚看到，在整個地鐵私

有化問題上，最受市民關注的，無疑是有關票價釐定的機制；我感到非常遺

憾的是，政府的立場自始至終均是非常強硬，堅持私有化後仍須保留地鐵公

司現時可以自行決定票價的權力。

現時，差不多所有公共交通工具的收費均受到有關方面的監管，以及必

須得到政府審批才可以加價，這包括：專利公共巴士的票價調整，必須先獲

得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批准；專利渡輪、的士、電車等交通工具的收費

水平，除須獲得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批准，立法會還有最後“把關

權”，可以修訂甚至否決行政會議通過的收費調整；至於其他公共交通工具

如綠色專 小巴、持牌渡輪等的收費調整，則須事先獲得運輸署的批准。

各項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的私營公共交通工具，其收費水平均無一例外

地受到政府嚴密的監管；我相信，當中的道理顯而易見，便是由於公共交通

工具是市民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此政府必須介入，不能任由私營公共

交通機構胡亂收費，令民生受損。

目前主要的公共交通工具中，只有由政府全資擁有的兩間鐵路公司所經

營的 3 條鐵路，才擁有“自定票價”的特權，在調整票價前只須先行知會行

政會議即可。當年在制定有關兩間鐵路公司的法例時，政府已經違反了一貫

監管公共交通機構的收費模式的政策，賦予兩鐵公司“自定票價”的特權；

如果兩鐵公司繼續由政府全資擁有，政府或許還可以說，兩鐵公司是公營公

司而非私營公司、兩鐵公司的董事局全體成員均由政府委任產生，以及法例

賦予行政會議在公眾利益前提下可以向兩鐵公司發出指令等，這種種機制已

經有效保障民生。一直以來，我是反對兩鐵公司擁有這“自定票價”的特

權，因為“自定票價”無疑變成“無皇管”，對市民是不利的。至於地鐵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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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私營化後，其原有“自定票價”特權的合理性將變得更為薄弱；因此，保

留地鐵“自定票價”的特權是絕對不可接受的。

有關監管地鐵票價的問題，在座各位都知道我將會提出一項修正案，因

此我打算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的時候再就這個問題作詳細討論。

除了票價可能失控，令民生受損外，我相信私有化後的地鐵對於服務改

善及地鐵網絡的發展，均有負面的影響。

服務質素方面，顯而易見的是，全面私有化的地鐵公司將會面對更大的

“節流”壓力，因為上市後，地鐵管理層有必要追求最大的利潤以向股東負

責。我擔心，地鐵為了盡可能節省開支，將來對於有關服務的改善措施，例

如公眾關注的月台幕門改善計劃，會不會因而受到影響呢？我絕對不是危言

聳聽，亦不希望這情況會發生，但我必須事先作出警告，希望政府要嚴密監

察地鐵公司今後的發展。

至於今後地鐵網絡的發展，亦是我更為憂慮的；相信政府亦知道，其實

現時仍然有不少地區有需要建設集體運輸系統，令當區居民對外交通得以改

善。多年來，九龍城區居民要求地鐵支 的聲音已經十分明顯，此外，地鐵

港島西及港島南支 亦有必要早日落成；我一向認為，市區內不應該有任何

地區是完全缺乏大型鐵路運輸系統，因為這對於當地的居民是非常不公平

的。

地鐵私有化後，我相信公司必然會以純商業角度考慮應否興建新鐵路支

，這樣一來，人口不太多的地區自然會長期被忽視；從交通政策的角度看，

也必定是整個社會的損失。

主席，最後我想談一談地鐵員工方面的問題。

我將會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多項修正案，以反映地鐵工會和員工

的要求，這包括在地鐵董事局內加入一名由員工選出的代表、撤銷對員工疏

忽要負刑事責任的規定、保障原有地鐵員工在轉職後的薪酬福利不低於原來

標準等；有關詳情，在修正案提出時我會逐一解釋。

不過，有一點我認為是勞工界的朋友亦應該思索一下的，就是地鐵私有

化後，由於公司一定會以純商業角度行事，在考慮節省成本的大氣候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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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心向員工開刀是遲早的事；事實上，地鐵近期推出的自願離職計劃，已經

響起了警號。無論如何，從工人權益的角度看，地鐵私有化其實存在不少隱憂。

主席，基於以上所說的各種問題，我代表職工會聯盟反對整個地鐵私有

化計劃，我和李卓人議員將會在二讀時投反對票。謝謝。

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主席，財政司司長是在去年年初發表的財政預算案中，提出將

地下鐵路（“地鐵”）部分股權私有化的建議，民建聯當時已經表示有所保

留，並且認為政府應該審慎行事。我們當時曾經說過，除非到了山窮水盡的

時候，否則不應該輕易變賣家產。民建聯認為政府應繼續確保集體運輸系

統，負起社會服務責任。

其實，政府建議將地鐵上市的出發點，主要是 眼於出售股權帶來的收

益，以彌補財政赤字、為股票市場增加一個投資的項目，以及作為政府私有

化計劃的先行者，設立無須監管的模式，多於要令這間擁有全港最龐大資產

之一的公共事業機構，改善對市民的服務，並加強對其監管和問責性。

無可否認，地下鐵路過去 20 年來，一直是香港主要的公共交通工具，

為市民提供快捷的集體運輸服務，部分市民可能會對私有化後的地鐵股票感

到十分有興趣；但地鐵同時作為一間公共事業機構，確實有需要負擔一定的

社會責任。

事實上，地鐵公司現時名義上雖然是政府全資擁有，但政府對於地鐵的

監管，可以說是絕無僅有；地鐵多年來都有龐大的利潤，但每次提出加價時，

即使面對經濟不景，或社會人士強烈反對，地鐵公司卻依然故我，無視市民

的意見，甚至巧立名目，以求增加收入，包括年前施行的繁忙時間附加費等。

在過去兩年，香港面對 前所未有的金融風暴帶來的經濟低潮，地鐵公

司表面上雖然凍結票價，但卻從其他途徑變相加重市民的負擔，包括取消非

繁忙時間優惠及徵收學生乘車證手續費等。

民建聯認為，地鐵公司上市之後，政府雖然仍然是最大股東，但政府的

角色也無可避免隨 轉變，要對地鐵公司進行監管，日後便更為困難。同時，

股東與小市民之間在有關票價調整的立場上，亦可能會出現矛盾，因此必須

有完善的監管機制，才可以平衡兩者的利益。故民建聯建議，地鐵的票價調

整，應由經擴大職能和具代表性的交通諮詢委員會審核，並經行政長官會同

行政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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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目前本港的公共交通機構，都有不同的票價監管機制，因此，過

去要求監管地鐵和九鐵票價的聲音，一直不絕於耳，而民建聯亦曾於 96/97

年間，前立法局討論有關兩鐵票價時，提出應由交通諮詢委員會及當時的總

督會同行政局負責監管，並成功迫使前運輸司蕭炯柱先生作出承諾；可惜其

後的運輸局局長並沒有跟進這項承諾。

地鐵公司強調，市場競爭就是最佳的監管機制，我們雖然同意這種說

法，但我們認為，目前的鐵路服務是並不存在全面的市場競爭。

第一，鐵路運輸系統目前是由兩間政府全資擁有的企業經營，各自擁有

不同的市場範圍，沒有第三間同類型公司足以提供與之競爭的服務；第二，

鐵路與路面交通工具，屬於不同的運輸系統，不能相提並論，習慣乘坐巴士

的乘客，絕少乘坐地鐵，同樣，慣於乘坐地鐵的人，亦甚少轉乘巴士，除非

巴士公司獲准無限增闢與地鐵相同的新路 ，而路面交通又暢通無阻，否

則，地鐵乘客量是會穩定增長的。當然，地鐵增建支 ，延長 路亦同樣會

搶去巴士的乘客。

目前政府的政策，是以集體運輸系統為主，路面運輸工具為輔，即是說

巴士、的士、小巴是輔助性的，我要強調的是，他們與地鐵之間的關係是相

輔相成，互相配合的。當然，偶然出現的競爭，只是繁忙時間地鐵憑 它的

優越性，吸納了不少的乘客量，導致出現過度擠迫的現象。

事實上，很多市民每天從家中往返辦公室，總要先乘坐一程巴士或小巴

到地鐵站，經過一程地鐵，然後步行或再轉乘其他車輛，才可到目的地，請

問那裏有競爭呢？讓我們看看一些數字吧：地鐵每天過海乘客達八十多萬人

次，佔市場 56.9%，3 間巴士公司合共只是五十多萬人次，佔市場 36.6%的過

海乘客量。

主席，倘若政府強調市場競爭是最佳的規管機制的話，我想請問政府是

否有意取消對其他交通工具的票價監管，以證明政府的說法是正確的呢？

既然政府現在要將地鐵上市，民建聯當然認為現正是最佳時候去加強監

管地鐵，否則，只會讓地鐵的票價和其他巧立名目的收費，繼續“無皇管”

下去。

事實上，政府多次強調制訂票價監管機制的弊端，我們認為都是不能接

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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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昨天在交給議員的信中提到，監管會令地鐵來自車票的收入減少，

導致公司的市值下降，而須以低於真正市值的價格出售地鐵股份；我們認

為，這樣的說法，無疑是為地鐵日後任意加價大開綠燈，容許地鐵隨意加價

以增加收入，以維持股票價值，完全沒有從保障小市民的民生方面 眼。

其次，局長假設一旦有票價監管機制，便一定是逢加必反，導致地鐵公

司只能透過裁員、減福利、裁減維修成本和削減投資以達到節流目的；我們

認為這是對我們的行政長官、行政會議成員及交通諮詢委員會的專業人士的

一大侮辱，我深信，當地鐵公司提出加價申請時，各方面必定在衡量所有因

素及市民的承受能力之後，才會作出一個理性的決定。

主席，地鐵每年乘客量高達七億九千多萬人次，只要乘客每程車付多 1

元，地鐵全年便可以增加 7.9 億元的收入，難怪地鐵主席蘇澤光先生說，地

鐵是香港一個成功的故事了！

如果沒有調整票價的監管機制，民建聯無法接受地鐵上市的條例草案；

同時，我們更強烈不滿財政司司長以財政赤字作為恐嚇，要求議員支持條例

草案，民建聯認為，地鐵上市絕對不是解決財政赤字的辦法，因為不論地鐵

上市與否，永遠都是香港市民的資產，地鐵上市後所得的 300 億元，亦不過

是帳面數字，難道我們亦要把九鐵、機場等逐一待價而沽，然後撥歸財政預

算案中嗎？

主席，對於其他議員就票價監管機制所提出的修正案，我亦想簡單的一

一回應。

劉千石議員的修正案，主要是要求地鐵的票價調整，須以附屬法例形式

經由立法會通過，基本上與單仲偕議員在前立法局提出的私人條例草案內容

一致，民建聯認為，有關修正案的方向並不正確，因為我們認為監管地鐵的

責任應交由政府承擔，而不是由立法會承擔。

至於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可能是受政府和地鐵公司的言論所影響，因

而提出以通脹作為計算基礎的修正案。

主席，地鐵和政府多次強調，多年以來，地鐵的票價調整，都是維持在

通脹水平，但我們要強調一點，不高於通脹的增幅，並不就等於合理。民建

聯認為，在審批地鐵的票價調整時，除通脹的因素外，亦要同時考慮公司的

營運情況、服務質素等，因此，我們亦會不同意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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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蔡素玉議員的修正案，我們剛才收到通知，她將撤回其修正案，所

以我不會在此作出評論。

主席，最後，我希望補充一點，政府即使未來 20 年內仍然是地鐵的大

股東，而我們假設政府和地鐵公司在加價問題上會十分克制，但地鐵的專營

權長達 40 年，而且還是可以延續的；因此，如果沒有一套完善的票價監管

機制，又怎可保障一般市民的權益呢？簡而言之，如果地鐵票價不受監管，

市民是不可能放心的。

主席，民建聯認為，票價監管機制，是地鐵條例草案的命脈，因此，我

懇請各位議員，支持我們的修正案。

我謹此陳辭，支持二讀。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女士，本人一向的立場，都是支持將地下鐵路（“地鐵”）

公司上巿。1998 年年底，本人亦曾在與財政司司長討論財政預算案時提出兩

間鐵路公司及機場管理局上巿的建議。本人認為，地鐵公司作為一個私營的

機構，在上巿之後必須致力提高其公司的營運效率，以面對巿場的競爭，另

一方面，地鐵上巿也方便該機構在融資巿場集資，有利本港長遠的鐵路發展。

既然我們將地鐵上巿，旨在令它更有效地在巿場競爭。那麼，我們便應

該避免干預它的運作及巿場決策，盡量使該公司能按照審慎的商業原則進行

有關的決定。因此，本人認為上巿後的地鐵公司應該繼續採用現時地鐵車費

釐定的機制，不應該改變而加入由行政會議、立法會或以票價公式作出規

管。如果地鐵的車費是由外間規管，將會為地鐵公司帶來多方面的不明朗因

素，特別是在未來投資方面。同時，此舉亦會對它的信貸評級帶來負面的影

響，增加借貸成本。作為上巿公司，地鐵的估值也會因而受到影響。

作為前交通諮詢委員會主席，本人認為地鐵車費釐定的機制行之有效，

實在沒有必要加入外來的規管。地鐵作為私營機構，在釐定車費必須、亦必

然考慮巿場的因素，包括其他交通工具的競爭以及乘客的負擔能力；而且，

在釐定車費前，地鐵也會廣泛諮詢巿民、交通諮詢委員會及本會。既然現時

的機制運作良好，上巿後的地鐵亦應繼續使用這個車費釐定的機制，不應有

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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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有同事提出修訂，建議政府取消把物業發展權批予地鐵，以支援地

鐵發展的策略，並強制政府必須公開招標新鐵路上蓋及沿 物業發展權，本

人並不同意。本人認為地鐵統籌整個車站地盤的發展和規劃無論在效率上或

互相配合上，都是較為合理的，也會帶來較大的效益。同時，綜合的規劃更

能夠確保鐵路的安全營運。我們必須明白物業發展權並非一項政府補貼，地

鐵公司是按十足巿值支付地價來取得物業發展權的。物業發展權所帶來的收

益，也是地鐵參與工程的重要考慮，因為會直接影響本港未來的鐵路發展。

本人擔心有關修訂可能會在這方面帶來負面的影響。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地下鐵路條例草案》二讀及三讀通過。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民主黨雖然原則上支持《地下鐵路條例草案》恢復二讀，

但事實上，我們對於是否支持地下鐵路（“地鐵”）公司上市的問題仍然有

所保留，原因是條例草案中不少部分令人感到擔憂，包括政府作為股東與監

管者身份的角色混淆，政府與地鐵公司利益關係不清晰，地鐵與其他公共交

通工具將來的競爭環境不明朗，以及缺乏了充分保障市民權益的有效機制。

為此，民主黨對條例草案提出了 4 項修正案，分別就地鐵票價監管機制、服

務基準、公平競爭及車站上蓋物業發展權等方面作出建議。雖然這些修正案

最終可能不獲通過，但民主黨仍會認真考慮整體來說，是否值得支持地鐵的

上市計劃。

很明顯，政府希望將地鐵上市的問題完全從財務上的角度來考慮，將上

市計劃作為解決本港財政赤字的途徑之一，目的是令政府在未來兩、三年增

加約 300 億元的收入。但問題是，地鐵作為本港最重要的公共交通工具，並

非是一項單純的商業服務，政府在計劃地鐵上市時，絕不能忽略了從交通政

策角度方面的考慮。更重要的是，交通政策的效益和財務政策的效益可能並

不完全一致，甚至有時候會出現矛盾。要能平衡和兼顧兩者之間的效益和解

決矛盾，實非易事。

地鐵上市的計劃無可置疑地對香港市民有重大的影響，其實很有需要給

予公眾和議會充分的時間進行討論和向專家諮詢，可惜由於政府急於把地鐵

上市的計劃實現，立法會只能在匆匆兩個月的時間內完成審議這項複雜的條

例草案的整項審議工作，我覺得審議程序有點急促，因此，作為條例草案委

員會的成員，我真的感到有點不安。雖然政府處處從財務角度考慮，只關注

如何可將地鐵賣得較好的價錢，只重視如何把地鐵包裝為一項很有吸引力的

投資，從而吸引投資者，但卻沒有把地鐵的上市計劃與外國如何把鐵路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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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營化上市，作出全面研究和比較。我認為政府並沒有做過這方面的工作，

而立法會亦缺乏這方面的寶貴經驗來作為參考。

在外國私有化的例子中，其實不少國家的政府仍然會保留鐵路的興建

權，以及路軌、列車和訊號系統等設施的擁有權。它們只會將鐵路服務的營

運和管理私有化，而有關機構在獲得經營鐵路服務的專營權後，便須向政府

租用有關鐵路的基本設施。外國分拆上市的做法是否適合本地呢？我們覺得

我們應作出全盤及詳細的考慮，然而，我們卻沒有機會全面考慮各種可行性

才作出最後決定。在這情況下，目前的上市方法，便是最值得選擇的方法。

當然，如果純粹以財務的角度來考慮，這樣做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否只應從

財務的角度來作考慮呢？這才是最值得商榷的。由於政府沒有認真考慮各種

可能性，而只是希望以最簡單、最方便、最快捷而又最能將地鐵以資產兌現

的方式把地鐵私營化。分拆上市將會令政府透過出售地鐵股份而獲得大量現

金收入，但就長遠方面的入息來說，我們覺得，我們亦損失了一項穩定的收

入。既然政府把地鐵的前景看得這樣好，為何不考慮採取一個平衡的做法，

以達到對香港市民整體有利的目的呢？

最令我感到不滿的是，政府在地鐵公司上市後，仍會採取一種不公開、

不充分透明，甚至可能是不公平的資助方式繼續向地鐵有限公司作補貼。這

種補貼是透過私人協約的形式，在無競爭的情況下，把地鐵支 未來新發展

的車站上蓋的物業發展權批予地鐵有限公司。我必須強調，政府是否應適當

地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對地鐵公司作出補貼，我覺得仍是一個值得爭論的問

題，我亦不是完全反對政府向公共交通工具提供資助。表面上，我和政府的

意見好像有很大分歧，但我要強調，政府確實是有這樣做，這是不能否認的。

政府確有透過私人批約形式，讓地鐵公司發展上蓋。這便是給予地鐵一種無

形的資助，政府其實應清楚界定自己的角色，並制訂一套有規限及合理的資

助政策。我們認為這是一項資助政策，而我們亦必須強調，政府的資助政策

必須有規限、合理、公開、透明和一致。這樣的話，我們便覺得有基礎，可

以確保日後地鐵有限公司作為私營機構，會在公平的環境下運作，而不應獲

得一些我們覺得是無形及不受公眾監管的資助。因此，我提出修正案，清楚

指出地鐵專營權不包括車站上蓋物業的發展權，以防止任何隱藏的資助，亦

避免任何我們認為是隱藏的利益衝突。稍後，我們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時，我將會更詳細解釋我對整項修正的立場和見解。

此外，有關公平競爭方面的問題，我也十分關注。由於政府已表示鐵路

的發展將來會獲得優先考慮，估計其市場佔有率到 2016 年會上升至 40 至

50%，而其他交通工具，主要是用來提供接駁服務。由此可見，地鐵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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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將來在主 上的交通服務方面所面對的競爭會越來越少。但是，在有關把

地鐵上市的條例草案中，我實在看不見日後，當地鐵有限公司享有 50 年專

營權，在市場上的地位越來越優勝，以及在主 服務上越來越難有競爭對手

時，市民的利益會否在缺乏市場競爭的環境下受損呢？我們擔心政府還會為

了協助鐵路有更優勝的競爭力而遏抑其他巴士服務的發展，例如將來將軍澳

支 ，馬鞍山鐵路以至西鐵落成後，政府會否容許巴士公司開辦與鐵路平衡

或可能有一定競爭力的巴士 ，這方面我們真的不知道。我們真的擔心政府

不會這樣做，甚至不容許巴士公司這樣做。表面上來看，只容許鐵路公司提

供主 服務的措施的優點，是環保或減少交通擠塞等，但是我們擔心這樣會

影響公平競爭的原則，我們覺得這些問題，是不能不加以考慮的。當然，如

果在整項法例內加入公平競爭法的整套細則，是非常複雜的，而香港亦沒有

一套全面的公平競爭法。所以，如果以此條例來作為先例，引進公平競爭法

的細則，我們也覺得不適合，民主黨亦沒有條件作出如此複雜的修正，因此，

目前在這環境下，我只能提出一些非常有限的修正，當行政會議行使權力在

某情況下對地鐵有限公司作出指示，要該公司實行某些措施時，我們要指定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必須考慮公平競爭的原則。其實，這只是一項非常有

限的修正，亦只是在原則上及精神上作出肯定而已，希望行政長官會認同這

個方向。我們提出修正的目的亦主要是這樣而已。

至於其他兩項有關票價的監管，以及服務的基準的重要修正，我們希望

把這些規定列入條例草案的附表內，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想把

這方面的問題留待我的同事鄭家富議員在他的演辭內詳細講述。

我謹此陳辭，謝謝主席。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我們今天審議《地下鐵路條例草案》的目的，是為地下鐵路（“地

鐵”）公司上巿作出準備。無可否認，作為香港的主要集體運輸工具之一，

地鐵營運方式的轉變是要考慮多方面的問題，其中包括如何讓整個機構的營

運能順利過渡的同時，不會損害員工原有的權益，照顧他們對公司有新的轉

變的憂慮，以及可以繼續為公眾提供優質的交通服務等。這皆是我們要考慮

的重點問題。

工聯會眾議員在審議這項法例的過程當中，一直都和地鐵工會保持緊密

的聯繫，也曾對整項條例草案的條文作出研究，其間，工會提出了不少意見，

最後更對一些條文提出修正案，修正的內容共有 3 部分：包括第一，我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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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修正的第 7 條，即有關在董事局的組成當中，要由員工選出代表進入董

事局；第二，在第 29 條內把員工因疏忽而負上刑責的部分，我們認為是有

需要分為兩級制；及第三，在第 41 條內，有關員工的薪酬福利及薪酬機制

可以順利過渡。我們在這 3 方面提出了修正，具體內容我將會在全體委員會

審議階段，再作詳細闡述。

不過，在此，我想特別指出，有關第 29 條及第 41 條的內容，是整項條

例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特別是地鐵日後會上巿，這個如此大型的機構要

進行私營化的過程中，保障員工權益的內容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也曾公開解

釋這兩項條文對員工的重要性，並清楚表明如果這兩項修正案在投票時不獲

得通過的話，工聯會的 3 位議員便會在三讀時對整項條例草案投“反對

票”。主席女士，這是工會的立場，工會亦已經清楚地告訴我們，如有關第

29 和 41 條的兩項修正案不獲通過，便將會對整個機構的員工有非常大的影

響，而且對日後該機構的運作是否順暢及能否提供優質服務等亦有影響。因

此，我們認為這是我們應考慮的主要因素。

當然，對於後期政府在聽取了我們在審閱過程多次提出的意見後，主動

就第 29 和 41 條提出修正，工聯會是表示歡迎的；但究竟這兩項修正案最終

能否獲得通過及其後的具體執行情況，我們會繼續留意今天的情況，因此，

主席女士，你會發覺，我們並沒有撤回第 29 和 41 條的修正案，我們會先看

一看政府的做法。此外，如果這項條例草案獲得通過的話，工聯會會繼續監

察有關情況，以確保員工的權益真正獲得尊重和重視，這是我們一項很重要

的意見。

主席女士，有關條例草案中應否包括監管“加價機制”的部分，我們認

為是有需要的。雖然，政府在新的營運協議中加入了機構在加價時的諮詢機

制，但很多人都對地鐵上巿之後，如何進一步保障大眾的利益，特別是當一

間公司上巿後，會否出現為了追求利潤而不顧營運協議的情況沒有很大的信

心，在調整“票價”方面出現不受控制的情況。因此，我們會支持陳鑑林議

員及蔡素玉議員的修正案（但我剛看到蔡素玉議員已撤回其修正案）。這也

是我們想清楚說明。不過，我還想強調一點，如果一項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

是上巿，我們便首先要考慮究竟應否接受其上巿？我們的考慮將集中於巿民

大眾和工會的意見，而工會的意見是，假如第 29 和 41 條的修正案均獲得通

過，它便會支持上巿，而我們從其他意見所收到的信息也是一樣。因此，如

果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不獲得通過，而工聯會所提出的有關第 29 和 41 條的

修正案獲得通過的話，我們便會在三讀時支持整項上巿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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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我們認為是有需要設立加價的監管機制，但我們亦會繼續留

意整個營運協議的條款，將來會否得到落實，以及其效果是否合乎理想，否

則，我們不排除日後繼續爭取改善及提出修正。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港進聯與本會不少同事和社會各界人士一樣，一向都支

持地下鐵路（“地鐵”）公司私有化，將一間由政府全資擁有的公司轉為上

市公司。不過，我們仍有一點擔憂，便是地鐵公司在私有化後，管理層在釐

定車費時，會否依然顧及公眾利益而不只是依循商業原則，這是港進聯一向

感到關注的。

因此，我所提出的修正案的內容，是要求當政府不再是地鐵公司的大股

東時，地鐵車費須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考慮交通諮詢委員會的意見

後予以批准。我稍後會解釋為甚麼會撤回這項修正案。

主席，我認為立法會現時要面對的問題，便好像是要維持一個天秤的平

衡。天秤的一邊，是要建立一套規管車費的機制，防止昂貴的車費令市民難

以負擔；至於天秤的另一邊，則是避免對現有機制所作出的更改，會為地鐵

公司的營運前景帶來不明朗因素，因而影響投資者的信心。如何兼顧這兩個

互相衝突的因素，便是關鍵所在。

現在我再談一談《地下鐵路條例草案》。根據條例草案的內容，地鐵公

司引進私人股本後，政府仍然是最大的股東。在這種情況下，我深信政府有

足夠權力來確保地鐵公司在訂定票價時，會顧及公眾的負擔和能力。因此，

地鐵公司可以繼續擁有釐定車費的自主權。由於車費無須受外界監管，地鐵

公司的信貸評級自然不會受任何影響。

但是，假如政府日後有需要減持地鐵股份，而持股量又佔地鐵有限公司

總股份的 50%以下，即政府不再是大股東的話，政府便無充分權力來掌握票

價的釐定。屆時公眾便難免擔憂地鐵有限公司在釐定車費時，會否充分照顧

公眾的利益，所以，我曾經建議只在這種情況下才有必要設立車費的規管機

制，而有關機制便是將車費的釐定交回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審批，以防患

於未然，確保公眾的利益得以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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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政府曾經說過，在可見的將來不會減持地鐵股份至少於 51%，但卻

一直不肯承諾一個時限，即保證在某一段時間之內，政府會保持其作為地鐵

有限公司最大股東的身份。

主席，但是，在我提出修正案後，昨晚政府突然宣布，會維持其作為地

鐵有限公司最大股東的身份 20 年，我認為這項保證是一個合理的承諾。此

外，我剛才和運輸局局長討論的時候，局長因應我的憂慮，表示政府將來決

定放棄作為地鐵有限公司最大股東的身份前，會在有足夠信心確保地鐵有限

公司會在釐定車費時，把公眾利益列入考慮後才會這樣做。我希望局長一會

兒會親自向公眾作出這項承諾。

基於政府作出上述兩項承諾，再加上我和港進聯亦不想因為我的修正案

而不必要地影響地鐵的信貸評估，因此，我撤回我的修正案。

主席，港進聯會支持《地下鐵路條例草案》的二讀和三讀。

主席，我謹此陳辭。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女士，如果從交通政策、地下鐵路（“地鐵”）公司的營

運效率和市民利益的角度考慮，我實在看不出地鐵是否真的有上市的必要。

外國不少公用事業進行私有化，基本目的是為了要提高營運效率、改善服務

質素、削減開支，從而減少政府對該服務的資助。

然而，香港的情況卻與其他國家進行私有化的理由毫無瓜葛。首先，香

港地鐵的營運模式根本便是相當私營化，地鐵一直都按審慎商業原則經營。

地鐵的營運效率和服務水平之高，成為外國不少地方學習的榜樣，本港的地

鐵更是世界上罕有的鐵路，其車費和其他收入不單止可以彌補鐵路的營運支

出，甚至可支付興建整個鐵路網絡的龐大資本開支，而無須政府補貼。我相

信，無論是政府或地鐵公司也會承認，地鐵上市對提高地鐵的營運效率和服

務質素方面的效果不會相當明顯。既然如此，為何地鐵仍要上市呢？事實

上，在審議法例的過程中，除了知道地鐵上市會為政府帶來 300 億元收入外，

我實在聽不到政府還有甚麼重要的理據來說服我們支持今次地鐵上市的計

劃。

當然，如果說地鐵私有化是由香港經濟發展所催生的，香港市民也許會

頗為認同，有誰不想香港經濟前景光明？但更重要的是，地鐵上市後，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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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是否受到足夠保障，直接來說，誰願意每月承擔昂貴的交通支出？地鐵

的票價又由誰來監察是否公平合理呢？

主席女士，我非常質疑政府一直強調地鐵上市計劃，有助提高其效率之

說；但為何在營運協議內，地鐵服務表現須符合的一系列客觀基準，會訂在

較地鐵過往兩年的表現低 1%的水平。如果單純為了改善鐵路服務，根本無須

推行私有化。再者，規管地鐵服務表現基準的要求較上市前還要低，這是甚

麼道理呢？

地鐵公司私有化後，政府仍保持作為公司最大股東的地位，政府作為地

鐵公司的最大投資者，自然會考慮地鐵公司的整體盈利情況、每年的派息，

以至股價表現，誰願意投資虧本呢？但是，政府又豈能偏袒經營者（當然包

括政府自己）？政府的角色既如此矛盾，又處於兩難的位置，民主黨認為政

府倒不如先確立清晰、明確的釐定收費準則，以確保地鐵公司收取合理車

資。同時，政府必須制訂完善、具問責性和透明度高的監察機制，讓社會公

眾能有效地監察地鐵公司的服務水平。

由於地鐵公司上市後將可獲批 50 年專營權，而日後地鐵有限公司的市

場佔有率將不斷擴大，在缺乏競爭和壟斷經營情況下，良好的票價監管機

制，便能產生平衡作用，保障市民利益。地鐵的股東利益絕不能凌駕於公眾

利益之上！

地鐵作為市民重要的公共交通工具，其服務質素和票價水平對市民生活

影響最大。過去，地鐵作為一所政府全資擁有的公營機構，其收費已是交通

工具中最昂貴的，上市後加入了私人投資者的參與，為了向股東交代，地鐵

有限公司追求利潤回報的目標將會變得更明顯，甚至可以說是以“賺錢掛

帥”。在這情況下，地鐵加價的壓力自然會增加，而民主黨曾進行民意調查，

結果在 522 名被訪者之中，其中 66.3%表示擔心地鐵上市後會加重加價的壓

力，表示不擔心的只有 18%，沒有意見的佔 15.7%。更令人擔憂的，便是政

府還容許地鐵繼續享有加價的自主權，由此可見，在地鐵上市的計劃中，市

民利益是完全被忽視的。政府為了吸引投資者，竟然放棄作為其監管者的責

任，置市民利益於不顧，民主黨對此表示不滿。

為此，我代表民主黨提出修正案，將監管地鐵票價的機制納入條例草案

之內。我建議地鐵有限公司每年票價的增幅受到價格上限方程式規管，而在

地鐵上市首 5 年的票價增幅上限，將不可高於條例中所定義的消費物價指

數。有關這監管機制的詳情，我稍後會再向大家詳細解釋。我只想在此指出，

這價格上限規管機制，其實是英國公用事業私有化中普遍採用的監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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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港在 93 至 98 年間，本地電話收費增幅也受類似的方程式規管，因此，

政府對這個規管方式應不會感到陌生。

我認為監管價格機制是地鐵上市計劃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為這是保障

市民利益最重要的機制之一。

主席女士，民主黨所進行的調查，亦反映出市民對引入票價監管機制的

要求，雖然市民對不同監管機制有不同的支持度，但在 522 名被訪者中，贊

成由立法會制訂方程式，規定地鐵有限公司每年加價不可高於通脹仍然佔大

多數，佔 53.4%；贊成由立法會直接審批加價的也有 27%；贊成由行政長官

會同行政會議直接審批加價佔 12.6%；但贊成由地鐵有限公司董事會自己決

定加價的只有 1.3%；沒有意見的佔 5.6%。

當我們問如果立法會不能對地鐵服務加價作出監管時，超過半數（即

55.4%）的被訪者表示不贊成地鐵公司上市，贊成上市的佔 20.5%，沒有意見

的佔 24.1%。由此可見，市民對地鐵的加價問題是非常關注的，有超過一半

的被訪者表示如果這次立法會不能通過對地鐵加價作出監管，便不能支持地

鐵上市。

主席女士，同樣，我認為維持地鐵的服務水平也是相當重要的，然而這

麼重要的項目，政府只建議將它載於政府與地鐵公司雙方簽訂的營運協議

內，我認為這是不足夠的，更令我不滿的是，在營運協議中所訂的服務水平，

較地鐵過去兩年服務的水平還要低 1%，因此，我建議將有關的服務表現基準

納入條例中，並將所有服務水平增加 1%，此舉亦可讓立法會將來能繼續參與

監察地鐵有限公司的服務水平。有關這項修正案的詳情，我會留待全體委員

會審議階段再向大家解釋。

主席女士，我剛才已說明了民主黨從訪問中所收集的有關票價監管機制

建議和民意基礎，我現在代表民主黨，說明我們對於票價監管機制的投票意

向。首先，劉千石議員提出地鐵票價須經立法會通過始可實施，以 "posit ive

vetting"形式審查的建議，我們是支持的。至於陳鑑林議員提出地鐵票價須由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釐定，雖然在民意調查中，只有 12.6%的被訪者表示

支持，但民主黨在討論時仍然認為有監察總比沒有監察的好，所以，在全體

委員會審議階段中，我們會支持民建聯陳鑑林議員所提出的修正案。蔡素玉

議員已撤回監管票價機制的修正案，所以我們不須在此討論。但是，我想就

工聯會和民建聯再次採用“六四開”的投票方式，談一談我們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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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陳婉嫻議員剛才提到基於以整體的角度來看《地下鐵路條例草案》

的關係，如果她的修正案，即有關第 29 條和 41 條的修正案獲得通過之後，

即使民建聯或劉千石議員和我本人對票價監管機制的修正案不獲得通過，她

仍然會支持三讀，我們對此表示遺憾。遺憾的地方是，對於政府和陳婉嫻議

員經商討後，提出聯合的修正，我們覺得陳婉嫻議員會否被政府後來所提出

的修正錯誤引導，以致違反了她的立法原意和目的呢？因為陳婉嫻議員很可

能會覺得確保員工現時享有的福利和現行檢討薪酬的機制在私有化之後仍

然有效，一定能保障地鐵員工現時所享有的福利。我們的同事曾就此詢問我

們的法律顧問的意見。法律顧問認為如果通過陳婉嫻議員和政府一起提出來

的修正案，其實未必會對地鐵現有員工的薪酬和福利等提供很好的保障，只

是不會較現時差而已。

陳婉嫻議員說如果基於此，通過了她的修正案便可以了，即使不能通過

對加價監察的機制，她仍然支持三讀，我覺得工聯會會否忽視了我們議會能

夠監察地鐵加價的問題呢？這其實也是很重要的，因為很多時候，我們的

“打工仔”也要乘搭地鐵的。我相信  “打工仔”在此問題上，亦希望地鐵

在上市之後，能夠有一個民選的議會來監察加價的機制。所以，我在此很希

望工聯會能夠再三思量，如果由民建聯陳鑑林議員所提出，須由行政長官會

同行政會議釐定加價機制的修正案不能通過的話，我希望民建聯支持三讀的

那 4 票，能夠改為反對三讀。

謝謝主席女士。

MISS MARGARET NG: Madam President, the Government has given many
reasons for introducing this Bill to privatize the Mass Transit Railway
Corporation (MTRC).  They all sound attractive to people who want the
Government to keep its hands off private enterprise.  However, when the
Government talks about its "commitment to a free market economy and market
discipline", one cannot help feeling somewhat cynical.  In view of the
Government's persistent interference in the property market, land related
projects, the Disney theme park and so on, its track record is certainly dubious
and its words now fall somewhat short of giving instant assurance.

I put all these aside and look at the present Bill objectively.  This is a
self-contained proposal.  Whatever the hypocrisy of this Government, this is
indeed a proposal to privatize the MTRC, albeit a partial one.  Those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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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ocate free enterprise, and I count myself among their numbers, must support
this proposal as a move in the right direction.  Imperfect as this Bill and the
proposal behind it are, it will not be right to defeat them.  Rather, the right
thing to do is to follow up by supporting further moves in favour of the
metamorphosis of the MTRC, so that it will be thoroughly market regulated,
thoroughly genuine as a public transport business, and thoroughly responsive to
public needs and criticisms, much more than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responsive in our undemocratic system.  I note that after privatization,
the MTRC will continue to consult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nd to give an account
of itself, so as to justify the franchise that it hopes to continue to enjoy.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would exercise the full measure of its powers to monitor,
and to assess, incidentally, how sound in practice is the policy of privatization.
It may be that a future Legislative Council will be able to recommend further and
speedier privatization of the MTRC, if today's proposal proves to prosper and
consistent with the public interests.

I am sorry to hear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appears to be already resiling
from its resolve about privatization.

This being the basis of my support of the present Bill, my posi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is also clear.

First, I would like to say, with great respect, that I admire the staunch
efforts of my colleagues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great paying public against
steep fare increases.  I do not, in the end, agree with setting up these
mechanisms, but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s so prepared to
strain to keep the balance, that the public may have confidence that future
consultation will act as a real sanction.

Going to the particulars, I am not in favour of this Council having a hand
in fixing the fare.  It is not for this Council to approve any level of fare, or for
us to tak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onsequence.  The MTRC must take all the
consequence, commercial or otherwise, for whatever fare level it has chosen to
set.

To sensibly set the fare, one must go into the commercial information and
make commercial judgments.  It is not the job of this Council to do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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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same reason, I do not support giving the power to the Chief
Executive or the Executive Council to approve.  It is none of their business.
Besides, if they have the go ahead or the veto, they must also share in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onsequence.  This would put them into a weaker position
when the occasion arises for them to consider whether or not to discontinue the
franchise because of unsatisfactory performance under the Operation Agreement.

I note the views of the financial advice sector that a fare control
mechanism will affect the marketability of the MTRC.  I am not in the slightest
surprised.

Similarly, I cannot support the proposal to remove the development rights
of property above Mass Transit Railway stations.  I am naturally suspicious —
and I believe not without justification — in any ancillary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that the Government attaches to various projects with fanciful names.  But I
believe that the MTRC is not such a case.  The practice has been established for
a long time and proved viable.  The need is real if the business is to remain
viable with reasonably affordable fare.  The mass transit is far too visible and
affects far too many people directly to become a sideshow.    The proposal is
about selling a viable business.  We may or may not approve of the proposal,
but I am not going to approve of a proposal made unviable.

However, this Council continues to have the power to monitor land grants
and grants of development rights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valuation put on
such grounds.  I note in the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charge the MTRC the full market value of land granted for development,
and that subsidy in any form will only be granted where, by agreement,
commercially unviable railway projects are to be undertaken.

Finally, I have to voice my strong disagreement with imposing criminal
liability and imprisonment on the negligence of employees.  I note what the
Administration told the Bills Committee: That similar provisions already exist in
other ordinances.  But two wrongs do not make a right — neither do five, or ten
or a hundred wrongs.

In this respect, I support the amendment to be proposed by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although one part of it is unnecessary since the employer is by
law vicariously responsible for the negligence of its employ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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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onsider the Administration's acceptance of the amendment originally
proposed by the Honourable Miss CHAN Yuen-han unscrupulous and
unprincipled.  In order to keep criminal liability for negligence, the
Administration is prepared to agree that it is punishable by imprisonment only
where death or serious injury has resulted from the negligence.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know that in our legal system, punishment is
proportionate to culpability, and not determined by the results which may have
been caused by a number of factors not entirely within the defendant's control.

Madam President, with these remarks, I support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S DEPUTY, DR LEONG CHE-HUNG, took the Chair.

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代理主席，地下鐵路（“地鐵”）  公司上市的意義，並非政

府變賣家財套現這般簡單，當中涉及的是，把一間原來屬於公眾資源的公

司，轉變為由投資者擁有的私人公司，由於公司出現了本質上的改變，過往

很多只適用於公共機構的政策措施，必須作出相應的修改，才能有效地平衡

社會的利益。但是，政府為了令地鐵有限公司在出售股權時能取得較理想的

價錢，在不少地方上都偏向於沿用過去的政策以保持現狀，而無視市民大眾

的利益。民主黨對下列問題尤其關注：

第一，上市後的地鐵有限公司仍然自動享有車站上蓋物業的發展權利，

在無須經過公平及公開的競投過程，自動分享得發展物業利潤的權益。由於土

地資源屬於公共財產，這種土地優惠政策等同於以公眾資源補貼私人投資者。

第二，基於環保的需要，政府已明確訂明鐵路優先的發展策略，不同的

運輸工具之間，會以互相協調代替全面競爭。在地鐵公司仍然屬於公共機構

的時候，這項鐵路優先的策略是可以接受，但在地鐵公司成為私人公司後，

鐵路優先政策和價格政策結合起來，立刻變成明顯優待地鐵投資者的政策。

如果地鐵有限公司在釐定票價方面沒有任何監管機制，這將會成為一個很大

的法例漏洞，讓地鐵有限公司有機會濫用其壟斷地位。所以，我們便必須訂

下票價監管機制，並在條例內引入反壟斷條款，促使政府在落實日後的運輸

政策時，同時考慮地鐵與其他交通工具的公平全面競爭。

代理主席，民主黨早在不同場合就上述問題多番質詢政府，但始終未能

得到正面的回應，即使是取得一些有關的答覆，亦無法令人感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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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關於車站上蓋物業發展權的問題，政府曾經作出如下回應：由於

地鐵公司仍然須向政府付出十足的市值地價，所以這不是一種補貼。而且，

地鐵公司從物業發展方面得到的利潤，是來自該公司與發展商所攤分的利

益，地鐵公司可分享利潤的多寡，須視乎市況而定。因此，地鐵公司亦要承

擔發展上的風險及財政風險。

對於政府的解釋，民主黨並不同意。首先，在現時的補地價政策下，地

鐵公司所付出的地價是否十足市價，實在令人懷疑。根據政府公布的資料顯

示，地政總署在評估補地價時，會首先評估有關發展項目完成後的市場價

值，再從有關市價中扣減 20%至 25%作為發展物業的利潤。換言之，政府訂

下的補地價根本已經保障了地鐵公司的最低利潤，甚至予以補貼。

最重要的是，由於地鐵公司是以補地價方式而不是競投方式買地，有關

的物業發展權自動由地鐵公司擁有，而不是價高者得，地鐵公司即使拒絕接

受地政總署提出的補地價，仍然可保留討價還價的權利；而即使當時有其他

發展商認為價錢合理，願意付出政府的定價，亦無權收購有關土地以自行發

展。過往，地鐵公司曾為補地價事情，向地政總署提出過 8 次上訴申請，每

次平均能夠成功調低補地價最少一成。

事實上，地政總署經常面對地產商上訴的壓力，最後要調低補地價金

額，有關補地價機制的透明度實在令人疑慮。例如，最近在機場鐵路香港站

上蓋物業的補地價爭拗中，政府更因壓力而與地產建設商會達成協議，同意

日後批出補地價前，會首先提交非正式的補地價予發展商，讓雙方首先取得

共識。這樣的補地價機制，實在令人擔心如何能釐定一個十足市價的地價。

此外，在地鐵公司壟斷了車站上蓋物業發展權的情況下，地鐵公司在發

展物業項目時根本沒有政府所指的風險。現時，地鐵公司在邀請發展商提交

標書申請時，發展商除了會承擔有關補地價之外，還會給予地鐵公司一筆入

場費，以及訂下一個利潤分紅的比例。過往，樓價只升不跌，加上車站上蓋

物業地點理想，數目有限，自然獲得更大的市場溢價。各發展商為了投得發

展權利，一般都會爭相向地鐵公司提供最理想的分紅比例，地鐵公司自然可

以坐享其成。

到樓市陷入低潮、前景轉為不明朗、地鐵公司可能因而要承擔投資風險

的時候，卻由於發展商只願意付出較低的分紅比例，地鐵公司看見分紅不

多，即可以隨意撤回整個招標計劃，把招標作廢，剝奪發展商的發展權利，

待市況好轉時，則又可以重新提出招標計劃。例如最近在九龍站第三期計劃

中，地鐵公司在收到所有標書後，竟然單方面撤回有關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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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地鐵公司的這種做法是“輸打贏要”，根本沒有需要為物業

發展冒太大風險。政府認為，這種做法是地鐵公司按照審慎商業原則下的決

定，看來無可厚非，然而，我們不要忘記一個重要的事實，就是地鐵公司能

夠輸打贏要，敢於輸打贏要，完全是因為政府授權地鐵公司壟斷所有車站上

蓋物業的發展權利。但當地鐵公司成為私人公司後，如果我們仍然給予地鐵

有限公司這項權利，讓這間私人公司濫用這項權利的話，政府將如何向社會

大眾及物業發展商作出解釋呢？

民主黨認為，在政府未能就上述問題作出理想的回應之前，我們是不應

該草率通過這項條例草案的。

其次是關於公平競爭的問題。為了減輕空氣污染，很多時候會更依賴鐵

路作為主要市區交通工具的做法，是無可避免的趨勢，民主黨亦認同這趨

勢。事實上，在環境保護的前提下，我們不能夠再把鐵路單單視為眾多交通

工具的一種，我們對運輸政策的要求亦不止於提供足夠的競爭環境，在若干

程度上，容許鐵路獲得一定的優先待遇是無可避免的。正如運輸局剛發表的

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中指出，政府計劃在未來 20 年，令鐵路載客比例，由

現時的三成，增至四成或五成。報告亦指出，交通工具之間應避免惡性競爭，

而應加強協調，達致分工。

然而，當政府在回應民主黨提出立法監管地鐵公司釐定票價的權力時，

政府卻竟然又強調，日後會致力維持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讓地鐵價格由市

場力量制衡，而無須立法監管。政府可以在不同場合，解釋兩項完全相反、

甚至互相矛盾的政策。當政府提倡環保時，強調地鐵優先；但當公眾要監管

地鐵票價時，政府卻強調自由競爭。

民主黨認同政府加緊推行環保政策，並在新世紀推行鐵路優先及加強協

調的發展策略，在這項新的運輸策略的情況下，便不能夠單憑市場的力量監

管地鐵營運，因為這做法是自相矛盾 ,而且不切實際的。

代理主席，政府提交的條例草案存在 不少疑問，部分更與現時的運輸

政策產生根本性的矛盾。政府未經過仔細研究解決方案而提出有關的條例草

案，只能令人更相信地鐵公司上市的目的，純粹是為了應付未來兩年的財政

赤字。民主黨認為要通過這項條例草案，讓地鐵上市，必須首先取消過往把

物業發展權自動給予地鐵公司的做法，並引入價格監管及公平競爭的條款，

才可以進行。

本人謹此陳辭，謝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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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MISS CHRISTINE LOH: Madam President, as I shall not speak again on the
individual amendments at Committee stage, I ask your indulgence to allow me to
address very broadly the amendments that I support, and those that I do not
support.

The Administration is right to privatize public services that can be better
carried out by the private sector.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announced the plan a
year ago and chose the Mass Transit Railway Corporation (MTRC) as its first
test case for partial privatization.  What has not been done, however, i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to spell out the framework for its privatization policy.  Things
are being done on a piecemeal basis, and being rushed through at great speed.
Rushing is what the Administration is very good at.  Thinking things through
does not appear to be its strong suit.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state clearly that the objective of privatization
is not to raise money, but to improve efficiency, competitiveness and financial
discipline.  And, it should put in place an independent regulatory regime to
monitor price determination, safety, service quality and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The Administration has only partially carried out the objective.  Although
I did not sit on the Bills Committee, I have read all the papers.  My conclusion
is that there has not been a proper comparative evaluation of options beforehand.
As such, the perceived benefits and finance have not been subject to the most
rigorous examination.  And, the financial framework has not been stripped of
distortions.  I would hate to think that the privatization of the MTRC would
become the privatization model for the future.

Although I am not satisfied with the structure of the MTRC privatization, I
also see no reason to vote against the Bill, as it is an important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as the Honourable Miss Margaret NG so eloquently put.  I believe that
there is time to iron out our thinking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I only hope that
within the Administration, it is acknowledged that this is a half-baked exerc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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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ould have preferred to see a structure whereby the rail business is
separate from the property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business.  To mix the
two is to continue to mask the performance of the rail operation from the more
speculative property side.  By separating the two, we could evaluate their
performances more accurately.  Inefficiencies in rail operation would not be
hidden by profits in property.  Such a step would bring greater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TRC have stated their reasons to me
for why they do not want to delink the two parts of the business.  I thank them
for their time.  However, as they know, I am far from convinced.  As such, I
will support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s amendment.

However, I shall not be able to support other amendments from my other
colleagues.  Let me first discuss the most controversial ones on the setting of
fares.  I do not like the current system because I find it too politicized.  By this,
I mean that it is already influenced by too many sources.  I would prefer an
independent regulatory system based on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By the way,
I do not regard the Administration as equivalent to an independent regulator, as it
has sought to argue.

Although I am attracted in principle by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s
amendment, it has not been sufficiently thought out.  It would be expecting too
much for any private Member to work it out all on his own, but I do appreciate
the effort.  I regret that neither the Administration nor the MTRC is willing to
give a formula approach the benefit that it deserves.

Instead, both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MTRC want to retain the current
system.  My colleagues' proposals would make fare determination even more
politicized.  For example, what is the point of involving either the Executive
Council or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n the first case, determination would be
made behind closed doors, and in the second case, in this Chamber.  Both of
which are too politicized to reach an impartial, objective, cool-headed judgment
based on facts and data.

As for other amendments in other areas, Madam President, they range
from the well-intentioned to the unnecessary.

Madam President, I support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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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較早前，亞洲金融風暴為香港經濟帶來非常嚴峻的考驗，

在經濟衰退及轉型的時期，政府財政亦受到一定的影響。地下鐵路（“地

鐵”）公司剛好在這個時期準備成為一間上市公司。地鐵是香港集體交通運

輸工具之一，其發展及服務水準的不斷提高，須有龐大的資金不斷投入，在

政府面對財政困難的時候，將地鐵這項公營服務上市，一方面可以減低政府

在不斷投資方面的承擔，同時亦可套取資金以紓緩財政緊絀，這亦是政府提

出本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可謂一舉兩得。

在條例草案的審議過程中，不少同事提出了許多關注重點，例如票價釐

定機制及沿 物業發展權等，而政府亦在討論當中提出了不少合理的解釋，

認為保持現有的處理方法是最合適不過的。本人想重點討論上市後地鐵的票

價釐定機制。

整項地鐵公司上市計劃，是一項將地鐵經營運作完全推向市場的計劃，

目的是讓市場的力量推動地鐵服務的改善與提高。透過這項計劃，地鐵公司

的資產會被轉售予私人投資者，經營與管理亦將擺脫公營機構的色彩，正正

符合大市場小政府的方向。如果在這個市場化過程中，原本已具有市場運作

特點的票價釐定機制卻要走回頭路，不由原來市場的機制決定，反而由政府

或立法會，或通過其他行政的方式決定，這根本違背了整項地鐵公司上市計

劃的原意和理念，等同於叫一個人下海游泳卻綁 他的手腳，相信最終只有

溺斃一途。

主席，有關法案是否複雜，是否須用更多時間研討，剛才不同議員已提

出了不同的見解，但票價釐定機制相信是今天討論的整項上市計劃的核心部

分，亦是其股票價值的關鍵，同時是投資者評估整項投資計劃的基本因素，

尤其是地鐵公司的業務發展和公共巴士公司不同，所需的資金龐大得多，融

資的複雜性亦大得多，但如果地鐵的票價釐定是採用行政監管而不是市場調

節的方式的話，投資者只會因其缺乏自由市場機制而降低興趣甚至卻步，因

為一般投資者只會評估市場的變數，而不容易評估政治的變數。我們不應忘

記，地鐵公司上市計劃，其中一個目的是要在政府財政面對困難的時候為庫

房帶來一筆收入，出售這筆公共資產應該以對市民負責任的態度，盡可能使

其價值得到最大程度的體現。

此外，現時地鐵公司能夠達到世界一流的服務水平，並不斷擴展服務及

擴大投資，全賴現有票價釐定機制之下所具備的穩健財務狀況及因此而獲取

的信貸評級。現有票價釐定機制一直行之有效，亦面對其他運輸工具的競

爭，從事實與經驗來看，是足以令人相信已經為消費者提供了最佳保障。因

此，本人認為改變目前的票價釐定機制，既不利於上市計劃的進行，難以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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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或令這項公營資產實現最大價值，同時亦不利於日後的地鐵有限公司融資

發展及服務水平的提高，最終可能不見得對消費者有利。這是本會同事在討

論條例草案及有關修訂時所應該慎重考慮的。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恢復二讀。

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主席，自由黨一向都支持政府把可以商營的服務私營化。現

今地下鐵路（“地鐵”）公司上市，除可以讓政府套現紓緩赤字之外，更可

讓全港市民有機會參與投資地鐵，使地鐵真正成為港人資產的一部分，提高

港人對本港的歸屬感。所以，我們是完全支持政府這次的做法和決定的。

根據不同的調查顯示，贊成地鐵公司上市的市民佔多數。從消費者的角

度看，任何收費都當然是越低越好，而市民對上市後的地鐵收費表示關注，

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一點不可不注意的是，投資鐵路發展及資金籌集，是龐

大和長遠的計劃。上市後的地鐵車費如果由外界監管，所帶來的不明朗因

素，絕對會影響地鐵有限公司的信貸評級，增加貸款和投資風險，更會削弱

地鐵有限公司的借貸能力，增加借貸成本。此外，不明朗因素更會在地鐵公

司上市的估值方面帶來負面影響。

上市後地鐵的收費若交由市場競爭來調節，則較切合實際，只要確保市

場沒有壟斷局面，並存在公平競爭的環境，便可以提供多元化的選擇，這對

消費者才最為有利。

據悉，目前地鐵公司在公共交通服務市場的佔有率約為四分之一，消費

者委員會亦指本港公共交通服務市場有充分的競爭。巴士服務及道路網的改

善，亦對地鐵服務形成強而有力的競爭，地鐵公司須以合理車費及更優質的

服務來吸引乘客。舉一個實例，地鐵公司機場快 （香港站至機場）的原來

定價為成人來回收 100 元，但因面對其他交通工具競爭（例如由柴灣至機場

的巴士 ，單程收費為 45 元），地鐵公司便要將票價定在 70 元的水平，到目

前為止，仍然不敢加價。由此可見，只要市場存在競爭，即能起抑壓及調節車

費的作用。

有建議把上市後地鐵的收費，交由立法會等政治性組織監管及作最後決

定。環顧海外其他地方，由政治性組織直接決定商業性機構的收費，可說絕

無僅有。地鐵公司上市後應立即完全依循商業性原則運作和經營，若容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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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透過代表普羅消費者的議會釐定收費，對有關機構的股東來說是否公平

呢？而議會又是否會在收費與服務水平兩者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呢？

目前地鐵車費的釐定，已須兼顧市場競爭與乘客的承受水平。過往，公

眾也可透過有效途徑，例如交諮會、輿論等，來監察及影響地鐵的收費，亦

曾成功地令地鐵公司董事局充分考慮社會輿論來作出加價與否或加價幅度

的決定。

昨天，澳洲新南威爾斯省的議長和我們見面時，特別提到我們地鐵收費

便宜，他覺得服務超值，而相信任何人到過外國乘搭外國的地鐵，都應該深

深感受到我們的地鐵的種種好處。誠然，我們的地鐵收費低廉而效率高，並

可提供舒適的環境，在這方面，香港的確是首屈一指。既然地鐵公司往績已

經證實他們的管理和服務文化都是可以信賴的，便應放手給他們在自由市場

中盡量發揮他們的專業功能。

對一間商業機構而言，若其收入的最終取決權落入機構以外的組織手

裏，實在說不過去，而有同事認為立法會或行政會議仍應緊握這項權力，這

種想法是始終抱有過分的家長心態，還是不明白基本的商業原則？

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主席，在 98 年競選時，尤其是經過金融風暴吹襲香港後，我

們看到很多公營部門對經濟情況改變的反應是非常遲緩的，而很多私營機構

則很快已經能夠適應新環境，恢復競爭能力。這數點加強了我一直持有的信

念，就是如果私營機構能夠提供良好的服務，政府便應該盡量交由私營機構

提供服務，所以我今天也是循 這個論調支持這項修正案，我相信很多同事

也不會感到意外的。我今天主要想強調地下鐵路（“地鐵”）公司上市的 3

個原則，和這些原則怎樣才符合香港的整體和長遠的利益，我會就此說幾句

說話。

第一，地鐵公司上市，我們不應把焦點放在我們現在是否變賣家當，和

能否針對我們的短期財赤等這些意義上，以我來說，我是支持一個較深層的

意義，而這個深層的意義是香港一直所標榜的“小政府、大社會”，奉行自

由經濟方針，推行“積極不干預”等這些大家早已耳熟能詳、行之有效的原

則，我支持的是這些，而不是財赤。不過，政府雖然標榜這些原則，但在真

正執行政策時，從其過去二、三十年的做法看來，政府卻不是真的走這條路

的，可能政府是想快點滿足市民的期望，更快的為市民提高生活質素，事實

上，政府在這幾十年來，都用了大量的資源來資助一些服務，例如在教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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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很多教育課程都是由官立的中小學提供的；公用事務的領域，例如水務

局、郵政局，都是經政府集資資源和使用政府資源的；在交通領域，例如地

鐵、九鐵、紅隧、國際機場，以及在醫療的領域，包括醫院、政府診所，甚

至房屋領域，則有房委會和出租公屋等，其實全都是私人企業也能夠提供的

服務，不過，政府有參與並提供大量資源甚至津貼，這些界限，在這二、三

十年間慢慢地模糊了，我覺得現在市民已漸漸富裕，私營機構的經營者提供

服務的能力則是越來越現代化，越來越先進，而且亦能夠提供更大型的服

務。在此情況下，我們是否真的有必要事事也要由政府來補助、提供呢？我

相信這是一個重要而且會對香港將來的經濟發展有影響的課題。對我來說，

地鐵公司上市意味 第一個重要的步伐，我很相信，如果有些服務能夠由一

些私營機構來提供的話，將會更有創意，亦可令香港更有競爭力。

我不是在空談，我認為這是一個打破框框的契機，我們可以看到英國以

及其他很多國家，這 20 年以來，都是走這條路，當然，有些例子是成功的，

有些則是不成功，但總體來說，這些做法都能達到使政府減縮徵稅的負擔，

而亦能提高效率。我覺得這是一項重要的經濟政策，以我看來，政府是一定

要嘗試一下，如果不嘗試便不會知道其效果，如果開始得好的話，最終來說，

這政策便能達到使香港整體經濟資源得以最好運用和分配，如果我們議員只

糾纏於枝節之間的話，便看不到整體和長遠或深遠的局面了。

第二，我想說說金融市場的發展。我們知道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很快便

要實施，我們亦要求在公積金的供款中撥出不少於 30%投資本地市場。以我

們現時市場的總值來說，要將這麼大筆的公積金供款，慢慢的投入市場的

話，我們自然須有很多優質、風險低和穩健的投資項目來供應給這些退休金

供款，作為投資的工具。債券市場已可成為一種項目，而從這方面來說，地

鐵私有化之後，亦提供了一項好的工具。事實上，在這個條例草案審議過程

中，如果何俊仁議員或蔡素玉議員記得的話，我是在條例草案委員會首先提

出了上蓋物業資產和關於 50 年年期是否太長，應否稍予縮短等概念的，甚

至直至今天，我也同意有些同事擔心的事，理論上仍然是成立的；不過，我

也做了一些準備，我並不是隨便提出修正的，我真的找過有關行業的人士，

進行過一些商談和探討。我發覺這些人從商業角度所得出的看法與我們的看

法是有所不同的。從地產發展行業的角度，他們覺得現在的運作方式可以持

續有效，他們也覺得從地鐵公司的角度來看，應該是沒有風險的，他們只是

坐地分肥，對他們來說，這整個運作方式是他們瞭解和完全掌握到的，他們

寧願一動不如一靜，他們覺得這樣對大家來說，是一個雙贏局面，他們從商

業角度來看這個局面，並不覺得太擔心。

第三，年期方面的問題。我亦瞭解從商業角度來說，年期會形成一項不

穩定的因素，我擔心這項不穩定的因素，加上事事限制，例如不准增加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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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它發展地產等，會將一種優質、有前景、有變數發展潛力的股份，變成

一種很平庸、沒有表現的一般公用股份。我不希望政府的這項重要資產，淪

為一個不能反映市場潛在價值的機構。我覺得規管不一定要立法，事實上，

規管是有很多方式的，如果相信自由市場的話，便會知道市場上是有一種自

然的規管定律。如果把地鐵私營化的話，第一，政府或地鐵公司一定要提供

更多的財務資料，市場上會多了很多財務專家來協助我們監察這間公司，他

們會提供更多的分析，讓市民能夠更掌握和更清楚知道地鐵營運的整體狀

況。市場亦會作出懲罰，如果政府無聲無息地改變了那些重要因素和風險因

素，例如減持地鐵股份至 50%以下，或做出其他大動作的話，市場是會懲罰

他們的。市場會將股價壓低，提高持有的風險，而其債券也很難以好的條件

發行，屆時大家便會知道這機構受罰了，持 其股票的人便會讓股票待價而

沽，這便是市場的監察，事實上，我相信這種監察是較立法監管更為有效。

我說出了這 3 個因素後，希望大家看到地鐵公司上市時，明白到這對市

民來說，這是一件好事，在經濟政策上，是走對了方向的第一步，是小政府

的方向，亦為市民提供了一種更穩健、低風險的投資工具，能夠發揮“來之

於民，歸之於民”的效果。由於香港地面發展是很小，地少人多，而且人口

也越來越多，地面的發展空間又少，所以我很相信地鐵這盤生意，實在是一

盤會生金蛋的生意，前景非常好，如果能夠用很靈活的商業手法，經營這盤

前景極佳的生意，盈利一定會好的，最終有利投資者，亦有利地鐵的員工，

長遠來說，便無須政府集資，亦可令納稅的市民減少一點負擔，這是一個全

面符合香港整體利益的做法；現時來說，若與使用地鐵交通者的利益相比，

那種利益只屬於狹窄的定義，所以我是會取前者的。謝謝主席。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女士，《地下鐵路條例草案》是一條十分重要的條例草案，

它不單止可以將現時地鐵公司的法定機構的角色，改變為可上市的公司基

礎，亦可以對香港公共交通事業的監管工作，有機會定出一個新里程碑。十

多年來，呼籲要監管香港地下鐵路（“地鐵”）公司票價的訴求十分強烈。

我們都清楚記得，多年來每年年初地鐵及九鐵便宣布加價，因為法例給予了

地鐵公司絕對的釐定票價權力，連政府最高的權力機制亦只會收到通知而

已；如果行政長官因為公眾利益對地鐵公司作出任何決定，又會影響它們收

入的話，根據法例是要向地鐵公司作出補償，所以地鐵公司可以放心地定出

它心目中的加幅。

過去，立法會都辯論過要監管地鐵公司的票價，相信大家都記得，我們

就監管方面有過很多辯論，方式不一樣，但擬進行監管的要求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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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指私有化後的地鐵公司仍會用審慎商業原則經營，又指地鐵公司會

依協議考慮市民負擔能力，換言之，它的票價是在合理的水平。如果是這樣，

香港其他公共交通公司亦可效法地鐵公司採用審慎商業原則，政府便無須再

審評它們的加價申請了。

但事實卻是相反，其他大多數的公共交通機構，在競爭優勢、財政能力、

信貸評級、市場佔有率等方面都不及地鐵公司，但他們要接受票價監管。即

使是現時的持牌渡輪及綠色小巴，它們的票價調整都要得到運輸署的批准。

我們認為這種票價監管是合理的。

民建聯提出修正，要加入票價監管機制，因為一條沒有票價監管的地鐵

公司條例，整體上對香港沒有好處，無助香港成為一個能夠公平競爭的城

市。引入票價監管機制基本上是一個公共政策公平性的問題，今天即使沒有

要將地鐵公司上市的問題存在，我們仍會不斷提出這項問題。

民建聯提出參照現時公共巴士條例的做法，先諮詢交通諮詢委員會

（“交諮會”）的意見，再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就加價申請審批。這種

做法已行之多年，過去亦有例子，政府聽取了交諮會的意見，對巴士公司的

申請作出大幅的修訂，維護了公眾的利益 1。民建聯很重視交諮會所發揮的

功能，但有一點要提及的是，交諮會雖然在過程中有相當重要的角色，但由

於它是政府的一個諮詢組織，故此一直以來都無須寫在法例之內，這亦是現

時多條有關公共交通的法例的做法。

此外，民建聯當然亦考慮過其他票價監管的方式，主要看看每種方式能

否獲得最好的效果及有能力發揮監管的功能：(一 )如果由立法會審批，立法

會的決定必被外界批評缺乏中立性。立法會可以做的是，提出一個更完善的

監管公共事業機制，由這些專責的單位負責；(二 )至於用每年或過去數年的

通脹率減一定百分比的方式，這是一條程式，基本是只要在程式範圍之內就

可以加價，公司的服務質素、盈利水平等因素，便不會成為衡量加價申請是

否合理的因素，而且，按照過去採用類似機制的香港電訊，它每年都按通脹

加價，由此可預見，這種方法很可能成為每年自動加價的機制。

主席女士，近日政府及地鐵公司高層繼續提出警告，若通過引入票價監

管機制，便取消上市，地鐵的前途便因此而斷送給監管機制。地鐵公司聘請

的財務顧問亦站出來說，因為此事受外國投資者關注，若地鐵公司不能上

市，會影響投資者對地鐵公司的信心。就此，我們必須確定，引入地鐵的票

價監管機制，社會究竟會損失甚麼。

                                   
1 這是 96 年 3 月的事，交諮會建議政府只批准 2.7%，九巴申請加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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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請了多位財務顧問前來條例草案委員會發言，告訴我們票價監管機

制會影響信貸評級。不過，信貸評級是銀行財團定息率的考慮因素之一，並

非唯一的因素。這些財務專家很坦白，亦告訴我們他們是以投資者的立場來

看地鐵公司的票價問題，換言之，他們責任上根本無須考慮乘客的權益，但

政府理應比我們更明白這點，我們不能只看投資者的意見，消費者的利益亦

要得到保障。

其實，政府這次採取充滿保護主義色彩的堅決態度，實在有點令人出乎

意外，因為這令人覺得取消了票價自主的機制，地鐵公司的還債能力便會一

下子消失，但事實並非如此。所以，主席女士，整體而言，公眾的利益是不

能妥協的。謝謝主席女士。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剛才劉千石議員已經表達了職工會聯盟的立場，我只想

補充幾點。第一點，今天我打開報章看見《信報》曹仁超的投資者日記標題

是：“地鐵上市有積蘇”，我一看還以為是地下鐵路（“地鐵”）公司上市

有甚麼“ 數”，原來他的意思是說地鐵公司上市，有蘇澤光主席做游說工

作。蘇澤光主席亦有向我游說，他有“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我實在很

佩服、也會向他學習。

但是，當我看見那個標題時，其實我最主要想知道的是，究竟地鐵上市

是否真的有“ 數”呢？是否真的會有好處呢？我閱讀過政府給我們的文

件，運輸局局長游說議員的時候，曾經說過：“其中一個好處，就是為市民

提供黃金機會，以投資在優質的企業。”我不禁要問，政府現在是否適宜參

與推動炒股票的風氣呢？今天，尤其是我剛剛聽到匯豐銀行門外，有人由旺

角亞皆老街排隊排到油麻地，這真令我們很擔心，不知道香港是否再次回到

泡沫經濟的階段。我覺得政府現時真的不適宜做出太多舉動和提出太多的言

論，來參與推動炒股票的風氣。況且，市民是否真的會有“ 數”呢？

首先，我覺得應要提醒買股票的市民，政府很多時候在宣傳時說到：“股

票價值可升可跌”，那麼，市民最終是否能夠有所得益呢？買股票的市民又

能否得益呢？這都是未知之數。不過，我覺得要提出最重要的問題就是，一

般普羅大眾　─　尤其是將來市民之中，有些可能會變成股東，有些則是非

股東的　─　究竟那非股東的市民又是否會真的得益呢？其實，剛才劉千石

議員亦說過了，我們最感擔心的地方，就是將來在商業的壓力之下，地鐵公

司為了求得更多利潤，最後會透過增加票價，將成本轉嫁市民身上，因為此

舉可令地鐵公司增加利潤，從而向股東有所交代。屆時究竟會否失去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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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犧牲了普羅大眾的利益呢？這便是我們最感擔心的，而且我們覺得如果

最後真的讓地鐵公司上市，其實是會對市民和消費者帶來一個非常大的威

脅。我們不希望看見這個情況，所以我們是反對此做法的。

第二項補充就是，我們十分擔心將來地鐵上市之後，政府的角色的問

題。屆時它會變成所謂“亦官亦商”，它既是監管者又是經營者。市民會質

疑政府究竟是維護市民的利益，還是維護政府作為大股東的利益，抑或是維

護小股東的利益呢？最後可能會攪到三不像，於是便充滿了角色上的矛盾和

衝突。我相信將來政府每次作出決定，都會受到質疑，人們會問政府究竟是

經營者，還是監管者？例如，將來如果討論到地鐵應否擴展到某些地區，假

使政府不願意擴展，便可能會說那個地區人口不多，不適宜擴展業務，那麼

市民便會質疑政府是否純粹站在經營者的角度來作決定，所以不予擴展呢？

然而，反過來看，政府明知某區人口不多，卻說願意擴展時，那麼股東便會

質疑政府是否明知會虧本亦做，是否要倒股東的“米”？其實，政府的角色

這般矛盾，如何可作平衡呢？又例如政府有政策想發展集體鐵路運輸，這是

政府既定的政策，根據這項政策，鐵路便應到達多些地方，但是股東會否反

對呢？屆時政府會怎樣處理角色的矛盾呢？這便令我們覺得將來可會有個

三不像的架構存在，這當然不是市民之福。

第三點我想補充的是關乎員工的憂慮，我尤其是要提出此點，因為我剛

才聽完代表工聯會的陳婉嫻議員表示，整項法例中，他們最關注第 29 條及

第 41 條，而工聯會的屬會地鐵員工總會覺得現在政府既然接納了他們的修

正，他們便會收貨。第 29 條的修正是將刑責分為兩級制，而第 41 條則訂明

他們的薪酬會連同福利過渡。剛才陳婉嫻議員說地鐵員工總會將會按此收貨

的，但我卻要說清楚：職工會聯盟屬會地鐵員工協會對於陳婉嫻議員所提

出、而獲政府接納的修正，是不同意收貨的。為何他們不收貨呢 ?原因是，

第一，其實員工最感憂慮的，不是他們目前的薪酬福利能否過渡，因為根據

《僱傭條例》，目前的薪酬及福利是一定可以過渡的。員工最感憂慮的，就

是過渡後，公司將來在股東的壓力下、在追求盈利的壓力下、在商業壓力下，

會否讓薪酬福利倒退？他們不是說過渡那一刻的情況，因為沒有人是會擔心

過渡那一刻的。我可以很肯定的向所有人說，過渡那一刻一定不會有事，但

員工所擔憂的，是將來會否有事，現在所作出的修正是完全不能解決將來的

問題，所以劉千石議員代表職工盟提出了另一項修正，就是要保障員工將來

的薪酬及服務條件都不低於現時的標準。所以，對於政府現時所接納的那項

修正，我覺得我們的工會是不可以收貨的，因為日後可能出現的減薪正正是

員工的憂慮，如果只是監管過渡，而不監管過渡後的安排，是不能夠解決員

工的憂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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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能收貨的第二點，就是刑事化的問題。現時的修正只是將刑事化

分為兩級。我十分欣賞吳靄儀議員剛才從一個律師的角度來看這點，為我提

供了一個新的角度來作考慮。她說不應該按照事件的結果來訂立罪行。現時

的修正就是說，如果發生傷人或死亡事件，便會罰重一些，這正是按結果而

訂立罰則，不是按疏忽的程度來決定。事件可能是由很小的疏忽引致　─

這是就理論而言，因為這條例 20 年來沒有引用過，所以我不知道最後的結

果會如何　─　但如果事件導致傷人便要罰重一些；事件即使涉及嚴重的疏

忽，但是如果沒有傷人便可以罰輕一些。這刑事兩級制便是按結果來決定罰

則。如此看來，這其實是否一項適當的修正呢？我相信我已經很清楚表達出

員工的憂慮，他們是覺得不應該有刑責化或刑事化的情況，所以，稍後劉千

石議員便會提出一項不應該有刑事化情況的修正。

因此，我在這裏呼籲工聯會不要收貨，希望他們亦聽聽我們工會的意

見，然後才決定是否可以收貨的。最後，我要代表我們員工協會說一句，他

們其實是反對我們提出票價監管的，他們是從員工的角度來提出反對，但我

們亦向他們解釋，我們不能夠讓所有的事情都從員工的角度來看，我們也要

從市民的整體角度來看這件事的。所以，我們仍然會堅持提出關於票價監管

的修正。謝謝主席。

MR EDWARD HO: Madam President, I first declare my interest as a member
of the Managing Board of the Mass Transit Railway Corporation (MTRC).
However, that would not affect my objectivity in this debate on the Mass Transit
Railway Bill.  On the contrary, my knowledge in the operations of the MTRC
should be of help in discussing various aspects of the Bill.

We must first put into context that we are talking about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ly run railways in the world, in terms of efficiency, reliability, safety,
value for money for passengers, and, it is a corporation that enjoys a sound
financial position that does not require government subsidies.  It is not what I
think.  All thes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benchmarked against major railways
in major cities in the world by independent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blic Transport.

The MTRC was able to achieve thes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through a
well-managed organization the business of which is run on prudent commercial
principles.  Capital investments and all business decisions are entirely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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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on acceptance of the market in a free and competitive economy.  It is
important that this important principle should be remembered and maintained
after the MTRC is privatized.

The foremost question in many Members' minds is whether, after
privatization, the MTRC should retain its autonomy in setting its fares.  This
question has been debated in this Chamber many times in the past.  Some
Members have, as they do today, suggested that fares set by the MTRC should
be subject to the control of either this Council,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AR) or according to some sort of pre-set
formula.  They made these suggestions probably based upon the opinion that if
MTRC were left on its own, unreasonably high fares would result.

I wish to dispel some of these myths.  I would question why any fare
regulation was necessary, and would point out the damaging effect that such kind
of regulation would have on the business of the MTRC and the public as a whole.
Mass Transit Railway (MTR) fares have always been set at levels that are
acceptable to the customers or the travelling public.  There is a gross
misconception going around that the MTR is a monopoly, and therefore, its fares
should be controlled.  Nothing can be further from the truth.  The travelling
public in Hong Kong have ample choices in public transportation: franchised and
non-franchised buses, public light buses and taxis.  They would only take the
MTR if they consider that they can have better value for money or a better
service.

The operation of the Airport Railway is a good example.  Ever since it
was opened, it has to face severe competition from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public transport, such as air-conditioned coaches offering almost door to door
service. Currently, it has only a market share of 32%, achieved through
concessionery fares for many categories of passengers.  Overall, the MTRC has
only 25% share of the public transport market.  The fact is: if fares are set at an
unreasonable level, then ridership would go down as market economy would
dictate, and arbitrary high levels of fares without regards to market acceptance
do not serve the commercial interest of the MTRC.  This is the reason why the
MTRC has not raised its fares since September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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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not only a fact that MTR fares have increased less than inflation in the
past 20 years, contrary to what some Members may think, current fare levels of
MTR compare favourably with other modes of public transport, such as
franchised buses.

For example, the MTR fare from Tsuen Wan to Central is $11.7 with a
journey time of 28 minutes, whereas bus fare for the same journey is $15.3 and
takes 40 minutes.  Similar favourable comparisons on other journeys illustrate
the point that the MTR, left on its own, provided the best value for money for the
travelling public.

Some may argue that MTR fares should consider the public interest.
They, in fact, consider that a public utility under a franchise should offer a social
service to the public, rather than just a commercial service.  These are
Members who would not hesitate to ask the Government, in other words, the
taxpayers, to subsidize the railway to achieve a low fare for the public.  The
MTR, as other public utilities, should, of course, be commercial services.
Examples of subsidized railway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mply demonstrated
that once a strict commercial discipline is abandoned, those railways quickly
deteriorated in service and maintenance, requiring more and more government
subsidies or subsidies from taxpayers.

This is the real damage of regulated fares as opposed to setting according
to commercial principles.  One factor that we must recognize i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railways involve very heavy capital investments, and large capital
expenditure in continuous maintenance and improvements.  The Airport
Railway, for instance, cost $35.1 billion to build.  The MTRC is building the
Tseung Kwan O Extension.  I am glad to say that it is now under budget and
will probably come in at a cost of $24 bill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MTRC is
also investing some $5.4 billion on upgrading the railway system in the next five
years.

Thus, this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franchised bus services, where roads are
built by taxpayers' money, and the operators only need to build the depots and
buy the buses.

The heavy investment required for building a railway means that it has to
rely heavily on international financing, unless the cost is borne by taxpa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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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bility to borrow, and to borrow at reasonable cost, depends on how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regard the financial status and the management
of the MTRC.  The MTRC enjoys currently an A+/A credit rating from the
international rating agency, Standard and Poor, the same rating as the
Government of the SAR.  This is not easily given.  Many financial experts
have advised member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that if the certainty of fare setting
mechanism is lost, for instance by external regulation on political reasons, the
MTRC's credit rating will certainly be affected.

Some Members have suggested that property development in conjunction
with stations should not be allowed for the MTRC.  Apart from the technical
difficulties that are inherent in sepa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operty above,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giving some advantages to facilitate the financing of the heavy capital investment
necessary for developing a railway system.  Remember what I just said, bus
companies do not have to build roads.  Taxpayers pay for them.

The development of railway stations enhances immensely the value of any
development above, it is only right to give the "advantage" of profit sharing of
property development to the MTRC that develops the railway.  Besides, any
development rights will have to be paid for in the form of full market value in
terms of land premium.  That is why it is only an advantage, not a subsidy.
Many other countries now have copied the Hong Kong model of utilizing
property development to assist the construction of railways.

Madam President, as a general principle, I support all forms of
privatization of government-provided services that can be provided by the private
sector.  It can certainly enhance efficiency when market economy is introduced.
I totally support the privatization of the MTRC, giving members of the public to
share a well-run public utility.  I urge Members not to support any amendments
that would undermine the inherent strength of the MTRC that is firmly based
upon sound commercial principles without the political interference of the
Government, politicians or any artificial mechanisms, to the detriment not only
of the MTRC, but also the travelling public, and ultimately, the taxpayers.

With these words, Madam President, I support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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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自從財政司司長去年在財政預算案中說出地下鐵路（“地

鐵”）公司要上市這消息之後，已經歷了差不多 1 年的時間。在這 1 年當中，

政府的官員和地鐵公司的管理階層不斷推銷地鐵公司上市的好處，但其實地

鐵私有化及上市，是否真的會帶來好處呢？很多人對此問題提出過不少質

疑。

主席，我記得去年 6 月，當我們討論李卓人議員提出的有關私營化的問

題時，何鍾泰議員說過一番話，他當時怎樣說呢？他說：“事實上政府部門

私營化及公司化，也曾在一些國家推行，各地所取得的成效各有不同。以外

國的供水服務私營化作參考，不難發現實行時出現不理想的一面，例如英國

的供水服務私營化後 6 年，水費上升了一倍半，污染個案上升了 50%，水務

投資反而減少了五分之一；而另一個個案則為香港人所熟悉的，便是去年（即

1998 年）7 月至 9 月間，在私營化已進行了一段時間的澳洲雪梨水務公司所

提供的食水中，發現大量寄生蟲。”他提出了機構公司化和私營化後的一些

問題出來，並接 說：“作為全港最大的僱主，政府應該考慮到，推行私營

化及公司化，對相關部門的員工影響。政府私營化有可能引致大量公務員失

業，也會令不少家庭陷入經濟困境，而且會進一步損害本港已經疲弱的經

濟，影響社會安定。”這是何鍾泰議員在 1999 年討論私營化的發言。其實

私營化是否一面倒的有好處呢？

剛才已舉過例子，說明私營化不一定是那麼好的，但局長在昨天給我們

的一封信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推銷私營化的好處。他更說地鐵公司如果順

利私營化後，將會為政府日後其他私有化的計劃樹立典範。這令我們很擔

心，因為如果今次地鐵公司私營化的計劃順利通過後，將來的情況便會變成

這樣。不過，各位聽過我剛才引述何鍾泰議員的發言後，會否覺得真的那麼

理想？吳局長為了推銷地鐵公司上市，歸納出一些所謂市民歡迎這做法的原

因來，我可總結為 3 方面。第一方面是，上市可增加市民的投資機會。事實

上，不單止他說過，剛才李卓人議員亦引述過，這會是一個黃金機會。我不

知道政府為何在金融風暴之後還沒有汲取經驗和教訓。大家可看到，過去我

們不斷集中在泡沫經濟之下，如果出現問題時怎麼辦？我想問局長，他說會

有一個黃金機會，市民將來投資了地鐵有限公司的股票後如果虧本，怎麼

辦？局長是否保證會賠償給他們呢？他強調這是一個黃金機會是甚麼意思

呢？我們是否應不斷鼓吹香港經濟須隨 泡沫經濟發展，而不注重實業的經

濟發展呢？金融風暴已帶來一個這麼大的教訓，為何我們不反省一下，還要

不斷地鼓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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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錯，在泡沫經濟裏，大家可以看到在這一分鐘你可以致富，但一分鐘

之後，其間的變動亦可以令你家破人亡，我們也聽過有人是為了股票的投資

失利而跳樓自殺的例子。這些問題怎樣解決呢？倒過來說，如果我們發展實

業的話，這種情況便會較少出現。當經濟不好的時候，只會有失業問題出現，

但不會有危機性的問題出現。所以我覺得政府這種不斷鼓吹的做法，事實上

真的沒有總結過往的經驗和教訓。我不希望我們的經濟發展會是這樣，我亦

不希望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這種的經濟發展。

吳局長所說的第二方面是，私有化可以改善服務。但正如剛才很多同事

也說過，其實地鐵的運作一直良好，而很多其他國家也不斷讚譽這情況。但

將來如果地鐵公司真的上市後，會出現的問題是，地鐵有限公司以股東的利

益為前提下，發展會否完全一直那麼理想呢？局長的所謂改善了的服務，是

否真的能夠令市民完全接受得來？剛才何鍾泰議員所引述的那些服務，已可

看到當一些國家實行機構私營化後，原來會出現那麼多問題的，屆時局長會

如何解決呢？同時，不單止這樣，大家也明白，市民對地鐵的關心，不單止

是服務質素的問題，其實還有票價的問題。如果以股東利益為前提，而地鐵

票價又不受監管，市民可以怎麼樣呢？這些情況是我們不能不加以考慮的。

所以，在改善服務來說，是否真的能達到一個理想程度呢？這仍是令人質疑

的。

局長所說的第三方面是，地鐵公司上市可以為政府庫房提供 300 億元的

收入。剛才劉千石議員已就此曾清楚說過，情況並不一定那麼差勁，而事實

上，在目前經濟好轉的情況下，赤字亦不是那麼嚴重了。但我想再問局長，

今時今日，即使是局長說出現了赤字問題，我們要透過地鐵公司上市收回 300

億元。如果結構性經濟再次出現問題時，我們可以怎樣做呢？我們有甚麼東

西可以賣呢？好了，我們整個財政方針是否凡出現結構性赤字便賣這樣，賣

那樣，要不斷的賣下去呢？總有一天，所有東西也賣光了，屆時怎麼辦呢？

所以，我覺得這一方面完全沒有立足點，亦沒有理據存在；因為如果說這樣

做會有收益，於是我們便這樣做以解決目前的經濟狀況，但將來再出現這情

況時，又賣些甚麼呢？這是最主要的問題，局長請告訴我，屆時可以賣些甚

麼呢？

因此，局長就這 3 方面不斷的推銷，反而令我感到憂心，正因為想到這

3 方面會發展出的情況，令我覺得不應支持地鐵公司上市。

除了這 3方面之外，談到票價的釐定更是令人憂慮，如果票價不受監管，

怎麼辦呢？不錯，現在有競爭，競爭的存在會對票價的釐定產生影響，但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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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是否等如可以令票價維持在合理的水平呢？地鐵公司不斷強調過去兩年

以來，票價加幅沒有超過通脹；但我們不要被整體的票價加幅蒙蔽我們，因

為整體的票價加幅可能沒有超過通脹，個別情況卻有所不同，例如過海的票

價便遠遠超過通脹。有那些票價是不超過通脹呢？只有短程的票價不超過通

脹，事實便是這樣。因此，票價上的轉變，是一定會令市民憂慮的。事實上，

大家也知道，地鐵發展至今，對市民來說已是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正如剛

才有些同事說過，相對來說地鐵已成為了一項壟斷的交通工具，市民怎不倚

賴它呢？市民現時生活壓力已那麼大，如果地鐵票價不受監管的話，只會令

市民的生活擔子百上加斤。所以，單就這一點而言，我也是一定不贊成票價

不受監管的。

除此之外，說到員工的情況。我覺得就員工的保障來說，我仍然覺得憂

慮的。吳局長在信中說過，假如日後地鐵不獲批准加價，該公司只能透過裁

減員工和維修成本，或削減用於新鐵路項目的投資，以達到節流的目的。事

實上局長也懂得怎樣做的了，主席，我覺得我們會很難監管地鐵的加價，因

為稍後議員提出的監管加價那些修正案大多數不會獲得通過的。我想請問局

長，如果地鐵有限公司獲得自由加價之後，他是否可以確保地鐵有限公司將

來不會裁減員工、不會裁減其他員工的福利、不會削減其他服務條件等。不

過，即使他真的保證這點，對員工方面來說，我想也不會取得任何保障的，

因為地鐵有限公司將來的發展會以股東的利益為前提，如果地鐵有限公司說

要開展一些計劃，有需要開源節流，於是便會削減一些無必須性的開支，那

麼員工的福利便可能首當其衝地被削減了。

所以，在這大前提下，我希望關心勞工界的議員不要接受地鐵公司上

市，因為上市所帶來最大的危機是公司屆時須以股東的利益為大前提，員工

的福利和權益是不會受保障的。

最後，主席，今次地鐵公司如果上市成功的話，可能會帶來一些禍害，

我希望政府可以向我們作出保證，說明如何能確保市民的利益會獲得保障。

主席，我謹此陳辭。

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主席，我起來發言代表前 反對《地下鐵路條例草案》進行二

讀。

其實，在條例草案審議階段，立法會收過很多專家的意見，也曾進行過

諮詢，而這些意見也認為香港地下鐵路（“地鐵”）  公司的服務、效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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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素比其他城市地鐵系統好。那麼，大家也許會問，既然這樣，為甚麼還要

改變呢？財政司司長在發表上個財政預算案時已作出了預告，是由於政府出

現了財政赤字，而倘若地鐵公司上市，便可以為政府帶來 300 億元的收入。

我們現時不是沒有其他可以填數的辦法，政府仍有很多儲備，但大家不知動

用，而寧願做出這麼大的動作來改變地鐵公司的營運模式，以至基本地影響

了市民未來的交通開支。這究竟是否值得呢？

剛才很多同事也說過，地鐵公司一旦上市，票價沒有可能不受到商業壓

力而增加，因為它要達到短期收支平衡，這使很多同事感到擔心，而另一方

面，有同事的意見是，如果由具有政治性的立法會來監管票價，便會影響地

鐵公司的評級。這兩方面都是大家不希望看到的。我們也同意，一盤生意必

須收支平衡。票價一定要追隨通脹調節，否則，這盤生意即使在 10 年間不

倒閉，也會在 20 年內倒閉。因此，公司的收支一定要達到平衡才可以維持

下去。

然而，上市公司便不具彈性。上市公司每年也要發布業績，發布業績時

便會影響股價升跌，於是這公司便受到很多壓力，一定要周期性地在短期內

調整票價。過去兩年，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情況，香港經歷過經濟衰退和金融

風暴，市民在這段期間的負擔能力很低，不過，由於地鐵是政府全資擁有，

便具有凍結票價的彈性，現時地鐵公司還未上市，所以便不會造成股價的升

跌。這是我們現行模式的好處，可令市民在困境中無須加重負擔，不過，將

來經濟好轉之後是可以追補的。這便是上市公司一定沒有的空間，一定沒有

的彈性。地鐵公司現行的營運模式的好處，在於它亦按商業營運原則來維持

效率和質素，而另一方面，地鐵公司也不會貿然加價來謀取暴利，這便可令

大家暫時較為放心。

主席，我也不同意由立法會審批地鐵車費，這實際上會為一間上市公司

帶來很多的政治壓力，如果須由我們審批地鐵收費，那麼其他公共的服務又

如何呢？是否所有公共服務收費也要由立法會審批，頻率是每年一次或每兩

年一次，屆時立法會只專責審批公共服務收費的加幅，每次大家便就此政治

化一番。這確實也不是我們想看到的。我亦明白，如果地鐵每次想加價也要

提交立法會審批，是會影響這上市公司的信貸評級的，所以，如果政府執意

要將地鐵私營化，又擬將車費交由商業壓力來決定的話，其實也很難怪責我

們的同事在兩項中取其較輕者，即寧願將加價方案拿回來進行政治性的審

批，將權力保留給立法會，好讓地鐵公司無須受太大的商業壓力而要把票價

暴增暴長。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February 2000116

主席，我們反對地鐵公司私有化的第二個原因是，政府的角色會變得十

分混淆。政府現時是交通政策的規劃者，它可以規劃道路、發展新市鎮、影

響人口的遷移，亦可以審批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專營權。在決定每項政策的

每一步驟中，它也是可以直接或間接影響地鐵生意的盈虧。不過，政府也同

時戴了很多頂帽子，它是政策制訂者、大股東和監管者，無論它是對地鐵作

出一些賠償性的付款，或要懲罰地鐵而向其收取金錢，亦無法避免角色的混

淆。雖然現時政府也扮演很多角色，但相比之下，有一點是很清晰的：就是

無論賺或蝕，地鐵公司也是政府全資擁有的，沒有利益衝突，在這方面市民

可以很放心。但如果地鐵公司上市後，政府究竟會扮演大股東來保障小股東

的利益，還是會扮演管治香港的行政機關，向全港市民負責呢？我記得在審

議條例草案的一次會議上，地鐵公司代表回答議員的問題時，也慨嘆政府同

時戴了很多頂帽子。既然地鐵代表也有這意見時，我覺得這便是一個重要的

問題了。上市後的地鐵有限公司如果須由立法會監管車費，確實是不適宜；

然而，公司上市之後亦會受到很多商業壓力令其必須加價，繼而令市民的負

擔增加。

替政府研究地鐵公司上市的顧問公司，在一次出席立法會解答議員的問

題時，曾經表示他覺得我們有很多憂慮，又問我們是否想將這麼多權力收歸

立法會，一時說要審批這個，一時又說要監管那個等。其後，他說，其實現

時這法例架構即使獲得通過，如果運作數年後議員發覺有甚麼不妥當的話，

立法會也可以提出修訂，或提出一條新法例來監管機制。當時席上的各位議

員均告啞然，因為這位顧問不知道《基本法》第七十四條訂明，立法會是不

可以自動提出影響政府政策和公共開支等的法律草案。所以，我很明白有議

員想趁政府提出這項條例草案的時候，盡量加強立法會的權力，正所謂“盡

量抓得幾多得幾多”。由此可見，外國在推行私有化計劃後，其實還有一個

立法機關可以把關，但香港則辦不到，很多同事是不敢放手。既然同事不敢

放手而且又會損害私有化的商業原則，以致會令私有化計劃不能推行成功，

那麼，為甚麼不保持現狀呢？

剛才亦有同事說過，地鐵公司上市後便可提供一隻優質股票，讓強積金

計劃推行後，大家可有一個非常值得信賴的投資途徑。不過，這大前提是大

家也要買入股票，不參與股票投資的人又怎樣呢？這些人便要付更大的代價

了。屆時可能連領取綜援的家庭也要買入股票，於是大家又會怪責綜援家庭

買股票，繼而要削減綜援金額。結果，社會便會分成兩部分，就是股民和非

股民，不想入市或無能力入市的市民，最後要為交通費用付出更大的代價。

這個情況是我不願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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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要說一說工聯會同事的決定。我們既要重視工人的利益，也要

重視市民的利益。所以，我希望工聯會的議員可以審慎考慮地鐵公司上市後

對市民的整體影響。我希望他們最後會反對地鐵公司上市。謝謝主席。

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主席，我在發表意見前，有需要申報利益，因為我是投資銀行

的董事，亦是證券商。如果地下鐵路（“地鐵”）公司能夠上市，我可能會

有生意做。

主席，就地鐵公司上市的問題，我聽過許多議員的發言後，也希望說出

我自己的數點看法。我認為我們對於政府現時提出將地鐵公司私有化和上

市，不應該簡單、消極地當作是變賣資產，以解決財政赤字的問題。當然，

金融風暴發生後，香港這兩年來是入不敷支，政府的財政面臨很大的壓力，

政府既不能驟然加稅和增加收費，又不能在短時間內縮減其他的開支，因此

確實出現了財赤的問題，但它肯定無須採取一個變賣資產的消極辦法。我更

聽到一些議員說，資產賣光了怎辦呢？資產即使賣光了也會變成財政儲備

的，這筆亦是金錢，並非把變賣所得的錢全部送給別人。

此外，如果我們能把政府的一些財政資源更好運用，我們便能把套回來

的資金用於更有需要或更須迫切投入的地方，政府為整體市民的利益 想，

是須作出這樣的考慮的。同時，我們的資源也許會取得更好的回報。所以，

我很訝異有些議員提出他們擔心將來地鐵有限公司會在不受監管的情況下

加價。如果說地鐵加價與否，便會影響市民利益的話，同樣地，由政府經營

地鐵而只管作出補貼，從另一個角度看，也是損害整體市民的利益，也是損

害公帑，計算所得的結果是一樣的，因為一直以公帑補貼下去，沒有回報，

亦是損害公眾的利益。所以我覺得這問題應該從兩個角度來看。

另一方面，地鐵公司上市尚有一個較大的意義，正如一些議員已提出，

投資地鐵公司的股份可能是一個黃金機會。當然，亦有議員恐怕會鼓勵市民

投資股票，再次出現泡沫經濟。然而，從我們在金融市場內的人看來，能夠

把地鐵公司上市，正正可以發揮調劑的作用，以及改善香港現時證券市場過

於集中在金融、地產的股票上的情況，當然，最近地產股已不大受追捧，近

期投資股票的人士已轉往投機性較濃厚的科技股　─　不過，主席，有些科

技股是附有引號的。目前，市場正有需要提供較長期、穩定經營的股票，讓

一些須有長期穩定回報的投資者來投資，這些不單止是本地的投資者，還有

很多海外的投資者，他們都有需要投資一些這類股票，他們自然希望有較多

的選擇。我不敢評論現時是否上市的一個好時機，但上市後，至少它可以在

二級市場有機會選擇擴闊它的投資組合，這點是有利於壯大香港證券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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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香港的證券市場更能健康地發展。此外，地鐵公司上市後，在經營上肯定

可以有更高的效率，提供更好的服務。它必首先要達致好的社會效益，才能

對股東有好的回報。

在條例草案委員會裏以至今天，我都聽到很多議員關注到如何保障市民

及公眾利益的問題。我想說的是，地鐵公司並不是在上市後提出的加價建議

才不受監管，我覺得有些問題是倒轉了來看，其實現時地鐵公司要求加價亦

不受監管的，我們應該只是希望不要改變這個機制，因為地鐵公司一旦要求

加價，並非在上市後便不受監管，而現時卻是受監管，我覺得概念上應該清

楚；而且據我所知，政府亦已作出承諾在地鐵公司上市後的一段長時間內，

也不會減持低於 50%的股權，我相信政府是一定會充分考慮它的兩頂“帽”

應如何平衡利益的。另一方面，地鐵公司也並非完全專利，它亦面對很多競

爭，特別是現時我們亦偶爾會覺得乘搭地鐵是十分麻煩，因為從地面走下車

站和返回地面均要走很遠的路程，現時很多交通工具既舒適，又可以解決點

到點的問題　─　即從一處直達另一處，這些交通工具既省時，又有多種可

供選擇，所以我們無須過於憂慮地鐵公司會成為一項很專利而壟斷性的經

營。

此外，有些議員關心將來地鐵公司員工的利益問題。就這點而言，我覺

得如果有些員工恐怕地鐵公司上市後，可能會因為要考慮股東利益而出現大

量裁員的情況，那他們便等於告訴我們，地鐵公司在上市以前是有很多冗

員，所以他們擔憂公司上市後便會大量裁員，我相信情況不是這樣的。如果

現時地鐵公司運作良好的話，我相信這種憂慮是沒有必要的，至於說到擔心

很長遠的情況，我相信亦是沒有必要這樣擔心的，因為社會會不斷變化，在

這個時候提出這些想法是過慮，即使沒有地鐵公司上市的建議，我們議員亦

已同樣向政府施壓，要求政府表明如何能將資源增值，如何能令公務員隊伍

更有效率地工作，地鐵公司不用在上市後，也會同樣面對這些問題的。所以，

我覺得這些問題不應與地鐵公司上市掛上等號，在這幾項問題上，我們其實

是無須過慮的。故此，我作為金融行業的人員，是很支持地鐵公司上市的。

我謹此陳辭，支持通過二讀。謝謝主席。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財政司司長在去年 3 月發表的財政預算案演辭中，公布

政府打算將地下鐵路（“地鐵”）公司部分股權私有化的計劃。過去 1 年，

政府及地鐵公司，以及政府的財務顧問積極策劃，落實這項計劃。《地下鐵

路條例草案》是實現該計劃的法律依據。條例草案分為 10 個部分。條例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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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主要內容包括：(一 )經營地鐵網絡專營權的賦予及延續；(二 )監管在專

營權下運作的鐵路；及 (三 )將地鐵公司的所有財產、權利及法律責任，轉歸

於一間根據《公司條例》成立，名為“地鐵有限公司”的專營權公司。

《地下鐵路條例草案》在去年 10 月 13 日提交立法會以來，條例草案委

員會在劉健儀議員領導下，先後舉行了 15 次會議，對條例草案作出了仔細

及深入的研究。條例草案委員會亦邀請了財經金融專家、信貸評級機構、國

際鐵路專家、學者、消費者委員會及 3 個地鐵職工團體，對條例草案及私有

化計劃發表意見。今天條例草案能夠恢復二讀辯論，有賴劉健儀議員及其他

條例草案委員會成員的努力及熱誠，我謹在此向他們致以衷心的謝意。

在審議條例草案的過程中，除了政府本身提出數項純技術性的修正外，

議員亦對條例草案提出了很多有建設性的意見。政府經諮詢條例草案委員會

後，擬備了一共 15 項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順應議員的要求，使

條例草案更為完善。我希望各位議員稍後對這些修正予以支持。

同時，議員一共提出了 18 項修正案。議員的修正案主要集中在地鐵票

價在私有化後的監管問題。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中，我會詳細就票價機制

的問題解釋政府的想法，但是我希望藉這個機會，略談一下政府對地鐵私有

化計劃所持的幾個重要原則。

政府在推行私有化計劃時所依循的 3 個大原則是，第一，希望地鐵私有

化後，能夠繼續沿用現有的釐定票價機制，因為這個機制在過去 20 年證實

行之有效，令乘客獲得實際的益處。第二，建立一個嚴謹而具透明度的乘客

服務基準，以確保市民能夠繼續享有優質的鐵路服務。第三，充分利用市場

競爭，並進一步改善現有的諮詢機制，確保地鐵在釐定票價前，會充分考慮

市民的接受程度。

我想特別強調，地鐵公司私有化後，政府最少會有 20 年繼續作為該公

司的最大股東，即政府會保持地鐵公司的股權及在股東大會的表決權不低於

50%。我們認為政府繼續作為地鐵公司的大股東，反映出政府對繼續發展鐵

路系統的承擔，亦可以向本地及海外投資者，以至各信貸評級機構展示，政

府的確有決心支持地鐵公司繼續為本港提供高質素的鐵路服務及擴展運輸

基礎設施。

政府對地鐵公司的支持，亦是地鐵公司的信貸評級能夠維持在目前與政

府看齊的水平的一個重要因素。這項評級可以減低地鐵的借貸成本。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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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地鐵公司發出一些還款期長達 10 年的債券，亦要依靠政府作為地鐵大

股東的地位，以及地鐵維持一個甚高的信貸評級。因此，政府繼續作為地鐵

的大股東，對地鐵現在及未來的借貸都是極為重要的。

我理解部分議員仍然擔心，如果政府不再是大股東時，地鐵公司會偏離

現在審慎而合理的釐定票價政策。假如政府在遙遠的將來有意減持地鐵公司

股權低於 50%，政府須有信心公司在釐定地鐵票價時，必定會充分考慮乘客

對票價的接受程度及公眾利益。

讓我說一說私有化的背景。在七十年代初期，政府銳意拓展香港的集體

鐵路運輸系統。由於營造地下鐵路是投資龐大、回本期長的大型基建工程，

加上營辦初期更要負擔巨額的債項，當時私人財團無法獨力承擔，因此，政

府在 1975 年成立了由政府全資擁有的地鐵公司。經過四分之一世紀的時光，

地鐵公司所營辦的鐵路系統，到今天已經成為全球效率最高的鐵路系統之

一。穩健的財政狀況及專業的公司管理，令地鐵公司獲得與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相同的信貸評級。由於地鐵公司目前絕對有能力通過商業借貸，籌集資

金用以營運及擴展鐵路網絡，由政府百分之一百全資擁有地鐵公司的理據已

經不復存在。

政府深信地鐵私有化計劃可以為社會各階層帶來多方面的益處。第一，

地鐵私有化計劃如果成功，可以體現政府對自由市場經濟的信念。第二，地

鐵公司的公開招股計劃，會為市民提供一個黃金機會，令他們可以將資金投

資，並非投機，在一間質素優良、經營得法的企業。第三，地鐵注入私有股

本後，有助加強對公司管理層的問責及監察。地鐵公司能緊貼市場規律及按

照商業原則運作，對提升服務質素大有幫助。第四，通過私有化計劃，地鐵

公司可以向資本市場集資，無須單靠政府注資或舉債。有了更廣泛的資金來

源，足以令地鐵公司在香港運輸基建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與此同時，政府

亦可以將原來須投放在鐵路發展的寶貴資源，撥作其他公共服務用途。第

五，地鐵公司是質素優良、資本雄厚的運輸企業，公司上市後，將會令香港

的證券市場更鞏固及多元化，對我們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大有裨益。

主席，我謹向立法會各位議員推薦本條例草案。謝謝。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地下鐵路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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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劉慧卿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iss EMILY LAU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劉慧卿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開始表決。（在席議員互相交談）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你們的按鈕還沒有亮 嗎？現在應可以了。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出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現在顯

示結果。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何承天議員、何俊仁

議員、何鍾泰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柱銘議員、李啟明議員、李華明議員、

呂明華議員、吳亮星議員、吳清輝議員、吳靄儀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夏佳

理議員、馬逢國議員、涂謹申議員、張文光議員、許長青議員、陸恭蕙議員、

陳國強議員、陳婉嫻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榮燦議員、陳鑑林議員、梁智鴻

議員、梁劉柔芬議員、程介南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

曾鈺成議員、楊孝華議員、楊森議員、楊耀忠議員、劉江華議員、劉皇發議

員、劉健儀議員、劉漢銓議員、蔡素玉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霍

震霆議員、羅致光議員、譚耀宗議員、馮志堅議員及鄧兆棠議員贊成。

何秀蘭議員、李卓人議員、梁耀忠議員、劉千石議員及劉慧卿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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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宣布有 55人出席， 49人贊成， 5人反對。由於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

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55 Members present, 49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fiv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地下鐵路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地下鐵路條例草案》《地下鐵路條例草案》《地下鐵路條例草案》《地下鐵路條例草案》

MASS TRANSIT RAILWAY BILL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地下鐵路條

例草案》。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1、3、10、11、12、16、17、22 至 26、31、32、33、36 至 40、42

至 47、 49、 50、 52、 55、 56、 58、 60、 61 及 64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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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2 及 4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運輸局局長及劉千石議員已分別作出預告，表示準備動議修正

第 2 條內“營運協議”的定義，以及修正第 4 條第 (2)款。

全委會現在進行合併辯論。我會先請運輸局局長動議他的修正案，因為

他是負責本條例草案的政府官員。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修正條例草案第 2 條中有關“營運協議”的定

義，並就第 4 條有關營運協議的條文作出相應的修改。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

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政府提出這項修正案的原因，乃採納了條例草案委員會提出的寶貴意

見，目的是確保只有運輸局局長才有權代表政府和地下鐵路公司訂立營運協

議，有關的修正案已得到條例草案委員會的支持和通過。

我懇請各位委員支持政府的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2222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第第第第 4444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會請劉千石議員就運輸局局長所動議的修正案及他本人的修

正案發言，但除非運輸局局長的修正案被否決，否則我不會請劉千石議員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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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他的修正案。如果運輸局局長的修正案獲得通過，即表示劉千石議員的修

正案不獲通過。

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主席，就政府和地下鐵路（“地鐵”）公司簽訂的營運協議，

我將會提出的修正，加入條文使立法會可以藉決議方式修訂營運協議條款。

我的修正案其實並沒有阻止政府和地鐵公司商定營運協議的過程，亦沒

有阻礙經雙方同意的營運協議的落實和執行；我的修正案，是加入一項補充

的權力，亦可以說是後備的權力，即是當立法會大多數議員認為原來的營運

協議有所不足時，可以藉決議案作出修訂和補充，以提高地鐵服務的質素，

亦加強地鐵公司對公眾的問責性。我相信，即使立法會擁有這項權力，亦肯

定不會經常加以運用，而縱使有議員提出任何決議案，但要成功在這議會獲

得通過亦非常困難。

有些批評指既然營運協議是經地鐵公司同意才可以訂立，沒有理由立法

會有權單方面作出修訂；不過，其實在監管公共事業方面，類似的規定在《公

共巴士服務條例》已有先例。根據有關監管巴士服務的條例，擁有專營權的

巴士公司必須定期向運輸署署長提交“五年發展計劃”，而假如巴士公司和

運輸署署長未能夠就“五年發展計劃”的內容達成共識，運輸局局長有權介

入並單方面就巴士公司的“五年發展計劃”訂立條文，而巴士公司有法定責

任履行運輸局局長所作出的決定。

我相信，在確保公共事業服務表現方面，法例必須保留一個最後的“把

關權”，確保公共事業必須提供合理的服務，以保障市民權益。

主席，我希望各位同事反對局長的修正案，而支持我稍後提出的修正建

議。謝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各位委員現在可以就運輸局局長所動議的修正案及劉千石議員

的修正案進行辯論。

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主席，這項修正案是有關營運協議的，大家 知道，於條例草

案委員會上也曾多次討論政府如何監管、監察上巿或公司化後的地鐵有限公

司，以便其服務水準能令巿民滿意，真正達到我們這次的條例草案目的。但

運輸局局長和劉千石議員提出了不同的方案，一是由政府進行監察，據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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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那是有法定地位的，如它違反了協議，政府是可以按法律所容許的程度，

將之加以懲罰，甚至可以取消其專營權。若再加上一個層次，讓立法會介入，

我可以理解到劉千石議員此舉是為了設下一個最後的把守關口。我擔心的

是，如我作為該經營者訂立了協議，而其中內容有所修改，或要作甚麼解釋

時，最少我有一個“對口”，我可以跟政府說話，我也知道從何說起。如果

是立法會的話，當然，立法會有相關的委員會，委員會有主席，主席通常是

負責主持會議，不一定是代表所有委員，所以將來如果經營者說要就有關內

容進行討論，那是否須把 60 位議員全找出來，或取得 31 票的足夠票數，方

可得知自己所處的情況呢？我擔心這事真的會造成非常大的困擾。因此，自

由黨支持運輸局、政府的修正案，不支持劉千石議員的修正案。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我們已很小心考慮過劉千石議員的意見，當然，我同意

即使我們擁有這項權力，立法會也不一定會輕易加以行使，但若我們在法例

上訂明立法會有權單方面修改這項協議，那麼立法會便會變成簽約人的一部

分，甚至還擁有一項凌駕性的權力，以致從整個結構制度看，好像立法會扮

演 一個角色，差不多變成一個營運者的角色，我們可能要不斷參與，甚至

可能要參與定下新條件，那麼情況便會變成不太清晰，對營運者或將來有可

能投資的人士來說，真的不知究竟是與哪一方簽約。這情況我當然很理解，

亦很同意劉千石議員所說，立法會是扮演 一個監管的角色，但我覺得即使

是監管的角色，這角色也應該比較清晰地列明和局限在一個範圍之內，這是

民主黨目前可以接受的。第一，我們覺得應將營運的基準納入法例的附表

內；第二，在票價方面，我們覺得我們應該扮演一個較積極的角色，這是我

們可以接受的；若再要有甚麼角色，我情願將之納入營運協議內，即是在甚

麼的情況下，立法會會進行監管，但若讓立法會可以單方面修改營運協議的

話，這個凌駕性將會太大，以致這份合約變成沒有甚麼特別的意思。所以，

很抱歉，我們無法支持劉千石議員的建議，至於運輸局局長的建議，我們已

經討論過了，我們認為有需要由一個官員集中負責營運協議，否則，其他官

員和地下鐵路公司有甚麼書信來往或達成一些協議而變成營運協議的一部

分時，情況便會變成非常複雜，究竟甚麼是營運協議呢？由於營運協議是專

營權的一部分，將會使專營權本身的條款不清晰，所以我覺得運輸局局長的

修正是必要的，我們是會支持政府的修正的。謝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運輸局局長，你是否打算發言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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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條例草案第 9 條明確規定地下鐵路（“地鐵”）公司在

專營權中，必須按照條例草案和營運協議的規定，維持妥善而有效率的服

務。營運協議清晰界定地鐵公司接受專營權的時候所享有的權利和須履行的

義務，其性質與巴士、小輪和隧道公司的專營權協議一樣，是一份具有法律

約束力的文件。

政府在條例草案委員會中已向議員作出明確的承諾，在修改營運協議時

會向立法會的交通事務委員會匯報，這樣安排足以讓立法會充分發揮其監察

功能。因此，我們認為賦權予立法會隨時修改專營權的條例是沒有必要和不

恰當的。我懇請各位議員不要接受劉千石議員的修正案，並投票支持政府動

議的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運輸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由於運輸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劉千石議員不可動

議他的修正案，因這與全委會已作出的決定不一致。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修正條例草案第 2 條中有關“延長部分”的定

義。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中。有關的修正案是技術性

的，目的是令條文更為清晰，該修正案已得到條例草案委員會的支持和通

過。我懇請各位委員支持政府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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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2222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運輸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第 2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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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修正條例草案第 4(1)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

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有關的修正案因應委員較早前通過修改“延長部

分”的定義後，須作出的相應修訂。這項修正案已獲條例草案委員會支持和

通過。我懇請各位委員支持政府的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4444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運輸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第 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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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5 條。

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5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

的文件內。這項修正是規定日後行政會議如要批准延續地下鐵路（“地鐵”）

公司的專營權，必須獲得立法會的批准。

假如今天通過本條例草案，即表示立法會批准給予地鐵公司 50 年的專

營權，而半個世紀後，原則上地鐵公司的一切資產和經營的服務將會自動交

回政府手中；我相信， 50 年的專營期已經是非常長的時間，至於 50 年後如

何處理，則必須由市民大眾參與作出決定。

既然今天給予地鐵公司 50 年專營權的決定要由本會作出，我認為日後

如果要延續專營權，亦絕對應該先獲得本會的批准，而不應該在今天，立法

會即簽下一張“沒有銀碼的支票”，日後任由行政會議單方面便可以決定無

限期延續地鐵公司的專營權。

如果我們參考規管其他擁有專營權的機構的現行法例，情況便更明顯。

現時根據法例而獲批的公共事業專營權，包括東區海底隧道、西區海底隧

道、大欖隧道等，都是由法例規定有 30 年的專營期，之後更是沒有選擇而

必須將專營項目轉歸政府所有，除非由本會制定一項新法例作出新規定，則

作別論；此外，相信大家都知道，現行法例亦規定，如政府要設立一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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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基金”，則無論是設立或結束任何“營運基金”，均須得到本會決議批

准。很明顯，立法會保留最後的審批權，是必要和合理的。

我要重申，日後延續地鐵公司專營權要經過立法會批准，對今後 50 年

地鐵的運作是完全沒有影響的，希望各位同事加以支持。

我謹此陳辭，提出有關的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5555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主席，專營權的延續，除了地下鐵路（“地鐵”）之外，其他

交通運輸系統，例如巴士、小輪、隧道等，都有相關的法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楊議員，請戴上傳聲器。

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首先說巴士和小輪，據我理解也是有監管機制的，即是說如果

要延長專營權，也要經過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剛才劉千石議員提到

的隧道問題，照我們所理解，隧道是有少許不同的，按規定，隧道的管理在

某一個時限後，必須交回政府，而不存在延長的問題。如果真的要延長，屆

時便會有新的法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看不出有甚麼特別具說服力的理據

支持單單對地鐵公司的專營權作一種特別安排，但我們也希望政府能夠清楚

說明，如果將來政府仍然保持為擁有控制權的大股東，而立法會對專營權的

延續和轉讓有任何意見，那麼一定要如同政府承諾其他項目一樣，向立法會

的有關政策事務委員會提交意見以作交代。我們自由黨是不會支持這項修正

的。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我代表民主黨說明我們的立場，我們對劉千石議員的這

項修正是無法支持的。其實，很多時候，我們與劉千石議員的立場是很一致

的，但就他剛才提出的數點，我們已經過很詳細的辯論，雖然劉千石議員剛

才提出的理由亦有一定的說服力，但我們覺得其中牽涉到的一項問題是，以

後本會在專營權的審議方面是否應該扮演一定的角色，我們是按這樣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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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的。從整體方面思考，如果一個議會牽涉到批出專營權的職能，我們可

能會涉及很多的選擇，例如屆時是否要延長地下鐵路公司的專營權，可能涉

及是否有其他競投者感興趣，屆時我們便要作出比較，究竟延續和不延續之

間有多少選擇，而每項選擇是牽涉了很多商業利益的考慮，當然不僅是其運

作效益、商業計劃和服務計劃，尚有一些很複雜的整體經濟須予以考慮，究

竟本會應否承擔這樣的行政責任呢？這是我們所擔憂的，所以在這種情況

下，我們覺得關於日後的專營權延續，以至轉移等問題，本會是否應該扮演

這樣的角色？這個角色是負責批核的，我覺得是行政機關應當負擔的沉重角

色，所以經過內部辯論後，我們覺得原則上這是不適當的。正如我剛才所述，

立法會就整項公共事業的監管，定下數個能夠負擔的範疇，例如在票價方

面，我們可以利用簡單的審批機制。從平時交通事務委員會習慣了接受諮

詢，我們便知道有哪些指標須加以考慮，這是我們較為熟習的，但一旦牽涉

到審批專營權，這的確是過分複雜的問題。所以，我們經過辯論後，最終仍

覺得支持這項修正是不適當的。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運輸局局長，你是否想發言？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鑒於地下鐵路（“地鐵”）的投資龐大，回本期長達四、

五十年，我們有需要建立一個機制，以便在地鐵公司符合若干資本投資準則

後，可以延續專營權，從而鼓勵該公司繼續投資改善和擴展地鐵的系統。條

例草案規定，地鐵公司可以在專營期屆滿前 5 年的任何時間向行政長官會同

行政會議申請延續專營權，條例草案規定專營權的延續須經由行政長官批

准，其他監管公共運輸機構的法例，比如巴士、小輪、隧道等法例，都有完

全相同的條文，地鐵公司私有化之後，由於政府仍然是擁有控制權的大股

東，立法會如對專營權的延續有任何意見，仍可隨時在立法會大會或交通事

務委員會向政府提出質詢；此外，政府也承諾會依循正常的渠道，諮詢立法

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有關專營權延續的事宜，這樣的安排，應該可以讓立法會

充分發揮其監察功能。我懇請各位委員對修正案投反對票。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劉千石議員，你是否打算發言答辯？

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主席，聽罷同事的發言後，我想提出 3 點：第一，關於地鐵在

公共交通上所扮演的角色，我相信是不可以和其他交通工具作相等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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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私營化是前所未有的，這亦是第一個公營部門私營化的計劃；第三，

我想提出的是，就專營權本身而言，在 50 年後，若股權的轉讓是由一間單

一公司或一名個別人士購入的話，那項專營權是否亦完全無須經我們審議

呢？我覺得各位議員亦須就這些方面再三考慮，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劉千石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未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

員會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由於劉千石議員就第 5 條動議的修正案已被否決，所以我已批

准劉千石議員稍後修改他就第 62 條所動議的修正案的措辭。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 5 條納入本條例草案。現

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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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6 條。

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6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

的文件內。這項修正是規定日後行政會議如同意將地下鐵路（“地鐵”）公

司的專營權作出轉移，必須向立法會作出建議並經立法會批准後才可以實

施。

我提出這項修正案，理由是非常明顯的。當前的這項條例草案批出的地

鐵公司專營權，前提是政府在可見將來仍然是地鐵公司的大股東，而地鐵公

司管理層和全體員工亦會順利過渡至新公司繼續維持原來的工作模式；但假

如有朝一日，另一間私人公司承接了地鐵公司的整個專營權，則肯定不是今

天本會所想像得到的。

舉例來說，個多月前便出現了油 地小輪公司將承辦的渡輪服務轉讓給

新世界集團，雖然說新渡輪仍然要根據原來的牌照條件提供服務，但毫無疑

問的是新公司無論在人手安排、服務態度、發展策略方面均與舊公司有所分

別，甚至是有極大的差異。

我認為假如地鐵公司的專營權被轉移，其實是對今天可能通過的法案整

體原則的重大修改，因此，沒有理由轉移專營權不須由本會來作出決定，而

只須行政會議單方面的同意。條例草案原先的規定，其實又是一張“沒有銀

碼的支票”，希望各位同事支持我的修正案，賦予立法會應有的把關權。

謝謝。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6666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運輸局局長，你是否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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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由於專營權的延續須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因

此專營權的轉讓同樣亦須經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核，這是最合理的安

排，其他監管公共運輸機構的法例，比如巴士、小輪、隧道等的法例，都有

完全相同的條文。我懇請各位委員對此項修正案投反對票。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劉千石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未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

員會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由於劉千石議員就第 6 條動議的修正案已被否決，我現在向各

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 6 條納入本條例草案。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

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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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7 條。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7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

的文件內。

主席，條例草案的第 7 條是有關地鐵有限公司董事的組成。我將會在原

條文中加入第 2 部分，指明地鐵有限公司的其中一名董事必須是由該公司僱

員直接選出的員工代表。

主席，關於地鐵有限公司董事局成員的組成，我們認為應該包括一位由

員工直接選舉出來的代表，其好處是員工的意見能直達管理階層。如果今天

的《地下鐵路條例草案》獲得通過的話，我覺得這個龐大集體運輸系統的管

理層，應有反映員工意見的代表，使地鐵的服務更為完善。我想強調，這觀

點並不是我們發明的，也不是特別為該公司而設立的。在一些先進國家，員

工進入董事局的類似做法，是常有的事。我希望立法會的同事能支持我的修

正案，謝謝主席。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7777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主席女士，我是代表自由黨發言反對這項修正的。我覺得這項

修正是沒有必要的，因為法律上從來沒有明文規定一間公司，尤其是一間以

商業方式運作的公司，須訂明哪些人一定要加入董事會的。事實上，香港的

法律亦沒有禁止一間公司不讓某人加入董事局。一間公司的董事局由哪些人

進入，純粹應由該公司本身的股東來選定，而不應立法規定哪個人可以、哪

個人不可以、哪個人一定要加入董事局的。

事實上，香港沒有任何一間提供公共服務的上市公司，規定僱員代表一

定要加入董事局，國際上，例如英國、美國等地，亦沒有任何一個國際性財

經中心會立法規定僱員的代表一定要進入董事局。當然，正如剛才陳婉嫻議

員提出，有些公司會委派一名僱員代表進入董事局，但這並非法律上的規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February 2000136

定，而是該公司認為有此需要，有關公司當然可以這樣做，但不能以法律訂

明或透過修訂法律來規定一間公司一定要這樣做。

除此以外，我們知道，一個最具代表性的地下鐵路（“地鐵”）員工組

織（因為該組織是經由選舉產生，所以我認為最具代表性）　─　地鐵公司

的職員評議會，亦曾很清楚地向我們表示反對這項修正的建議。既然員工對

修正建議沒有一致的意見，我認為立法會議員不應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地鐵

公司的 8  000 名員工身上。事實上，我覺得如果我們強行把地鐵公司的員工

代表委任為董事局的成員，並不一定對地鐵公司的運作有良好的影響。陳婉

嫻議員剛才說得對，她說這做法或會令地鐵做得更好。我們剛才聽到大家也

認為地鐵公司是世界上公認為運作良好的運輸系統公司，現在其實沒有需要

規定董事局的成員要有員工代表。在此情況下，我覺得無須在法例內定下這

項規定，如果真的有此需要，當然應由該公司自行決定。所以，我代表自由

黨反對這項修正案。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我覺得員工代表進入董事局的做法，不單止不會有甚麼

害處，而相反地，會加強管理階層及員工之間的溝通，為他們提供一個更好

的溝通渠道，以及加強員工對公司的歸屬感。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雖然，

香港很多公司沒有在公司的章程訂明董事局內一定要有員工代表的制度，但

是，我覺得現在我們開創這樣的先河，也不是一件壞事。事實上，外國很多

公司已早有此制度，而且最重要的是，這名員工代表是不會有決定性的作

用，他只是十數位董事裏的其中一位。所以，我覺得董事局內有代表員工的

一個聲音，是會加強管理階層及員工之間的溝通。我所關心的倒是這名員工

代表可以甚麼形式產生 ?

我們知道，除了陳婉嫻議員的建議之外，劉千石議員亦提出了另一項建

議。兩項建議的不同之處何在呢？陳婉嫻議員的建議是規定股東大會要選出

一名員工代表。這個做法是比較奇怪一點，因為根據公司法的一般制度，股

東大會是完全有自由決定選甚麼人的，所以，規定股東大會一定要選出某個

階層的代表，便似乎有點奇怪。現時地下鐵路（“地鐵”）公司的結構有一

個特點，就是董事局內有幾位成員是由委任產生，我們稱他們為增補董事。

這幾位董事是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的，而劉千石議員便建議在這個

特殊的制度下，加入一名特殊的增補董事。這名董事的人選是要由員工本身

選出的，我倒覺得這項建議可以配合地鐵公司現時的情況。既然地鐵公司有

這樣特殊的制度，我們便利用這個特殊制度選出一名員工代表，而由行政會

議或行政長官來選，總較規限了股東大會的選舉權為佳。在這種情況之下，

民主黨決定支持稍後由劉千石議員所提出的修正案。至於陳婉嫻議員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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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我則覺得並不十分適當，但我們原則上也不是完全反對的，因此，民主

黨會投棄權票。

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主席，董事局的組成，多數是由投資者，即注資的人士來決定。

何世柱議員剛才已代自由黨發言，我只想補充一、兩句，大家好像有點誤解，

認為如果員工的代表不加入董事局，員工的意見便會被董事局完全忽略似

的。我覺得情況並不是這樣的。對於大部分的營商者來說，人力資源是很重

要的，公司會花大量資源在員工的培訓及員工福利之上。所有大公司的董

事，無論是獨立或是公司的董事，都會花很多時間討論員工的福利及員工的

需求。他們平常亦會與員工舉行會議，而不是一定要有員工代表，經選舉進

入董事局，才能和員工舉行會議。

英國和美國都沒有這樣的例子。現時有這種情況的是歐洲的數間公司，

這些國家的工會的勢力通常十分強大，或是公司本身遇到困難而被重組，例

如，美國聯合航空公司根本是被僱員收購了，僱員的代表當然是可以當董

事。事實上，我要指出，董事局的組成並不一定不可有員工的代表，董事局

是可以委任員工代表的，只是並不一定要透過法例來規限員工選出代表加入

董事局。董事局或投資者亦可能會覺得某位員工代表對董事局的運作有幫

助，而委任該位代表進入董事局的。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我只想說幾句關於工聯會今次就有關《地下鐵路條例草

案》的投票取向問題。

上次當我們審議“殺局”條例草案的時候，在工聯會是否站穩工人立場

的問題上，很對不起，我令陳婉嫻議員有點不大高興。不過，今次在審議《地

下鐵路條例草案》的時候，由始至終，我看到陳婉嫻議員站穩基層的立場，

特別是對董事會的成員包括員工代表一點，她是極力爭取讓員工加入董事會

的。剛才何俊仁議員表達了民主黨對這項修正案的立場。其實，民主黨內部

亦有一定的爭議，而我們棄權的原因其實純粹是技術性的。在現行的《公司

法》下，要求僱員直接選出一名員工代表加入董事局的做法，確實比較特別，

因此，我們投了棄權票，但原則上，我們是支持僱員代表加入地鐵有限公司

的董事局。

陳婉嫻議員今次就《地下鐵路條例草案》共提出了 3 項修正案，在剛才

恢復二讀時，她提及了其中兩項，即現時與政府相同的修正案，當時她說，

如果這兩項修正案獲得通過，她便會支持三讀，否則便會反對，但她卻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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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這項修正案。我希望陳婉嫻議員能夠堅持爭取員工代表成為董事會成員，

如果此項修正案不獲得通過，請她代表工聯會深切考慮反對三讀，讓我們看

到工聯會對員工代表加入董事會、對疏忽引致刑責、對員工的福利，是工聯

會就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的一籃子意向。謝謝主席。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關於直接選出員工代表加入公司董事局，以促進僱傭關

係的建議，我們認為是無必要及不適宜的。一直以來，地下鐵路（“地鐵”）

公司和員工的關係良好，管理層透過現有的渠道定期和員工維持有效的溝

通。地鐵公司員工評議會的代表，在本年 1 月 4 日召開的條例草案委員會會

議上，明確表示現在僱傭之間的溝通是充分和坦誠的。香港法律現時沒有明

文規定必須直接選出員工代表加入公司的董事局，據我們所知，香港並沒有

任何上巿公司有直接選出的員工代表加入董事局的。以立法形式爭取員工代

表出任董事，明顯忽略了香港及海外投資者對立法機關可能採取激進手法來

改變香港商業文化的憂慮。其實，根據《公司法》的規定，董事對公司是有

誠信責任，董事的舉動必須以全公司的利益為依歸，而不能為個別小圈子服

務。我懇請各位委員對這項修正案投反對票。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主席，關於這項修正案，我想就剛才同事和政府的發言作出一

些回應。

何世柱議員說，地下鐵路（“地鐵”）公司的員工代表曾就這項修正案

向我們提出意見，實際上是曾經有兩個工會和一個評議會向我們提出過意

見。他剛才也清楚提到的評議會，其中一些代表其實是由僱主所委任。這點

我不想詳細討論。那天在我們聽取兩個工會意見時，我曾再三詢問他們對我

們所提出的修正案的意見。兩個代表員工的工會　─　我所指的是工會，不

是評議會　─　也認為董事局應有員工代表。所以，他們在這方面的意見是

十分清晰的。

至於我剛才所談及的概念，當我修讀工商管理時也有學習過，而且剛才

自由黨的同事亦提到，在一些先進國家和較重視員工管理的地方是有這種做

法的，當中有立法規定的，也有不立法的，有些甚至採用品質圈的制度。美

國在七十、八十年代所倡議的品質圈，後來也成為管理學的一項重要課題，

重要的原因是品質圈當中也有員工的代表。例如，我們現時所說的工業安全

委員會，建築業的工會也有需要參與。隨 社會的發展，我們有需要在不同

的層次裏反映員工的意見。我希望同事能夠支持我們，這項建議並不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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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舉，而是我認為一個這麼龐大的集體運輸系統的管理層，當中應有員工

參與，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除此以外，我也想就民主黨議員的發言作出回應。我十分同意剛才何俊

仁議員的發言。實際上，在董事局的組成加入員工代表，除了能令整個機構

運作流暢之外，也會增加員工對該機構的歸屬感，我覺得這是十分重要的前

提。至於他所提及的第 7 及 8 條在技術上的問題，我很想強調，我們把這項

修正案放在第 7 條的目的，是在第 7 條內加入第二點的新條文，集中說明員

工直接選舉產生的代表進入董事局。當然，我也明白，第 8 條是有關由委任

產生的成員，我覺得兩者之間並沒有矛盾，是不難辦到的。我只希望他們能

夠支持我們。

此外，對於剛才鄭家富議員提醒我的一點，我曾經就這方面進行諮詢。

在我決定今天的投票取向前，我們曾反覆聽取工會的意見，因為我也希望我

們的意見能真正代表八千多名員工的意見。他們當中最關心的是有關疏忽定

義的第 29 條，以及有關工資、福利和加薪機制等的第 41 條。基於這點，我

也曾經問他們 3 項修正案之中，我們要以哪幾條為主呢？他們說，如果 3 條

中有 1 條未能通過，我便要在三讀時投反對票，我當然會百分之一百站在員

工的立場作表決的。不過，他們給我的信息是集中於第 29 和 41 條。謝謝鄭

家富議員的提醒。

主席，我在此再三呼籲大家支持我的修正案。謝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婉嫻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陳婉嫻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iss CHAN Yuen-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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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陳婉嫻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分鐘。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

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李啟明議員、陳國強議員及陳榮燦議員贊成。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議員、呂明華議員、吳靄儀

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夏佳理議員、許長青議員、梁智鴻議員、梁劉柔芬議

員、黃宜弘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及鄧

兆棠議員反對。

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容根議員及羅致光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李卓人議員、陳婉嫻議員、梁耀忠議員及劉千石議員贊成。

陸恭蕙議員、黃宏發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吳亮星議員、吳清輝

議員、馬逢國議員及蔡素玉議員反對。

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程介南

議員、楊森議員、劉江華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譚耀宗議員、陳

鑑林議員及楊耀忠議員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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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3 人贊成，17

人反對，4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6 人

出席， 4 人贊成， 8 人反對，13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

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4 were present, three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17 against it
and four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6 were
present, four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eight against it and 13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主席，我根據《議事規則》第 49 條第 (4)款，動議如果有委員

在本次會議中就《地下鐵路條例草案》的其他各項修正案要求進行記名表決

時，全體委員須在記名表決鐘鳴響 1 分鐘後，立即進行有關的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如果有委員在本次會議中就

《地下鐵路條例草案》的其他各項修正案要求進行記名表決時，全體委員須

在記名表決鐘鳴響 1 分鐘後，立即進行有關的記名表決。有沒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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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

會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命令如果有委員在本次會議中就《地下鐵路條例草案》

的其他各項修正案要求進行記名表決時，全體委員須在記名表決鐘鳴響 1 分

鐘後，立即進行有關的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由於陳婉嫻議員就第 7 條動議的修正案已被否決，我現在向各

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 7 條納入本條例草案。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

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8 條

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8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

的文件內。這項修正是將行政長官委任的增補董事由不超過 3 人增加至不超

過 4 人，而當中須包括 1 名由地鐵員工透過選舉向行政長官提名的代表。

我的修正案與剛才陳婉嫻議員就第 7 條的修正差不多，但我相信，透過

增補董事名額以加入員工代表，可以避免出現政府直接指令私人公司股東大

會必須委任 1 名公司員工代表為董事的情況。事實上，行政長官所委任的增

補董事，本質上和公司股東大會選出的一般董事的性質明顯不同，因為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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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官委任的人士原則上應該是代表公眾利益而不是代表公司任何股東的利

益；因此，在增補董事中包括 1 名員工選出的代表，是合理的做法。

或許有人問，代表員工的董事在董事局內的角色是甚麼？我相信這代表

在遵守一般公司董事的義務和責任之餘，其角色將會和其他增補董事一樣，

代表公眾監察地鐵董事局的運作。不同的是，該名員工代表亦須反映員工的

意見和確保員工的利益不會受損。

此外，亦有不少意見認為，在公司董事局中加入員工代表並無先例。我

的回應是，類似地鐵公司私有化的做法，過去本港亦並無甚麼先例，因此，

我不覺得沒有先例便是不合理。

最後，我必須指出，無論稍後就員工刑事責任及轉職時薪酬和福利安排

的修正是否通過，我相信確保員工代表參與董事局的制度，是對員工權益的

重要保證；假如沒有這項保證，我難以想像地鐵員工怎會支持地鐵公司私有

化的計劃。

我謹此陳辭，提出修正案。謝謝。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8888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主席女士，我是代表自由黨重申，我們是反對修正的。我剛才

已提出過理由，現想藉此機會回應剛才其他議員發表的一些看法。

剛才陳婉嫻議員提出有些員工須代表公司參與某些組織，我可以告訴

她，其實員工無須一定加入董事局。很多時候員工可參與某些小組，例如勞

工安全小組，當然，有員工代表的參與是很應該，而且員工通常也會這樣做。

不過，我們認為，尤其是以我們這些在經濟運作及工商經營有較多經驗的人

士看來，我們很擔心政府立法制定一些規例，規限董事局、或公司任何一方

面的運作。所以，在經濟營運的大前提下，我們反對以法律硬性規定公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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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行事方式，因為這樣會使投資者和公司內的運作人員感到莫大的困

擾。所以，基於這個情況下，我們反對這項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回應）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關於通過法例，爭取讓員工代表進入董事局的建議，政

府是明確反對的。我們的理據已經在回應陳婉嫻議員就第 7 條提出的修正案

時闡述過。

現行監管巴士、小輪及隧道的條例，都載有由行政長官委任增補董事的

安排。我必須清楚指出，劉千石議員的修正案假如獲得通過，將賦權立法會

否決由行政長官提名的增補董事人選。增補董事制度是政府監察運輸事業的

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至目前為止，只有運輸局和運輸署的政府官員，才會

獲委任為增補董事。這個制度已存在多年，從未聽聞立法機關對於由行政長

官委任增補董事進入各公共運輸機構董事局，有任何負面的意見。劉千石議

員的修正案，將會令立法機關有權否決行政長官委任增補董事的決定，這明

顯會削弱政府監察運輸業的工作。此外，劉千石議員的修正案的內文所謂由

僱員透過選舉提名的人，涵蓋面極廣。該董事既可能是員工，亦可能是經僱

員透過選舉提名的非員工人士，這明顯是極不理想的做法。我懇請各位議員

投票反對這項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劉千石議員，你是否打算發言答辯？

（劉千石議員表示不答辯）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劉千石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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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劉千石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LAU Chin-shek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劉千石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 分鐘。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

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李啟明議員、張文光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榮燦議員、單仲偕議員及羅致光

議員贊成。

丁午壽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呂明華議員、吳靄儀議員、周梁淑

怡議員、夏佳理議員、許長青議員、梁智鴻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

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及鄧兆棠議員反對。

黃容根議員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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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

議員、陳婉嫻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議員、劉千石議員、鄭家富議員及司

徒華議員贊成。

陸恭蕙議員、黃宏發議員、譚耀宗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吳亮星

議員、吳清輝議員、馬逢國議員及蔡素玉議員反對。

程介南議員、劉江華議員、陳鑑林議員及楊耀忠議員棄權。

全委會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3 人出席，6 人贊成，16

人反對，1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6 人

出席，12 人贊成， 9 人反對， 4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

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3 were present, six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16 against it
and on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6 were
present, 12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nine against it and four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由於劉千石議員就第 5 及 8 條動議的修正案已被否決，劉千石

議員不可動議修正第 62 條，因這與全委會已作出的決定不一致。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 8 條納入本條例草案。現

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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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有些委員似乎不明白，讓我重複，現在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

8 條納入本條例草案。

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們已經表決了。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很好，周梁淑怡議員，謝謝你的指正。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由於《議事規則》規定，任何新訂的附表應在條例草案

各條文、任何擬議新訂的條文及附表處理完畢後才予以考慮，我請你批准我

根據《議事規則》第 91 條，動議暫停執行《議事規則》第 58 條第 (7)款，

以便全體委員會在考慮條例草案餘下各條及附表之前，可以先考慮新訂的附

表 5A。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鄭家富議員，由於只有立法會主席才可以同意在無經預告的情

況下動議暫停執行《議事規則》，因此，我命令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

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鄭家富議員，我批准你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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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我動議暫停執行《議事規則》第 58 條第 (7)款，以便全

體委員會在考慮條例草案餘下各條及附表之前，可以先考慮新訂的附表 5A。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暫停執行《議事規則》第 58 條第

(7)款，以便全體委員會在考慮條例草案餘下各條及附表之前，可以先考慮

新訂附表 5A。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新訂的附表 5A 服務要求。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本人動議二讀新訂的附表 5A，有關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

位委員的文件之內。主席女士，本人建議將地下鐵路營運協議附表 3 所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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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表現基準，同樣以附表形式納入《地下鐵路條例草案》之中，主要是有

3 個原因：首先，本人認為地下鐵路的服務水平對乘客來說非常重要，而營

運協議只是政府和地鐵公司雙方之間的一份合約，立法會完全無權參與制訂

和更改有關內容。因此，本人建議將有關附表納入條例草案之中，令立法會

亦有權監管地下鐵路的服務水平，並參與檢討基準的過程。

第二，本人不滿意政府在營運協議附表 3 採納的服務水平，竟以地下鐵

路私有化之前兩年內的服務表現為基礎，然後把基準定於較以往表現低 1%

的水平。縱觀世界各地公營企業私有化的目的就是要增加營運效率和改善服

務表現，但是地鐵公司私有化的服務水平不僅沒有提高，反而還要降低 1%，

這一點本人實在不能接受。縱使地鐵公司上市後，未能提高服務水平，我們

仍然認為地鐵亦必須維持以往的表現，否則如何讓市民相信地鐵公司上市後

服務還會有所改善呢？由於政府堅持不把營運協議附表 3 內的服務水平增加

1%，因此本人建議將有關地鐵服務的基準亦納入條例草案之中，並將所有服

務水平增加 1%。雖然地鐵公司同意把乘客服務承諾定於較表現基準高 1%，

但乘客服務承諾和附表 3 所規定的服務水平是不相同的。營運協議的第 4.9

段規定地鐵公司於每一個營運期內最少要達到附表 3 規定的服務水平，如地

鐵公司無法達到有關服務水平，必須向署長呈交書面解釋，同時一併呈交為

改善有關情況而採取行動的資料。但協議的 4.11.4 段卻指出，乘客服務承

諾是自願訂定的目標，而這些承諾本身並不是服務表現基準，地鐵公司亦沒

有責任達到這項承諾，由此可見，只同意在乘客服務承諾增加服務水平，完

全是無實際效力的做法。

第三，本人認為月台幕門的可靠性對乘客安全亦是相當重要，然而政府

又拒絕在協議附表 3 中加入有關的服務水平。因此，本人建議服務表現基準

之中，增加一項月台幕門可靠性的水平，水平將定於 98%，有關水平是以乘

客行程和列車服務準時性作釐定基礎。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新訂的附表 5A 予以二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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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主席，我代表自由黨，表明我們並不支持此項修訂。當然，自

由黨亦很希望地鐵公司私有化和上巿後的服務水準可以日漸提高和不斷跨

越新水準，但客觀上，我們現在看到，地鐵公司今天獲得極高評價，事實上

多年來，其運作水準已超越世界水準，許多同事可能曾到過其他世界大城

巿，而我們也經常說香港要與倫敦、紐約等城巿看齊，亦領教過這些地方的

地鐵服務不少次，返回香港後，總覺得香港的水準真的非常高。在現代管理

學上，營運水準、服務承諾的標準均朝向盡量量化的趨勢，但我們亦不要忘

記，所有這類標準，除了是公司目標外，往往亦成為管理階層對下屬的工作

表現的一種監察手段，甚至可能是決定加薪和發放獎金的基準，相信很多公

司也會這樣做。但是現代管理學亦教導我們，作為管理階層，在訂立目標時，

無論對象是自己或是員工，還得顧及到兩個因素，其一是富挑戰性，如果目

標是沒有挑戰性，大家便沒有目標可追隨，大家可能只會以很疲憊的態度來

對待，但另一方面，目標亦要有可達性，因為如果訂立的目標太高，大家明

知做不到的，便會考慮為何還要拼下去呢？故此，這亦大大影響管理階層及

員工的士氣，所以，我們是必須平衡這兩方面。

另一方面，我亦想說明，很多營運標準或是一間公司的服務水準須隨

時代而變遷，即與時並進。今天的好標準到了明天不一定切合時宜，我們亦

不可忽視地鐵過去非常高的水準，但除了新開的地鐵 路外，可知舊的 路

亦會老化，因為有些事情根本會隨 時間的推進而連原有的標準也做不到，

例如，航空界的飛機的引擎年限越老，它的耗油量越大，無論怎樣做其水準

也一定會降低，這就是客觀的事實。所以我懷疑把這些很微觀的各種事宜，

如果以“斬件”的形式或特別是通過法例來處理，實在並不是一個很恰當的

做法，我覺得監管模式應從一個更宏觀的角度來進行，不然會令管理階層疲

於奔命，恐怕還達不到標準，甚至有可能引致嚴重的後果，因小而失大。所

以，我們不能支持這種做法，但這不等如不要求運輸局和政府作出不時監

察、不時檢討，評定服務水準是否能與時並進，是否真正達到市民在今天和

將來不斷期望服務水準提高的要求。

主席，我謹此陳辭。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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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運輸局局長，你是否想發言？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修正案的目標是，首先取消運輸署署長根據營運協議而

修訂服務表現基準的功能，並且將這項功能轉交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行

使，繼而通過對第 62 條的修正案，將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決定，以附

屬立法形式交由立法會審批。

我認為修正案會削弱運輸署署長的監管功能，為了確保地鐵有限公司提

供妥善而有效率的服務，作為監管者　─　運輸署署長必須不時檢討附表 3

中的表現基準，以及在有需要時根據乘客要求的改變、或當地鐵有限公司在

管理及營運鐵路方面引進更先進科技和技術後，更改有關的基準。運輸署署

長能就有關的基準作出快捷和有效的更改及調整，這樣對地鐵乘客是十分有

利，如果這些表現基準在法例的附表中訂明，則任何修改亦須以附屬法例形

式進行，而有關的立法程序亦須在一定的時間完成。

修正案的另一效果是，將服務表現基準設於地鐵公司在過去兩年的服務

水平，當中不容許有任何波幅，我們不支持這項建議的原因如下：

(一 ) 我們有需要保留少許空間，以容許服務水平在非地鐵有限公司所

能夠控制的情況下，作輕微的波動。例如地鐵系統中的乘客量突

然增加，並且遠遠超出平均載客量，地鐵有限公司因須顧及乘客

的安全，而容許乘客有較多的上落車時間，導致列車班次延遲。

在這情況下，我們認為監管者應該容許有關乘客行程的準時性這

項基準可以輕微下調。因此，有關的延誤並非因為地鐵有限公司

失責所致；

(二 ) 有外國專家已向條例草案委員會證實，地鐵有限公司所須達到營

運協議的附表 3 訂下的服務基準，已較國際水平高出很多；及

(三 ) 表現基準為營運協議所定的最低要求，但這並非地鐵有限公司管

理層的營運目標。公司的目標是履行對乘客作出的服務承諾。

我懇請各位委員投票反對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鄭家富議員，你是否打算發言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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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女士，政府反對我這項修正案最主要原因之一，是指如將

這些服務表現基準納入主體法例附表中，一旦有任何修改，便要以附屬法例

的形式進行，而有關立法的程序是需時甚久的。但我不同意政府的見解，因

為我們提出這建議，是要讓立法會在有關命令提交的 28 天內，如果對政府

修改後的水平不同意的話，有權提出反對或修訂，這是屬於 "negative vetting"
的程序（即不否決或不提出修訂的議決程序），如果立法會沒有意見，根本

無須經過任何立法程序便可以自動生效的，因此這是非常簡單的做法，不會

浪費太多的行政、立法修訂程序，所以希望同事明白，對於我希望《地下鐵

路條例草案》內附表增加的服務表現基準，其實營運協議內已有規定。

至於有關營運協議，民主黨反對劉千石議員最初要求營運協議的修正均

須經立法會的原因，是因為營運協議是一份合約，我們尊重合約的精神，而

且立法會不是簽署合約的任何一方，所以我們不能改變營運協議內政府和地

鐵之間釐定的服務水平。基於此原因，我們盼望在營運協議及釐定服務表現

基準方面，立法會能夠參與修訂和監察：第一，在服務表現基準方面，例如

列車服務的供應；第二是乘客行程的準時性，這方面如機場快 和其他路

對準時性也有規定；第三，是列車服務的準時性。這些都是和列車的準時性

有關的。大家都明白列車服務的準時非常重要，例如機場鐵路東涌 或地鐵

荃灣 等屢次的延誤，往往令市民不知道可循哪些渠道監察地鐵，以及瞭解

其犯錯誤的地方。將這些附表納入有關法則內，可令地鐵的員工明白，地鐵

公司上市後他們有一定的公共責任，這是很重要的。

最後，我們將月台幕門可靠性也一併納入附表，而這點在營運協議內是

沒有提及的。主席女士，請你明白，對於現時地鐵的舊鐵路沿 尚未有設置、

但已準備增加的月台幕門，其可靠性能否令鐵路安全，實在令市民十分關

注，所以我們加了進去，盼望各位議員能夠支持我們這項修正。我要重申，

如果政府日後欲修訂這些服務水平準則，這項修正是不會造成延誤，因為這

是採用 "negative vetting"的程序。謝謝主席女士。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

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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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家富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ndrew CHE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鄭家富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請各委員返回自己的座位。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

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及羅致光議員贊成。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啟明

議員、李國寶議員、呂明華議員、吳靄儀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夏佳理議員、

許長青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榮燦議員、梁智鴻議員、梁劉柔

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霍震霆議員及鄧兆棠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

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議員、劉千石議員、鄭家富議員及司徒華議員贊成。

陸恭蕙議員、陳婉嫻議員、程介南議員、黃宏發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

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吳亮星議員、吳清輝議員、馬逢國議員、

陳鑑林議員、楊耀忠議員、劉漢銓議員及蔡素玉議員反對。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February 2000154

全委會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7 人出席，3 人贊成，24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7 人出席，11

人贊成，15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

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7 were present, three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24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7 were present, 11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5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由於鄭家富議員動議的議案已被否決，所以鄭家富議員不可就

第 9 條動議修正案。我已批准鄭議員稍後修改他就第 62 條所動議的修正案

的措辭。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9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 9 條納入本條例草案。現

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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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13 條。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修正第 13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

位委員的文件內。

主席女士，這項修正案主要是為了加強條例草案第 13 條的條文，即是

當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行使權力，向地下鐵路（“地鐵”）公司發出指示

時，他必須考慮公眾利益，並且維持及促進公共交通工具市場的競爭，以及

為公眾提供價格可以負擔而又具競爭性的其他交通模式。為了確保將來政府

在“優先發展鐵路”的政策下，不會刻意遏抑其他公共交通模式的發展，從

而導致地鐵公司完全壟斷市場，令市民失去選擇各類公共交通工具的權利，

我建議修正條例草案第 13 條，要求當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認為必須就公

眾利益的範疇向地鐵公司作出指示時，考慮公平競爭的政策。

基於環保和經濟效益的考慮，我認同本港應優先發展鐵路網絡，讓本港

的鐵路網絡更趨完善。事實上，完善的鐵路網絡不單止能帶動新地區的發

展，同時亦可減少道路交通所造成的擠塞，更可大大縮短市民用於交通工具

上的時間。雖然發展鐵路是值得鼓勵和支持，但其他公共交通工具所發揮的

功能，以及不同交通模式互相競爭下所帶來的益處，是絕對不能忽視的。為

了保障市民選擇的權利，維持公共交通工具之間公平競爭的環境，是必需和

重要的。

政府將會優先發展鐵路的政策，在第三次運輸策略中有詳細解釋，政府

的目標是讓鐵路在全港公共交通總載客人次所佔的比例，由 1997 年的 33%

上升至 2016 年的 40%至 50%。屆時，鐵路將成為客運系統的骨幹，而當鐵路

幹 建成後，其他交通模式應提供接駁式服務，令新鐵路 發揮最大效用。

很明顯，在政府政策的推動下，鐵路將會漸漸壟斷本港公共交通運輸市場，

特別在主要幹 方面。這不禁令我或民主黨的其他同事非常擔憂，地鐵公司

上市後，在壟斷或享有傾向壟斷的優勢，而又缺乏足夠監管的情況下，使市

民失去選擇其他交通工具的權利。

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在回應地鐵公司上市時，對於政府表示會

促使地鐵與其他公共交通機構展開良性競爭的問題，曾提出以下意見。雖然

消委會歡迎政府承諾會通過競爭機制，確保消費者的權益得到保障，但亦同

時關注政府的一些政策可能本身是會影響甚至遏抑市場競爭的。消委會認為

鐵路運輸獲得優先發展，雖然可改善運輸系統的經濟效益和減輕環境染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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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無論如何，在考慮這些因素時，也應該同時確保不同的交通模式，可以在

完全或較為平等的基礎上進行競爭，以及有一個公平的經營環境，確保可有

不同形式而票價合理的交通工具，繼續供市民選擇。所以，消委會曾要求政

府在地鐵的營運協議中引進條文或作出修訂，以反映政府將會落實公平競爭

的政策原則。可惜的是，政府在條例草案委員會內再三拒絕接納這項建議，

導致民主黨今天須提出這項修正案。

主席女士，正如我剛才所說，香港並沒有一套整體的公平競爭法例。所

以，雖然民主黨曾經考慮是否會引進一些具體條文，以確保政府必須遵守公

平競爭的原則，但卻發覺這是非常複雜的。因此，我們覺得我們可能是沒有

這種能力，在這項條例草案中作出這種先例性的複雜修正。基於這種情況及

這種限制，我們惟有在第 13 條內引進一項條款，要求　─　或是最起碼在

原則上要求　─　行政會議在行使權力作出有關指示時，應以公平競爭作為

公眾利益的其中一個考慮基礎，以確保公眾可以選擇他們能夠負擔的其他交

通工具，促進市場的真正良性競爭。

我謹此陳辭，提出修正案。謝謝主席女士。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13131313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我完全不懷疑何俊仁議員提出這項修正案的意願是

很好的，但為了修正第 13 條而提出公共交通工具必須競爭的這項建議，則

是完全不恰當。

首先，我想說說條例草案的第 13 條。其實，現行的《地下鐵路公司條

例》亦有類似的條款，內容是說如果是基於公眾利益，行政長官是可以會同

行政會議向地鐵公司發出指示，但如果有關的指示是違背了審慎的商業原

則，令地鐵公司受損的話，則政府是須向地鐵公司作出賠償的。可能是基於

須作出賠償的原因，所以在地鐵通車這 20 年來，從來沒有行使過現行《地

下鐵路公司條例》內的相關條款。我十分相信，如果將這條款加入現時的第

13 條內，在未來的 20 年，行政長官可能都不會向地鐵有限公司發出任何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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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而公共交通工具之間亦可能從來不會出現競爭。我覺得要在第 13 條內

加入這條款是完全不恰當的。

我自己十分支持公共交通工具之間必須進行良性競爭，亦堅信在公共交

通服務市場維持公平的競爭環境，是可以確保市民得以享受到合理的票價、

優質的服務，以及多元化的公共交通網絡。可是，如果市場本身是完全沒有

競爭，即使是將競爭條款納入有關的公共交通工具的其中一項條例內，亦不

可以製造出競爭來。競爭其實是存在於市場內的，如果市場內是沒有競爭，

即使是將競爭的條款納入有關的公共交通工具的條例內，亦是完全起不到任

何作用的，關鍵在於市場是否已經存在充分的競爭。我深信消費者委員會已

確認了公共交通市場內是存在充分的競爭。基於上述理由，我不能支持何俊

仁議員的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運輸局局長，你是否想發言？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在回應議員的觀點之前，我想指出，只有在非常的情況

下才會引用第 13 條。再者，地下鐵路（“地鐵”）公司如果因為執行有關

指令而蒙受損失或損害，政府是須向地鐵公司作出賠償的。

修正案要求行政長官在根據條例草案第 13 條對地鐵公司作出指示時，

必須考慮：

(一 ) 維持及促進公共交通工具的市場競爭；及

(二 ) 為公眾提供其他收費是市民可以負擔，而又具競爭性的交通模

式。

我想各位也許會同意，這兩項原則應該是由運輸局當政策局，屬於每天均須

考慮的事情，我們不但無須為此而立法，更不應只留待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

議在極罕有的情況下發出指示時才須加以考慮。市場的競爭和交通工具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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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應該是“年年講、月月講”的課題。地鐵目前在全港整體運輸市場的佔

有率僅為五分之一 (20%)，故此並無任何理據指稱地鐵壟斷市場或妨礙競

爭。消費者委員會在向條例草案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中已明確指出，現時香

港的公共交通服務市場已經存在充分的競爭，而消費者委員會亦歡迎政府承

諾通過競爭機制，確保消費者的權益得到保障。此外，我們也不要忘記，地

鐵公司在私有化後，政府仍會是最大的股東，我們會確保地鐵公司的所有活

動，均符合政府有關的競爭政策綱領。由此可見，修正案不單止是目標不明，

亦是毫無需要。我懇請各位委員表決反對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何俊仁議員，你是否打算發言答辯？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正如我剛才所說，提出這項修正案，主要是回應消費者委員會

（“消委會”）所提出，而我們又認為是很合理的一項要求，那便是要在營

運協議內加上一項政策原則，真真正正落實及體現公共交通工具得以進行公

平競爭的環境，並可讓市民作出選擇。不過，政府並無正式回應這項要求，

只是強調現時已有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我們先不爭論這一點是對還是不

對，現在所說的是要向前看。邁向 2016 年，當政府說會將地鐵的鐵路市場

佔有率提升到 40%、50%時，這個環境會否改變？這正是我們的憂慮所在。正

因如此，我們覺得消委會提出的這點關注，是值得我們回應的。

當然，主席女士，你也許會同意，我是無法在這項條例草案內加上任何

條文，促使政府在運輸交通的範疇內落實公平競爭的政策的，因為如果我這

樣做，便會脫離整項條例草案所涉，即是地鐵的專營權的範圍。所以，除非

我在整項條例草案內，很詳細地加上很多我們認為會促進公平競爭的原則，

否則便是無法改動得到的。可是，正如我剛才所說，此舉所涉及的修正是非

常複雜的。我覺得須在第 13 條加進條款的原因如下：第一，我希望透過接

受這項修正案，政府便會肯定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行使權力時須尊重這

項政策原則，即反映了無論如何，政府亦必須遵守及尊重這項政策原則。第

二，雖說過往的 20 年都沒有行使過第 13 條，但在地鐵公司私營化後會否使

用，則是未知之數。為何我會覺得第 13 條可能是有相關的呢？這是因為這

一條將涉及我們其他的修正，那便是我們認為將來的鐵路車站上蓋，是不應

該讓地鐵公司壟斷發展權的。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將來須進行發展，相對於

以前來說，便有可能　─　我不是說必要，但我們不能排除有更大的機會

─　是要行政會議行使第 13 條所賦予的權力，迫使地鐵公司發展一些其認

為在短期內未必能很快獲得回報的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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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數點，我覺得對第 13 條作出修正，首先是沒有違背政府現時

的政策原則的，因為政府也說明了這是他們的政策。其次，既然是沒有用處，

便可能是不相干的，但日後一旦須予以行使，為何又不可以考慮這項政策原

則呢？這有甚麼錯呢？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絕對並非如局長所說的目標不

清晰。目標其實是相當清晰，問題只是政府是否喜歡加進這項束縛，抑或當

政府考慮公眾利益時，純粹是從商業原則出發，不包括公平競爭的原則。情

況是否這樣呢？如果不是，為何不加進去呢？因此，我覺得目標是非常清晰

的，希望各位同事會支持這項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何俊仁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何俊仁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HO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何俊仁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請問各位委員是否已作出表決？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

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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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張文光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榮燦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容根議員及羅致光

議員贊成。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啟明

議員、李國寶議員、呂明華議員、吳靄儀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夏佳理議員、

許長青議員、陳智思議員、梁智鴻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楊孝

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馮志堅議員及鄧兆棠議員

反對。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

議員、陳婉嫻議員、梁耀忠議員、程介南議員、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劉

千石議員、劉江華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陳鑑林議員及楊耀忠議

員贊成。

陸恭蕙議員、黃宏發議員、譚耀宗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吳亮星

議員、吳清輝議員、馬逢國議員、劉漢銓議員及蔡素玉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8 人出席，6 人贊成，22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8 人出席，17

人贊成，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

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8 were present, six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22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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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8 were present, 17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13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

員的文件內。修正案的目的是要避免產生不必要的混淆，並且明確指出地鐵

公司是有責任履行其在專營權下的某些特定義務，而無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

會議根據本條文向該公司發出指示。

修正案的第二部分是為了改善條文的中文文本，使中、英文文本意義一

致。有關的修正案已得到條例草案委員會的支持和通過，我懇請各位委員支

持政府的修正案。謝謝主席。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13131313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運輸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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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第 13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14 條。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14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

員的文件內。

有關的修正案是一項技術性的修正，是將中文文本中“財政罰則”一詞

改為“罰款”，有關的修正案已得到條例草案委員會的支持和通過，我懇請

各位委員支持政府的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14141414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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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運輸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進一步修正第 14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

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主席女士，這項條文是有關地鐵公司一旦違反有關表現水平，便須面對

條例草案第 14 條所施加的財政罰則。主席女士，雖然條例草案的第 15 條載

有關於暫時中止及撤銷專營權的懲罰，但由於我們認為地鐵是並無替代的，

在這種情況下，這些所謂的暫時中止或撤銷專營權的罰則，在未來的日子裏

其實並沒有甚麼真正的阻嚇作用。真正的阻嚇作用，惟有是見於第 14 條下

所列的財政罰則，因此我們希望能將之加強。在我們提出的這項修正案中，

我們是將最高的罰款額全部增加了一級，即把首次施加罰則的罰款上限，由

第 3 級（即 1 萬元）增加至第 4 級（即 25,000 元），把第二次施加罰則的

罰款上限，由第 4 級（即 25,000 元）增加至第 5 級（即 5 萬元），把第三

次或以後所施加罰則的罰款上限，由第 5 級（即 5 萬元）增加至第 6 級（即

10 萬元），以及就屬於任何持續性質的違反而言，在違反持續期間每一天的

最高罰款額，由不得超過 1 萬元增加至不得超過 25,000 元。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提出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14141414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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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主席，我是發言反對鄭家富議員這項修正案，反對原因有以下

數點。第一，現時，在有關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條例內，亦有相類似的罰則，

包括《渡輪服務條例》的第 23 條，以及《公共巴士服務條例》的第 22 條，

也是開列了相類似的財政罰則，是可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施加於有關的

公共交通機構之上的。鄭家富議員剛才說相對於政府原先的建議，他的修正

案是要把每一級別的罰則提升一級，但卻沒有解釋為何只是加一級，而不是

加兩級或三級，又或為何不是降一級或兩級。這似乎是很任意的做法，即是

為了要對地鐵更嚴苛，所以便加一級。那麼，我們為何又要對其他的公共交

通工具施加不同的罰則呢？是否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對市民來說便是不重

要？為何我們硬是針對地鐵，要向地鐵施加更重的罰則呢？

此外，罰則的目的究竟是甚麼呢？施加任何罰則，目的必定是為了起阻

嚇作用，當阻嚇作用不足時，才會考慮把有關罰則提升。不過，在我剛才提

到的《渡輪服務條例》和《公共巴士服務條例》內，均有相類似的罰則，都

是分為 3 級，都是屬於這個水平，但記憶所及，歷史上只有一次是由當時的

香港總督會同行政局，向中華巴士公司施加了一次罰則，罰款額為 8,000 元。

因此，對公共交通機構而言，有關的罰則其實是絕對具有阻嚇作用的，即使

是以現時的罰則水平，已足以令公共交通機構感到非常害怕。當然，我相信

他們並非是害怕那一萬數千元，甚至是十萬八萬元的罰款，而是害怕一旦被

罰，所引起的輿論和公眾批評會帶來負面效果，所以必定會小心行事。

基於以上原因，我認為是沒有足夠理據針對地鐵，向地鐵公司施加有別

於其他公共交通機構所承受的罰則。再者，自由黨並不相信現有的罰則不能

起阻嚇作用。基於這兩個原因，我們不能支持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尚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回應）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這項修正案要求把每一階段的罰款提升一級，即首次罰

款為第 4 級的 25,000 元、第二次為第 5 級的 5 萬元，以及第三次或以上為

第 6 級的 10 萬元，而就持續性的違反行為而言，每一天的罰款則由 1 萬元

增加至 25,000 元。由於鄭議員在條例草案委員會中並沒有提出有關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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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所以我亦只是剛剛才得悉其修正案的目的。政府原本的建議，是完全仿

照《公共巴士服務條例》及《渡輪服務條例》內，有關對專營權經營者相同

行為所施加的罰款。如果對地鐵公司施加超乎其他公共交通營運者的罰款水

平，明顯地便是違反了公平的原則。我必須指出，對公共交通機構施加罰款

的作用，並非是為了削弱或摧毀他們的財政實力。我們相信，如果被政府引

用第 14 條施以懲罰，事件的本身是遠比罰款數額的多寡來得重要。公司一

旦被定罪，肯定會對管理層的聲譽造成嚴重打擊。有些論調說，如果地鐵服務

欠佳，會有眾多乘客受到影響，因此便應施以更重的罰款，以收阻嚇作用。事

實上，地鐵啟用 20 年以來，每年的乘客人數也從來未曾超越九龍巴士的。

最後，我相信大家也會知道，在運輸局交通投訴組於過去兩年所接獲有

關公共交通工具的投訴個案之中，針對地鐵的只有 0.8%（即不足 1%），遠

遠比小輪的 6%、巴士的 26%及的士的 39%為低。由此可見，由地鐵乘客作出

的投訴個案比率，是各種公共交通工具之中最低的。民建聯在去年公布的調

查，亦得到相同的結論。根據該黨在去年 7 月 9 日至 12 日進行的調查，在  11

間公共交通機構之中，地鐵服務是得分最高的。我懇請各位委員表決反對這

項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鄭家富議員，你是否打算發言答辯？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謝謝局長引用了民建聯的調查。我沒有深入看過這項調

查，但我一定會看一看。既然地鐵的效率是這麼高，表現又是這麼好，那麼

我便想就自由黨的劉健儀議員對我們這項修正案所提出的意見，作出以下回

應。

首先，每天受地鐵影響的人次眾多。如果與小輪或巴士服務比較，單以

停頓為例，一班列車停頓 30 分鐘與一輛巴士壞了 30 分鐘，在服務水平上所

造成的影響，兩者的規模是相差很遠的。劉議員指我們並沒有解釋為何是增

加一級而不是增加兩級。同樣地，我們也可以問，為何政府所定出的是 3 級、

4 級，而不是 1 級或 2 級呢？

基本上，罰則是一項隨意決定的標準，令巿民認為可以起阻嚇作用。我

們把政府現時提出的這些標準各加一級，原則是很清楚的。局長說我們在條

例草案委員會中沒有提出這項修正案，我其實是不大明白，因為我們是把一

籃子修正案一併提出的，局長可能是因為修正案太多，看漏了眼罷了。所以，

基於級別、基於局長所引述民建聯的意見調查，我們認為地鐵既然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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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一定的水準、一定的效率，我們仍然盼望就地鐵的服務水平而言，一

旦出現不符合服務水平的情況，政府便會對地鐵施加更嚴格的罰則，因為以

對服務水準的要求而言，地鐵服務所可能造成的影響，較諸巴士、小輪、電

車等其他公共交通工具，是比較大的。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鄭家富議員就第 14 條動議

的進一步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鄭家富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ndrew CHE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鄭家富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

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及羅致光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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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啟明

議員、李國寶議員、呂明華議員、吳靄儀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夏佳理議員、

許長青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榮燦議員、梁智鴻議員、梁劉柔

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霍震霆議員、馮志堅議員及鄧兆棠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梁耀忠

議員、楊森議員、劉千石議員、鄭家富議員及司徒華議員贊成。

陸恭蕙議員、陳婉嫻議員、程介南議員、黃宏發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

議員、劉慧卿議員、譚耀宗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吳亮星議員、

吳清輝議員、馬逢國議員、陳鑑林議員、楊耀忠議員、劉漢銓議員及蔡素玉

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8 人出席，3 人贊成，25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8 人出席，10

人贊成，17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

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8 were present, three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25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8 were present, 10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7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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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第 14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由於全體委員會較早前已通過了運輸局局長就第 14 條所動議

的修正案，所以現在向各位提出的議題是：經運輸局局長修正的第 14 條納

入本條例草案。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15、18、19、20、21、27、28、30、35、48、51、53、54、57、59

及 63 條。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修正第 15、 18 至 21、 27、 28、 30、 35、 48、

51、53、54、57、59 及 63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中。

上述修正案純屬技術性質，而有關的修正案已獲得條例草案委員會的支

持和通過。我懇請各位委員支持政府的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15151515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第第第第 18181818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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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19191919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第第第第 20202020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第第第第 21212121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第第第第 27272727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第第第第 28282828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第第第第 30303030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第第第第 35353535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第第第第 48484848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第第第第 51515151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第第第第 53535353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第第第第 54545454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第第第第 57575757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第第第第 59595959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第第第第 63636363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運輸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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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第 15、18、19、20、21、27、28、30、35、48、51、53、54、

57、 59 及 63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29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劉千石議員已作出預告，準備動議刪去第 29 條，而運輸局局

長及陳婉嫻議員亦已分別作出預告，準備動議修正第 29 條。我會請劉千石

議員動議他的修正案。至於運輸局局長身為負責條例草案的政府官員是否可

以動議他的修正案，則須視乎全委會對劉千石議員就該條所動議的修正案作

出甚麼決定。再者，由於運輸局局長及陳婉嫻議員所建議的修正案是完全相

同，並具相同效力，因此無論運輸局局長所動議的修正案是獲得通過或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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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決，我也不會請陳婉嫻議員動議她的修正案，因為全委會應已就這項修正

案作出了決定。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現在進行合併辯論。我會先請劉千石議員動議他的修正

案。

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29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

員的文件內。這項修正案是刪除地下鐵路（“地鐵”）僱員要因為疏忽作為

甚至是不作為而須負上刑事責任的規定。

要求員工一旦有疏忽便須負上刑事責任，甚至要入獄，是非常不尋常，

亦是不合理的。現時條例草案的規定，並無明確訂明，在特定危險性高的情

況下員工出現疏忽才要負刑事責任，而只是籠統地規定在“任何”情況下，

因員工的“任何”疏忽所引致的“任何”可能有關安全的問題，員工都要負

上刑責，這顯然是一種苛刑。

舉例來說，根據條例草案規定，相信地鐵負責清潔的員工不小心將抹地

用的水倒在月台地上，便很可能已經犯法，因為該名員工有疏忽作為，而抹

地水又有可能導致乘客受傷。因此，我堅持不能夠通過籠統的刑事條文來恐

嚇員工。

其他規管公共交通服務機構，例如公共巴士、渡輪及數條過海隧道的條

例，均沒有對公司員工實施如此嚴苛的規定。他們只是把特定高危的行為，

例如規定巴士司機開車時的安全標準，定為罪行。因此，我認為有關刑責條

文應該全面取消。此外，值得指出的是，條例草案其實另有條文把“故意危

害安全”的作為列為罪行，這項規定應已為公眾提供足夠保障。

同時，無論是否存在僱員疏忽罪行的規定，任何人均可就地鐵公司和員

工疏忽行為提出民事訴訟，以爭取賠償。因此，我認為有沒有這項刑責條文，

也不會影響乘客的權益。

主席，我謹此陳辭，提出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29292929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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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會請運輸局局長及陳婉嫻議員就劉千石議員所動議的修正案

及他們的修正案發言。不過，運輸局局長不可在此階段動議任何修正案。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條例草案第 29 條的原意是保存現行《地下鐵路公司條

例》第 23D 條。立法會議員和地下鐵路（“地鐵”）員工對第 29 條的條文，

就僱員的疏忽設立最高可以處以 6 個月監禁的罰則表示憂慮，這是我們深切

關注和瞭解的。

經過詳細的考慮後，政府認同議員的意見，認為在不違反條例草案其他

條款和營運協議條文下，可以酌情考慮對第 29 條作出調整。政府的修正案

建議把條例草案第 29 條中有關員工疏忽行為的罰則，改為一個分為兩個級

別的機制。

在第一級中，如果地鐵員工的疏忽行為危害或相當於可能危害鐵路上的

人的安全，但他的行為並沒有對任何人造成嚴重受傷或死亡，則有關員工的

罰則只限於最高，即第 2 級的罰款 5,000 元，而不包括監禁。不過，如果員

工的疏忽行為造成任何人士，包括員工或乘客嚴重受傷或死亡，法庭便可以

最高判處第 2 級的罰款和監禁 6 個月。

政府相信上述兩層架構的方案，可以在保障乘客和僱員的安全，以及消

除地鐵員工對有關條文有所憂慮兩者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我稍後會提出政

府對第 29 條的修正案。

我在此呼籲各位委員表決反對劉千石議員建議完全撤銷條例草案第 29

條的修正案，因為劉議員的修正案必然會令市民產生錯覺，以為地鐵公司在

私有化後，完全無須保證員工不會因疏忽大意而作出影響乘客的行為，我認

為這是極不理智的做法。

此外，地鐵員工在向條例草案委員會作證時亦表明，撤銷第 29 條內的 6

個月監禁罰則已經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折衷辦法，員工並沒有對 5,000 元的最

高罰款表示任何異議。

我在此懇請各位委員表決反對劉千石議員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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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主席，我對政府認同我們的意見表示歡迎。我們在審議有關條

例草案時，覺得第 29 條界定“疏忽”的定義太寬、太闊。所謂太寬、太闊，

是因為疏忽可以基於很多因素造成，例如整個工作安排太繁重，員工在不合

理的安排下出現疏忽；又例如其他原因出現的疏忽，可能不會引致重大的交

通意外。在條例草案委員會審議過程中，這些都是我們代表員工所提出的意

見，而有關員工在條例草案委員會中亦表達了同樣的憂慮。他們覺得每天的

工作都很繁忙，如果不能清楚界定“疏忽”是嚴重或一般時，會令他們非常

擔心。

在審議條例草案時，政府認為這條文在《地下鐵路公司條例》內已存在

了 21 年，為何要在新條例中消失，因此，當時他們認為無須作出修改。我

們亦諮詢過法律意見，法律意見指出，按照普通法的定義，除非是嚴重疏忽，

否則，疏忽並不應該處以監禁，所以我們作出了兩級機制的修正。我們的修

正在後期亦被政府接納，這是我們所歡迎的。

至於劉千石議員的修正，如果他在修正案中是刪去“罰款及監禁”中的

“及監禁”這 3 個字，我們亦會支持劉議員的修正。不過，我們在很後期才

知道他建議把第 29 條整條撤銷，而我們曾就此詢問員工的意見，他們希望

在公眾安全與員工責任兩者之間取得平衡，所以覺得我們現在的兩級機制修

正案較好，因為這是一個合理的方案，既可顧及公眾安全，亦考慮到員工實

際工作的客觀環境。因此，我們對撤銷整條第 29 條的修正案不予支持，謝

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各位委員現在可以就劉千石議員所動議的修正案，以及就運輸

局局長及陳婉嫻議員的修正案進行辯論。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吳靄儀議員吳靄儀議員吳靄儀議員吳靄儀議員：主席，我認為運輸局局長所提出的修正案非常荒謬，因為嚴重

疏忽，以及嚴重疏忽引致後果嚴重是有分別的。以劉千石議員提出的例子來

說，清潔女工或男工弄濕了月台引致有人受傷，如果那人扭傷腳，員工便會

被判罰款；如果那人跌倒而嚴重受傷，員工便會被判監禁。我覺得這是非常

荒謬的做法，因為疏忽並不構成監禁的刑罰，除非是非常嚴重的疏忽，甚至

須負上刑事的責任，這是不尋常的例子，必須清楚界定。不過，現在要界定

的並不是疏忽與嚴重疏忽之間的分別，而是疏忽的嚴重和疏忽引致後果嚴重

的分別，這分別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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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陳婉嫻議員可能因為工友認為須持妥協的態度，但政府應該有原

則，不應該如此修改法律。所以，我覺得無法支持政府的立場。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我想作最後努力，游說陳婉嫻議員支持劉千石議員的修

正案，因為剛才我覺得陳婉嫻議員對政府的修正案有些誤會。

陳婉嫻議員說分嚴重疏忽和疏忽兩級，但現時並不是分嚴重疏忽和疏忽

兩級，而是嚴重地有受傷的後果，以及沒有受傷的後果，兩級是這樣分別的，

而不是以疏忽的嚴重程度來作分別。因此，根據現時的修正案，可能是很輕

微的疏忽，但是如果引致他人受傷，員工可能要入獄；另一方面，即使是很

嚴重的疏忽，如果沒有引致他人受傷，反而不用入獄。我希望陳婉嫻議員弄

清楚，現時的分野其實已經不是疏忽與嚴重疏忽的問題，而是後果有人受傷

還是沒有人受傷的問題。

我希望陳婉嫻議員重新支持工作疏忽非刑事化，因為我們覺得原則上，

沒有理由把員工的疏忽列為刑事化。政府本身的公務員體系亦沒有把疏忽列

為刑事化這一回事。即使是紀律部隊，他們須攜帶槍械，亦不會因嚴重疏忽

而引致刑事化的後果。當然，如果是嚴重疏忽引致誤殺的地步，當然會有刑

事化後果，這不用再說。我們現時討論的是，究竟員工是否應該因為疏忽責

任而須承擔刑事化後果。

謝謝主席。

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主席，地下鐵路（“地鐵”）公司已運作了二十多年，第 23D

條從來沒有被引用過來起訴過員工。有些人可能會說，既然從來沒有引用來

起訴員工，那不如把條文撤銷；但另一些人會說，就是因為有這項條文，員

工工作時會小心一些，駕駛地鐵的司機也會小心一些，所以這麼多年來也沒

有嚴重意外發生。

劉千石議員、陳婉嫻議員和數位勞工界的議員對這點特別關心，但我覺

得，在地鐵工作的員工有 8  000 人，而乘搭地鐵的有數百萬人，他們不會全

是老闆，我相信大部分是工人，那麼他們的利益是否也應該受到照顧呢？

如果真的有地鐵員工因工作疏忽而導致他人嚴重受傷甚或死亡，才會被罰

5,000 元和監禁 6 個月，（這只不過是一個可能性，因為還要待法庭判決，

法官未必會處以最高刑罰，）這樣劉千石議員也不可接受，我覺得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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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真的只是為了那 8  000 名員工的利益？那麼，其他數百萬乘搭地鐵的人

的利益又如何呢？他們大部分也是“打工仔”，不是老闆。

我覺得要平衡整個社會的利益。一旦發生意外，無論是否疏忽引致，我

相信沒有員工是想看到的。我相信也沒有員工會有意疏忽，令乘客受傷，無

論傷勢是輕微還是嚴重。如果真的發生意外，如果傷者傷勢輕微，現時政府

已支持陳婉嫻議員的建議，而自由黨也會支持；至於因疏忽引致他人嚴重受

傷甚或死亡，我不明白為何劉千石議員還要維護員工的利益至這個地步，甚

至令大部分的公眾利益也要作出妥協。因此，自由黨不會支持劉千石議員的

修正案，我們會支持政府的修正案。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我認為我們要弄清楚一點，疏忽畢竟是疏忽，並不是有

意的。如果一個人是刻意做一件事的話，情況會不同；如果是疏忽的話，他

是不想那件事發生的，因此而造成的後果，大家當然也不想看見意外發生。

這並不等於如果員工有疏忽行為，幸運的只是導致他人扭傷腳，他便被判罰

款；如果嚴重一些，傷者腦部有瘀血，他便要被判監禁。我認為客觀上來看，

這樣已經對員工構成威脅，令他們原本不是疏忽也變為疏忽了。在這情況

下，員工每做一件事、每作出一種行為，便要想想自己工作時所可能引致的

刑事罪行。

我們並不是不顧及公眾安全，情況並非如此。公眾安全可以透過民事索

償處理。現時討論的是刑事化的問題，並不是故意的，所以要想清楚 intention

的問題，他只是疏忽。剛才吳靄儀議員已經從疏忽產生嚴重後果的角度來討

論這問題，我不想重複。我希望大家要明白，這是疏忽，並不是有意的。

主席，有關這問題，我不能接受政府的說法。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女士，我想就法律原則的問題對修正案表達意見。

第一點，我們不應把這條文看作具有階級性，專門針對一些低層勞工。

其實，這項條文對整體僱員都適用，因此，受影響的不單止是洗地女工或月

台工人，也包括工程師和負責維修的人員。只要他們的工作涉及大眾安全，

便應該知道有這責任存在。因此，任何一個人，包括高級職位的僱員都會受

影響。現時坐在公眾席上的高級職員，如果他們負責的工作影響地鐵運作的

安全，這項條文對他們都適用。因此，這不單止是勞工的問題，請大家不要

以對立的態度來看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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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點，以我對法律的理解，在我們的法例內，其實也有很多情況是因

為疏忽而產生刑事責任的。很簡單，以大家都很熟悉的“不小心駕駛”為

例，在最嚴重的情況下，司機是可以被判入獄的。雖然我們很少機會看到有

人因不小心駕駛而被判入獄，但如果法庭覺得情況很嚴重，是可能會判司機

入獄的。此外，又例如高空墮物，條例規定，如果有人因不小心看管家中物

品，令它墮下而引致他人受傷或死亡，是屬於犯罪的，可能會被判入獄。最

近本會也曾就建築問題進行辯論，在討論到承建商的責任時，我們也建議如

果是承建商疏忽，可能也須負上被判入獄的責任。大家可能也記得“籠 ”

的問題。東區一個地盤曾有“籠 ”跌下，我記得最後負責的承建商有人須

入獄。我相信在這個案中，沒有證據能證明任何人是惡意的，但是由於事件

含有疏忽成分，而法例規定他們有法定的責任，所以他們會因疏忽沒有履行

法定責任而被判入獄。因此，我不能概括地說，一個人因疏忽沒有履行一些

法律責任而被判入獄這後果一定是不合理的，不能接受的。我不會有這樣的

結論。

第三點是關於是否嚴重疏忽的問題，以及有否說明何謂嚴重疏忽。條例

草案第 29 條及政府的修正案都沒有說明，但是我相信，在我剛才所說的很

多條例下，是否會很輕易便判有關人士入獄呢？我覺得當法庭在量刑時，會

考慮到所有因素，所以是不會輕易判人入獄的。法庭最後仍會有人情上的考

慮，便是有關人士是否純粹不小心；他是初犯，還是屢次不小心。法庭可能

會有很多考慮因素。事實上，法庭很多時候在量刑時，都會因為後果嚴重而

加重刑罰。

政府現在這項修正案，規限了是在出現嚴重後果的情況下才可判處入

獄，我不可以說這樣做一定是違反了我們一般所接受的法律原則。因此，在

考慮到條例草案第 29 條涉及整個地鐵的運作安全，所以我覺得如果把整條

條文完全刪去，是不太適合的。我覺得政府提出的修正案，應該是一個較合

理的限制，使法庭最少要在出現某些後果的情況下，才會判處入獄的刑罰，

如果沒有出現那些後果，便不應該判處入獄。不過，即使出現這些後果，是

否一定要判處入獄呢？答案是不一定的。如果在某種環境下，那個人真的不

應受到這樣的懲罰，又或無須特別產生某種阻嚇作用的話，法庭便不應該胡

亂判處入獄刑罰。

基於上述理由，最後我們決定支持政府的修正案。當然，大家都知道，

這樣的決定所產生的組合　─　即我們支持政府及工聯會，反對劉千石議員

的修正案，並不常見，但經過我們細心考慮後，仍覺得這是我們的最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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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運輸局局長，你是否想發言？

（運輸局局長表示不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劉千石議員，你是否打算發言答辯？

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主席，多謝何俊仁議員說出了他的意見。在聽過他的意見後，

我更覺得我應該提出我的修正案。

何議員提及不小心駕駛，我相信他很清楚不小心駕駛是指甚麼。他也提

到“籠 ”，很明顯，接觸“籠 ”的工作環境是一項高危工作，所以很清

楚這類工作是有一定的認責，但今次這條文卻非常籠統地把所有地鐵員工都

推進陷阱內。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雖然大家剛才已進行討論，但我覺得仍然要強調以後果來決定

疏忽的嚴重性這問題，即根據後果來決定疏忽的嚴重性。我再提出剛才的例

子，一名清潔工人滴了一些水在地上，令人跌倒，那名工人便須負上刑責；

但另一名工人非常疏忽，但他很幸運，沒有人因其疏忽而跌倒，在沒有人受

傷的情況下，那名工人結果便無須負上刑責，我覺得這是不公平的。

我希望大家再次考慮我的修正案，支持我的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劉千石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February 2000178

劉千石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LAU Chin-shek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劉千石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

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李啟明議員及吳靄儀議員贊成。

丁午壽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國寶議員、呂明華

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夏佳理議員、張文光議員、許長青議員、陳智思議員、

梁智鴻議員、梁劉柔芬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

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羅致光議員、馮志堅議員

及鄧兆棠議員反對。

陳國強議員及陳榮燦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李卓人議員、梁耀忠議員及劉千石議員贊成。

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陸恭蕙

議員、程介南議員、黃宏發議員、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劉江華議員、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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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譚耀宗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

員、吳亮星議員、吳清輝議員、馬逢國議員、陳鑑林議員、楊耀忠議員、劉

漢銓議員及蔡素玉議員反對。

陳婉嫻議員棄權。

全委會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7 人出席，2 人贊成，23

人反對，2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9 人

出席， 3 人贊成， 24 人反對，1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

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7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23 against it
and two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9 were
present, three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24 against it and on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修正條例草案第 29(2)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

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我懇請各位委員支持政府提出的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29292929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運輸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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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第 29條。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主席，我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太遲了。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不要緊，沒有問題。（眾笑）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表決經修正的第 29條，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4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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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運輸局局長及陳婉嫻議員已分別作出預告，準備動議修正第 41

條。由於他們的修正案是幾乎相同，並具相同效力，而因運輸局局長是負責

條例草案的政府官員，所以我會請運輸局局長動議他的修正案。不過，無論

運輸局局長所動議的修正案是獲得通過或是被否決，我也不會請陳婉嫻議員

動議她的修正案，因為全委會應已就這些修正案作出了決定。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修正條例草案第 41(2)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

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地下鐵路（“地鐵”）  公司目前的營運水平已經躋身於世界最優良鐵

路機構之列，公司出色的表現有賴八千多名員工的熱誠和努力；地鐵公司已

清楚表明，員工是公司最重要的資產。為了確保員工利益得到充分保障，政

府在條例草案加入了具體並且對地鐵公司有法律約束力的條款。

第一，《地下鐵路條例草案》第 41(1)條規定，僱傭合約由現時的地鐵

公司轉歸到新公司並予以延續，使每一份合約均視為一份單一延續的僱傭合

約。本條文所指的僱傭合約，不單止涵蓋僱員在受僱日起所簽署的一切基本

僱傭合約，並且涵蓋其他由公司在僱員受僱期間賦予僱員的福利等合約安

排。換句話說，員工的所有僱傭條件並不會因轉移至新公司而有所影響。

第二，在第 41(2)條特別規定：“全體員工的長俸、津貼和酬金，將會

由地鐵公司轉歸至地鐵有限公司，本條文旨在涵蓋公司現有的的退休和期滿

酬金計劃。”

雖然第 37、38 及 41 條的含義，已包括員工繼續享有的福利，但政府同

意，因應議員和員工的關注，將員工現有的福利作為一個獨立的例子，特別

在第 41 條中標舉出來，以釋員工的疑慮。此外，現時地鐵員工的薪酬檢討

機構已經沿用了超過 20 年，員工除了已熟習之外，也同意這是較為公平和

合理的機制。因此，議員和員工強烈要求在第 41 條保證該機制的延續性。

政府也同意將薪酬機制特別在第 41 條中標舉出來，以令員工更為放心。

我們深信修正案的做法，對穩定員工的信心大有幫助。我懇請各位委員

支持政府的修正案。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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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41414141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主席，有關條例草案第 41 條，我們在審議這條例草案時，有

些員工提出了他們的憂慮。政府早期亦認為在整個轉歸過程中，員工的憂慮

是可以解決的。不過，我們在諮詢過法律意見後，擔心有關福利和薪酬機制

部分，特別是加薪的機制，沒有被納入條例草案中。因此，我們對條例草案

提出了一項修正案，而後期政府亦接納大家的意見並提出相應的修正案，我

對此表示十分歡迎，亦希望大家能夠支持我們。

此外，劉千石議員稍後會提出一項進一步修正案，在條文中加上“不得

低於原來的標準”。工聯會作為一個勞工團體，對於稍後劉千石議員提出的

進一步修正案，會全力支持。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主席，有關條例草案第 41 條，我們民主黨內部曾作過一些研

究，尤其是有關修正這條文本身法律的後果是怎樣。正如吳榮奎局長所說，

其實原條文所寫的事項，也頗為清楚，大概的意思是，地下鐵路（“地鐵”）

公司在上市後對現有員工的所有福利、服務條件等，維持不變，它仍然會承

擔這 僱員以後的薪酬、福利及其他條件等，包括檢討薪酬的機制。

政府對條例草案第 41 條提出的修正案中，其實只加了很少的內容，從

某角度而言，只是將現有條例草案條文中應有的效果，以文字形式再寫一

次；從某角度來看，是在條文中將這內容寫得更為清楚。如果不對條例草案

第 41 條作出修正，是否便沒有這種效果呢？我們今天曾向立法會的法律顧

問請教，知道其實效果是沒有分別的。正如吳榮奎局長所說，他覺得現有條

文已存在對所有員工的保障，包括福利、薪酬和條件的機制。那麼我的問題

是，為何還須作修正呢？作修正是否基於擔心？這項修正案對地鐵工會和員

工會否帶來額外的保障，又或會否令地鐵公司須承擔額外的福利？其實，結

論應該是不會的，即對這 員工不會帶來額外的保障或任何額外的福利和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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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換言之，即使通過了政府或陳婉嫻議員所提出的修正案，地鐵公司在上

市後，仍可按照現有的薪酬調整機制，調高或調低員工的薪酬和福利。不知

道吳榮奎局長對這項條文的闡釋，與我們是否相同？為何我會這樣問？因為

如果條文本身已包括這些內容的話，則有沒有這項修正案也是沒有分別的。

我希望吳局長或陳婉嫻議員在作出回應時，能回答這問題：沒有這項修正

案，是否等如地鐵員工的福利會被削減，是否等如現時所有員工的薪酬福

利、服務條件及檢討薪酬的機制，屆時不再存在？以我所瞭解和根據法律顧

問的意見，應該是不會的。如果我這項結論是對的話，則我想問一個問題，

為何還要提出修正案？唯一的理由，是令條文更清晰；但正如我所說，只是

寫清楚原有的事項，而沒有額外的內容。

今天在《信報》刊出一篇文章，其中引述了副局長周達明先生的說話。

他說得十分好，他覺得這項修正只是形式上的修正，他指出：“政府接受工

聯會的兩項修正，只屬形式上的讓步。”在某程度上，這項修正只是技術上

的修正，並無額外成分，可能只是為了令工聯會或地鐵工會覺得舒服點。其

實，這項修正不會為地鐵公司或 Jack SO 帶來特別額外的工作，而另一方面，

亦不會為工會帶來甚麼“ 數”。（眾笑）這項修正不會為員工帶來額外的

保障，但現在政府不單止提出修正，還“大鑼大鼓”般提出修正。上星期，

政府好像稍為放心地表示，工聯會有 3 票支持政府通過條例草案的三讀，其

中一個原因是員工的福利獲得保障。其實，這種說法是假的、是錯的，因為

有沒有這項修正，員工的福利和保障根本跟以前沒有分別；不過，既然政府

接受以條文形式記錄所有事項，這點可使工聯會覺得安心之餘，也不失為一

個好的下台階，以方便工聯會支持政府通過條例草案的三讀，除非我對此條

文的理解是錯誤，則另作別論。

我覺得屬工聯會的議員在今天的所有發言中，也沒有回答一個問題：通

過或不通過這項修正案，會否影響工會和地鐵員工現有的保障？其實是不會

的。但為何工聯會仍以此作為指標，以支持或反對條例草案的三讀？以一項

虛無縹渺、無任何實質的修正，作為自己的下台階，是否一種好的做法？答

案是否定的。

我還要多說一點。其實當處理這項修正案和表決是否通過條例草案的三

讀時，工聯會的 3 位朋友須考慮的，是他們有兩種身份。第一，他們是工聯

會成員的身份，須代表他們的工會和照顧地鐵員工的利益。但他們也須牢

記，很多工人本身並非屬於地鐵工會的。我相信非地鐵工會的工人較地鐵工

會的工人還要多。地鐵工會只有 8  000 位會員，但我們每天有二百多三百萬

人乘搭地鐵，半數以上是成年人，其中可能很多是工友。公眾所要求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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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止是要保障地鐵工會的利益，還要保障廣大市民在《地下鐵路條例草案》

中的利益，而其中一項是加價機制。工聯會將其支持或不支持條例草案三讀

連繫到條例草案第 41 條，我感到極為詫異；如果是與加價機制掛 ，我反

而覺得較為合邏輯和合理。

我希望工聯會知道，我們不可以“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樹木”便

是地鐵工會員工的保障，而“森林”便是廣大乘搭地鐵的人士的利益。不

過，可悲的是，工聯會所指的“樹木”，其實只是青苗，這項修正案本身並

無實質效果，也不會帶來額外的保障。為何以此作下台階？我希望工聯會不

要成為政府不合理政策的保駕護航萬靈丹。他們在上次“殺局”時已經是這

個樣子；但今次，我覺得情況更難令人理解。

主席，今天我們有較多時間作出辯論，這是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們

是可以多次發言討論的。不過，我不想重複太多意見，我只想問一問局長和

陳議員，會否覺得修正條例草案第 41 條與否，其實沒有分別，是不會對地

鐵員工帶來額外的保障？這條文只是將現時法定機構的責任和其他事項，轉

移至新的、上市的地鐵有限公司。我希望大家在辯論這問題時，不要單從地

鐵工會的角度作出考慮，請記住，每天還有數百萬人是乘搭地鐵的。謝謝主

席。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剛才李永達議員已很清楚表達了民主黨在分析這兩項修

正案的一些看法。事實上，我想進一步說明，劉千石議員的修正案在實質上

能給予巿民一點保障，相信劉千石議員稍後會詳加說明。但我覺得，既然工

人的利益那麼重要，而工聯會又是重視第 41 條的話，為何不會把自己是否

支持通過這項條例草案，連繫到劉千石議員那項能給予具體保障的修正案能

否通過？工聯會只是形式上提出修正，其實是欠了工人或工會一個解釋，令

他們真正明白這兩項修正案的本質。

最後，我亦想說明一點，就是工會和非工會的工人，他們的利益很多時

候是一致的；而工人和廣大巿民，包括地下鐵路（“地鐵”）使用者，他們

的利益也是一致的，兩者的利益是不可分離來看，不能說工人的利益應受到

保障，而乘客或經常使用地鐵的巿民的利益，則完全可置諸不理。因此，我

很希望工聯會能清楚說出，為何工聯會只利用第 41 條，以此為藉口來支持

政府通過這項條例草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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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運輸局局長，你是否打算發言答辯？

（運輸局局長表示不答辯）

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主席，根據《議事規則》，雖然局長不回答我的問題，但我是

否仍可以作第二次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李永達議員，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中，你是可以再次發言的。

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主席，我是十分失望的，這是一個公眾辯論的場所，我覺得局

長應回答我剛才的疑問。我懇請局長回應，這項有關第 41 條的修正案會否

給予地鐵工人額外的利益，以致在沒有這項修正案時，地鐵工人現時從法定

機構所獲得的保障，在新的私人公司便不會出現？如果剛才我的分析是對的

話，那麼政府與工聯會是有“打同通”之嫌的。報章的新聞標題說，這項修

正案會令地鐵工人及工會得到更大的保障，其實這是一個美麗的誤會。如果

我的理解是正確的話，政府便應該坦白向公眾說，這項修正案只是將原文意

思清晰寫出，並沒有額外的內容。如果政府不肯在議事堂公開答應民主黨的

這項要求的話，我覺得它便是失職。立法會同事在表決是否通過這條例草案

的時候，是有責任知道其法律效力的，而我知道這項修正案對於原有條文，

並無加添任何額外的內容。謝謝主席。

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主席，這一部分在今天這一項條例草案來說是很重要的。因為

這項條例草案能否獲得通過，便視乎立法會內的一個組織　─　工聯會　─

在最後三讀是如何表決。

其實，今天民主黨和劉千石議員是沒有“打同通”的，因為劉千石議員

根本不知道民主黨就這問題上最初是如何表決。我們原先考慮的問題，是在

修正的過程中，工聯會陳婉嫻議員的修正案能否實質地為地下鐵路（“地

鐵”）員工增加保障。我們有需要問一條這樣的問題，然後決定是否支持劉

千石議員的修正案，於是我們諮詢立法會法律顧問的意見。

立法會法律顧問的意見是相當清楚的。他說，作為立法會議員，如要在

原有的條例草案中多加一個括號，在括號內多寫數行文字，而所寫的是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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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違反原來條文已可以保障的東西時，那麼便由他寫吧，反正實質保障是

沒有多也沒有少。但不要忘記，由於這項條文令過去地鐵公司與員工所有的

協議均為有效，而這些協議可能包含 一些條文，是對員工的福利及津貼仍

然保留 一個在日後檢討的機制。日後公司一旦作出檢討，員工的福利和津

貼便可多、可少、可不變。換句話說，如果陳婉嫻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

即使是維持原有地鐵公司對員工過去承諾的協議條文，地鐵公司日後也可以

根據這些協議所提供的機制進行檢討，並削減員工應有的福利。不過，有關

的檢討當然不會在緊接通過條例草案的那一天進行，而是在日後進行。

劉千石議員的修正案與陳婉嫻議員的修正案最大的分別，便是劉議員對

這些協議劃上一條底 ，亦是死 ，與《基本法》第一百條的性質相同，該

條是對過渡九七的公務員的福利和服務條件等提供保障，並劃了一條死 。

劉千石議員的修正案中的死 ，便是不理會過去有任何協議，也不理會協議

內是否有容許作出重新檢討的條文，不過，如公司要改變協議內的條件時，

便一定不能夠低於地鐵公司在轉換私有權過程中的交接點所提供的一切福

利。因此，經過我們的研究，也從法律上的觀點來看，劉千石議員的修正案

最少能為員工提供一個最低限度或過渡性的保障，便是維持原有的福利、薪

酬等水平，使其不會下跌。如果我們真的要以保障員工福利而掛 ，便必須

與劉千石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掛 ，因為如果與陳婉嫻議員的修正案掛 ，到

了最後，有關員工也可能會被削減一些福利的。

因此，這一項條文是很重要的。加了一個括號，是否等如在原來的條文

多加了些內容？我覺得在這問題上，政府是必須回答的。最低限度，這是我

們從立法會法律顧問所取得的法律意見。當然，政府有權利不回答這問題。

不過，如果不回答，便只能等同默認了。謝謝主席。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我只想簡單的要求運輸局局長稍後可以回答有關問題。

在此，我也想簡單的證實一點，作為職工盟成員，我有需要證實李永達議員

和張文光議員所引述的法律意見是很正確的。不過，我還想補充多一點。

即使沒有條例草案第 41 條，其實，也是沒有問題的，因為要是沒有第

41 條，地下鐵路（“地鐵”）公司的員工仍然是受僱於地鐵有限公司，地鐵

有限公司只不過是部分股份化了，但其僱主基本上沒有改變。簡單來說，很

多上巿公司和企業不斷在轉換股東，即使由 A 股東轉換至 B 股東，但僱主的

名稱仍是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是“法人”，有限公司的“法人”本身，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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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沒有改變。地鐵公司並沒有改名，並不會由“地鐵有限公司”變成“地

鐵永垂不朽有限公司”，所以僱主仍然是一樣。因此，即使沒有第 41 條，

根本也沒有問題，因為僱主沒有改變。不過，把條文寫清楚當然是好一些。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回應）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有時候議員沒有聽清楚政府所說的話，我感到很遺憾。

其實剛才在我就第 41 條的發言中，已解釋為何政府會動議這項修正案，我

已經解釋清楚和回應了李永達議員的疑慮。

不過，就讓我重複讀出其中的一段。我在剛才發言時說：“雖然第 37、

38 及 41 條的含義，已包括員工繼續享有的福利，但政府同意，因應議員及

員工的關注，把員工現有的福利作為一個獨立的例子，特別在第 41 條中標

舉出來，以釋員工的疑慮。”這便是我剛才發言時所說的話，大家也可以翻

聽錄音帶。如果能夠令員工放心、能夠減少員工的疑慮，這不是已經加強了

他們的保障嗎？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李永達議員，你已是第三次發言了。

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主席，我的發言會很簡短。在法律的草擬過程中，任何條文也

可以寫得很長。在這辯論中，我想再提出一個疑問。很感謝吳榮奎局長間接

確定了我們對條例草案第 41 條的法律效果的認識是正確的，政府只是因應

議員和員工的關注而提出這項修正案，以釋員工的疑慮，但其實是沒有加入

額外的內容的。因此，我不會再問吳局長，但我想問陳婉嫻議員，既然這項

修正案沒有為地下鐵路公司員工提供任何額外的保障，為何工聯會要把支持

或不支持條例草案的三讀，與這劃蛇添足的修正案拉上關係？我完全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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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唯一的解釋，便是因為這項修正案一定會獲得通過，所以她便告知員工

會與這項修正案掛 ，但這項修正案是虛無縹緲、無實質意義的。這樣做是

否合適呢？這須由公眾來定奪。謝謝主席。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我想澄清我並沒有認同李永達議員的想法或解釋。我亦

想在此補充一點，就是我們在提出這項修正案之前，亦曾徵詢我們的法律專

家的意見，認為這是符合法律的原則的。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主席，很多謝民主黨的同事再三問我們同一個問題，我想在這

裏與大家分享我們整個討論的過程。

在我們提出修正條例草案第 41 條之前，有員工表示，擔心他們的附帶

福利會有所改變。我們曾詢問過政府，亦詢問過我們的法律顧問，知道現有

的轉歸只是局限於談論薪酬的入職機制，即員工簽署僱傭合約時的機制，而

沒有特別提到其他福利。地下鐵路（“地鐵”）公司有些員工已在公司工作

了 21 年，員工的工會與公司做了很多有關福利的事宜，但有些並無記錄在

案，所以員工擔心在通過這條例草案後，不知其他福利能否亦得到轉歸。員

工有一點是十分擔心的，便是加薪的機制。現時地鐵公司是以 20 間公司的

加薪幅度作為其加薪的指標，但在文件中沒有清楚顯示出來。

對於條例草案第 41 條，最初政府的答覆也跟剛才民主黨的朋友一樣，

說是沒有問題的。雖然當時運輸局副局長再三表示，有關福利已包含在其

中，但以我審議法例的經驗　─　我已參與議會 5 年了　─　我對此放心不

下，因為員工的福利及加薪機制並沒有清楚寫在第 41 條中。我們先後與地

鐵工會召開了多次會議，雖然政府說沒有問題，但他們始終認為是有問題

的。我們的法律顧問知悉員工與公司在 21 年裏，雙方曾訂定很多福利條件，

員工很擔心，當僱主在轉歸後很快便會改變一些條件，而雙方如要對簿公堂

時，員工可能會敗訴。法律的觀點是可有不同的，例如剛才吳靄儀議員與何

俊仁議員對條例草案第 29 條的解釋，也有所不同。對工會來說，我們一定

要保險，就是說在對簿公堂時，我們要勝訴，如有一些會令我們敗訴的情況，

我們也會提出修正，特別是加薪機制。對於我們要求將加薪機制寫在條文

中，政府最初亦十分緊張，認為不可能將地鐵公司所參考的 20 間公司的名

單列於其內。這與我們正審議另一條有關人類生殖科技的條例草案的情況一

樣，當談到一些遺傳病的時候，政府亦空泛地說了一些東西，但民主黨何敏

嘉議員則準備提出一項修正案，要求很詳細地逐項列出有關的遺傳病，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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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樣道理。不過，我覺得民主黨的同事在審議條例草案期間，可能沒有聽

到我們與政府的一些討論。

我絕對不同意議員說工聯會與政府“打同通”，我也絕對不同意說這不

是員工關心的問題。我就這條例草案是提出 3 項修正案的，分別是有關第 7、

29 和 41 條。我曾再三詢問員工，當立法會審議條例草案時，我們的修正案

不獲通過，他們會怎樣？員工很清楚地告訴我們，他們最關注的，是工聯會

就第 29 條和第 41 條的修正案能否通過。也就是說，如果今天我就第 41 條

提出的修正案不獲通過，工聯會的 3 票，是會在條例草案三讀時用以反對政

府的。如果民主黨想我們在條例草案三讀時反對政府的話，沒有問題，你們

可以現在反對我提出的修正案。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主席，沒有規定議員必須是法律專家，民建聯的 10 位議員也

不是法律專家，不過，我們有法律顧問向我們提供法律意見。

民建聯黨團在討論到就條例草案第 41 條，政府與陳婉嫻議員的修正案

及劉千石議員的修正時，我們提出了 4 種不同的理釋，我們自己也辯論了一

番。首先是有關陳婉嫻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即跟剛才的那項辯論一樣，便是

有或沒有第 41 條的修正案，對員工福利的保障是否沒有分別呢？我們有兩

種不同的意見，有的說有，有的說沒有。然後談到劉千石議員的修正案，我

們對此也有兩種不同的意見，而我亦是發言者之一。有些黨員與剛才民主黨

朋友的意見一樣，說有了劉千石議員的修正案，員工福利的保障有很大分

別。如通過了這修正案，有關的保障便保證以後直至永遠，真的是永垂不朽；

公司上巿後的那些福利條件，會與現時，即上巿之前或緊接 上巿之前，完

全沒有分別，而日後的條件只能較以前為佳，不能較以前為差。但我則有不

同的看法，服務條件不能夠較以前為差是如何解釋呢？如果以前的服務條件

中有寫明永遠不能夠減薪的話，而日後公司要求員工減薪時，便是服務條件

較以前為差。又或如果以前的服務條件中沒有寫明福利、薪金等不可以向下

調整，那麼服務條件不能較以前為差，便是說不能夠加入條文，說可以調低

福利或薪金水平。不過，如果以前的服務條件沒有有關調低福利或薪金水平

的一項，那又為何不可以調低呢？因此，我認為沒有分別。我們內部也辯論

了一番，如果說分別是這麼大的話，或是有了劉千石議員的修正案後，以後

無論在甚麼情況或發生甚麼事情，員工的福利、薪金和待遇等也一定不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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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於上巿前的一刻，我覺得似乎是有不合理的地方。對於《基本法》第一百

條，我也是如此理解，這條文是說公務員在回歸後的所有服務條件，不能夠

較回歸前為差。對的，這是一項保障，聽說便是因為這樣，公務員是不能夠

減薪的，因為公務員在回歸前是有規矩，薪金須按私人機構的調查而作出調

整的，但是不能夠減薪了。如果這樣說，那便要維持這一規矩，只准加薪，

不准減薪了。不過，如果服務條件是有這樣的規定，那當然要保留，但如果

沒有的話，亦不存在這個問題。

主席，真不好意思，我說了這麼多話。我不敢說民建聯的 10 位議員有

多少法律知識，不過，我不相信職工會的法律知識一定較我們為高。換句話

說，如果我們自己對該項條文有所爭論時，我相信職工會同樣在討論到該項

條文時會有爭論，我亦想指出，這不單止是我們這些普通人之間的爭論。

剛才李永達議員引述了立法會法律顧問的意見，我們在討論時，亦有其

他律師給予我們意見，當中也有不同的意見。我覺得，即使李永達議員是從

最嚴格的法律角度來看這項條文的意義，但實際上這條文已清清楚楚的說了

他要說的話，便是要告訴地下鐵路公司的員工，他們的福利是怎樣受到保

障，現在公司對他們的義務和責任是如何維持下去。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運輸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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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榮燦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CHAN Wing-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陳榮燦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

顯示結果。

丁午壽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何承天議員、何俊仁議員、何鍾泰

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啟明議員、

李國寶議員、李華明議員、呂明華議員、吳亮星議員、吳清輝議員、吳靄儀

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夏佳理議員、馬逢國議員、涂謹申議員、張文光議員、

許長青議員、陸恭蕙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婉嫻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榮燦

議員、陳鑑林議員、梁智鴻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梁耀忠議員、程介南議員、

單仲偕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曾鈺成議員、楊孝華

議員、楊森議員、楊耀忠議員、劉千石議員、劉江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

健儀議員、劉漢銓議員、蔡素玉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霍震霆議

員、羅致光議員、譚耀宗議員、馮志堅議員及鄧兆棠議員贊成。

全委會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有 55人出席，54人贊成。由於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

成，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55 Members present and 54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主席，我動議進一步修正第 41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

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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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修正明確訂明原有地下鐵路（“地鐵”）員工在“過檔”到新成立

的地鐵有限公司後，他們日後的薪酬津貼將不能低於原來的標準。剛才曾鈺

成議員已提過這點，問究竟是甚麼意思。意思便是當公司要減薪時，不可以

低於原來的標準。不過，在加薪後，如果要減薪也可以，但始終不可以低於

原來的標準。

這項修正是回應地鐵員工對公司私有化的憂慮，透過法例規定保障他們

日後的最低薪酬福利標準。

看過我這項修正案的同事相信會發現，剛才也有同事提過，這項修正案

的字眼其實是參考《基本法》第一百條的規定，所不同的是《基本法》是對

原有公務員提供保障，而我的修正案則是對現時屬於公營機構的地鐵員工提

供保障。

我相信，只有給予地鐵員工類似回歸前後公務員的保障，才可以令員工

真正安心；而能穩定員工、使員工安心工作，肯定是地鐵賴以成功的關鍵。

剛才同事已經處理過政府和陳婉嫻議員對本條例草案所提出的部分修

正。我想指出，對於修正案本身的表決，我是以事論事，沒有同時考慮到三

讀的支持與否來決定表決取向，所以我表決作出支持。不過，我想重申，這

項修正案只不過是重申現有的《僱傭條例》，真的沒有加上任何新的意思。

因此，我希望各位同事再三考慮。如果把重申《僱傭條例》這項修正案作為

我們是否支持三讀的準則，我感到較難接受。我希望工聯會在決定表決取向

時，能考慮到這點。此外，如果我的修正案被否決的話，請你們也跟我一同

否決三讀通過條例草案。

主席，我謹此陳辭。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主席，多謝劉千石議員解釋他的修正案的意義。不過，如果是

這樣，我便覺得有很大的疑問。

將某一刻，即地下鐵路（“地鐵”）公司上市之前的員工薪酬和福利標

準定為日後（無論時間多長）的最低標準，這樣做究竟是否合理呢？從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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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的經驗，我們可以看到，經濟預測是一件絕頂困難的事。英明如我們的

財政司司長亦不是每次都能預測準確。我們不知道往後數年的環境會怎樣。

試想想，如果通脹是很厲害的話，把所謂最低標準定在今天的水平，意義根

本不大。如果好像劉千石議員剛才所說，員工加薪後並非不可以減，但不可

以減至低於現時的標準，那便要看加薪多少。如果大家的薪酬都急升時，即

通脹很厲害時，公司大幅度削減薪金，則即使減至現時的水平，員工也不願

意，那麼現在所說的保障便沒有意思了。反過來說，如果通縮很嚴重，又或

經濟嚴重衰退，大家都要減薪，但地鐵員工的薪酬卻可以“釘”在這一點，

那又是否合理呢？把某年某月某日員工的薪金，作為他們薪酬的最低標準，

這是否一個合理的做法呢？我對此很有疑問。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如果曾鈺成議員覺得這是不合理的話，他應該建議修改

《基本法》第一百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主席，按照我對《基本法》第一百條的理解，我覺得該條是完

全無須修改的。我剛才已表達了我的理解，便是服務條件不會比回歸前差。

《基本法》第一百條所針對的是回歸這問題，因為在回歸前，公務員並

不清楚回歸後的情況，他們會憂慮在體制上可能出現很大的變化，所以第一

百條保證，無論如何轉變，公務員的服務條件都不會比以前差。

如果以我這樣的理解，《基本法》第一百條便無須修改。這與劉千石議

員提出修正案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

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主席，如果以曾鈺成議員的說法，對全港公務員來說，回歸會

否引起服務條件的變化，當然是一個關注點，亦因此而寫出《基本法》第一

百條。同樣道理，劉千石議員的修正案是“照板煮碗”。對地下鐵路公司的

員工來說，他們當然認為今天是一個特殊的日子，即公司是否會上市，而在

上市後，他們的服務條件會否受到影響。劉千石議員的修正案便是在這基礎

上作出修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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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曾鈺成議員辯解李卓人議員的質詢是成立的話，則劉千石議

員的修正案亦自然成立。

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主席女士，我希望香港的公務員團體可以接觸曾鈺成議員，研究

他剛才所說的那番話。

《基本法》第一百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前在香港政府各部門，

包括警察部門任職的公務人員均可留用，其年資予以保留，薪金（請留意薪

金）、津貼、福利待遇和服務條件不低於原來的標準。

曾鈺成議員只提及服務條件。其實除了服務條件外，福利待遇、津貼和

薪金均須保留，以及不能低於原來的標準。我很奇怪為何曾鈺成議員只提到

服務條件。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女士，我希望曾鈺成議員明白，正如他剛才形容劉千石議

員的修正案一樣，《基本法》第一百條同樣是把公務員的薪酬“釘”在 1997

年 6 月 30 日，好像剛才曾議員所說的拍照效果。

如果曾議員支持《基本法》第一百條，認為可以保障公務員的利益，令

公務員對回歸具有信心，請他同樣考慮到，公務員回歸和地鐵上市，都是兩

件令人覺得對未來不可預知的事。雖然一件可能是 150 年才發生的大事，但

對員工來說，兩件事在性質上始終是一模一樣，同樣是對未來未可預知，所

以我希望曾鈺成議員及民建聯支持劉千石議員的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劉千石議員，剛才你曾舉手要求發言，但我要提醒你，稍後你

是會有發言答辯的機會。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主席，今天也頗奇怪，如果工聯會的說法是對的話，即剛才的

修正案可以讓地下鐵路（“地鐵”）公司的員工安心，即雖然他們沒有得到

實質的得益，但總可以讓他們安心，工聯會的議員於是便可以在條例草案三

讀時“轉 ”。這也可以說是有“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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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現在曾鈺成議員這樣說，我想會令很多公務員震驚。原來令八千

多名地鐵員工高興，但卻會令這麼多公務員擔心，憂慮薪金原來可以不按《基

本法》的規定。因此，在小小的問題上得到“ 數”，可能在大大的問題上

便會“蝕本”。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主席，李柱銘議員說得這麼大件事，所以我一定要澄清。

在我的發言中，我從來沒有說過，也沒有主張公務員的薪金可以不按《基

本法》的規定。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我相信我們正在討論劉千石議員就第 41 條提出的修正

案。（眾笑）

正如我剛才就第 41 條的政府修正案發言時指出，政府和地下鐵路公司

都充分理解員工憂慮公司上市後可能會削減人手，影響他們的職業保障。此

外，亦有部分員工擔心公司上市後，他們的薪酬和福利會較現時為差。條例

草案第 41 條經過剛才獲得通過的政府修正案修改後，應該可以全面照顧到

員工的憂慮。

劉千石議員的修正案的作用，並不限於保障員工的薪酬福利不會因為私

有化而受影響。他的修正案的客觀效果，是以法律形式，永久保證員工的薪

津條件不低於公司私有化前的水平。這種採用法律形式來維護職業保障的做

法，是史無前例的。

修正案的效果是保障員工的薪津福利不低於私有化前的水平，這無疑是

為員工提供一個永久保障的安排。政府絕對支持私有化不應該影響員工薪酬

福利這原則，但是這明顯並非劉千石議員的修正案的客觀效果。

我懇請各位委員表決反對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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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吳榮奎局長剛才只是照稿讀，他應該聽一聽之前的辯論。

他說史無前例，在憲法上規定的《基本法》第一百條下，他自己便受到這種

保障。他竟然還說是史無前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劉千石議員，請你發言答辯？

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主席，多謝局長說我這項修正案是一項保障，謝謝他。

我亦想指出，曾鈺成議員剛才的說法，正正是員工的憂慮所在。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劉千石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劉千石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LAU Chin-shek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劉千石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請大家查看是否已經作出表決。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

顯示結果。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February 2000 197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李啟明議員、張文光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榮燦議員、單仲偕議員及羅致光

議員贊成。

丁午壽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國寶議員、呂明華

議員、吳靄儀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夏佳理議員、許長青議員、陳智思議員、

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霍震

霆議員、馮志堅議員及鄧兆棠議員反對。

梁智鴻議員及黃容根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

議員、陳婉嫻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議員、劉千石議員、鄭家富議員及司

徒華議員贊成。

陸恭蕙議員、黃宏發議員、譚耀宗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吳亮星

議員、吳清輝議員、馬逢國議員、劉漢銓議員及蔡素玉議員反對。

程介南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陳鑑林議員及楊耀忠議員棄權。

全委會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7 人出席，6 人贊成，19

人反對，2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8 人

出席，12 人贊成，10 人反對，5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

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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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7 were present, six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19 against it
and two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8 were
present, 12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10 against it and fiv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第 41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34 條。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修正第 34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

委員的文件內。有關的修正案純屬技術性質，並且已經得到條例草案委員會

的支持和通過。我懇請各位委員支持政府的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34343434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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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運輸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現在處理條例草案內有關“票價的訂明及釐定”的部

分。就此，劉千石議員已作出預告，準備動議修正第 34條，而陳鑑林議員亦

已作出預告，準備動議在新訂的第14A條之前增補總目，以及在條例草案增

補新訂的第14A條。此外，鄭家富議員亦已作出預告，準備動議在新訂的第

14A條之前增補總目，以及在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14A條及新訂的附表 5B。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現在進行合併辯論。我會先請劉千石議員動議他的修正

案。

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34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

員的文件內。這項修正是規定日後地下鐵路（“地鐵”）公司釐定向乘客收

取的車費，必須先獲得立法會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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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修正，毫無疑問是本條例草案最關鍵的地方，因為票價調整機制將

會直接涉及民生利益。

政府經常指出，縱使地鐵公司私有化後仍保留其“自定票價”的權力，

也不表示日後地鐵有限公司可以任意加價，因為在公共交通工具競爭的情況

下，地鐵的車費水平將會受到市場的制約。對於政府這樣的說法，我是完全

不能同意的。地鐵行經的路 ，雖然有其他交通工具（特別是巴士）與其競

爭，但作為市區唯一的集體運輸鐵路系統，地鐵無論在快捷、方便、可靠等

因素上均遠較其他交通工具優勝；所謂“競爭”，程度是有限的。

地鐵公司在“自定票價”特權的保障下，過去 20 年來在釐定車資時缺

乏制衡的事實，可以從地鐵的車費增長趨勢反映出來。地鐵自 79 年通車以

來，車費每年均按通脹率向上調整，直至近一兩年，票價才因為本港經濟環

境實在太差而凍結；除了地鐵之外，過去 20 年間再沒有其他任何一種公共

事業是有理無理年年“例牌”加價的。資料顯示，由地鐵通車起計，過去 20

年間，每年的平均通脹率為 7.9%，而每年地鐵平均車費增幅則為 7.3%，兩

者的增幅非常接近。

過去 20 年，地鐵公司的財務狀況由最初年年虧蝕（最高峰 1 年虧損 8

億元）到後來每年出現大額利潤（ 98 年地鐵的純利為 28 億元），但地鐵公

司似乎一如既往，年年按通脹加價，這顯示地鐵票價不但沒有受市場影響，

公司也完全沒有在出現高利潤時將票價加幅降低。有一點令市民最感到不滿

的，便是地鐵公司曾經“乘人之忙、趁迫打劫”，推出繁忙時間附加費，經

民間團體多年反對後，有關附加費才於 93 年正式取消；我記得在 91 年，我

為了反對地鐵公司調高繁忙時間附加費，甚至預備睡在路軌上以作抗議，結

果迫使地鐵公司於該年撤回調高附加費的建議。

現時的地鐵公司，在車費釐定方面可說是自把自為、“無皇管”；因此，

假如讓地鐵公司於上市而成為一間私人公司後仍然擁有自動加價機制，我認

為市民的權益肯定難以獲得保障。

政府提出的另一個反對監管地鐵票價的理由，是監管機制會影響地鐵公

司對外的借貸能力，同時也會影響地鐵公司上市時的股價。值得指出的是，

政府和地鐵公司其實從未提出過實質數據，證明地鐵公司釐定票價機制被修

訂後會對其借貸能力有多大影響，反而，據我觀察，政府全資擁有地鐵公司

或作為地鐵公司的大股東，才是令國際評級機構繼續支持地鐵公司以保障其

借貸能力的關鍵；至於監管會影響地鐵有限公司的股價，則更清楚顯示出私

有化與保障民生是矛盾重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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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如何監管地鐵票價，當前有 4 個方案，我在這裏作一點簡單討論。

我的基本立場是，任何對現時地鐵公司收費“無皇管”情況所作出的規

限，或多或少是對現時罔顧民生狀況的改善。首先，我要再次指出，現時除

了地鐵公司及九廣鐵路公司這兩間由政府全資擁有的交通機構享有不受監

管的“加價自主權”外，其餘公共交通工具的收費水平均受到某種形式的監

管，不能任意加價。因此，我認為監管地鐵公司收費是正常而合理的做法，

反而地鐵公司不受任何監管才會有問題。

由立法會負責批准地鐵公司提出的加價申請，毫無疑問將會令整個監管

機制最有效反映民意，因為現時民選立法會始終是最具民意基礎的架構。經

常有批評指由立法會負責審批地鐵公司加價將會令公共事業收費變得政治

化，但我實在想問，他們所說的政治化是指甚麼呢？既然地鐵收費影響民

生，自然要受到監管，而民選的議會肯定是最佳的把關機構。如果立法會審

批收費便不妥當，那麼我們是否也要反對立法會立法和審批政府財政預算案

呢？

民建聯陳鑑林議員認為應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地鐵車費上

限，他認為應由行政長官委任所產生的行政會議而非由市民選出的立法會來

審批地鐵公司加價建議，主要原因是他認為由立法會把關，會令問題“政治

化”，而行政會議則能夠平衡市民與公司的利益。剛才我已指出，若說立法

會審批公共事業加價便是“政治化”而予以否定，那不但貶低了民主選舉制

度，而且是對普羅市民的不信任。若說立法會審批地鐵公司加價會令問題

“政治化”，難道行政會議便不會“政治化”嗎？當然不是，只是非民選的

行政會議不會以普羅市民利益和民生需要作為他們的考慮因素而已。

我記得，一直以來，民建聯所倡議的是由一間具代表性而獨立的法定機

構負責審批包括地鐵公司在內的公共事業加價申請，但現在他們在提出修訂

地鐵公司私有化法案時卻只把票價審批權交回行政會議，在這點上他們是否

有點虎頭蛇尾呢？陳鑑林議員曾經表示，行政會議應會參考現時非法定的交

通諮詢委員會（“交諮會”）意見才決定是否批准地鐵公司加價，這可以間

接保證審批機制的中立性；不過，我相信民建聯的同事也同意，現時交諮會

內雖然有不少專業人士，但卻缺乏代表性，也難以有效反映市民意願。

至於民主黨鄭家富議員就監管地鐵公司加價所提出的修正案，即是實施

“價格管制”，以這種方式規管公共事業收費水平，在本港也曾有過這方面

的經驗：於 93 至 98 年間，有關方面便曾就監管香港電訊有限公司（“香港

電訊”）的本地電話服務引入“價格管制”模式，當時就整體本地電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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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年加價上限是通脹減 4 個百分點，而同時又就當中住宅電話月費訂下通

脹減 3%的加價上限。總體來說，監管電話服務收費上限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有

效保障民生，令電話費加幅不致過大；以 98 年取消“價格管制”後，香港

電訊於去年年中大幅調高住宅電話費三成的情況來看，過去一段時間所實施

的“價格管制”顯然起了一定的監管作用。不過，假如認為管制模式一定可

以誘使受監管的公共事業提高生產力，以爭取公司最大的利潤，則可能會感

到失望的是這不是必然的結果；例如，當年實施通脹減 4%的加價上限時，香

港電訊本地電話服務每年的生產力提高卻不足 2%，比八十年代末期有“價格

管制”時的生產力提升幅度遜色，從這點可以看到，“價格管制”模式不一

定是“萬靈丹”。

此外，根據現時民主黨的提議，地鐵公司私有化後首 5 年每年的票價加

幅上限與通脹率看齊，這其實是給予地鐵公司很大的彈性，令公司可以年年

按通脹加價，對市民權益的保障其實並不足夠。

因此，我仍然相信，由民選立法會把關審批地鐵公司加價，是對民生的

最有效保障。

主席，我謹此陳辭，提出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34343434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代理全委會主席梁智鴻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THE CHAIRMAN'S DEPUTY, DR LEONG CHE-HUNG, took the Chair.

代理全委會主席代理全委會主席代理全委會主席代理全委會主席：我現在請陳鑑林議員及鄭家富議員按他們提交修正案的次

序發言。不過，陳鑑林議員及鄭家富議員均不可在此階段動議任何修正案。

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代理主席，我的修正案主要是想為地下鐵路（“地鐵”）公司

引入一個票價調整的監管機制。眾所周知，地鐵佔巿區總交通乘客量一半以

上，我要指出，這是指巿區的總乘客量。政府表示地鐵只佔整體交通乘客量

四分之一，我們不可忽略的是，由於地鐵的服務範圍主要在港島、九龍，最

近才伸延至大嶼山、機場，將來新的路 則在將軍澳，可是，畢竟一大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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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土地區域仍沒有地鐵的服務，所以我們不要刻意強調地鐵的服務範圍所

佔的交通總量偏低，其實巿民是非常倚賴地鐵服務的。可想而知，地鐵對以

集體運輸為主的社會非常重要，地鐵票價不受監管可說是難以想像的。現時

巴士、的士、小輪、小巴等交通工具調整票價均須通過五花八門、不同方式

的監管機制，但萬變不離其宗，該等交通工具均須經過交通諮詢委員會（“交

諮會”）進行討論，然後交由有關審批機關作最後決定，我們實在看不出有

甚麼可令人信服的理由支持地鐵公司可以獲得豁免而不受監管。政府曾多次

強調設立票價監管機制會導致信貸評級下降，我們完全理解財團對這方面的

抗拒心態，因為監管機制確實會產生不明朗因素，影響投資前景的信心，但

我們認為信貸評級下降只會是初期出現的短暫現象，只要地鐵公司繼續維持

以往商營原則，地鐵公司始終屬於優質投資企業，評級是一定會回升的。另

一方面，我們亦斷然不能為了國際財團一時的擔心，而放棄對社會負起應有

的責任。

對公用事業進行適當的監管是社會一貫的政策，我們又怎可以為了 300

億元而改變這一貫的管治原則呢？試問現時有哪一種交通事業（除了兩鐵由

政府全資擁有之外）是不受任何監管呢？即使隧道費亦受不同的經營協議所

規限。

代理主席，民建聯建議監管機制是經過深思熟慮而提出的。我們完全理

解社會上有人擔心監管公用事業滲入了政治因素，會被利用為爭取選票的工

具，每當公用事業調整收費，便變成政客或壓力團體爭取表現的機會。我們

建議政府將交諮會的職能擴大，增加委任專業獨立人士及乘客代表進入交諮

會，使之成為具代表性和有公信力的諮詢架構，有效地監察各公共交通的服

務質素和收費水平。民建聯認為設立一個有效的監管機制是一項長遠的政策

考慮。倘若今天有這麼好的機會而不好好下定決心選擇一個好的監管機制的

話，票價問題的爭議便會永無休止，永不平息。這實際上對乘客、對營運者、

對社會都不會帶來甚麼好處。

代理主席，大概是因為香港回歸這兩年以來經濟下調，加上連年出現通

縮，所以交通事業紛紛凍結票價，社會上對運輸企業調整票價的爭論才稍為

平息下來，正因如此而不能突顯交諮會的功能和角色的重要性。代理主席，

成立一個具專業獨立的監管機構，不但可平衡社會對交通事業的要求，而且

有助公營企業放心投資，以發展優質的交通服務。所以，我認為這建議是值

得支持的，我希望本會同事能支持我的修正案。

謝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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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代理主席，我謹代表民主黨將監管地下鐵路（“地鐵”）票價

的機制納入條例草案中，目的是令上市後地鐵有限公司的加價仍會受到立法

會在一定程度上的監管，以保障市民利益。

今次我們所建議的是英國的價格上限管制 (price-cap regulation)，這項管

制的特色，是規管 公用事業服務的加價幅度，會根據消費物價指數 (CPI)

的增幅減去一個鼓勵性的變數 X 值，而這個 X 值是根據行業過去幾年的生產

力增長，以及估計未來生產力增長而釐定的。簡言之，即是加價幅度將會受

到 CPI(-)[減 ]X 的方程式所規限。

首先，我會向各位清楚介紹我所建議的方案。在地鐵有限公司上市的首

5 年，民主黨建議將 CPI(-)X 方程式的 X 值定為 0，原因包括 3 方面：第一，

由於資料所限，我們一直無法取得地鐵公司過去生產力增長的數據；第二，

正如我在恢復二讀時所述，地鐵公司本身的營運效率已相當高，政府將地鐵

公司上市，無非是為了解決財赤，對增加地鐵公司營運效率的效果不會很明

顯，加上過去兩年本港一直處於通縮的環境，若再增加一個 X 值 ,恐怕會迫

使公司進一步裁員；及第三，地鐵公司主席蘇澤光先生曾經表示，上市後地

鐵加價仍會受到公司內部約束，訂明不可超過通脹的幅度，既然如此，民主

黨便讓地鐵有限公司在上市初期延續過去的做法，待公司運作漸上軌道和成

熟後，才由公司和政府再行詳細研究 X 值，以向立法會交代。故此，我建議

方程式中的 X 值最少每 5 年檢討一次，而政府在調整 X 值時必須以地鐵公司

生產力作為考慮因素。當政府對 X 值作出任何修訂後，立法會有權於有關命

令提交立法會 28 天內提出反對和予以修訂。在考慮到本港可能出現通縮的

情況下，條文將列明，若方程式中的 CPI 為負數，地鐵公司將不能提出加價。

代理主席，民主黨所建議的規管方式，並非將每年地鐵的加價幅度規限

於前一年的通脹水平這般簡單，而是以加價前 5 年平均通脹水平作為參考指

數。例如地鐵公司今年如想加價，那麼今年加價的幅度與 99、 98、 97 及 96

年加價幅度的平均值，便不能高於 95 至 99 年 5 年期間平均通脹的水平。這

種規管方式考慮到地鐵公司須作出長 而龐大的資本投資，若給予公司一個

5 年周期作為參考指數，能讓公司更有彈性地處理加價的問題。對市民而言，

卻不會減低有關的保障。

代理主席，凡提到對地鐵票價進行監管，政府和地鐵公司必然指出這會

影響地鐵公司的信貸評級，又會指出有關做法會為投資者帶來不明朗因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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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股價，而立法會有份參與的任何監管機制也會被形容為將問題政治化。

民主黨希望就以上的指控提出質疑，首先，香港的電力公司、巴士公司、私

營隧道公司，甚至會受到價格上限規管的香港電話公司，全部都是上市公

司，我不禁要問，為何政府對它們作出監管時又不會影響它們的信貸評級

呢？此外，在多次會議上，我從來聽不到有任何專家能確實地告訴我們，如

果引入這個價格上限規管後，究竟對信貸評級會有何影響，以及影響的幅度

為多少，我所聽到的只是一連串的估計和一連串猜測，而更重要的一點，便

是信貸評級在政府心目中是否屬於至高無上及神聖不可侵犯的指標，甚至可

凌駕於公眾利益之上？

第二，我想反駁指價格上限規管會帶來不明朗因素的問題，一條如此清

晰的方程式清楚地交代價格增幅的參考指數，加上方程式起碼 5 年才檢討一

次，請問哪處不明朗？如果每年加價只由地鐵公司董事會決定，董事會又不

會向公眾清楚交代決定有關加幅的考慮因素和基準，在毫無監管下任由公司

隨意加價，對市民而言，才是真正的不明朗！

第三，談到立法會，目前立法會是本港最具民意基礎的組織，而作為立

法會議員，我們有責任代表市民監察政府運作和為市民爭取權益，如果在座

各位議員都認同將監管權交予立法會便會變得政治化因而寧願放棄這些權

力，我認為這是極不負責的表現，各位議員無形中即認為自己在議會中所作

出的決定並非理智研究和分析的結果。作為一名民選議員，爭取立法會監管

地鐵加價是我們對市民應負的責任，而今次這種規管模式也並非民主黨隨意

想出來的，而是根據英國公用事業私有化中普遍使用的規管方式，其方程式

設計有客觀計算的標準，本港在 93-98 年也曾用價格上限方程式，規管本地

電話服務的收費，而民主黨這項修正案便是以 1993 年《電話規例》作為草

擬的藍本。我實在看不出這樣的一個監管機制，如何會令決定政治化。

最後，我相信各位同事都很清楚，今次政府要將地鐵公司上市，最大原

因無非是解決財赤，對於其他問題，政府根本並無認真處理和考慮過，它只

希望盡量將地鐵公司維持不變，令出售過程順順利利。但事實上，地鐵公司

上市所牽涉的問題十分廣泛，對將來本港的交通發展和市民生活都會有重要

的影響，因此，我希望各位能支持我們民主黨對價格上限的修正案，保障市

民在地鐵公司上市後仍可享受到合理的價格水平。

代理主席，我繼續發表民主黨對於陳鑑林修正案的意見。正如我在恢復

二讀辯論的時候所述，我們對於民建聯的修正案表示支持，原因是有監管總

比沒有監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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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在此想對陳鑑林議員於本年 2 月 21 日（即數天前）向同事發

出的信件中的一些說話作出回應。陳鑑林於信件中談及民建聯建議地鐵的票

價調整，應由經擴大職能和具代表性的交通諮詢委員會（“交諮會”）審核，

並經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陳議員在上述的文字中，只有最後一句是

清楚和真實的，因為我們可見陳鑑林議員於修正之中，只能反映這項要求，

其他的建議不但沒有於其修正中反映，我也未曾聽聞政府承諾會擴大交諮會

的組成和職能，營運協議亦只是清楚說明會諮詢交諮會。因此，縱使陳鑑林

的修正案獲得通過，我也看不出民建聯的建議如何能夠真正落實，使政府真

正擴大交諮會的職能。

在民建聯的修正中，擴大交諮會的組成和加強其代表性是重要的一環，

但很可惜，在條例草案委員會的會議中，我完全感受不到民建聯強烈地向政

府提出此項要求，亦不曾看見民建聯對建議提交詳細方案和意見書，實在使

人懷疑民建聯在今次的這項投票中乃“小罵大幫忙”，將審批權留給沒有民

意基礎的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一方面既是給政府面子，另一方面則是向

市民有所交代。所謂擴大交諮會，只是充撐場面的理由而已。

代理主席，我希望民建聯對於民主黨的修正　─　立法會根據一個方程

式規管加價上限，也會予以支持，而反映其真正站在民意那邊，對日後上市

的地鐵有限公司可作出一定程度的監管。

謝謝代理主席。

代理全委會主席代理全委會主席代理全委會主席代理全委會主席：各位委員現在可以就劉千石議員所動議的及就陳鑑林議員

及鄭家富議員打算動議的修正案進行辯論。

代理全委會主席代理全委會主席代理全委會主席代理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代理主席，1997 年 5 月，前立法局辯論單仲偕議員就地下鐵路

（“地鐵”）提出的議員條例草案。當時，我及自由黨強烈反對該項條例草

案，並指出“由政府制訂票價或由政客干預加價，都會導致票價加幅不足，

引發一個低收入、服務差，以及乘客減少的惡性循環，令到地鐵公司營運倒

退，政府進而要提供大量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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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千石議員今天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與單議員當天的議

員條例草案如出一轍，同樣是要求賦予立法機關權力，箝制地鐵加價。當天

我用以反對單議員條例草案的論點，今天仍然適用。我深信政治干預地鐵票

價的釐定，只會導致這條我們一向引以為傲的鐵路，因缺乏所需的資源而大

倒退。長遠來說，這絕非市民之福。因此，自由黨強烈反對劉千石議員的修

正案。有人會說，現時地鐵私有化的情況有所不同，應該作出不同的考慮。

不過，我想指出，我們參考過很多其他國家鐵路私有化的例子，都沒有一條

─　我重複，都沒有一條　─　鐵路的票價，是由議會參與釐定的。

至於陳鑑林議員及鄭家富議員所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自

由黨亦不會支持。

首先，讓我說說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鄭議員提出價格上限管制的模

式，即 CPI(-)X。這建議不適合香港地鐵的情況，我們更要小心這公式帶來

的副作用，亦要知道這公式其實已被很多財經顧問及學者詬病，已建議棄而

不用了。

曾推動英國鐵路私有化的洛希爾父子國際投資銀行董事總經理林世民

先生明確指出，英國鐵路公司的票價釐定機制，是用了類似的機制來確定最

高收費，雖然令成本效益得以提高，但很大程度上要通過大幅裁員來實現。

其實，計算 "X"值絕不簡單。英國的經驗告訴我們，施行這種票價釐定

機制，政府規管當局須用大量人手，行政開支須大幅增加，公司方面則要用

大量人手及資源應付審查程序及對付規管者，因而無法兼顧為了一般性地提

高效率及服務表現所須投入的資源。一般而言，是 5 年檢討一次，但 5 年檢

討一次是須花上 3 年時間。被規管者要對付規管者（即規管當局），而規管

當局也要對付被規管者，彼此要爭議很長的時間。被規管者要向規管當局提

供很多資料，而規管當局通常是不會相信被規管者所提供的資料的。史丹福

大 學 便 有 一 位 經 濟 學 者 形 容 這 會 引 發 出 一 個 所 謂 “ 酒 保 問 題 ” 　 ─

Barman Problem，意思是說假設有一位酒吧東主，他聘請了一名酒保，但他

深信這名酒保是可以很容易地從酒吧的錢箱偷到金錢，於是在他聘請這名酒

保時便把這因素計算在內，只給酒保很低的工資；結果，由於酒保工資很低，

被迫偷錢。這並非我說的，而是史丹福大學的一位經濟學者所說的。

事實上，CPI(-)X 這條公式只適合於海外一些長期效率欠佳、不再擴展

支 或完全壟斷的事業。這條公式並不適用於香港地鐵公司，因為地鐵已十

分具效率，而地鐵亦須配合香港發展而繼續擴建新支 ，更須面對其他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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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的激烈競爭。因此，假如強行將這條加價方程式加諸地鐵身上，只會增

加地鐵裁員的壓力。在這方面，我深信關心勞工權益的議員必須多加考慮。

此外，在每 5 年一次釐定票價的方程式裏， "X"數值的釐定，只會增加

不明朗因素。我剛才也說到，除了不明朗因素外，亦會帶出很多行政上、實

質上的困難。這條方程式由於存在 不明朗因素，故此便會進而增加融資及

借貸成本，減低地鐵上市估值。對地鐵公司而言，這是一個輸的方案。

由於公式內容不能反映投資的情況，因此難望有新的資本性投資，地鐵

亦難望有長遠發展，對市民而言，這亦是一個輸的方案。民主黨曾形容這方

案是一個雙贏方案，我剛才已解釋過，這其實是一個雙輸方案。

至於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表面上是避開了由政客干預鐵路票價，但他

似乎忘記了《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清楚寫明行政長官最終會由普選產生。大

家都會記得紐約地鐵的故事。紐約地鐵通車後四十多年，票價一直由紐約市

長控制，這便成為了他爭取選票的籌碼，導致票價多年來也是維持在 5 美仙，

無法增加，而整個地鐵系統亦因為缺乏資源而失修殘破。在座各位有誰可以

保證，未來的行政長官不會變為另一個紐約市長呢？

再者，如果由行政長官決定票價，這與條例草案第 13 條是互相予盾的，

因為行政長官一旦對鐵路公司發出指示而令公司不可按審慎商業原則運

作，以致公司出現虧蝕，政府便須作出賠償。相反，如果由行政長官釐定票

價而令公司出現虧蝕，則似乎是無須作出賠償，這實在於理不合。我留意到，

雖然陳議員提出釐定票價的機制，但他沒有同時把條例草案第 13 條刪除，

所以便出現了這個予盾的情況。

當然， 3 位議員分別提出自己一套的票價釐定機制，他們都認為自己是

為了公眾利益。不過，公眾利益是否繫於票價釐定機制？如果沒有票價釐定

機制，公眾利益是否便必然會受損？我認為沒有票價釐定機制，反而會是更

符合公眾利益。

由於地鐵集資龐大，故須面向投資者；地鐵上市，更要面向更廣泛的國

際及本地投資者。有兩間信貸評級機構分別指出，假如地鐵上市後，票價調

整受到規管，將會對地鐵公司的債務評級帶來負面影響，而這可能令地鐵公

司的借貸成本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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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證券研究分析員指出，如果地鐵公司在私有化後票價受立法會約束，

其 10 年期債券的孳息率會上升，這不僅會令地鐵公司的債券價值下降，更

會令地鐵公司的借貸成本上升。舉例而言，地鐵公司今年年初曾發行約 7.5

億美元的 10 年債券，如果當時票價已受議會監管，利息支出便會增加 4,000

萬至 5,000 萬美元。

銀行界亦非常關注票價釐定機制。有銀行家指出，假如地鐵公司喪失現

時釐定票價的自主權，貸款人在評估地鐵公司未來收益和還款能力時的信心

將會受到嚴重影響，貸款人對借款人信心減低，借款額自然會減低，息口亦

會上升。

當然，我們可以不理信貸評級機構、證券分析員、財務顧問、銀行家等

的意見，自以為是，用我們的方法來規管地鐵的票價，而且一廂情願地認為

是對市民有利。不過，我要指出，投資者的態度和看法是不受我們立法會規

管的。截止 1999 年年底，地鐵公司未償還債務總額達 230 億元，而在未來，

地鐵公司須在市場籌集 300 億元資金，主要用於興建將軍澳支 。如果我們

一意孤行，為地鐵車費釐定帶來不明朗的因素，只會增加地鐵公司貸款和投

資的風險，削弱地鐵公司的借貸能力，增加資本成本，令地鐵發展和服務受

到影響，這樣反而是真正對市民不利。相反，如果沒有釐定票價機制，地鐵

公司無須付出高昂的利息便可在市場上籌集足夠資金，不斷改善和發展服

務，而由於地鐵公司付出的利息較低，減低對票價的壓力，市民便有一種收

費合理的交通工具可供選擇。因此，沒有票價釐定機制，最終對市民是最有

利的。

其實，對消費者最有利的，便是讓市場競爭撥揮力量。公共交通工具之

間進行競爭，不但可將各種交通工具的票價控制在最低水平，更可以讓市民

有不同的選擇。市場競爭是能夠最有效地保障消費者利益的看法，連百分之

一百維護消費者權益的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都認同，而消委會亦同

意公共交通服務的市場已存在了充分的競爭。

地鐵公司成為一間上市公司後，股票由股東持有，股東出於自身利益，

自然會對地鐵的營運、管理等各個方面進行監督，公司的運作從而將會更以

市場為導向，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此外，地鐵須與其他公共交通工具進行

競爭。在競爭之下，地鐵必須保持良好服務以吸引乘客，才能維持合理的利

潤，在競爭之下，地鐵亦必須將票價維持在合理水平，才會吸引乘客選乘地

鐵。因此，市場競爭是比任何票價規管更為有效和更佳的。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很對不起，對於 3 位議員所提出的全體委員會

審議階段修正案，自由黨全部不能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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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THE CHAIRMAN resumed the Chair.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主席，擴大交通諮詢委員會（“交諮會”）的職能和代表性，

是民建聯多年來爭取設立有效的交通事業監管機制的目標。在前立法局於 97

年就監管交通工具票價進行辯論時，我們便提出了改革交諮會的建議。當時

的運輸司蕭 柱先生答應了會就交諮會的組成和職能進行檢討，可惜政府至

今仍沒有進行跟進工作。不過，民建聯仍然認為擴大交諮會的職能以監管交

通事業是可行的，也是與現有的監管模式一致的。

我在審議《地下鐵路條例草案》的過程中，曾多次提出有關改革交諮會

的問題，亦把我們的建議以書面形式提交了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各位委員，但

鄭家富議員竟然說從沒有聽過，我真的感到很奇怪，可見鄭議員在審議的過

程中是多麼粗疏。鄭議員又說我的建議是為了充 場面，可見鄭議員是以

“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希望大家在議事論事的情況下，不要惡言相

向。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現在已經很晚了，接下來還有兩項條例草案及兩項議案

辯論，其中一項更是我動議的。不過，如果陳鑑林議員認為我是“惡言相

向”，那麼我要表示歉意，但我真的是沒有“惡言”。主席，剛才你不在會

議廳內，但代理主席卻在，我一直也是在提出我的理據。我提及陳鑑林議員

的信件，只是想說出他嘗試說服議員支持民建聯的建議，他說：“我們（即

民建聯）建議地鐵的票價調整，應由經擴大職能和具代表性的交通諮詢委員

會審核，並經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我說他今次的修正案，只可以

反映出最後的那一句，即“經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至於“由經擴

大職能和具代表性的交通諮詢委員會審核”，他當天在條例草案委員會上說

這番話時，我也是在場的，但如果他認為我是過於粗疏，我真的無言以對。

我認為他們只是提出，但政府沒有做，而他們亦又沒有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也未能指出應怎樣修改法例，使他們所說的“擴大職能和具代表性的交通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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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委員會”得以落實。我只是就此點作出我們的表白，希望民建聯對於這項

他們自己提出的建議，不要只是為政府護航。我希望他們能夠支持由有民意

基礎的立法會進行一定程度的監管。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在整項條例草案中，審批加價的機制其實是一項重要的

考慮。我覺得條例草案中有數點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有關職工日後轉往新公

司的安排，以及他們的福利保障；我們日後如何能確保地鐵的服務；票價的

釐定，以至將來的地鐵有限公司是否繼續有權發展地鐵上蓋物業等。

我只想指出一點，那便是民建聯提出了現時這項建議，雖然我們民主黨

覺得那並不是一個很滿意的機制，但經考慮後，我們認為這始終是一個能夠

提供一定程度保障的機制。如果連這個保障也沒有，我們很擔心地鐵公司在

上市後，變為了一間私營公司而享有壟斷的地位　─　大家也知道，整條鐵

路將由地鐵有限公司專營　─　在這種情況下，廣大市民日常選擇以地鐵作

為交通工具，他們的權益究竟得到多少保障呢？這是一個關鍵問題。因此，

我再三強調，我感到驚訝的是，工聯會的同事竟然仍覺得這些議題不重要，

他們只是將之看作一個很狹窄的、有關勞工利益的議題。我剛才已再三說

過，陳婉嫻議員的修正案，其實只是心理上的保障，而他們甚至將劉千石議

員所提出的那項比較具體的修正案，即從地鐵私營化那一刻起，來決定工

人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對不起，何俊仁議員，你現在所提及的論點，剛才大家已經辯

論過了，我認為你不應再提出。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我只是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何議員，請就現在的議題來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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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我只想再強調，我覺得不應再考慮一些其他的狹窄議題。這個

有關釐定票價的標準，應該是一個重要的考慮，而我覺得關心廣大勞工利益

的人，更不應該忽視這個問題，因為很多市民絕對是會倚賴地鐵作為交通工

具的。現在工聯會還有兩位同事在座，我希望他們緊急開會，再仔細考慮一

下，看看是否應該作這樣的表決。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如果再沒有委員發言的話，我便請運輸局局長發言。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地下鐵路（“地鐵”）私有化計劃公布以來，最深受議

員和輿論關注的，是在私有化後，施行已超過 20 年的地鐵票價釐定機制，

應否予以保留。這個課題在條例草案委員會經過冗長的討論後，多位財務專

家、學者，以及地鐵公司的員工也表示，希望地鐵能夠保持現行的票價釐定

機制，避免票價被政治化。

地鐵公司在 1975 年成立，並根據《地下鐵路公司條例》的法定要求，

按審慎的商業原則經營。自從地鐵在 1979 年投入服務以來，車費的每年平

均加幅為 7.5%，低於同期的甲類消費物價指數 8.2%。在這 20 年間，地鐵的

票價也是由公司自行決定。既然地鐵在過去五分之一的世紀也享有自行釐定

票價的權力，究竟是甚麼因素令地鐵公司自覺地將票價加幅遏抑在通脹之

下？我們認為這是有以下兩個因素：

(一 ) 競爭激烈的營運環境；及

(二 ) 票價調整前的充分諮詢。

我們深信這兩項調節地鐵票價的因素，會在地鐵公司私有化後繼續發揮作

用。

政府的一貫政策，是鼓勵地鐵和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特別是巴士，作良

性的競爭。經過 20 年的經營，地鐵服務在公共運輸服務市場的佔有率亦只

有五分之一。有論者認為地鐵票價比巴士高，顯示競爭機制無法產生作用，

這點我們是不能苟同。很粗略地說，地鐵票價比巴士票價高出約 15%至 20%，

但乘客卻享有更快捷、更可靠和舒適的服務。票價的差異，反映出不同交通

工具的不同功能和效率。目前，地鐵公司在調整票價之前，也會諮詢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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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務委員會和交通諮詢委員會，但在現行的諮詢機制下，諮詢純屬自願

性質。政府認為為了保障乘客的利益，我們必須進一步改善這個諮詢機制，

並且規定地鐵公司在私有化後，必須依循營運協議的規定，在調整票價前，

諮詢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和交通諮詢委員會。這項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全新

安排，將可大大加強現行的諮詢機制，確保地鐵有限公司在釐定票價時，能

夠充分照顧到公眾對票價的接受程度。

劉千石議員的修正案，在本質上與民主黨在 1996 年所提出的議員條例

草案是一樣的。當時的立法局花了 1 年時間，對該問題作出了深入研究和討

論。在 1997 年 2 月，前立法局議員組成的一個考察團，曾經對海外的鐵路

系統作出深入的實地研究。考察團報告書指出，“由國會直接參與釐定票價

過程，或擁有通過或否決票價調整的權力並不普遍”，這是載於報告書的第

3.10 段；“並無證據顯示，由議會或政府主導的票價機制，能減少納稅人對

鐵路的補貼或減低車資”，這是載於報告書的第 3.12 段。同年 5 月，前立

法局以大多數否決該項議員條例草案。前立法局當時的果斷行動，給予了貸

款銀行和地鐵債券投資者很大的信心。劉千石議員的發言並無提出任何新論

據，以推翻前立法局在 1997 年的明智決定。陳鑑林議員提出的修正案，賦

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權力，審批地鐵票價。陳議員認為立法機關的監管

會將票價問題政治化，而行政會議是獨立和具公信力的。政府認為問題的核

心，並非在於應將地鐵票價的審批權力賦予立法會或是行政會議，而是在於

有激烈的市場競爭和完善的諮詢制度的情況下，是否仍須加入行政會議或立

法會的干擾，以及這些安排對地鐵服務將會帶來甚麼影響。

在條例草案委員會階段，來自貸款銀行、投資銀行和信貸評級機構的專

家已經很清楚指出，由行政會議或立法會審批票價，將會帶來極嚴重的後

果。信貸評級機構指出，目前地鐵公司能擁有跟特別行政區政府看齊的信貸

評級，主要是基於公司享有可以自行釐定票價的權力。假如取消現行的票價

機制，地鐵的信貸評級肯定會被調低。曾經向條例草案委員會作證的英國鐵

路私有化專家指出， CPI 的規管體制，將會帶來一連串的負面影響，包括裁

減員工、增加資本和規管的成本，以及引致融資困難。香港是不應盲目地套

用另一個國家的政策。英國和香港的鐵路系統明顯地是不同的，我想鄭家富

議員亦會同意；英國的 CPI(-)X 的公式，從來未曾應用過在類似香港地鐵公

司般的一間處於競爭環境、大部分為政府擁有多年、在服務效率上擁有良好

紀錄的公司之上。鄭議員的發言亦無提出實質論據，以說服 220 萬名每天乘

搭地鐵的市民，將外國未盡完善的規管制度加諸香港的地鐵，事實上會為乘

客帶來甚麼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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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來說，改變現行的票價機制，將會導致公司借貸成本上升，乘客須

負擔的車費亦會同時上漲。由於財務前景不明朗，地鐵的投資意欲和能力均

會受到打擊，最後令乘客在期待服務質素不斷進步，以及期待鐵路網絡不斷

拓展方面的願望落空。我深信這些負面的後果是各位委員所不能接受的。

政府通過市場競爭和充分諮詢這兩重調節票價的機制，亦得到消費者委

員會的認同。該會在本年 1 月 4 日向條例草案委員會作證時曾明確指出，現

時的香港公共交通服務市場有充分競爭，而該會亦支持以市場競爭機制確保

消費者權益得到保障，以及支持保留現行的處理方法，即地鐵有限公司在調

整票價前，先行諮詢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和交通諮詢委員會。

我懇請各位委員支持政府保留現行票價機制的立場，表決反對上述 3 項

修正案。謝謝主席。

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主席，正如局長所說，有關這個議題的辯論，已不知進行過多

少次；我入了立法機關 10 年，每一屆也就此有爭論的。局長說沒有甚麼新

的事物，但現在卻是有新的改變存在：地下鐵路（“地鐵”）公司以往並非

一間私營公司，但將來會是；這項改變是重要的，所以我們又再次提出來辯

論。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將來在股東利益與公眾利益之間，我們將如

何取捨呢？應該是先顧及公眾利益還是股東利益呢？明顯地，我們是基於這

個情況才要求監管的。

第二，局長經常說地鐵只是跟隨通脹加價。我想請問局長，究竟是地鐵

這間公共事業公司加價帶動了通脹，還是通脹令成本高了，因此又須再加價

呢？究竟是哪一個先哪一個後呢？同時，我們亦要看看地鐵在成本方面，通

脹所佔的比重有多少呢？究竟是跟通脹一樣，還是只佔通脹的一個百分比而

已？此外，為何地鐵公司有盈利也仍須加價呢？

我還想提出的是，地鐵亦曾試過不加價的，那是在 97 年。當時通過了

一項法例，有些公共事業公司更形容當時我們是有一把刀，架在他們的頸

上，所以便無法加價。可是，不加價的後果又是如何？不加價並沒有導致公

司虧本，他們依然是有盈利，乘客亦依然有增加。既然如此，為何要慣性地

加價，像是“唔加唔得”般呢？

今次我們提出了數項修正案，如果沒有一項獲得通過，便會出現“無皇

管”的情況；這是否在地鐵公司私有化之後，巿民可以接受的呢？沒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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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怎麼辦？如果加價幅度不合理，巿民可能惟有採取一些更激烈的行動，

這又是否我們想看到的呢？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劉千石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劉千石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LAU Chin-shek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劉千石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尚未作出表決的委員，請盡快表決。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及羅致光議員贊成。

丁午壽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啟明議員、李國寶

議員、呂明華議員、吳靄儀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夏佳理議員、許長青議員、

陳國強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榮燦議員、梁智鴻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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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

馮志堅議員及鄧兆棠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

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議員、劉千石議員、鄭家富議員及司徒華議員贊成。

陸恭蕙議員、陳婉嫻議員、程介南議員、黃宏發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

議員、譚耀宗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吳亮星議員、吳清輝議員、

馬逢國議員、陳鑑林議員、楊耀忠議員、劉漢銓議員及蔡素玉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7 人出席，3 人贊成，24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8 人出席，11

人贊成，16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

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7 were present, three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24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8 were present, 11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6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第 34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由於全委會較早前已通過了運輸局局長就第 34條所動議的修正

案，所以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議案是：經運輸局局長修正的第 34條納入本條

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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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由於劉千石議員就第 34條動議的修正案已被否決，陳鑑林議員

可動議他的修正案。

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主席，由於《議事規則》規定，任何擬議新訂的條文應在條例

草案各條文處理完畢後才予以考慮，我請你批准我根據《議事規則》第 91條，

動議暫停執行《議事規則》第 58條第 (5)款，以便全體委員會在考慮條例草

案餘下各條之前，可以先考慮新訂的第14A條之前的總目及新訂的第14A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陳鑑林議員，由於只有立法會主席才可以同意在無經預告的情

況下動議暫停執行《議事規則》，因此，我命令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

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陳鑑林議員，我批准你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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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主席，我動議暫停執行《議事規則》第 58條第 (5)款，以便全

體委員會在考慮條例草案餘下各條之前，可以先考慮新訂的第14A條之前的

總目及新訂的第14A條。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暫停執行《議事規則》第 58條第 (5)

款，以便全體委員會在考慮條例草案餘下各條之前，可以先考慮新訂的第14A

條之前的總目及新訂的第14A條。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新訂的第14A條之前的總目 第 IIIA部

票價的釐定

新訂的第14A條 票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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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主席，我動議二讀新訂的第14A條之前的總目及新訂的第14A

條，有關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新訂的第14A條之前的總目

及新訂的第14A條予以二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

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陳鑑林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CHAN Kam-lam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陳鑑林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張文光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榮燦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容根議員及羅致光

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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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午壽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啟明議員、李國寶

議員、呂明華議員、吳靄儀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夏佳理議員、許長青議員、

陳智思議員、梁智鴻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

發議員、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馮志堅議員及鄧兆棠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

議員、陳婉嫻議員、梁耀忠議員、程介南議員、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劉

千石議員、劉江華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陳鑑林議員及楊耀忠議

員贊成。

陸恭蕙議員、黃宏發議員、譚耀宗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吳亮星

議員、吳清輝議員、馬逢國議員、劉漢銓議員及蔡素玉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7 人出席，6 人贊成，21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8 人出席，17

人贊成，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

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7 were present, six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21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8 were present, 17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由於《議事規則》規定，任何擬議新訂的附表應在條例

草案各條文、任何擬議新訂的條文及附表處理完畢後才予以考慮，我請你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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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我根據《議事規則》第 91條，動議暫停執行《議事規則》第 58條第 (7)款，

以便全體委員會在考慮條例草案餘下各條及附表之前，可以先考慮我建議新

訂的附表 5B。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由於只有立法會主席才可以同意在無經預告的情況下動議暫停

執行《議事規則》，因此，我命令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鄭家富議員，我批准你提出要求。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我動議暫停執行《議事規則》第 58條第 (7)款，以便全

體委員會在考慮條例草案餘下各條及附表之前，可以先考慮我建議新訂的附

表 5B。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暫停執行《議事規則》第 58條第 (7)

款，以便全體委員會在考慮條例草案餘下各條及附表之前，可以先考慮鄭家

富議員建議新訂的附表 5B。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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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新訂的附表 5B 調整車費。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我動議二讀新訂的第14A條之前的總目、新訂的第14A條

及新訂的附表 5B，有關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新訂的第14A條之前的總

目、新訂的第14A條及新訂的附表 5B予以二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

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鄭家富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ndrew CHE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鄭家富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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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及羅致光議員贊成。

丁午壽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啟明議員、李國寶

議員、呂明華議員、吳靄儀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夏佳理議員、許長青議員、

陳智思議員、梁智鴻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

發議員、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馮志堅議員及鄧兆棠議員反對。

陳國強議員、陳榮燦議員及黃容根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

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議員、劉千石議員、鄭家富議員及司徒華議員贊成。

陸恭蕙議員、黃宏發議員、譚耀宗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吳亮星

議員、吳清輝議員、馬逢國議員、劉漢銓議員及蔡素玉議員反對。

陳婉嫻議員、程介南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陳鑑林議員及楊耀忠

議員棄權。

全委會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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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7 人出席，3 人贊成，21

人反對，3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8 人

出席，11 人贊成，10 人反對，6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

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7 were present, three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21 against it
and thre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8 were
present, 11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10 against it and six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62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由於鄭家富議員較早時就第 9條所動議的修正案，以及有關在

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14A條的修正案已被否決，所以鄭家富議員不可動

議修正第 62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由於劉千石議員較早時就第 5及 8條所動議的修正案已被否決，

所以劉千石議員不可動議修正第 62條。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修正第 62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

委員的文件內。有關的修正案屬於技術性質，目的令有關條文與本港法例中

其他相類似的條文的草擬方式保持一致，我懇請各位委員支持政府的修正

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62626262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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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運輸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第 62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新訂的第 8A條之前 第 IIA部

的總目 鐵路沿 物業發展

新訂的第 8A條 物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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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我動議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8A 條之前的總目及新訂的第

8A 條。

主席，我對於政府容許私有化後的地下鐵路（“地鐵”）公司繼續獲得

批予車站上蓋的物業發展權提出質疑，為此，我對條例草案作出修正，指定

地鐵專營權並不包括車站上蓋物業發展權，而有關發展權政府必須以公開招

標形式批出。

民主黨認為地鐵車站上蓋物業發展權實際是一項無形的資助。

政府認為只要以市價批出，所謂的市價批出地鐵車站上蓋發展權予地鐵

公司並不存在補貼問題，然而，未經公開招標或拍賣途徑所取得的發展權，

是否可公平和客觀地反映真實市價；反而，從以往情況所見，地鐵公司在補

地價取得車站上蓋發展權後均能順利再以地鐵公司本身的招標方式取得地

產商極優厚的合作條件，共同發展，此優厚條件包括地鐵公司經常無須付出

現金來支持發展；發展商也保證所得的利潤會與地鐵公司均分；甚至地鐵公

司在很多情況下可以獲保證得到一定幅度的利潤。既然地鐵公司可在補地價

後仍有這般大的空間透過與地產商共同發展地鐵車站上蓋物業，賺取和均分

發展利潤，由此反映，地鐵公司取得發展權所付出的所謂補地價的價格與市

場價格實在有很大的距離。

事實上，張文光議員也曾指出，所謂的補地價程序，很多時候原來是經

過多次的協商，而地鐵公司很多時候是由於其自動擁有這項權利而有很多籌

碼和空間來迫使政府作出讓步或妥協。我相信事實足以證明，政府過往批予

地鐵公司發展車站上蓋物業，實際上就是一項無形的資助。地鐵公司亦承

認，若過往地鐵公司沒有了車站上蓋發展權，它根本無法經營和發展鐵路。

所以很多人和財經分析家皆質疑這項上市計劃，會令地鐵公司將來成為一間

提供公共運輸服務的公司，還是一間地產公司呢？很多分析指出，很願意買

入這股票的人，大概會把地鐵公司看成是一間地產公司，而非一間公用事業

公司。

地鐵公司私有化後，民主黨堅決認為政府不應繼續以車站上蓋發展權無

形地資助地鐵有限公司未來的業務。

以往政府補貼地鐵公司得到容許和接受，完全因為地鐵公司是政府全資

擁有的公營機構，資助有如間接注資公營機構，以履行政府向市民提供公共

交通服務的職責。地鐵公司私營化後，若政府再向其提供任何補貼（除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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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中指明的特殊情況則例外，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指示其作一些

可能會虧本的發展之外），則有如把公帑贈予私營公司和公司內的私人投資

者，這做法明顯違反公共財政管理的政策和原則，亦有違公平原則及明顯損

害公眾利益，我們相信社會人士和納稅人會認為是絕對難以接受的。

民主黨認為沒有車站上蓋發展權的補貼，私有化後的地鐵公司仍可有空

間繼續發展支 ，這個空間是指它具有財政能力來發展支 。為甚麼我們會

這麼說？我們作了以下的分析：

如果地鐵公司必須依賴政府補貼才能營運和賺取利潤，那麼地鐵公司便

不應進行私有化並上市。地鐵公司是一間提供集體鐵路運輸的機構而非地產

公司，因此，它不應依賴地產項目以維持鐵路發展，更不應依賴政府補貼才

可營運。政府再三強調，特別是在條例草案委員會上指出，若地鐵公司不能

繼續享有車站上蓋發展權的話，它便沒有能力發展鐵路支 ，因為鐵路發展

需要龐大資本，但我們認為這說法是值得商榷的：

一 . 若政府以補貼方式支持地鐵發展支 ，大家可見的後果便是有如

將支 或其部分贈予地鐵公司，包括其股東，所以將來若地鐵公

司專營權終止時，根據法例政府有需要付上龐大費用以買回鐵

路；

二 . 若政府要求地鐵公司發展不符合成本效益的支 ，政府便須根據

法例付出補償，而補償的釐定和計算是清晰和客觀的，並受到立

法會和公眾的監管。但車站上蓋發展這項無形補貼所帶來的利

益，不單止難以清晰和客觀計算，更不受到公眾和立法會監管，

實在完全不能接受。我在此再指出，大家知道這種無形的補貼形

式是透過所謂的估價來作出的，而大家知道這些估價實在是一項

高度藝術，彈性很大，大家亦知道提供估價的專業人士，是可以

向上或向下作出很大的幅度調整，所以，除非是透過公開的競

投，否則往往難以釐定和真正反映出市場的價格。因此，我認為

這一點十分重要；

三 . 政府目前的運輸政策是等待有關地區人口達到一定數目後才興

建地鐵支 ，目的當然是為了確保地鐵有充足的乘客量，從而使

財政承擔會有合理的回報。因此，我並不認為從較長遠的回報來

看，現時發展支 一定會虧蝕的。其實，若純粹屬資本的周轉問

題，地鐵公司是可以透過集資或融資方式來達到目標，而期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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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回報期中，收回這些資本投資。因此，在此情況下，即使

行政會議提出有需要補償，在我們現時的交通政策下，其實也不

一定須依賴這項補償的措施。

如果採用其他發展商發展地鐵車站上蓋物業，在技術上是否可行呢？其

實，地鐵公司經常提及會有很多技術上的困難，但事實上，目前不少地鐵車

站上蓋物業也是由地鐵公司再招標，然後提供給地產商發展的，因此，發展

權其實是可以分開的，而問題是怎樣設計這份標書，訂明上蓋發展中必須符

合哪些要求，例如車站設計或地鐵整項營運的技術要求。因此，若為了解決

這個問題，我看不出為何地鐵公司不可以受委託成為代理人設計標書，並負

責監管投標，甚至負責監管整項發展。地鐵公司只須扮演管理人的角色，收

取一定的管理費用。其實，這項建議反而可確保地鐵公司有一定的收入。政

府常說，地鐵公司若完全按市價行事也同樣承受風險，但請大家想想，如按

地鐵公司現時的情況仍會面對風險的話，世界上還有甚麼公司可以營運呢？

我 實想不出來。因此，事實上它是有 一個很大的空間，透過私人批地批

出發展權　─　我指的是透過再招標，而這過程中它已肯定有利潤了。

因此，在上述的情況下，我認為技術問題是完全可以解決的，只要政府

日後透過安排，委託地鐵公司設計標書、甚至是監管投標過程和監管上蓋發

展的整項程序，確保該項發展符合車站或整條鐵路幹 的運作需要。我實在

看不出為何不這樣做來克服技術上的困難。

總括而言，我們認為私營化後，地鐵公司絕對不該仍像從前那樣，是一

間公營機構。以往有些做法是“左袋轉右袋”，我們尚可以接受，政府即使

是對一間公營公司提供很多利益，實際上也不是一個大問題，但如果所涉的

不再是我們所說的 arm's length transaction，而是清晰地屬於政府跟一間私營

機構之間的交易的話，我們相信則是難以接受的了，因為最大的問題是　─

主席，我想再強調　─　這種補貼政策；雖然民主黨認為事情並非沒有商討

餘地，但做法必定要公開、透明、一致、受到監察，這才是可行的形式，而

不應該透過一種估價的藝術，在我們全不知情下，把很多可兌換成金錢的發

展權利，給了一間私營公司。如果這樣做的話，將會受到外界批評，而我相

信很多參與地產發展的本地和外國投資者也會質疑，這裏是否仍是一個公平

的競爭環境呢？

我謹此陳辭，希望各位同事支持我的修正案，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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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新訂的第 8A條之前的總目及

新訂的第 8A條予以二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何俊仁議員提出這項修正案，是基於兩個假設，第

一個假設是物業發展權對地下鐵路（“地鐵”）公司來說，必然是一種補貼；

第二個假設是這種補貼不利市民大眾，是不恰當的。眾所周知，地鐵公司須

按十足的巿值支付地價，以取得物業發展權，而並非免費取得的，過去是如

此，將來亦是如此。在取得物業發展權後，地鐵公司須支付前期發展費用和

承擔一定的投資風險，因為物業價格會波動，從金融風暴中我們清楚看到物

業價格的波幅可以很大和很驚人，因此，地鐵公司與其他私人公司一樣，不

是一定賺錢的。

此外，鐵路上蓋物業發展與其他物業發展有分別，因為鐵路與物業發展

的規劃是有需要互相配合，例如車站與鐵路結合的樓宇地基、公共管道敷設

和行車道等基礎設施，都必須配套得很好，如果由地鐵公司一手統籌，會是

最妥當、最有效率和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何俊仁議員剛才提到一個模式，

這個模式當然是可行的，但是我覺得這個模式非常複雜；非常架床疊屋；非

常沒有效率。是否必然要採取一個這麼複雜的、沒有效率的方式呢？當然，

任何方法都可行，但如果是過於複雜，有關的費用是否很大呢？屆時會否得

不償失呢？請大家考慮一下。

另一方面，即使把物業發展與鐵路部分分開，進行獨立投標，一般的地

產發展商都很精明，他們很懂得精打細算，他們的出價未必高於地鐵付出的

巿價，因為鐵路與物業發展的規劃有需要互相配合　─　這正如我剛才已說

過　─　地產發展商因為要因應前期工程費用的增加及工程的複雜程度，自

然便會把投標價降低，屆時便不會如何俊仁議員想得那麼理想，以為地產發

展商一定會出高價，說不定他們會出很低的價錢也未可料。因此，我認為“必

然補貼”這個假設並不成立，不過，即使是一種補貼，又有甚麼不妥，對誰

來說是不恰當呢？由於鐵路是一項龐大的投資，所以它便盡可能從各種途徑

汲取足夠的資源，包括政府注資、對外借貸、內部資源和上蓋物業發展的收

益。其實，把物業發展權批予地鐵公司，對市民大眾來說，我認為是百利而

無一害。地鐵的收益擴大，不單止令地鐵有足夠的資源繼續發展，不斷改善

服務，更對票價有穩定的作用，地鐵票價在過去 20 年，都可以維持在通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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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便可能是因為有物業發展的收益幫助。事實上，物業發展對鐵路來說

是非常重要，我記得數年前，九鐵雖然不是地鐵，但同樣是鐵路，九鐵由於

物業發展的收益有大幅的進帳，因此，在某一年即使通脹高企，仍然可以不

加價。假如把上蓋物業發展權剔除於地鐵專營權之外，改由政府以貸款或股

本形式注入地鐵公司，其實意味 政府要減少其他方面的開支，例如教育和

福利方面也可能要減少。此外，政府亦講求回報，無論以貸款或股本注資形

式，都會增加地鐵公司的支出：可能是利息，也可能是股息，這樣的支出只

會令地鐵的加價壓力增加。

站在公眾利益上，我支持政府繼續把發展新車站上蓋和新鐵路支 沿

地方的物業發展權批予地鐵公司。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反對修正案。

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主席，我想回應劉健儀議員的意見。剛才劉健儀議員說，地下

鐵路（“地鐵”）公司發展地產是沒有人可以保證它必定賺錢的。如果劉健

儀議員的意見屬實的話，仍然不能夠解決一個事實，就是既然不是必定賺

錢、既然仍是有風險，為何就是讓它唯一擁有這權利，何不公開競投，讓公

眾和地產商看看哪個必定能賺錢？何時賺錢、何時虧蝕便概由競投人士承擔

風險，沒有必要委屈地鐵公司由始至終承擔這風險的。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她最後也說了，她一方面說地鐵的地產發展未必有收

益，但又承認過去曾有地產的收益補貼地鐵的發展。接 她又問了一個問

題：即使是一種補貼，又有甚麼不妥呢？那便是“補貼”了。如果該公司是

政府全資擁有，補貼當然沒有問題，但大家不要忘記，現在地鐵公司要私有

化，將來有 50%是小股東的、是公眾的。如果補貼政府的機構，是“左袋轉

右袋”的問題，當然沒有問題，但為何要用地產來補貼那 50%的小股東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為甚麼要私有化？那 50%小股東會得到補貼的益處，為甚

麼要這樣呢？今天，我們整晚坐在這裏為甚麼？正是要討論私有化的問題，

一項產權上會有最根本的改變的問題。為何還要補貼呢？

還有一個問題是，剛才劉健儀議員問，即使何俊仁議員的方式可行，但

是否具有效率呢？是否能夠互相配合呢？不過，她也要承認何俊仁議員剛才

提出的方式是可行的，即是說，規劃和發展是可以分開的。她提出效率這點

來說，但現在剛剛便是引用這效率的理由來運用這個特權，接 從中“抽

水”，然後在“抽水”時補貼這 50%在市場上的小股東。她是否認為這是符

合香港現時商業社會的運作呢？何俊仁議員提出的最少是公開競投的方

法，一旦這個機構私有化之後，它便須參與公平、公開、公道的公開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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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鐵公司今天擁有這項特權，它避得過初一卻避不過十五，大家且看看數碼

港的情況。地鐵公司獲得了特權，過去是可以的，因為它是政府機構，市民

不會質疑，政府透過發展地產賺錢來發展鐵路，市民還有甚麼可以質疑；但

要留意的是，地鐵公司上市後便會有 50%的市場股東，政府也說過準備擁有

地鐵公司 20 年的股權，但 20 年後又怎樣，20 年後可能大部分的股權也屬於

小市民、小股東、大股東了。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還仍然給予地鐵公司地產

特權，則正如何俊仁議員所說，地鐵公司是地鐵地產公司，而且不單止是這

樣，它是一間受保護擁有特權的地鐵地產公司。這是否符合香港社會發展的

原則？這是否符合香港的商業原則？這是否符合自由黨所相信的、公平、自

由、競爭開放社會的商業原則？所以，在這個問題上，不要替一些明顯不公

道的事情說話，因為說得出這番話，大家一定要留意，將來還會有很多地產

發展商，地鐵公司今天即使得到這個地盤的發展權，但如果別人來挑戰它的

下一個地盤又如何呢？如果說到有風險，挑戰的人卻說願意冒風險又如何

呢？歸根結柢都是一個問題，為何地鐵公司在私有化，有了 50%屬市場的股

東之後，仍然可以擁有地產發展特權，為何它不可以拿這特權出來公開競投

呢？

如果說地鐵公司是透過十足市價來獲取發展權的，沒有問題，那就將地

鐵上蓋的發展權拿出來公開競投，看看是否能達到一個真正的十足市價。這

辦法我認為也可行的。所以，我覺得劉健儀議員剛才所提出的觀點不公道，

甚至不符合一個自由競爭社會的哲學，為甚麼在這個根本問題上也要保護地

鐵公司呢？我想極也不明白，由自由黨說這番話，我更不明白。他們代表的

是否一個自由競爭的社會？他們有否汲取數碼港的經驗？ 10 個地產商前來

立法會投訴，質詢為何可讓數碼港獨取特權，由它來發展當地的地產事業，

為甚麼會這樣呢？大家是否還記得這事件？如果大家是記憶猶新的話，為何

還要容許那麼大的漏洞、將那麼大的特權補貼予地鐵公司，而且是 50 年不

變的呢？這些事情避得過初一，是否便可以避得過十五呢？其實連初二也可

能未必避得過，這便是問題所在。矛盾解決不到時便要面對，而最好的面對

方法，就正如何俊仁議員所說，是進行公開競投，讓投標者自負風險，做法

必定要公道、公開、透明，而且可會永垂不朽的。

謝謝主席。

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主席，我當然相信自由競爭，但自由黨同時亦明白到，香港的

鐵路是必須發展的，事實上，地下鐵路（“地鐵”）在未來的日子裏，還有

很多支 須予發展的，但並不是每一條支 都符合成本效益，如果有關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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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巿民大眾有所需要的，可供選擇的，一是由地鐵找資源回來發展有關的

支 ，一是由行政長官根據條例草案第 13條指令有關公司進行支 的發展，

但按此做法，政府是要賠償地鐵公司的損失。

過去，地鐵公司可以繼續發展、不斷改善服務，都是靠 物業的發展（至

少部分是這樣），那為何不可以容許這制度繼續下去，讓地鐵公司可在未來

的日子裏繼續發展我們的鐵路網絡、繼續提供完善的鐵路網絡服務香港社會

呢？謝謝主席。

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主席，劉健儀議員根本不是回答張文光議員的問題。一個最基本

的問題是，如果自由黨是支持自由經濟，由市場來協調的機制，怎能容許透

過地產發展來補貼一間上市公司呢？她現在說的是由地產發展補貼其運

作，令其可以運作，但那只是所收到的效果而已，既然效果運用得那麼好，

便讓它繼續這樣做，但劉議員並沒有回答張文光議員的問題。她如何就自由

經濟、市場競爭作回應呢？她完全沒有回答這問題。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回應）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政府將物業權批給地下鐵路（“地鐵”）公司，一向都

是根據地政總署所作的專業評估，徵收十足的市值地價，因此不能稱之為一

種補貼。地鐵公司從物業方面所得的利潤，是來自該公司通過發展鐵路，為

土地帶來附加值，並且透過與發展商就出售物業所攤分得到的利潤而賺取。

地鐵公司可分享利潤的多寡，須視乎市況而定，地鐵公司因而須負擔發

展上的風險和財政上的風險，政府在條例草案委員會中已經指出，基於規

劃、安全和技術方面的理由，政府認為有需要在適當的情況下，將車站、車

廠上蓋和附近土地的物業發展與鐵路工程合併發展，這是可取的做法。過去

25 年，地鐵公司一直負責設計、建造車站和車廠上蓋的樓宇，把物業和鐵路

綜合發展，對鐵路的安全和運作均有保障。由一個機構同時管理鐵路和有關

的物業發展，責任的劃分非常明確，絕對不會含糊不清。如果物業發展方面

一旦發生一些會影響鐵路的事件，有關的機構即可妥為處理。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February 2000 233

地鐵公司獲取來自與發展商攤分的收益，對公司按審慎商業原則，並且

無須依賴政府資助的模式，這是至為重要的。假如政府將物業發展權公開競

投，並將收益以股本或借貸的形式注入地鐵公司，該公司便要負上向政府提

供商業回報或市場利率等額外的承擔，這樣肯定會對票價帶來上升的壓力，

假如政府放棄收取商業回報或市場利率，無形中便等於向地鐵公司提供補

貼。

我懇請各位委員投票反對修正案。謝謝主席。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女士，其實問題很簡單。請問，按以往估價的方式，是否

能夠得出真正的市值呢？地下鐵路（“地鐵”）公司是否真正拿出這個所謂

客觀的市值價錢而獲得該發展權呢？歷史證明情況並非如此。每次在地鐵公

司還未取得發展權時，便有很多地產商提出只要得到這幅土地的發展權，即

願意多付一筆款項給它，並願意與它共同發展，更保證會有數以億元的利

潤，請問這是甚麼估價呢？我實在不明白了。

說到沒有補貼，但大家可以看到地鐵公司以往在物業發展的利潤，其所

佔整體公司的經營利潤是相當驚人的。我試舉出數個例子，在 1988 年整個

經營利潤是 13 億元，物業發展便佔了 7.2 億元；在 89 年經營利潤是 10 億

元，物業發展又佔了 5.79 億元；雖然其間有一些波幅，但我再舉一些例子，

在 1990 年經營利潤有 12 億元，物業發展亦取得 2 億元，其中在 91、92、93

年利潤較少，有時候只有數百萬元，但 98 年經營利潤達 18 億元，物業發展

則達 14 億元。由此可以看到，在地鐵公司過往的歷史裏，物業發展有不少

時間是佔了一個重要的比例。何以會有這種情況呢？地鐵公司必定有透過取

得發展權而賺取利潤的空間，這是很清楚的。因此，如果說到十足市價，歷

史便告訴我們，這並非事實。

其次，如果一如劉健儀議員所說，這並非必賺的項目，但為何又會說沒

有了這項目便不能經營呢？如此說來，這邏輯便不能成立。這不單止是劉議

員指出的，昨天《信報》轉載了地鐵公司兩位總監的話，其中一位是物業發

展總監，另一位是財務總監；雖然一位總監指沒有獲得補貼，但另一位則表

示如果沒有這項目，便不能經營下去，是“死定了”。劉健儀議員亦問，如

果有虧損，日後如何發展，如何繼續營運？所以，大家心目中也知道這項目

是必賺的，只是如何保證它必賺呢？以低於市價的價錢批給它便成了。主

席，你也知道，數碼港便是一個好例子，對於政府所提出的地價，即時有地

產商急切出來表示願意多付數十億元以獲取該發展權，難道這又是市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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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當政府提出某一個數額的地價，而立即有人願意多付金錢並與該

公司合作發展時，便足以反映該地價是否“十足地價”？其中的邏輯是很簡

單的，主席。如果地鐵公司不獲地鐵上蓋的發展權，必然無錢發展支 的話，

邏輯上已假定這項目是必賺的。但如何能夠保證它必賺呢？便因為在批出這

權時已算是一種補貼，否則便不會有必賺的情況。其實，在以往的對話中已

知道這點，我們不要再自欺欺人，而我所提出的亦不是假設。

由此引申的第二個問題是，如果我提出的不是一個假設，而真的是補

貼，那是否又一定不對呢？我覺得這有辯論的餘地。雖然政府即使是補貼了

也不會承認有補貼的情況，但我卻認為在公共交通政策方面，有些情況上是

可以考慮的，問題只是在於要在交通政策上訂立清楚的原則，明確列出在甚

麼情況下才能夠作出補貼。剛才張文光議員表示不可以補貼私人公司，那是

因為在訂下原則之前，當然是不可以補貼。大家也知道，在外國有例子，是

政府在邀人投標發展鐵路支 時，有時候會願意提供一筆資金作“墊底”，

即在投標價外，政府提供一筆款項作“墊底”費，亦可算是發展的基金。這

種補貼在外國亦時有出現。

不過，我要強調，任何補貼的政策必須清晰、有客觀的基礎、有既定的

方針，公開、透明、一致、受到監察，而不可以不承認這是一種補貼，然後

暗地裏進行，使人無從監管，而且是透過估價的藝術達到的，這是絕對不能

接受的。我再強調，日後地鐵公司與政府的關係已經今非昔比了　─　過了

今晚，相信這條例草案也必定能通過的　─　兩者的關係當然會有所不同，

我們絕不能再接受以往那種提供無形補貼、可以私相授受的情況，以為它仍

是一間公共事業的公司，便可以跟以前的做法一樣，這是不可能的。

我要再三強調，整條條例草案中當然還有很多值得爭議的地方。我知道

政府對票價的釐定等有強烈的意見，雖然我不同意，但我覺得有些觀點也是

值得尊敬的，是 respectable 的，即是說它可以有它的看法，投資者又可以有

其看法，意見可以不盡相同。但我所強調的是，我不明白為何政府能夠容忍

以不清晰、不明朗、不公平、不透明、不一致的政策，採取喜歡便多作補貼，

不喜歡則少作補貼的方式來支持地鐵的營運，然後還指地鐵須有資本來發展

支 。我們應該清楚知道，發展出的支 是該公司所擁有，而公司亦將會有

股東，如果日後終止其經營權時，政府必須購回該鐵路，而所用的資金要從

公帑中支取。因此，我不能接受地鐵上市後仍以目前的形式繼續運作，我覺

得政府應該接受我的修正。如果政府覺得地鐵公司將來須進行資本密集的投

資來發展新支 ，便應該再提出政策，討論一下它所應該扮演的角色和說明

在甚麼情況下進行集資、融資，並考慮訂立一些可獲大家認同、屬合理而具

有清晰規限的補貼政策。目前的做法是絕對不能接受的，如果我們容許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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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與地鐵公司保持這樣的關係，勢將對整個公共政策管理的公平原則造成

很大的打擊，對於政府一向廉潔、不與商界關係不清的聲譽也會有損，而其

與商界沒有利益衝突的形象亦不能保持。

謝謝主席。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我只想補充一點。其實，如果不採用投標形式，而是讓

有關的鐵路公司　─　今次是地下鐵路（“地鐵”）選擇發展商或其屬意的

任何方式行事（其實，兩種都已經是補貼形式），便會多了一個可供貪污的

機會。為甚麼？當然，理論上，即使是政府取回了發展權然後再批出，它仍

可以如批出數碼港般，只批給一個發展商也可以，不過，相比之下，在地鐵

公司與政府之間，如果政府將發展權以投標方式批出，至少政府在政治上要

有所交代，在問責性方面，例如向本會的問責性，或許會更高。

且不要說遠的例子，就以九廣鐵路（“九鐵”）在紅磡總站的上蓋批給

了單一的財團為例，我們放眼觀看，當時批出該項目的理由是甚麼呢？說是

與交通的流量有關，在兩三年前這已弄得滿城風雨，但在不久之將來，九鐵

究竟會以何種形式繼續發展，是否會繼續維持這樣的發展形式呢？大家可以

拭目以待。據我瞭解，情況已經動搖、有變化了，而現在又說交通似乎並不

是問題了。這些近乎是醜聞的事件，足以蘊藏貪污的可能性，所涉及的金錢

也為數很鉅。

因此，就這問題而言，如果我們退一萬步來看，兩種做法實際上也是補

貼的形式，即一種做法可能是政府經過公開投標之後還會透過某種形式補貼

地鐵的營運，否則，它也許不能生存，又或會虧本甚至要加票價；但這總勝

於另一種做法，就是讓地鐵公司以其選擇的方式找發展商，這樣徒然增加了

貪污的機會，而事實上，過往，這類醜聞和足以令人詬病的地方，已出現過

很多。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

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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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何俊仁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HO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何俊仁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趁表決鐘還在鳴響時，我向大家說聲“早晨”。

（各委員亦向主席說“早晨”）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請各位委員作出表決。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及羅致光議員贊成。

丁午壽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啟明議員、李國寶議員、呂明華

議員、吳靄儀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夏佳理議員、許長青議員、陳國強議員、

陳智思議員、陳榮燦議員、梁智鴻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楊孝

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馮志堅議員及鄧兆棠議員

反對。

李家祥議員及黃容根議員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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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陸恭蕙

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議員、鄭家富議員及司徒華議員贊成。

陳婉嫻議員、黃宏發議員、譚耀宗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吳亮星

議員、吳清輝議員、馬逢國議員、劉漢銓議員及蔡素玉議員反對。

程介南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陳鑑林議員及楊耀忠議員棄權。

全委會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7 人出席，3 人贊成，22

人反對，2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6 人

出席，10 人贊成，10 人反對，5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

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7 were present, three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22 against it
and two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6 were
present, 10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10 against it and fiv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新訂的第 62A條 通知書的送達。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二讀新訂的第 62A 條。有關新訂條文的內容，

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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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條文的目的是列出有關運輸局局長和地鐵公司根據條例草案向對

方發出通告的安排。這是一項技術性的修正，有關條文已獲得條例草案委員

會的同意和通過。

我懇請各位委員支持政府的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新訂的第 62A條予以二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

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新訂的第 62A 條。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62A 條。我懇請各位

委員支持政府的修正案。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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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的增補

新訂的新訂的新訂的新訂的第第第第 62A62A62A62A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62A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

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附表 1、 3、 4及 5。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附表 1、3、4及 5納入本條例

草案。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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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附表 2及 6。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修正附表 2 及 6，有關的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

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有關的修正案屬技術性的修改，包括刪除附件 2 中提及公眾 生及市政

條例第 88 條的條文，因為香港法例中已刪除有關的條文。

另外是將“普通股股本”一詞改為“股本”。

有關的修正案已獲條例草案委員會同意和通過。我懇請各位委員支持政

府的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2222（（（（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6666（（（（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運輸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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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附表 2及 6。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詳題。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修正條例草案的詳題。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

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有關的修正案是因為委員較早前已通過修改條例草案英文文本中有關

鐵路的延長部分： "extension to railway"一詞，因此現須為長題作出相應的

修改。

這項修正案已獲條例草案委員會的支持和通過。我懇請各位委員支持政

府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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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修正案內容

詳題詳題詳題詳題（（（（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運輸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

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三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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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鐵路條例草案》《地下鐵路條例草案》《地下鐵路條例草案》《地下鐵路條例草案》

MASS TRANSIT RAILWAY BILL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地下鐵路條例草案》經過過去兩天冗長的辯論和修正

之後，已經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謹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

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地下鐵路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

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何俊仁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HO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何俊仁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分鐘。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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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午壽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

議員、李啟明議員、李國寶議員、呂明華議員、吳亮星議員、吳清輝議員、

吳靄儀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夏佳理議員、馬逢國議員、許長青議員、陸恭

蕙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婉嫻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榮燦議員、梁智鴻議員、

梁劉柔芬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宜弘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

儀議員、劉漢銓議員、蔡素玉議員、霍震霆議員、譚耀宗議員、馮志堅議員

及鄧兆棠議員贊成。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

議員、涂謹申議員、張文光議員、陳鑑林議員、梁耀忠議員、程介南議員、

單仲偕議員、黃容根議員、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楊耀忠議員、劉千石議

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及羅致光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有 57人出席，34人贊成，22人反對。由於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

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57 Members present, 34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22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地下鐵路條例草案》。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現在恢復《交易所及結算所（合併）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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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及結算所《交易所及結算所《交易所及結算所《交易所及結算所（合併）條例草案》（合併）條例草案》（合併）條例草案》（合併）條例草案》

EXCHANGES AND CLEARING HOUSES (MERGER) BILL

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0101010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10 November
1999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根據《議事規則》，我已批准《交易所及結算所（合併）條例草案》

委員會主席夏佳理議員就委員會的報告向本會發言。

MR RONALD ARCULLI: Good morning, Madam President.  I did not
realize that by my standing up, Members would start disappearing.  (Laughter)

As Chairman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the Exchanges and Clearing
Houses (Merger) Bill, I wish to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Bills Committee by
giving a summary of our deliberations.

The Bills Committee is aware that the Bill is an integral part of a
comprehensive reform for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market to enhance its
competitiveness.  There are at present fiv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Hong Kong
dealing with securities and futures trading, including two exchanges and three
clearing houses.  The reform, as the Bill seeks to provide for, is to merge these
five basically self-regulatory and member-owned organizations under a single
holding commercial entity known as the Hong Kong Exchanges and Clearing
Limited (HKEC).

In the course of our deliberation, we have considered broad principles
such as the Government's involvement and position in the HKEC,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KEC and its subsidiaries, namely, the five institutions,
as well as the technical aspects of the HKEC's operations.

Before we put forward our views to the Administration, we had solicited
views from those in the industry and other related professional bodies.  We
share the concerns expressed by the industry that the Government would have
excessive control over the new HKEC, particularly in the long term.  We note
that under the current proposal, the HKEC Board will comprise a maximu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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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directors, with no more than six directors to be elected by shareholders.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on the other hand, may appoint up to eight members to the
Board.  The Chairman of the Board, though elected by directors, will be
appointed with the approval from the Chief Executive.  The appointment of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the HKEC will also be subject to the approval of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SFC).

The same situation is also reflected in the HKEC's Risk Management
Committee, which has the responsibility to formulate policies on risk
management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activities of the HKEC Group. This
Committee is made up of the HKEC Chairman, three to five members appointed
by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and no more than two members appointed by the
HKEC Board.

The Bills Committee accepts that there is a need to ensure that the HKEC,
apart from pursuing its commercial interests, will perform public functions of
ensuring an orderly and fair market in securities and futures trading as well as
prudent risk management of activities of the HKEC.  We, therefore, do not
object to the composition of the HKEC Board at its inaugural stage.  However,
we consider it necessary to ensure adequate representation of shareholders on the
Board in the long term.  The Administration finally acceded to our request and
will put forward a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that by 2003, the number of
directors appointed by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will not exceed the number of
those allowed to be elected by shareholders under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HKEC.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lso agreed to move amendments to stipulate that,
of the two Risk Management Committee members appointed by the Board, at
least one shall be a director elected by shareholders.  In addition,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ccepted the view of the Bills Committee that the decision of
the Risk Management Committee should not be binding on the HKEC Board,
which carries ultimat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HKEC.  We welcome the
Administration's amendments to stipulate that the Risk Management Committee
will only submit risk management proposals to the Board for consideration.

As regards the imposition of a 5% limit of a voting power at any general
meeting of the HKEC under the proposal, we understand that the limit is set to
prevent control of the HKEC by any individual party or parties acting in conc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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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erson is required to seek the approval of the SFC in order to be a minority
controller being able to exercise 5% or more of the voting power at a general
meeting.  We are concerned that the fund managers, custodians, nominee
companies and those carrying on normal company activities, such as appointing
the same person as a proxy to exercise voting rights at a general meeting, might
be considered as associates and the proxy may therefore fall within the definition
of "minority controller".

The Administration has, in this respect, agreed to improve clarity of the
provisions and to make amendments to refine the definitions of "associates",
"indirect controller" and "minority controller", and to give specifications of
persons or classes of persons who do or do not fall into the definitions in the new
Schedules 1 and 3 respectively.

We notice that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still do not exclude fund
managers, custodians and nominee companies from being caught by the
definition of "minority controller".  The Administration considers it more
appropriate to deal with their applications on a case-by-case basis.

As regards application for approval of becoming a minority controller,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greed to make amendments to stipulate in the Bill that the
SFC will not approve an application unless it is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investing
public or in the public interests.  When it refuses an approval, it is also required
to give reasons for the refusal.

We also take note of the need to re-delineate the Financial Services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following the separation of the shareholding of the two
exchanges from the right to trade on and through the respective exchanges upon
the merger.  Some Members are, however, concerned about the 21 non-trading
members in 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Limited (SEHK) who might not
be eligible to become electors under the proposed re-delineation of the
constituency.  The Administration has clarified that, upon the merger, each
member of the exchange will be issued a trading right for each share held in the
respective exchanges.  He will be deemed to be an exchange participant under
clause 23 of the Bill, and will be able to continue to trade on or through the
exchanges provided that he has satisfied the requirement imposed by the HKEC
and registered with the SFC as a dea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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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line with the general policy and the existing delineation of the Financial
Services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the Administration has proposed that, upon
the merger, exchange participants of the SEHK and the Hong Kong Futures
Exchange Limited will be eligible to register as electors of the constituency.
The Bills Committee is satisfied that the 21 members, same as other SEHK
members, will be deemed to be exchange participants and will be eligible as
electors for the Financial Services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unless their
registrations with the SFC are suspended or revoked.

Madam President, the Bills Committee supports the amendments propos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主席，在我發言前，我先要申報利益，我是證券商和期貨商。

我要多謝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夏佳理議員和其他委員充分合作，政府部

門亦盡了很大努力，在這麼緊迫的時限內，能夠把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

以及可能進行三讀。

由財政司司長提出把兩個交易所及結算所合併，直至今天我們就有關條

例草案進行二讀和三讀，僅僅是 1 年時間。我覺得這是各方面，包括本會各

位同事的支持和努力合作所得的成果。我相信經過交易所的合併，香港作為

一個區域性和國際性的金融中心，會從 1997 年金融風暴的洗禮汲取經驗和

教訓後，向前邁進一個非常重要的起步點。我相信新的交易所一定具有非常

高的競爭力，能提供多元產品及全面服務。交易所和結算所能夠服務這個區

域，以至滿足國際的各種各樣需求。

在這 1 年內，我們業界抱持一種非常積極和正面的態度，與政府和各方

面商討，希望能達成一個“雙贏方案”，既能令政府達到其目的，亦能滿足

業界對各種各樣問題的關注。

在這裏，我想重申這 1 年以來我的一些看法。對於將來新的交易所如何

營運，我們仍然會繼續關注。我曾經提到，政府不應否定過去 12 年業界在

推動證券和期貨市場在 87 年股災重建後所盡的努力，其中亦包括政府所委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February 2000 249

派、推薦的外界理事、董事，在過去 12 年以來對這個市場的發展的貢獻，

使香港的金融市場能迅速發展。

過去 12 年，兩個交易所和結算所的管治架構，亦絕不是財政司司長所

說的墨守成規、故步自封，更早已不是甚麼私人會所。一場歷史罕見的金融

風暴導致三數間證券行、投資銀行倒閉，不能簡單地歸咎為業界管治落後、

目光短淺、不思進取。其實一直以來，香港金融市場已經極度開放，亦由於

如此開放，在短時間內引入了這麼多金融衍生工具，才會引來“國際大鱷”

立體狙擊港元的投機活動。因此，我認為過去的管治架構其實也是行之有效

的，不過，我們要向前看，而我們亦接受了要向前看這觀點。

此外，現時已推出的創業板、現在正式開發的提升直通式電子交易系

統，以及恒指期貨的交易電子化，都是在現時的管治架構內，在既有的資源

下所進行的一些競爭性措施，而不是政府所說，在將來合併後才有的產物。

這些功勞不能給將來合併了的交易所奪去。

將來新交易所的管治層，如果我沒有理解錯誤，除了有意令經紀，即內

行人的比例減少外，會如何在現有架構內產生一批新的英明神武的人呢？如

何令每件內行人所做的事都有利可圖，既能為交易商提高盈利機會，又能為

交易所的股東，包括公眾投資者提供理想回報呢？

夏佳理議員剛才特別花了很大篇幅，說明條例草案委員會對將來新交易

所的董事會組成的關注。我非常多謝各位委員提出的關注，而政府亦同意在

第二屆，即 2003 年之後的董事會接受一項安排，便是由財政司司長委任的

董事，在數目上不可以較由股東選出的董事為多。為何條例草案委員會表示

這麼大的關注呢？因為委員會希望能夠有多些代表股東、代表業界利益的人

在管理層發表他們應該有機會發表的意見。

不過，很可惜，我們最近知道政府雖然同意修正第 20 條，即政府委任

的董事數目不會超過由股東選出的董事數目，但是我們發覺原來股東仍然無

權提名自己想選的董事，而是要由政府或提名委員會提出人選，再由股東挑

選。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覺得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努力有點兒白費，因為得

不到應有的效果。結果可能是有 8 名董事由政府委派， 6 名由股東選出，但

政府會告訴股東應該選甚麼人，股東便要選甚麼人，例如由 9 位政府揀選的

人選中選出 6 位，又或由 12 位人選中選出 6 位。在這情況下，其實整個董

事會內百分之一百都是政府所屬意的人、政府所選出的人。在這情況下，如

何能教我們業界心服口服，完全徹底支持這次合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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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說我一定要反映這情況，因為我們好像有點受騙。這正如我們早

上或下午吃 A 餐、B 餐、C 餐，但許仕仁局長說只有 A 餐或 B 餐兩款可供選

擇，沒有 C 餐。在這情況下，股東如何會積極選出代表股東利益的董事呢？

直至現時，我仍覺得是否要這樣做呢？是否要管得這麼緊？連股東應有的選

擇權、提名權都剝奪呢？我希望政府能夠就這點作出回應，向業界和將來的

股東解釋。

將來交易所合併後，我們仍然會關注整個經營和監管環境究竟有甚麼大

的變化。我在同一時間參與了兩個條例草案委員會。我們剛才花了很長時間

討論地下鐵路公司私有化的條例草案，而現在我們可能會花相當短的時間討

論交易所及結算所合併的條例草案。在票價問題上，一個政策局說不應有任

何的監管，但是，政府在將來的新交易所內連 1 元的股權也不會擁有，但卻

擁有百分之一百的管治權。在這情況下，有關任何收費，政府仍然要由證券

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監管，甚至在條例草案委員會討論風險管理委員會

時，差不多說風險管理委員會可以凌駕董事會，後來我們才把這建議推翻，

說不可以這樣做。風險管理委員會提出的意見，如果被董事會以多數否決的

話，便會被否決。

不過，我看不出政府為何對業界仍然這麼不放心，仍要鎖這個鎖那個。

為何不能採取一些較開放、較開明的管治方法呢？我很擔心將來交易所的管

治架構內，選出來的每一個人都會好像“擺得很正”，但往往按錯掣後便會

引致很嚴重的後果。事實上，只有內行人才會明白到這對整個運作會產生甚

麼影響，而不明白的人只懂得關機、開機。至於會產生多少糾紛、多少矛盾，

便只能任由市場參與者各安天命，自行解決自己的糾紛。這樣的管治是否便

會很有效，能夠照顧各方面的利益呢？

我希望利用這個時間，表達一下業界在最後階段的意見。我們不是反對

合併，我們是支持合併的，但我們希望在很多問題上，政府不要這麼一意孤

行。我試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兩個交易所在評估合併價值時，各花上數以百

萬元計的顧問費用來作評估。受僱的兩間都是國際級的財務顧問公司，但是

他們不能取得共識，最後不知哪個說“三七開”，於是便“三七開”，一鎚

定音。有些人便說，早知如此，便無須花錢聘請顧問了。為何那個人這麼懂

得計算呢？如果遲兩個月才提出這個問題來討論，我相信採用“三七開”便

肯定不能成功合併，因為市場已經出現很大變化，期交所的生意可能不大理

想，而股票的生意則非常興旺。在這情況下，價值已經完全不同了。我相信

現時聯交所的牌價已經高達 1,000 萬元以上，而期交所的牌價則可能仍然是

三、四百萬元。這個市場的變化便是這麼大的。不過，當時我們也沒有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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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大家既然都支持合併，便很快解決了這問題。然而，這說明了其中有很

多事情我們真是摸不 頭腦的。

我只是把業界仍然關注的一些事情藉此機會表達出來，我和我的業界都

是支持合併方案的。

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主席，民建聯支持兩間交易所和 3 間結算公司合併及進行股份

化。剛才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夏佳理議員已經報告了委員會的工作，其中所

反映的委員會對於有關董事的比例，即由政府委任及由股東選出的董事比

例，以及風險管理委員會的組成及其職權的關注，亦是民建聯的關注。因此，

政府為回應條例草案委員會的意見所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民

建聯亦會支持。

主席，我們想回應一下馮志堅議員剛才所說的一些關注事項。首先是在

新的交易所內，由股東選出的董事的選舉問題。由股東選出的董事的產生方

式，並不包括在條例草案的條文之內，所以條例草案委員會在審議條例草案

時，並沒有討論這問題。事後我們才知道業界內有些人感到不滿，有些更表

示很擔心，因為在董事會中，不單止由政府委任的董事佔大多數，即使是由

股東選出的董事，他們亦覺得不一定具有代表性，因為是由一個少數人組成

的提名委員會壟斷了提名權。

馮志堅議員剛才要求政府作出解釋，我亦有留意到財經事務局的官員曾

公開解釋，說這做法是為了保證那些由股東選出的董事具有充分代表性，因

為如果單由股東逐票選出董事的話，由於在新組成的公司內，來自聯合交易

所原來會員的人數遠遠多於期貨交易所，而在聯交所的會員當中，又由小公

司佔大多數，如果於選舉時不控制提名，那麼期交所便會沒有代表性，而在

原來聯交所的會員當中，小公司便會佔了優勢。因此，政府認為要以控制提

名的方式來保證各方面的代表性。這當然不是廣大業界人士認為是公平公開

的辦法。

我們覺得，即使由於新交易所剛組成這特殊情況，即要照顧原來來自期

交所與聯交所不同來源的股東，亦可以有更公平和公開的方法來處理。舉例

來說，現時聯交所理事會的組成，便規定了議席的分配。例如可以規定最少

一定要有兩席由聯交所選出，又或期交所或聯交所產生的股東最少要有兩名

等。通過議席的分配，但提名和選舉依然開放給所有股東，我們認為這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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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合理的做法，使業界人士覺得由他們選出來的這 6 位董事，真的能反映他

們的意見，在董事會內反映他們的心聲。因此，對於這控制提名的辦法，我

們覺得是不可取的。

另一個我們所關注的問題，是交易權的開放問題。在這項條例草案內，

政府提出，如果新的交易所與外國的交易所建立聯盟，便可以發出新的交易

權，不受合併協議所訂明兩年內要暫停發出新交易權這個限制。對於結成聯

盟這點，民建聯是贊成的。去年立法會辯論證券及期貨市場改革的議案時，

我們亦提出新交易所在成立後，應主動與亞洲同一時區的交易所進行結盟，

這可以擴闊我們投資者的來源，增加市場的流通量。不過，開放交易權這事

亦會引起本地業界的關注，因為雖然這有利於擴闊投資者的來源，但對於本

地的中小型業界亦可能會有不利的影響。例如這些中小型證券行能否在國際

交易所聯盟活動中，取得海外交易所的交易權來獲得生機呢？反過來說，外

國的證券行不難恃 它們財雄勢大，挾 巨資來開拓本港市場，所以對本地

中小型證券行的經營會構成一定的壓力。簡單來說，外國證券行會否在互換

交易權的過程中，比較容易進入我們的市場，因而得到較大的利益呢？這亦

是我們關注的事項。

主席女士，民建聯期望在新交易所如期成立後，能夠為本港證券及期貨

市場的發展創造更優越的條件。

MISS MARGARET NG: Madam President, I rise with reluctance to oppose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Reluctant, because I have not joined the Bills
Committee and have not expressed my concerns to them while the Bill was still
under deliberation.  My attention was drawn to certain problems with the Bill
only very recently by the submission of Miss Betty HO of the Law Faculty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er submission has come a day too late for the Bills
Committee.  However, Miss HO is a highly respected author of many learned
texts on the contracts, securities and bills of exchange laws of Hong Kong.  Her
views are well worth considering.  Certainly, the arguments in her submissions
are sufficient to convince me that I cannot support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today.

I am concerned about the overall effect of the Bill and specifically about
clauses 9, 20 and 22.  Although the Bill is called "the Merger Bill",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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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nds innocuous enough, what is less emphasized is that it is also to bring about
demutualization.  The fiv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Limited, the Hong Kong Futures Exchange Limited and the three clearing
houses are such mutually-owned and self-regulating companies.  The Bill
converts each of them into a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and controlled by its
shareholders through the Board of Directors, except, however, in this case,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s controlled by the Government.

Clause 20 provides that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may appoint eight other
directors, so that nine out of the 15 directors are government-appointed.  That is
nearly two thirds.  By contrast, the shareholders can only elect six directors.
Under clause 9, the all-important Risk Management Committee is likewise
firmly in the Government's control.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can appoint three
to five of its members.  The Board can only appoint two.  This has been
referred to by earlier speakers.  Although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propose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later to somewhat mitigate or shorten the term of
the absoluteness of government control, the fundamental situation is unchanged.

Little wonder that Miss HO came to this view in her submission at
paragraph 78, and I quote:

"The accumulative effect of these provisions is to place the Hong Kong
Exchanges and Clearing Limited (HKEC) firmly and comprehensively in
the control of the Administration, far in excess of any other utility in Hong
Kong.  This is the result of design and not by accident.  The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has stated, 'the Board members of the enlarged
Exchange and its three subsidiaries will need to achieve the policy
objectives of the Government.'"

At paragraph 79, she says:

"The evils of government control are apparent.  I need not enumerate
these."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the Government sees its rule as being all good, the
impartial protector of the public good, moving in to replace all sorts of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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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are unprofessional and only care for themselves or worse.  But the
Government is frequently less impartial, less efficacious and less wise than it
thinks it is.  Indeed, after the astonishing buying sprees of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two years ago, with promises that he will not preclude doing it again,
with the Government being the major shareholder of the Mass Transit Railway
Corporation (MTRC), the shadow of conflict of interest certainly looms.

Government control is another name for political control.  I find that such
control, and the use that it can be put to without anybody knowing about it or
doing anything about it, simply shuddering.  It is ironical that only a few hours
ago, this Council debated the MTRC Bill, where the Government pledged its
conviction in private ownership and its faith in the free market, in how harmful it
is for public bodies to interfere.  Now, it seems to be arguing in exactly the
opposite direction.  Just as I have supported the MTRC Bill, I will now oppose
this Bill.  There is too much in this Bill which is unexplained.

Miss HO looks at it analytically.  She says at paragraph 17 of her
submission:

"Given the premise of demutualization, exchanges are only firms
competing in the market and not public utilities. The Administration's
decision simultaneously to demutualize and to maintain the exchanges'
monopolies requires an explanation which has not been forthcoming."

She also queries how full and frank the Administration's disclosure to
Members has been in pushing through this Bill. This is certainly worrying.
Well, I cannot gauge the exact extent.  I have certainly seen enough to consider
it necessary to withhold my support for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主席，民主黨今天會支持條例草案二讀，亦會支持就這項條例

草案所作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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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是在 98 年 7 月第一次提出把交易所股份化，當時是在政府入巿

干預之前。把聯交所股份化這建議，其實符合世界潮流，事實上，過去聯交

所多次受到公眾批評，說它是一個私人會所。剛才馮志堅議員說這種現象已

成過去，但我不大同意他的意見。

今天招股出現大排長龍的 tom.com，在無須經過抽籤的情況下，捐了 80

萬元，便可以取得 8001 這個號碼。tom.com 上巿，亦可以獲免除很多規限。

這些事實告訴我們，今時今日的交易所仍存在 一些不公平現象。透過上巿

股份化是否可以完全改善這些現象呢？我不敢說一定可以。最重要的是我們

要清楚明白目前這些現象是一個問題。如果我們要吸引投資者，做到國際化

的話，我們一定要維護一個公平的原則。我希望政府要注意這點。今天做不

到，將來也一定要做到。

剛才夏佳理議員也提過，在審議條例草案的過程中，條例草案委員會的

憂慮。經過討論後，政府亦接受了我們一些建議。我們在修正案中說明，在

第二屆的董事會中，政府委任董事的數目必須少於股東選出的董事數目。我

希望政府明白，委員會在審議過程中想清楚表達給政府知道，在中長期來

說，新公司必須脫離剛才吳靄儀議員所說的政府“控制”。我相信這是大家

的共識。不過，我們當然明白到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把現時依然存在的一些

不公平現象整頓，然後才可以從政府手上或政府干預的情況下交回巿場，由

巿場進行競爭。

我想強調一點，開放巿場是非常重要的。在審議條例草案過程中，我其

實多次想提出反對凍結交易權兩年這項建議。我亦考慮過取消這建議。不

過，政府在去年 3 月 3 日提出合併後，至今 1 年，而政府亦承諾在兩年後會

開放市場，所以在這前提下，我沒有提出取消凍結交易權這建議。意思是如

果政府就開放巿場有一個明確的時間表，我是接受的。不過，如果出現任何

再進一步的保障，令巿場不能繼續開放，我便會提出反對。

至於與國際聯盟時引入交易權方面，我相信大家都明白剛才曾鈺成議員

提過的憂慮。我相信這涉及 reciprocal arrangement，即如果我們可以到他人

的地方做，他人亦可以來我們這裏做。在這前提下，我覺得沒有理由在結盟

時不開放巿場。要有開放的巿場，香港的交易所才可以越來越壯大，否則，

只會令更多有質素的公司不選擇在香港上巿，而往別的地方上巿，這對香港

來說並不是一件好事。股東越維護自己的利益，結果可能導致交易量或巿場

的巿值越來越小。只有一個開放的巿場，才可以吸引更多公司在香港掛牌，

然後多做生意，那麼整個行業才可以迅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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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很多外國巿場，包括新加坡巿場，都是隨 股份化的方向前進，

我們可能做得甚至比他們緩慢。在這方面，政府一定要記 堅定執行開放巿

場的時間表，否則，便不能夠達到我們今次合併交易所和結算所的目的。

主席，我支持二讀條例草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財經事務局局長，你是否打算發言答辯？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交易所及結算所（合併）條例草案》在去年

11 月 10 日首讀。正如我當時指出，這條條例草案的目的，是修訂現時證券

及期貨市場的法例，從而落實兩間交易所及有關結算公司的合併建議。

隨 科技日新月異，以及國際金融市場邁向全球化，加上本地和海外投

資者日趨成熟，現有的市場架構已經逐漸無法應付新的挑戰。本地的證券及

期貨市場必須進行改革，以提升競爭力，使香港得以繼續維持國際金融中心

的領導地位。

財政司司長在去年 3 月發表財政預算案演辭時公布這項改革建議。有關

建議獲得各方面，包括本地社會、市場人士、經紀行業、立法會，以至國際

輿論的支持。與此同時，自去年 3 月提出改革之後，國際金融市場出現了很

多發展，交易所之間的聯盟及合作建議有更廣泛和深入的討論；而部分歷史

悠久的海外交易所，亦開始研究不同程度的改革和開放，以加強本身的國際

競爭力。這些發展令我們更相信改革的方向是正確和必需的。

合併改革提出後，聯交所、期交所和香港中央結算公司的董事會都表示

支持。兩間交易所並隨即就合併條款展開談判，並於 7 月底達成協議。有關

協議計劃的文件，在去年 9 月 27 日分別在兩間交易所的股東特別大會上，

獲得出席投票的絕大多數會員贊成通過，並於 10 月 11 日獲得法庭的批准。

條例草案的內容，主要是包括為“認可控制人”這個新增機構類別，制

訂規管制度，而合併後的交易結算公司將受到新制度的規管。為避免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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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結算所及其認可控制人受任何人士單獨或連同有聯繫的人操縱，條例草

案對這些機構的股東持股量也作出限制。此外，亦規定認可控制人必須成立

風險管理委員會，履行審慎管理風險的責任。條例草案亦對其他有關法例作

出相應的修訂，以配合新的認可控制人規管制度。

條例草案委員會在審議本條例草案時，就一些問題表達了關注，也聽取

了一些團體對條例草案的意見。委員會的主要關注，包括財政司司長委任交

易結算所董事局成員的權力，以及風險管理委員會的權責。政府在考慮過議

員的關注和意見後，已建議對有關條款作出修正案。稍後我動議有關修正案

時，在這方面我會再作詳細解釋。此外，委員會亦對其他一些問題，例如有

聯繫者和次要控制人等，作出了非常有用的討論。經過考慮之後，政府亦接

受委員會提出的建議，並作出修正，而有關建議已包括在發送各位議員的全

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內容中。

在條例草案委員會的會議上，曾經提及有關交易權的問題。我明白這個

問題關乎經紀行業的利益，以及將來市場的開放和競爭。兩所合併的條件之

一，便是新交易結算公司於合併後的首兩年暫停發出新的交易權，並對交易

所在其後兩年內發出的現貨及期貨新交易權分別定下底價。這個條件已載於

兩間交易所的合併協議計劃文件之內，亦是新交易結算公司對兩所會員的承

諾。我明白由於有關交易權的安排並不包括在條例草案之內，所以有些人士

就這協議的落實，仍然表示關注。政府已向交易結算公司反映了這些關注，

並獲得該公司董事局的承諾，保證會按照協議計劃文件所訂明的條款，履行

有關交易權的承諾。實際上，該公司正按照合併協議計劃文件所定出的細

節，為落實有關交易權安排作出準備。

剛才馮議員曾經提到，在這個安排之下，依然有業界人士擔心會對本地

中小型的經紀構成壓力，而曾鈺成議員亦有提出同樣的意見，說外國的經紀

行可能通過其附屬的交易所，在結盟時進入本地市場。我相信作為一間管理

完善，而從商業 眼的公司，交易結算公司一定會詳細考慮每項結盟方案，

以及各項互惠條件。單方面得到好處，而另一方面得不到好處，通常在一個

結盟安排下是很少發生的。因此，在目前的安排下，大家都知道，新經紀行，

包括外國公司依然可以買牌加入本地市場，並不一定會被這兩年限制完全阻

礙。此外，大家都知道，這次合併是要配合國際競爭，也要繼續開放香港的

市場，才可以提高我們的市場活力，以及維持我們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接 我想提兩點，是剛才各位議員，包括吳靄儀議員都有提及的。第一

點是關於政府對交易結算公司的控制過大；第二點是首屆董事會的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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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關於管治架構的權力是否落在政府的控制之中，我不可以認同這

點。我們明白，也經常強調，交易結算公司既是一間商業和牟利機構，亦是

一間具有非常重要的公共職能的金融機構。我們跟外國一些規模龐大的國家

不同，例如美國便有數個交易所。香港雖然理論上可以引入其他交易系統，

尤其是現在科技發達，絕對不排除將來有這種發展，不過，直至現時為止，

我們的現貨交易所和期貨交易所便是我們香港金融中心的支柱。這不單止對

業內人士有直接的利益關係，亦對全個香港特區將來的發展維繫 一個重要

的利害關係。因此，有關的法例必須因應這兩種特質，即既是一個私營機構，

但亦有很重要的公共責任，所以管治架構必須反映這個現實。

如果把股份化的交易所變成由政府或公司管理層控制，又或讓其成為一

間不受控制的專利公司，相信大家也未必會認同。不過，股份化並不一定會

引致這個後果。問題是由財政司司長去年 3月開始，接 發出兩份政策文件，

我們從來沒有迴避或遮瞞一個問題，便是這項改革是由政府帶動的，政府是

有介入的。如果政府沒有介入，根本就不會辦到這事。

大家試環顧一下外國的發展，例如紐約，歷史悠久、規模最龐大的紐約

交易所採用會員制，但現時發覺會員制百病叢生，但這並不是說一定是經紀

行業有問題，而是在會員制下，一定首先會照顧自己會員的利益。現在面對

電子交易系統的競爭、其他網上交易的競爭，紐約交易所也發覺自己的生意

越來越萎縮，但因為會員之間的利益不可以協調，辦不到股份化。另一個例

子是美國證監會，多年來也想引入一些非會員的董事，但也因為是實行會員

制，所以辦不到。現時紐約交易所主席極為擔心，三、五年之後，紐約交易

所能否仍然維持現時世界第一的領導地位。

相對來說，香港的規模是很小的。以政府的角度來說，如果我們不利用

這個機會，以及配合現時每天也有新事物發展的國際證券金融市場而爭取時

間，我相信在數年之後，香港在世界上、地區上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一定會

倒退。我希望吳議員明白這點，因為何教授是我很尊重的人，她是為了香港

交易所將來的好處，才會有這種意見。何教授對公司法的看法對我們有極大

幫助，我們亦希望將來有機會再向何教授交代。

關於董事局股東董事的提名安排。政府在去年 7 月 8 日有關將來新交易

所的公司管治及監管架構的文件中第 59 段，已經作出建議。文件建議新交

易所的籌備董事局亦為推選委員會，所以這並不是新安排，在去年 7 月 8 日

的文件中已有提到。這個推選委員會會負責提名不少於 9 位候選人，供新交

易所股東選出 6 位人士出任合併後首屆董事局的董事；由第二屆起，在任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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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局及股東均可推舉股東董事的候選人，所以第二屆和首屆的安排並不相

同。

這項安排是經過市場架構改革委員會討論而提出，在條例草案委員會會

議上也有討論過。由於合併後初期，新交易所的股東絕大多數依然是現時兩

間交易所的會員，為了確保第一屆董事局內各方面的利益，特別是不同市場

利益的平衡，我們認為建議的提名安排是必需和適當的，特別在第一屆。正

如我已指出，隨 新交易所的擁有權逐漸分散，第二屆董事局選舉的提名程

序亦會擴闊。剛才單仲偕議員也有提過這點。

關於第一屆董事局股東的提名，實質的名單至今還未有定論。現時只是

說不少於 9 位，但屆時名單內會有多少人，現在各方面正進行協商。不過，

基本機制會如去年 7 月文件的建議，現時不會更改。

主席女士，條例草案委員會成立後，在很短時間內便完成審議條例草案

的過程，各位議員亦提出了很寶貴的意見，我對此表示衷心的謝意。如果條

例草案在今天獲得立法會通過，交易所及結算所將會在 3 月 6 日落實合併計

劃。

我謹此陳辭，希望議員支持通過本條例草案，以及由政府提出的全體委

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交易所及結算所（合併）條例草

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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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秘書秘書秘書：《交易所及結算所（合併）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交易所及結算所《交易所及結算所《交易所及結算所《交易所及結算所（合併）條例草案》（合併）條例草案》（合併）條例草案》（合併）條例草案》

EXCHANGES AND CLEARING HOUSES (MERGER) BILL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交易所及結

算所（合併）條例草案》。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5、 11 至 14、 17、 19 及 23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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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由於《議事規則》規定，任何附表應在條例草

案各條文及擬議的新條文處理完畢後才予以考慮，我請你批准我根據《議事

規則》第 91 條，動議暫停執行《議事規則》第 58 條第 (7)款，以便全體委

員會在考慮條例草案餘下各條之前，可以先考慮附表 1 及 2，以及新訂的附

表 1 及 3。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財經事務局局長，由於只有立法會主席才可以同意在無經預告

的情況下動議暫停執行《議事規則》，因此，我命令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

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財經事務局局長，我批准你提出要求。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暫停執行《議事規則》第 58 條第 (7)款，以

便全體委員會在考慮條例草案餘下各條之前，可以先考慮附表 1 及 2，以及

新訂的附表 1 及 3。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暫停執行《議事規則》第 58 條第

(7)款，以便全體委員會在考慮條例草案餘下各條之前，可以先考慮附表 1

及 2，以及新訂的附表 1 及 3。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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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附表 1 及 2。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修正《交易所及結算所（合併）條例草

案》附表 1 及附表 2，修正內容已列載於發送給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附表 1 載有在有人違反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根

據條例草案第 3(6)、 4(1)或 6(5)條發出的通知時適用的條文，根據條例草

案規定，證監會可以在指定的情況下，向違規人士發出通知，有關的違規行

為，包括在未得到證監會的同意下，或在違反有關規定下成為、或繼續作為

交易所或結算所的控制人；在未獲得證監會的同意下成為認可控制人、交易

所或結算所的次要控制人，或沒有遵守證監會就次要控制人的批准書中所指

明的條件，發出這些通知的目的，是指令有關人士採取指明的步驟，以停止

作為控制人或次要控制人。附表 1 的主要修訂包括以下各項：

(一 ) 附表 1 的第 1(2)條，載有因違反有關通知，而對有關股份實施的

各種限制，在考慮過議員的意見後，我們建議加入新項目，使證

監會可以向有關人士發出通知，指令有關人士必須根據指示，在

指定時間內，將股份轉讓予證監會所指明的代名人；

(二 ) 附表 1 的第 1(2)(b)條，及新增的第 1(2)(e)條，規定有關人士不得

就受限制的股份行使表決權，及／或須根據證監會的指示將股份

轉讓。由於這些行動可能會無意地增加其他人士所持有或可行使

的控制人、交易所或結算所的股權，而成為主體條例草案第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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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或第 6(2)所指的控制人或次要控制人；考慮過議員的建議後，

現建議在附表 1 加入新的第 1(12)條，證明任何人不會僅因為第

(2)(b)條，或第 (2)(e)條的實施，而違反了有關成為控制人或次要

控制人的規定。除了上述修正外，其他的修正也是技術性或相應

的修改，是沒有政策上影響的。

由於政府建議在條例草案內加入新的附表，附表 1 亦會相應地重新地編

訂為附表 2。至於原有附表 2 的修正，主要的內容是：

(一 ) 《印花稅條例》以及其附屬法例《印花稅（證券經銷業務）（期

權莊家）規例》中載有與經紀聯合交易所會員有關的條款，而兩

者皆指根據《證券交易所合併條例》而成立的交易所會員，由於

這條例中的“會員”將被“交易所參與者”取代，因此，《印花

稅條例》以及其附屬條例的《印花稅（證券經銷業務）（期權莊

家）規例》中，有關經紀和會員的條款，亦須作出相應的修訂。

(二 ) 現時《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2(1)條中，有關“財經規管者”的

定義，包括兩間交易所及其有關的結算公司，因應這條條例草案

將在現時的規管制度中，加入“認可控制人”而這類別，現建議

將有關條款作出修訂，使“財經規管者”的定義，亦包括“認可

控制人”。

(三 ) 合併實施後，監管交易所參與者的工作，將會全部由證監會負

責，作為市場規管工作合理化改革的一部分。為了配合有關的過

渡性安排，現時《證券交易所合併條例》中第 34 條是有需要保

留的，並作出相應的技術性修訂。當證監會接替交易所負責規管

將來交易所參與者的工作後，這項條文便再沒有需要繼續存在。

因此，我們同時亦建議加入條文，授權財經事務局局長將來可藉

憲報公布廢除該條文。

(四 ) 此外，為了消除聯交所在監管其本身控股公司，以及相關公司在

聯交所上市時可能引起的衝突，現建議在《證券交易所合併條例》

第 34 條加入新的條款，使有關的上市規則，能處理可能出現的

利益衝突問題。

最後，因應新增附表的次序，附表 2 將會改為附表 4。主席女士，我謹

此陳辭，希望議員支持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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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修正案內容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111（（（（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2222（（（（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財經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附表 1 及 2。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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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新訂的附表 1 就本條例指明條文指明為有聯繫者、不

是有聯繫者及不是間接控制人的人

新訂的附表 3 不是次要控制人的人及本條例第 3(1)

條的豁免。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二讀《交易所及結算所（合併）條例草案》

加入新增的附表 1 和附表 3。有關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之內。

為了防止認可控制人、交易所或結算公司受到任何人士單獨地或連同有

聯繫者一起操控，第 3(1)及 6(2)條規定，任何人士在未得到證監會的同意

下，不得成為認可控制人，交易所或結算公司的股東控制人，或次要控制人，

第 2(1)條載有有關聯繫者的定義，議員認為，定義所適用的範圍可能過於廣

闊，會令一些人士在進行與公司有關的業務或參與有關的活動時，無意地與

其他人士聯繫，因而成為次要控制人或股東控制人，這當然不是政府立法的

政策原意。所以，經研究後，現建議加入新的附表 1，在條例草案原文第 2

條的有關定義之上，再另外訂明為“有聯繫 ”的人、“不是有聯繫者”的

人和“不是間接控制人”的人。（眾笑）

附表 1 內亦指明如任何人發出的指示或指令，慣常獲得有關公司的董事

遵照行事，僅是因為該等董事，按照該人以專業身份所提供的意見行事，則

該人不屬於該公司的間接控制人。

至於附表 3 的目的，是在條例草案原文第 2 條的有關定義之上，另外指

明，不是“次要控制人”的人，同時由於某些人士在附表 3 所述的情況之中，

可能會行使超過對規限作為認可控制人而設的行使股權上限，因此，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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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訂明在指明的情況下，有關人士將不會受到第 3 條有關成為交易所或結算

所控制人的條款所規限。

主席女士，我謹此動議，希望議員支持議案。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新訂的附表 1 及 3，予以二

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

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新訂的附表 1 及 3。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修正《交易所及結算所（合併）條例草

案》，增補新訂的附表 1，以及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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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的增補

新訂的新訂的新訂的新訂的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111（（（（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

新訂的新訂的新訂的新訂的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3333（（（（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附表

1 及 3。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

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1 至 4、 6 至 10、 15、 16、 18、 20、 21、 22 及 24 條。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修正《交易所及結算所（合併）條例草

案》第 1 至 4、6 至 10、15、16、18、20、22 及 24 條，以及刪去第 21 條，

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修改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方

面。

首先，為了讓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在合併生效之前，由擔保有限公司

轉為股份有限公司，以成為交易結算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條例草案第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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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22(2)條，將須先行生效。因此，現建議加入第 1(3)條，使這兩條條款在

條例草案經制定之後，於憲報刊登的同日生效。

至於條例草案的其他部分的生效日期，將於條例草案經制定，以及刊登

憲報之後在憲報作公告。若條例草案今天獲得通過，條例草案其餘部分的生

效日期將定於 3 月 6 日。

條例草案第 3(6)、4(2)、6(5)條規定，證監會可向有關人士發出通知書，

要求他們採取通知書指明的步驟，以停止作為交易所或結算公司的控制人，

或繼續作為控制人，或繼續作為認可控制人，或交易所或結算所的次要控制

人。議員認為有關人士應可在得到證監會同意之下，採取他們自己所建議的

步驟，以達致以上的目的。因此，現建議加入第 3(6A)、4(2A)及 6(5A)條，

令證監會所發出的通知書中所載的步驟，可以全部或部分由該人士所建議的

步驟組成。

條例草案第 6 條規定，除非獲得證監會在諮詢財政司司長之後給予批

准，否則不得成為認可控制人，或交易所或結算所的次要控制人，或增加以

次要控制人身份持有的權益。議員認為應對這些批准作出規限，以維護公眾

及市場利益。因此，現建議加入新的第 6(2A)條，訂明這些批准必須符合維

護投資大眾或公眾利益。

條例草案第 8 條規定認可控制人須確保市場公平及有效地運作，審慎地

管理風險，以及確保其交易所或結算所須遵從有關法例規定等責任。條例草

案亦規定認可控制人在履行有關責任時必須維護公眾利益作為行事原則。經

過條例草案委員會的討論後，現建議在條文中訂明交易所及結算所亦須各自

負上有關的責任。

為保證認可控制人履行審慎管理風險的責任，以及避免商業利益因素影

響這項職能，第 9 條規定認可控制人必須成立風險管理委員會，就有關交易

所及結算公司活動的風險管理事宜，制訂政策，並規定委員會成員必須包括

由認可控制人董事局主席出任的主席、 3 至 5 名由政府委任的成員，以及不

超過兩名由認可控制人委任的成員。同時，認可控制人須得到董事局三分之

二成員支持，才可推翻風險管理委員會的決定。議員認為此安排令風險管理

委員會的權力過大，甚至凌駕於作為認可控制人決策最高層的董事局。此

外，亦有意見指出，建議的組合亦未必能確保委員會內的成員，可以代表股

東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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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從政策的觀點來說，我必須在此重申，由於交易結算公司將

透過擁有兩間交易所及 3 間結算公司，集中營運證券，以及期貨市場的交易

及結算工作，該公司將會掌握香港財經運作的命脈。其轄下統籌結算，以及

交收的工作部門，將會成為香港金融架構中極重要的一環。結算部門如果出

現任何重大的失誤，不僅會危害市場的穩健性，還會損害市場人士及投資者

的信心。因此，交易結算公司必須確保市場風險受到恰當的管理，盡可能將

風險減至最低。而更重要的是，不應因為商業的利益而影響審慎風險的管

理。故此，我們認為該公司在管治架構的設計上，必須能夠確保風險管理功

能，可以有效地和獨立地運作。但在考慮議員的意見，以及平衡過公司的管

治架構後，現建議對條文作出修正，規定風險管理委員會提出的政策方案，

須提交給認可控制人考慮，同時取消有關須有董事局三分之二成員的支持，

才可推翻風險管理委員會的建議條款。換句話說，該董事局可按處理一般議

程的方法，來處理風險管理委員會的建議。此外，我們亦建議由董事局委任

的兩名成員之中，最少有 1 位須由股東選出的董事擔任。

條例草案第 20 條規定財政司司長可委任不超過 8 個人進入交易結算公

司的董事局。根據交易結算公司的章程，合併之後，該公司首屆的董事局由

15 名成員組成，其中 8 名由財政司司長委任，代表公眾及市場的利益，另外

6 名董事由股東選出，而該公司的行政總裁則為當然的董事。由於財政司司

長委任的成員，超過董事局半數，一些議員擔心政府將可對交易結算公司有

過大的影響，甚至干預該公司，因為作為一個商業機構應可享有的獨立運

作。我們非常瞭解這些關注，但我們亦必須指出，交易結算公司雖然是一間

牟利的商業機構，但它同時亦須執行重要的公共職能，來確保市場公平、公

正及秩序井然，並施行審慎的風險管理。因此，該公司必須有一個恰當的管

治架構，確保公司能夠妥善地運作，達致公共及商業的目標，並可以在兩者

之間出現衝突時權衡輕重，取得平衡。

不過，政府亦考慮到將來新公司的擁有權會逐步分散，尤其在上市之

後，該公司最終將會由一間基本上由現時兩間交易所會員擁有的公司，變為

一間由公眾人士擁有的公司。因此，長遠來說，我們同意由政府委任的董事

局成員，可以不多於由股東選出的董事人數。我們現時建議作出修正，使交

易結算公司在 2003 年，會員周年大會之後成立的董事局之內，由財政司司

長委任的成員數目，不得超過由股東選出的董事最高人數的限額。我們相信

這項安排，應可繼續令交易及結算所的董事局，有效地平衡股東、投資大眾

及市場之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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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議員認為，第 20(4)條讓財政司司長委任的董事局成員免受罷免

的條文訂得太過寬鬆。我們考慮過議員的意見之後，現在建議對有關條文作

出修正，將免受罷免的情況清晰地指明為“董事局其他成員不可藉通過決

議，或該公司通過的特別決議，來罷免由財政司司長委任的成員”。

最後，根據第 3(1)條，聯交所及期交所如須繼續成為其附屬的結算公司

的控制人，必須獲得證監會的批准。根據第 21 條，兩間交易所將會被視作

豁免受第 3(1)條所規限。議員曾經指出，由於財政司司長可根據第 7 條賦予

的權力，對兩間機構給予豁免，因此無須另作豁免的條文。我們接納這意見，

將第 21 條予以取消。

除了上述的修正之外，其他的修正純粹是技術性及相應的修正，並無涉

及政策的影響。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希望議員支持議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1111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

第第第第 2222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

第第第第 3333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

第第第第 4444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

第第第第 6666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

第第第第 7777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

第第第第 8888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

第第第第 9999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

第第第第 10101010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

第第第第 15151515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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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16161616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

第第第第 18181818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

第第第第 20202020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

第第第第 21212121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

第第第第 22222222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

第第第第 24242424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主席，正如局長剛才介紹，這些重要的條文均可以修改，如有

關風險管理委員會的組成、第二屆董事會由股東選舉的成員及政府委任的成

員等條文均可作修改，為何局長指第 59 條訂明，由股東選舉董事的提名方

法卻不能作修改呢？我感到有點詫異。假如能適當地照顧股東的考慮，讓他

們選出自己提名的代表的話，我相信便更受業界所歡迎。當然，這點不會包

括在此法例的範圍內，而我會支持第 20 條。不過，我希望政府能再次慎重

考慮，為何委員會在修正中成功要求政府，限制第二屆由政府委任的成員數

目，不得超過由股東選取的董事人數。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財經事務局局長，你是否打算發言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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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我會簡略地回應。

剛才馮議員提到有關董事會的提名機制，由於這點根本不屬於現時討論

條例草案的內容，所以並不存在為何在某些修正中我們須妥協或讓步，而在

其他修正方面我們卻無須妥協或讓步等情況。提名的機制根本不屬於這條例

草案的一部分。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財經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由於有關刪去第 21 條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所以第 21 條會從

條例草案中刪去。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第 1 至 4、 6 至 10、 15、 16、 18、 20、 22 及 24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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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三讀。

《交易所及結算所《交易所及結算所《交易所及結算所《交易所及結算所（合併）條例草案》（合併）條例草案》（合併）條例草案》（合併）條例草案》

EXCHANGES AND CLEARING HOUSES (MERGER) BILL

財經事務財經事務財經事務財經事務局局長局局長局局長局局長：主席，

《交易所及結算所（合併）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交易所及結算所（合併）條例草

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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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交易所及結算所（合併）條例草案》。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現在恢復《1999 年火器及彈藥（修訂）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 1999199919991999 年火器及彈藥年火器及彈藥年火器及彈藥年火器及彈藥（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FIREARMS AND AMMUNITION (AMENDMENT) BILL 1999

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27 January
1999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根據《議事規則》，我已批准《1999 年火器及彈藥（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主席涂謹申議員就委員會的報告向本會發言。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本人謹以《1999 年火器及彈藥（修訂）條例草案》委員

會主席的身份，匯報條例草案委員會進行商議的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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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的目的是加強現時對管有及使用槍械和彈藥的法定管制，以保

障公眾安全。根據條例草案的規定，只有獲警務處處長（“處長”）認可指

導他人使用火器的持牌人或他的代理人，才可進行有關的指導；而處長亦獲

賦予權力，認可某人為射擊場主任，由他主持及監督射擊場的使用。議員認

為條例草案應清楚訂明，處長可根據甚麼準則給予或撤銷對槍械導師的授權

及對射擊場主任的認可。政府當局同意動議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使

處長在考慮有關獲委任為槍械導師、射擊場主任或代理人的申請時，須顧及

申請人是否擔任該委任職務的適當人選，以及有關的委任有沒有因為公眾安

全及保安理由而遭到非議。為求意思清晰，政府當局將會動議一項全體委員

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訂明射擊場主任的主要職能，是確保安全使用射擊場。

議員關注到在考慮槍械及彈藥管有權牌照的申請方面，並無任何準則可

供依循。關於這一點，政府當局解釋，在處理牌照申請及牌照續期申請，以

及考慮取消牌照時，處長會考慮申請人是否適當人選、他是否有好的理由持

有牌照，以及他的申請有沒有因為公眾安全及保安理由而遭到非議。其他有

關因素如刑事紀錄、火器的貯存設施、申請人在使用火器方面的經驗及訓

練，以及他在射擊活動中的參與程度，亦會納入考慮範圍。為釋除議員的疑

慮，政府當局同意動議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列明警方在作出有關決

定時考慮的因素。政府當局亦因應議員的要求，答允在今天稍後時間發表的

演辭中提述，申請人對射擊活動的興趣將被視為好的理由之一。

關於授權處長修訂牌照的建議，政府當局解釋，這項建議可使處長在行

事時具備所需的彈性，以便為了公眾安全及保安的理由，對管有及經營槍械

和彈藥作出規管。處長會考慮所有有關因素，然後才作出決定。任何人如因

處長就修訂牌照作出的決定而感到受屈，可向行政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

根據《火器及彈藥條例》，所有申請表格都會在有關的規例中加以訂明。

條例草案建議賦權處長為施行主體條例而指明有關的格式。為處理議員就這

項建議，以及對“指明格式”要求提供的資料引起的不明確之處提出的關注

事項，政府當局同意動議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規定處長必須藉 在

憲報刊登有關的格式，指明適用於主體條例的所有申請表格。這些格式並不

是附屬法例。在關於每類牌照及豁免的資料摘要內將列明一般的發牌準則，

供申請人參閱。

主席，條例草案委員會曾詳細討論有關在影視製作中使用改裝火器，俗

稱“道具槍”的管制事宜。部分議員認為，由於供影視製作用途的道具槍僅

可用作發射空彈，以製造視聽效果，這些火器不應如真正火器般受到嚴格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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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他們建議從有關“槍械”的定義中，刪除供影視製作用途的改裝火器的

提述，以放寬對這方面的管制。

政府當局指出，改裝或失效火器可輕易還原至具備真正火器的功能。因

此，為保障公眾安全，當局有必要參照其他類型槍械所受到的管制，對管有

及使用道具槍作出相同的規管。政府當局認為，從“槍械”的定義中刪除作

影視拍攝用途的道具槍的建議，會削弱本港現時對管有及使用火器的管制。

電影業人士對於必須為管有火器申領豁免許可證的規定深表關注。在影

視製作中涉及處理道具槍的個別演員，現時必須申領上述豁免許可證。此項

規定對電視及電影業造成一定困難，因為要提供將會在影視製作中涉及處理

火器的演員人數及詳細資料，往往並不容易。規定每名演員申領豁免許可證

及支付許可證費用，亦令電影的製作成本有所增加。議員建議訂定更具彈性

的安排，例如容許影視製作人或任何指明人士代表所有演員申請及持有豁免

許可證，以供在影視製作中使用道具槍，或是參照在獲授權槍械導師的督導

下在射擊場使用火器的安排。

政府當局詳細解釋建議的安排在當局採取執法行動方面，會造成甚麼困

難，為何並不切實可行，以及可能造成的危險。政府當局認為，倘實施這些

建議，將會削弱現時對管有及使用道具槍的管制。為保障使用者及附近其他

人士的安全，實在有必要規定火器使用者申請豁免許可證，並為實際使用火

器一事承擔責任。

經考慮電影業人士及議員關注的事項後，政府當局建議採用新的許可證

制度。在新制度下，處長會發出豁免許可證，對許可證持有人給予普遍適用

的認可，容許他在 1 年的指明期限內使用道具槍作影視拍攝用途。這樣，演

員不再需要為每次攝製工作申請許可證，而影視製作人亦無須預先確定全體

演員的名單，以便為演員申請豁免許可證。政府當局強調，建議對道具槍實

施的規管措施是最低限度的規定，新的許可證制度應可同時兼顧社會對公眾

安全的關注及電影業的利益，取得適當的平衡。有關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修正案將會由政府當局提出。

不過，電影業人士對建議的新許可證制度並未完全感到滿意，他們要求

政府當局考慮規定由槍械經營人而非演員，為影視製作中使用的道具槍的保

安事宜負上全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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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對這項建議有所保留。根據當局獲得的法律意見，嚴格規定槍

械經營人須為改裝火器的保安事宜承擔法律責任，可能會侵犯他們獲假定無

罪的權利。鑒於槍械經營人沒有能力評核及決定所涉及的每名演員是否管有

及使用道具槍的適當人選的資格，對槍械經營人施加發牌條件，要求他們負

上審慎處理有關火器的全部責任，並為遺失任何由演員使用的火器責任，並

不合理。此外，規定由槍械經營人為實際管有及使用有關火器的演員的作為

承擔刑事責任，亦屬非常困難。建議的新許可證制度除了可讓演員及影視製

作人在行事上有較大的彈性外，亦為警方提供有效的工具，以便警方可對管

有及使用道具槍作影視拍攝用途實施所需的管制。為提高新制度的透明度，

政府當局建議向申請人提供處長在考慮豁免許可證申請時將會顧及的各項

準則，即申請人是否適當的人選，以及是否有合法需要管有及使用火器。

電影業人士強烈反對把申請人的刑事紀錄，列為考慮申請人是否適當人

選的因素之一。電影業人士認為這項考慮因素帶有歧視性質，而且並不合

理。部分議員認同電影業人士的意見。他們認為應把“申請人是否適當人

選”豁除於考慮豁免許可證申請的準則以外。

部分議員認為政府當局建議的新豁免許可證制度可以接受。他們亦認為

上述兩項用以考慮有關申請的準則實屬合理。事實上，其他發牌制度亦有規

定把申請人的刑事紀錄列為考慮許可證申請的因素之一。

主席，條例草案委員會曾經詳細討論的另一項建議，是在《簡易程序治

罪條例》第 4 條加入一項條文，訂明任何人無合法權限或解釋而明知或疏忽

地以氣槍發射，而對任何人構成危險或煩擾，即可被判罰款 500 元或監禁 3

個月。

部分議員認為，規定任何人如疏忽地以氣槍發射而對任何人構成煩擾，

即須負上刑事責任的建議是過於嚴厲，特別是有些以氣槍發射的行為可能是

在全不知情的情況下作出，或在某些情況下純屬頑童所為。因此，對於這項

擬議條文必須作出審慎的考慮，議員建議把這種疏忽行為另行處理。

政府當局解釋，槍口能量不超過 2 焦耳的低能量氣槍，現時並未獲界定

為槍械，因而不受《火器及彈藥條例》規管。當局有必要提出上述建議，使

人們在處理可能危害他人的氣槍時加倍小心。警方會研究每宗個案的情況，

以決定某人是以氣槍發射而對任何人構成危險或煩擾，抑或是純粹在不小心

的情況下以氣槍發射。建議的條文固有的“合理標準”驗證，將可釋除議員

對該條文所涵蓋的行為範圍及性質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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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委員會支持在今天通過條例草案的二讀。

謝謝主席。

霍震霆議員霍震霆議員霍震霆議員霍震霆議員：主席女士，對於政府修訂條例，註明日後演員參與影視製作時，

必須申領作影視拍攝用途的改裝槍械的豁免許可證，而此等豁免許可證將由

警務處處長批核，本人作為影業界在立法會的代表，曾諮詢界內意見，當時

界內人士對此都感到十分困擾，因為電影電視製作業界向來也使用作一般道

具用途的道具槍，業界在十多年來已與警務處建立一套良好及有效、歷來沒

有任何問題出現、亦無不正常運作的制度，為甚麼現在硬要將本來高度合作

的精神抹煞，直接嚴重影響電影電視製作業界未來的正常發展及運作，這似

乎有違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提出支持電影業發展的意願。

在與界內人士商討後，本人認為，政府現正擬訂立法的《娛樂特別效果

條例草案》，其中內容主要是提高監管效率及方便業界運作；在該條例草案

規定下，所有牌照將會集中由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辦理及監管。界內人士

指出，道具槍的運作，除不會直接影響公眾安全外，危險性更不會比製作煙

火特別效果高，如果硬將道具槍列入《1999 年火器及彈藥（修訂）條例草案》，

而不是列入《娛樂特別效果條例草案》內監管，在架構上不合邏輯，並會影

響香港電影業的發展。

本人反對這項修訂。

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主席，政府當局加強對現時管有及使用槍械和彈藥的法定管

制，以保障公眾安全，這一點是值得支持的。本人想特別從條例草案對實彈

射擊運動及電影、電視行業的影響作出如下發言。

首先，政府加強對射擊會的規管，規定槍械導師及射擊場主任的考核及

委任，須由警務處處長認可，無疑對規管射擊會的場地安全，以及監管射擊

場的安全使用有所幫助。不過，由警務處處長委任槍械導師的建議，卻引起

實彈射擊運動人士的關注，原因是實彈射擊運動可細分為若干不同類別，而

且各自要求不同的專業知識，單是套用警方過去沿用的槍械訓練標準作為考

核基礎的做法，並不符合實彈射擊運動的發展需要。我期望政府當局能多聽

取實彈射擊運動界內的意見，使評核制度既能確保安全使用射擊場，又可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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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實彈射擊運動的良好發展，達致適當的平衡。而最佳的方法莫如業界提出

的建議，成立諮詢委員會，汲取這方面的意見，以便取得平衡。

至於在電影及電視業方面，條例草案將“槍械”的定義擴闊至道具槍

（即失效的改裝槍），使以動作片馳名國際的本港影視行業的從業員，也受

到條例草案的規管。條例草案建議更改長時間以來只須由製作公司及道具槍

租賃公司申請豁免許可證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引入兩年多前未經諮詢業界而

由警方單方面宣布實施的行政措施，要求每名參與演出的演員均須事前領取

牌照，即豁免許可證。警方並強調道具槍的危險性和還原真槍的可能性以及

潛在犯罪分子可資利用的空間。

主席，一般觀眾在電影或電視中看到的槍林彈雨效果，實為視差和時空

剪接所得的效果，任何一個動作場面，均會進行鏡頭分割，鏡頭也要預先計

劃布置，而拍攝使用道具槍的動作場面更須非常仔細地反覆排練。演員在正

式拍攝時方能接觸道具槍，在其餘時間，道具槍都是由槍械租賃公司的具槍

械教練執照的專業人員保管。按照過去及現行條例的要求，所有道具槍和彈

藥的進口、運送、貯存和改裝，均受條例嚴格監管和警方控制，並須根據警

方批准的方法改裝和每兩年進行覆檢，制度本身已非常健全。

主席，本人想強調的是，過去沿用的制度行之有效，未有任何事故發生。

在紀錄良好的情況下，政府當局以防患於未然的心態來加強管制，本亦無可

厚非，但管制的目的不能單從簡便行政手段的角度出發，一律要求每名參與

演出使用道具槍場面的演員，均須經警務處處長事前審查其為適合接拍使用

道具槍場面的演員（包括臨時演員），在取得牌照後方可演出。這個制度可

謂史無前例，絕無僅有。

在條例草案委員會審議階段，本人曾提議有關道具槍的監管，可參考剛

於今天在立法會首讀的《娛樂特別效果條例草案》的安排，有關特技效果爆

炸品的使用，由熟悉影視運作的電影服務統籌科統一負責，聯繫有關的多個

部門，協調不同要求，統一監管發牌工作，面向影視界。至於道具槍可由電

影服務統籌科負責監管，由警方軍械法證科支援，這樣更為恰當，更受業界

歡迎。可惜我這建議在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審議階段中未能獲得政府接受。

政府提交的《1999 年火器及彈藥（修訂）條例草案》中，容許任何人士

無須任何申請考核，均可在軍械導師在旁指導下，在很多槍會的練靶場內以

真槍實彈進行射擊。為何演員同樣在軍械導師的指導下，按照導演或僱主代

表的指示行事，卻要領取牌照後方可在拍攝場地，使用已受嚴格監管改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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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安全、已登記和沒有殺傷力的道具槍進行拍攝工作呢？而這制度對申請

人亦沒有施加任何額外技術和知識的要求，唯一的條件便是由警務處處長根

據申請人的過往紀錄和背景，考慮申請人是否適合人士。這種安排實在是對

從事演藝工作者歧視和不公平，而由此而生的可能責任，亦須從業員一力承

擔。試問一名只是根據第三者或僱主要求來行事的工作人員，能承擔多少責

任呢？到了出現問題時，他能否清楚理解自己的責任呢？事實上，業界中無

論是製作公司（即僱主）或槍械租賃公司（即槍械提供者），也曾明確表示，

他們認為本身應要承擔這些責任，而不應由演員承擔這些責任。所以，這種

安排是相當不合理的。對於政府當局在與業界多番討論後，仍堅持執行這套

帶有歧視性和可能製造混亂的制度，本人感到非常遺憾。

事實上，在條例草案委員會審議階段的討論，曾出現不同意見，最後在

極少數同事參與的情況下，便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進行表決。結果是

兩票對兩票，最後由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投最後一票通過。

主席，在政府當局提交有關“申領豁免許可證的規定”的修正案時，本

人將根據演藝界的意見投反對票。這意見也代表演藝界對有關建議的原則保

留反對意見。

最後，本人想藉此機會，希望政府當局，特別是執行法例的警方，在考

慮簽發各類槍械及彈藥管有牌照時，會確切根據條例草案的提述和在審議條

例草案過程中所作的各種承諾行事，防止出現過往曾出現的朝令夕改、誤導

公眾、隨意制訂準則的情況。使業界和執法部門產生極大不信任。我希望政

府當局在加強規管的同時，也能確保有關業界能順利運作。

本人謹此陳辭。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現時已是凌晨 2 時 30 分，我相信各位同事已很疲倦。

我只想簡單表示，我在此代表港進聯反對政府就第 3A、 9A 和 24A 條提出的

修正案。

我同時想說一說，對於剛才馬逢國議員提出的理由，基本上港進聯是支

持的。事實上，在整個條例草案的審議階段中，業界提出過很多意見，也包

括很多強烈的要求，甚至還提出很多方法，較諸政府本來的建議更為嚴謹，

但是，政府一直不肯聽取業界的意見，所以我們會反對政府的修正案。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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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主席女士，遵循剛才蔡素玉議員的精神，我們要爭取時間。民

建聯的議員會對政府就 3A、 9A 及 24A 條提出的修正案，持反對意見。

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謝謝你容許我代表民主黨發言，因為剛才我只是以條例

草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發言。

讓我簡單回應馬逢國議員的一些觀點。第一點，便是有關道具槍或改裝

槍是否容易改回真槍以便發射的問題。對此，專家的意見也有分歧，而我相

信這裏的同事也無法絕對肯定誰的論據較為正確，因為要改裝道具槍，其實

有不同的方法的。

我只能說這是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某些人對此問題的態度會較為保

守，有些人則較為開放。我現在且作個對比。演員在“炮王”，即道具供應

商的指導下使用改裝槍，必須申領牌照；但相反，一個人於靶場在導師的指

導下以真槍射擊，卻無須申領牌照，如果他是導師的話，他甚至可帶同友人

一起到靶場射擊。聽起來，這似乎有點於理不合。

在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審議階段中，我聽到政府最有說服力的論據是：第

一，所指的場所不同。靶場是固定的地方，它本身是否有任何安全措施、是

否容易離開、人數有多少等，這些因素都是可以控制的。

第二，在拍攝場地例如拍攝“千軍萬馬”的戲段，場面較為混亂，演員

你我互射，即使那些改裝槍的供應商大膽地表示願意承擔責任，但在實際情

況下，如何能依靠數人以控制“千軍萬馬”、人數眾多的場面呢？即使他們

願意承擔責任，又是否真的能承擔得起呢？在法律角度而言，把責任加諸他

們身上，又是否過於苛刻呢？如果真的把責任加諸他們身上，最終要追究責

任及採取檢控時，實際上對他們又是否公平呢？這是原則的問題，而不是他

們表示願意承擔責任，便能解決一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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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建議，是要求個別演員申領為期 1 年的牌照。請緊記，以往是按

每一場戲而申請牌照的。我理解演藝界的憂慮，他們覺得這樣做很“麻

煩”。不過，我相信可參考申領駕駛執照的情況，若假以時日，當這做法通

行，而又沒有發生任何問題時，我們大可要求政府把牌照期限延至兩年。其

實，一旦申領了牌照，便整年可通用，隨時拍戲也用得上。至於人數方面，

只有那些拍攝動作片的人員才須申領有關牌照。在牌照收費方面，我們是會

審慎考慮的。業界所憂慮有關收費會否影響營商環境或使拍攝成本提高等問

題，我們也會一一跟進。他們不能因要申領為期 1 年的牌照，便立刻推斷這

樣會扼殺整個行業。

最後，我想談一談歧視的問題。事實上，香港的牌照種類繁多，在眾多

的牌照中，均有 "fit and proper"的字眼，即指須為適當人選。以看更為例，
如曾犯一次簡單的偷竊案並留案底，他一生已不能再當看更。不過，在這方

面，我們可能是有需要再作考慮的。但在當前的情況，現時政府給予我們一

項指引，便是根據《罪犯自新條例》而得到“洗底”的，可獲發牌照。也就

是說，在很久以前曾犯嚴重罪案而留有案底的人，在經過“洗底”後，也可

獲發牌照。就影響而言，我估計有一部分人是會受到影響的，但我相信人數

不多。

我們是必須就情況取得平衡的，政府對這個制度作出大幅的放寬，但業

界是否仍然覺得很苛刻？這是我們必須處理的問題。我只能說情況並非如

此，也不如影視界這數天以來所說的情況那麼誇張，弄至差不多“全城”的

電台節目也在談論這問題，認為這樣做必會產生弊端。

如果事情是這麼嚴重而又真有其事的話，我認為必須嚴肅地加以處理；

但如果事情並非如此，而只是以一個把情況稍作平衡的制度來作出合適的規

管，但我們卻指斥這樣做會扼殺整個行業的話，我會覺得這說法有點誇張及

過分。

我跟演藝界也有接觸，因為我也是一些演藝界人士的法律顧問，我完全

瞭解他們的憂慮。在整整 1 年的審議過程中，我們甚至暫停一段時間，讓政

府重新考慮了差不多 3 個月之久。以我審議法律達 9 年之久，我不常見政府

會因為業界的要求或簡單的建議而重新或一而再地加以考慮，我認為今次的

事件，已是演藝界的極大勝利。我甚至可以說，經此役後，相信警隊中一些

較為“官僚”的發牌官員，已不會再像以往般囂張處事。這是我們須長期跟

進的問題，如果在發牌的程序上，真的出現官僚式架構或官員自以為不可一

世的情況，我相信立法會也不會放過他們。

因此，在審慎的平衡下，我們民主黨會支持政府提出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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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蔡素玉議員，你是否想插言？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我想繼續發言，並回應涂謹申議員剛才所提及的說話。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蔡素玉議員，按照《議事規則》，在二讀辯論階段中，你只可以發

言辯論一次，而你剛才已發言了。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1999 年火器及彈藥（修訂）條例草案》在 1999 年 1

月 27 日提交立法會首讀及二讀。

條例草案旨在修訂《火器及彈藥條例》，透過加強對射擊會、槍械牌照

持有人、槍械經營人、氣槍和改裝槍械的規管，以確保公眾安全。我在此特

別向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涂謹申議員及其他成員致謝。涂主席及委員會成員

在審議條例草案的過程中，仔細地討論條例草案的內容，並提出了多項改善

條例草案的建議，使有關的規管機制更趨完善。

條例草案甚為電影業所關注，而條例草案委員會也曾邀請業界代表出席

會議，並就應否監管作影視拍攝用途的改裝槍械進行詳細討論。我想澄清一

點：根據現行法例，每位有需要使用改裝槍械作為影視拍攝用途的演員，必

須就每部影視製作向警方申請豁免許可證。換句話說，豁免許可證制度現已

存在。

事實上，今天我們提交的條例草案，並無對此制度作任何修正，而我們

所作出的部分修正案，更是改良了目前的制度，使它更為寬鬆。

稍後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將會提出多項修正案。這些修正案已經

過條例草案委員會詳細討論，並獲得委員的普遍支持。

主席，我希望議員支持《1999 年火器及彈藥（修訂）條例草案》，以及

稍後我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時提出的修正案。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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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1999 年火器及彈藥（修訂）條例

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1999 年火器及彈藥（修訂）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 1999199919991999 年火器及彈藥年火器及彈藥年火器及彈藥年火器及彈藥（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FIREARMS AND AMMUNITION (AMENDMENT) BILL 1999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1999 年火器

及彈藥（修訂）條例草案》。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1、2、4、5、8、9、10、12 至 15、20、21、22、26、28、29 及 3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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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由於《議事規則》規定，任何擬議新條文應在條例草案

各條文處理完畢後才予以考慮，我請你批准我根據《議事規則》第 91 條，

動議暫停執行《議事規則》第 58 條第 (5)款，以便全體委員會在考慮條例草

案餘下各條之前，可以先考慮新訂的第 3A、 9A 及 24A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保安局局長，由於只有立法會主席才可以同意在無經預告的情

況下動議暫停執行《議事規則》，因此，我命令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

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保安局局長，我批准你提出要求。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動議暫停執行《議事規則》第 58 條第 (5)款，以便全

體委員會在考慮條例草案餘下各條之前，可以先考慮新訂的第 3A、9A 及 24A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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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暫停執行《議事規則》第 58 條第

(5)款，以便全體委員會在考慮條例草案其他各條之前，可以先考慮新訂的

第 3A、 9A 及 24A 條。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新訂的第 3A 條 獲豁免的人的管有

新訂的第 9A 條 沒有遵從牌照的條款及條件等

新訂的第 24A 條 干擾編號或牌照。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二讀新訂的第 3A、 9A 及 24A 條，內容已載列於

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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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的第 3A 條，主要目的是就使用改裝槍械作影視拍攝用途，實施新

的豁免許可證制度，而新訂的第 9A 條及 24A 條，則屬相應的修訂。

在條例草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的過程中，有成員反映出部分電影界人

士的強烈意見，認為現時的制度要求每位有需要使用改裝槍械作影視拍攝用

途的演員，必須就每部影視製作向警方申請豁免許可證，對他們造成不便，

我們亦曾經與業界代表在這方面交流意見。根據警方軍械法證科軍火專家的

意見，把影視拍攝用的改裝槍械還原為可發射實彈的槍械，在技術上是可行

的，而且並不困難；再者，這些作影視拍攝用途的槍械本身亦有一定的危險，

使用這些槍械的地點和方式，和一般射擊場所也不相同；演員在拍攝期間使

用改裝槍械，根本無法受到密切的監督及指導，潛在的危險較在射擊場使用

槍械更高。為了保障公眾安全，我們有必要就管有及使用這些槍械，作出適

當的監管。

我們曾經深入研究業界及部分條例草案委員會成員所提出的數項建

議，包括由槍械經營人承擔所有責任。但在公眾安全的大前提下，我們發覺

這些建議並不可行。透過豁免許可證制度，警方可以有效的規管改裝槍械的

管有及使用；警方可藉此制度，預先審核申請人，以確定他們是否適宜管有

和使用該等槍械；如果槍械在拍攝期間被遺失，警方根據槍械經營人保存的

使用者紀錄，亦會較容易追尋遺失的槍械。同樣重要的是，許可證持有人亦

肩負法律及道義上的責任，必須小心使用有關槍械。

為了方便業界，我們認為現時的豁免許可證制度可予改良，由警方按申

請向有關演員簽發 1 年有效的豁免許可證，而無須演員就每部影視製作，作

個別申請。演員可以選擇在獲聘參與影視製作，而有需要在拍攝期間使用改

裝槍械時，才作出有關的申請。在新制度下，影視製作人便無須事先決定有

需要使用改裝槍械演員的名單，以便有關演員向警務處申請豁免許可證。新

制度平衡了公眾安全及電影界的利益，較現有的制度方便及更有彈性。為了

增加制度的透明度及減低業界的疑慮，警方會向申請人說明考慮申請的準

則，特別是對刑事犯罪紀錄的考慮。

這些新訂的修正案條文，是經政府詳細考慮及研究過條例草案委員會的

意見，才予以制定的，希望議員支持通過條例草案。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新訂的第 3A、9A 及 24A 條，

予以二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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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主席，我要在此特別指出，剛才保安局局長提出新訂的第 3A

條，根據該條文而言，無疑是對現行的監管措施有所放寬，即由就每部電影

發給豁免許可證，改為按一段指定時間，即如目前所建議的為期 1 年，發給

豁免許可證。可是，演藝界朋友則認為，現時的制度本身已很不合理，這制

度是在兩年多前，由警方單方面在沒有諮詢業界的情況下提出的，其中要求

每位演員申請豁免許可證，改變了過去十多年以來，由製作公司或槍械租賃

公司提出申請的安排。因此，他們原則上不接受這個制度。

此外，我想回應剛才涂謹申議員的發言。他提到警方的理由並非沒有根

據，至於舉證問題，是由於專家之間有不同理解。我想在此指出，在條例草

案委員會審議這條例草案的過程中，業界曾就數個案例提出投訴。雖然警方

的代表在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中表示，過去的做法已獲改善，不會再出現這

種情況，可是，事實卻很快證明這並非正確。真實的情況是，那些不合理的

事情繼續發生。舉例來說，當局規定在電影製作過程中，每名演員只能持兩

支槍，整部電影不能使用超過 5 至 6 支槍等，都是一些極不合理的措施。在

一方面，警方表示這些情況已不復再，並已考慮到業界的情況，但在另一方

面，不合理的事情仍繼續發生。此外，是警方鑑證科專家的可信性受到質疑。

鑑證科的其中一名主要成員在過去一段不太長的時間內，甚至遭法庭譴責，

指他作供失實，而他目前仍在鑑證科繼續工作。

當然，我們今天談的是法律，不是談執法，但存在的問題是，該行業過

去在面對很多問題時，感到投訴無門，含 莫白；對於目前的制度，他們沒

有任何信心；面對新法例的制定，他們的責任會有所增加，因而引起他們極

大的關注。我希望同事可以理解業界的憂慮。

在舉證過程方面，政府的專家很希望能說服我們的同事，指槍械經改裝

後，很容易便可還原為有發射功能的槍械。他們曾進行多次示範，但令人遺

憾的是，我們事後獲悉，在該示範過程中，為了說明這類槍械容易被改裝還

原，而不會引起太大危險，他們把示範用的子彈火藥量減了一半，好使在議

員面前示範時不會發生意外，而改裝後仍可發射。事實上，根據另一些專家

的意見，經改裝的槍械根本是非常危險的，包括對使用者也會構成危險；而

改裝的時間，也不如警方軍火鑑證專家所說，在 1 小時內便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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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的表現引起業界更大的憂慮。警方一再誤導我們的成員及其他人

士，希望說服條例草案委員會，認為這條例草案是合理的，而他們的顧慮是

應該的，我對此則存有非常大的保留。業界認為這裏是唯一可讓公眾有較多

機會瞭解實際問題的地方，但是否如涂謹申議員所說，通過了政府的修正

案，將來一切都能在一種公開、公平的情況下進行呢？

事實上，在審議這條例草案的過程中，曾出現過好幾次事件，使我感到

十分憂慮。這些憂慮，不獨是我一人所感受到，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其他同事

也有同感；而事實上，情況的確並非像涂謹申議員所說的那般簡單。業界在

真正遵從諸如租賃槍械或使用槍械的制度時，過去數年以來積累了很多不滿

和極大的不信任。在此情況下，他們才有這樣的反應。

我有一些疑問：究竟我們所執行的一套新方法是否有助業界，還是只能

令他們的不滿稍為降低？這是否合理的安排？警方經常提到要照顧公眾利

益，但現實情況是否這般嚴重？一名不法分子是否可以利用這些道具槍進行

非法活動，其可能性有多大？我們在公眾利益和業界運作之間，如何能取得

一個合適的平衡？我相信這些都是我們要面對的問題。

因此，我在這裏指出，雖然保安局局長所提出的修正案可能對業界有少

許幫助，對現行制度稍為放寬，但業界對這修正案並不感到高興，反而覺得

可能給人一種錯覺，認為制度已有所改善，對業界有很大的幫助，他們是理

應感到滿足的。業界認為，與其是這樣，他們寧願不接受這些恩惠，繼續堅

持爭取下去，希望政府能認真聽到他們的聲音，認真研究有關條例，並作出

相應的修訂。

謝謝主席。

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有關這項條例草案，有兩個討論焦點，其一是槍會

是怎樣處理槍械的，另外是演藝界怎樣處理改裝槍械；而對於後者，我們須

花較多時間討論，亦因為這個問題，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審議工作後期亦暫停

了很久，以便委員考慮演藝界的意見。

當然，我們也明白，為了能夠滿足這個行業的需求和順利發展電影業，

我們是有需要一方面為這行業提供一些方便，而另一方面又能夠保障公眾安

全，並以通過法例來反映。不過，我們在考慮這個問題時，亦須顧及幾個因

素。第一，在拍攝電影的過程中，我們也知道在外國有一些先例，是由於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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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等原因，而發生了一些不幸的事件。第二，我們亦希望香港能發展為一個

出產電影的基地，能與很多國家和城市合作，並能容易在很多場合，甚至在

接近公眾的地方，拍攝電影。當然，現在拍攝電影是有很多爆破和槍擊等場

面的，怎樣在方便這個行業發展和顧及公眾安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是我們

考慮了很久的問題。

在聽過業界的意見後，我們也希望政府能夠放寬有關制度。原先的構

思，是要求每位演員就每一部電影也要申請豁免許可證，但是，不排除有些

演員可能同時演出多部電影，那麼是否須申請幾張豁免許可證？後來政府也

同意作出某程度的放寬，便是發出 1 年期限的牌照。這便等如某人申領了一

個駕駛執照後，他到任何一個地點，這執照也是有效的；而持有豁免許可證，

演員在 1 年期間到任何一間公司拍攝，許可證也是有效的。我們覺得設立 1

年期限，總比逐次申領的好，所以我們接受這項修正案。當然，在這制度運

作之後，正如剛才涂謹申議員所說，如果覺得這制度是可行的，並為大家所

接受，將來我們可參考駕駛執照的模式　─　以前最多是 3 年期，現在則是

10 年期　─　將這些牌照的期限延長，希望屆時政府亦可加以考慮。

此外，業界亦擔心一點，便是許可證須經政府批准，還要看該人是否適

當人選，那麼會否考慮該人有否刑事紀錄，才決定是否批准 ?以我理解，刑

事紀錄是有很多種的，現在我們是談論發出一種牌照，讓某人可以利用一些

經改裝的槍械，則我希望當局在評審時，不要太硬性或教條式地，不論任何

性質，只要是刑事紀錄，便記予一個污點，不發給豁免許可證，情況不應該

是這樣的。如果申請人的刑事紀錄，是直接與使用槍械不當等有關，當局才

須作慎重考慮，但如與使用槍械造成危險沒有關連的，便應該採取寬鬆的態

度，批准其申請。

基於上述的情況，我們是接受政府的修正案的。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我只是簡單地提出兩點補充。首先，涂謹申議員剛才提

到的歧視、不公平，其實是指以下的情況：現時，如果我們在練靶場上使用

真槍實彈，是無須申請任何豁免證，亦無須經過任何檢視，便可帶同朋友前

往，但如果一名演員在拍攝電影過程中使用一支經過改裝、完全沒有殺傷力

的玩具槍，他反而須申請豁免證，這裏實際上便出現了不公平的地方。其次，

我們的焦點是，本來應由電影公司負責的情況，現在卻轉嫁到每一名演員的

身上。演員是受導演指示怎樣開槍，他本身是完全沒有控制權的。在這樣的

情況下，硬要他負上全責，亦是不公平的。謹此陳辭。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February 2000 291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我想提出很簡單的兩點。第一，作為條例草案委員會的

成員，我必須提醒各位委員，如果是推翻了第 3A 條，將會有甚麼後果呢？

讓我客觀地解釋，後果便是回復從前的情況，即是沒有豁免證，沒有指定的

時間。有委員認為寧願不要這條條文，釜底抽薪，玉石俱焚，希望能促使政

府再進行改革。這固然是一種取態，但我希望大家明白，如果是取消了這條

條文，政府說便會回復從前的做法，即是照樣逐次發出豁免證。

第二，有委員剛才說執行上並不會是很簡單。坦白說，這點我是完全知

道的，因為自從 91 年起出任議員至今，我敢說我是第一個議員從 94、95 年

開始，應業界要求在保安事務委員會上提出有關問題討論的，結果促使政府

把很多事改變過來，亦沒有以往那麼官僚了。我知道仍然是有很多問題，而

那些問題一旦帶到保安事務委員會上，政府亦知道是受到議員關注的。所

以，儘管政府只是把以前的作風改變了一部分，令我們覺得不是太理想，但

起碼政府在今天的確是進行了全面檢討。當然，全面檢討後，相對於從前是

一個放寬，但亦有意見認為放寬得不夠。我本人則建議現在為期 1 年的豁免

證，最少可以試行一段時間，看看是否真的很麻煩，然後才進一步爭取。不

過，如果推翻了這條條文，回復從前的情況，這當然亦是一種爭取的策略，

而我亦會尊重有些委員在這方面的建議，但我希望其他委員想清楚，是否認

同這個策略；又或是如果業界也同意，各位也可以同意採取同一的策略，但

是否所有人都認為這是好的呢？對此我本人是有點懷疑。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保安局局長，你是否打算發言答辯？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讓我簡單的說一下。首先，我完全同意涂議員和楊孝華

議員的論點。我只想指出，我們提出新訂的第 3A、 9A 及 24A 條，是為了放

寬目前的制度。如果不獲通過，對政府來說，實在是沒有甚麼大損失；我們

認為損失的是電影界。正如涂議員剛才指出，我們和電影界是有很認真地進

行過溝通，在聽取了他們的意見後，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工作停頓了數個月，

以便我們研究怎樣放寬目前的制度。所以，我們今天這項放寬的建議如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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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通過，我覺得實在是很可惜的，而政府在短期內也不會再考慮作出其他的

放寬。謝謝主席。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我遺漏了一點，那便是第 9A 條所帶來的效果。我要提

醒各位委員，第 3A、 9A 及 24 條是納為一組一併表決的。第 9A 條本身是全

部人也同意的放寬措施，而且也是頗重要的。如果各位表決反對這一組修正

案，即表示第 9A 條也會被否決。當然，這會是很不幸的，因為沒有把該等

條文分開，讓各位委員可以就個別條文進行表決。不過，我在此要先告訴大

家，是會出現這個連帶效果，而這亦是問題所在之處。另一點遺漏了的是，

我自 91 年審議法例到現在，其中曾涉及過很多牌照的事宜，但卻從未出現

過今次的情況，即是在說到刑事背景，我們要界定甚麼人才是申請牌照的適

當人選時，政府竟然願意提出指引，告訴大家哪些刑事紀錄是政府在決定是

否批出牌照時所不會考慮的。到目前為止，這都是極之罕有的做法。在申請

牌照的事宜上，政府永遠是保留最大的彈性，所以我覺得這次是一個很大很

大的突破，因為政府從來不曾在發牌標準裏，披露對有關刑事紀錄的要求。

我希望各位委員也明白到這一點是頗為特別的。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我很奇怪涂謹申議員會因為政府作出了少許突破，便要求同事

支持政府。事實上，這是一項很擾民的法例，我相信我們仍然堅持政府必須

盡快另行作出修訂。

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我本身認為政府現在所作的承諾，並沒有寫在法例內，只不過

是政府告訴了業界，他們以後會以一個比較寬鬆的態度執行政策。我相信，

無論稍後表決的結果是怎樣　─　那怕是推翻了政府現在新提出來的建議

─　如果政府是有誠意採取措施幫助業界，根據原來的條例，警務處處長其

實已經有足夠權力，可以做出很多類似的事情，例如放寬條例、增加透明度

等，因為當初在實施這項條例，要求演員申領豁免證時，警務處處長是沒有

法例基礎的，他只是行使警務處處長的權力，以行政措施改變當時行之有效

的安排。如果政府是有誠意，即使這項條例草案不獲通過，我想仍然是可以

做到的。政府不應說他們已提出了寬鬆的條件，只是我們不要罷了。我認為

這說法是不成立的。如果政府是有誠意，即使只是原來的條例、警務處處長

原有的權力，也可以做到很多事情幫助業界。我在此只想補充這一點。謝謝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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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尚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

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馬逢國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MA Fung-kwok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馬逢國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分鐘。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在表決鐘鳴響期間，有委員剛到達會議廳，我想提醒各位委

員，稍後要表決的議題是：新訂的第 3A、 9A及 24A條予以二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

顯示結果。

何世柱議員、何俊仁議員、李柱銘議員、李啟明議員、李華明議員、夏佳理

議員、涂謹申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楊孝華議員、楊森議員、鄭

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羅致光議員及譚耀宗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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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幼麟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家祥議員、呂明華議員、吳清輝

議員、馬逢國議員、許長青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婉嫻議員、陳智思議員、

陳榮燦議員、陳鑑林議員、梁智鴻議員、程介南議員、黃容根議員、曾鈺成

議員、劉漢銓議員、蔡素玉議員、霍震霆議員及馮志堅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有 37人出席，15人贊成，21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在席委

員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37 Members present, 15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21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24 及 25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由於保安局局長的議案已被否決，保安局局長不可動議修正第

24 及 25 條，而我亦已批准她稍後修改她就第 18 及 19 條所動議的修正案，

以及就新訂的第 31 條所動議的措辭。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 24 及 25 條納入本條例草

案。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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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3、 18、 19 及 27 條。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3 及 27 條，以及就第 18、19 條動議經修

改的修正案，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有關第 3 條的修正，是因應《提供市政服務（重組）條例》的制定而作

出的技術性修正，而就第 27 條所作出的修正，旨在規定所有申請表格，必

須由警務處處長以刊登憲報的方式指明，以增加整個制度的透明度。至於有

關第 18 及 19 條的修正，則是由於新訂的第 3A 條不獲通過，有關第 18 條及

第 19 條 (a)段的修正案，須予以修改。在第 18 條 (a)段所提及加入的 (aa)段，

須修正為“根據第 4(3)條拒絕批給豁免，或更改或撤銷豁免；”而有關第 19

條 (a)段的修正案，則須把“或 (4)”兩字刪除，修改的目的是為了保存原有

的建議，要求警務處處長在拒絕根據現行條例簽發豁免許可證時，須以書面

通知申請人及列明原因，以及把有關申請納入根據條例所訂明的投訴機制

下。至於有關第 18 條 (c)段及第 19 條 (b)段的修正案，則旨在清楚訂明持牌人

在牌照被取消後，其須向警務處處長交出牌照的時限，亦予以保留。主席，

我謹動議上述修正案。謝謝。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3333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第第第第 18181818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第第第第 19191919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第第第第 27272727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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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保安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第 3、 18、 19 及 27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6、 7、 11、 16、 17 及 23 條。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6 條、第 7 條內所載建議的第 12A 條，第

11、 16、 17 及 23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建議的

修正，主要是為了在條例中清楚訂明警務處處長在處理槍械管有權、牌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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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人牌照的申請或續期申請，或決定是否取消該等牌照時，必須考慮申請

人是否適宜及有合理的需要持有有關牌照，以及考慮應否因公眾安全和保安

理由反對申請。對射擊活動有興趣的申請人士　─　例如本身是射擊會會員

─　會被視為有合理需要持有管有權牌照。同樣，當警務處處長審核有關槍

械導師、射擊場主任或代理人的申請時，亦須考慮申請人是否適宜擔當該職

務，以及應否基於公眾安全和保安理由反對申請。條例草案第 23 條的修正，

是因應條例草案委員會部分成員的要求，在條例中清楚訂明射擊場主任的主

要職責，確保射擊場得以安全使用。以上的修正案是政府和條例草案委員會

經過詳細討論而取得的共識，希望各位議員予以支持。謝謝主席。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6666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第第第第 7777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第第第第 11111111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第第第第 16161616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第第第第 17171717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第第第第 23232323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保安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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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第 6、 11、 16、 17 及 23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7 條內所載建議的第 12B 條，修正案內容

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修正條文規定在以下情形可豁免管有槍械

或彈藥而須申請牌照的規定：包括任何人士為申請牌照而進行測試時管有槍

械或彈藥，以及持牌人或其認可代理人應警務處處長要求，把槍械或彈藥運

送至指定地點進行檢查或測試，而在運送過程中管有有關槍械或彈藥。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7777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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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保安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第 7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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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秘書秘書秘書：新訂的第 4A 條 對過境槍械及彈藥的管有

新訂的第 4B 條 加入條文

新訂的第 31 條之前的標題 《行政上訴委員會條例》

新訂的第 31 條 修訂附表。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二讀新訂的第 4A、4B 條、新訂的第 31 條之前的

標題及經修改的新訂的第 31 條，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新

訂的第 4A 條進一步擴大現時豁免過境槍械或彈藥無須領牌的規定的適用範

圍，以涵蓋有關槍械或彈藥在過境期間，須轉換運載工具的情況。新訂的第

4B 條容許那些通常業務運作獲得持牌人或其認可代理人委託的承載人、代理

人或僱員運送火器或彈藥，並獲得豁免遵守須持有牌照才可管有火器或彈藥

的規定。這兩項措施為業內人士在不影響公眾安全的情況下，提供了更大的

方便。至於建議新訂的第 31 條，是按條例草案的建議而作出的技術性修正，

擴大《火器及彈藥條例》的上訴權利，涵蓋申請牌照、豁免許可證及槍械導

師、射擊場主任或代理人的委任各方面，希望各位委員予以支持。由於新訂

的第 3A 條不獲通過，有關的修正案須予以修改，把 (e)段的“或 (4)”兩字刪

除。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新訂的第 4A、 4B 條，新訂

的第 31 條之前的標題及新訂的第 31 條，予以二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

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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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新訂的第 4A、 4B 條，新訂的第 31 條之前的標題及新訂的第 31 條。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動議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4A、 4B 條，新訂的第

31 條之前的標題及新訂的第 31 條。

擬議的增補

新訂的新訂的新訂的新訂的第第第第 4A4A4A4A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新訂的新訂的新訂的新訂的第第第第 4B4B4B4B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新訂的新訂的新訂的新訂的第第第第 31313131 條條條條之前的標題之前的標題之前的標題之前的標題（（（（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新訂的新訂的新訂的新訂的第第第第 31313131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4A、 4B 條，新訂的第 31 條之前的標題及新訂的第 31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

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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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三讀。

《《《《 1999199919991999 年火器及彈藥年火器及彈藥年火器及彈藥年火器及彈藥（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FIREARMS AND AMMUNITION (AMENDMENT) BILL 1999

保安保安保安保安局局長局局長局局長局局長：主席，

《1999 年火器及彈藥（修訂）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火器及彈藥（修訂）條例

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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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1999 年火器及彈藥（修訂）條例草案》。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議員議案。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MR RONALD ARCULLI: Madam President, in my capacity as Chairman of
the Subcommittee set up to study the subsidiary legislation relating to the 2000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I move the motion standing in my name on the
Agenda.  The purpose of the motion is to extend the scrutiny period of four
items of subsidiary legislation tabled in the Council on 26 January this year.

The first item is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Formation of Election Committee)
(Appeals)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0.  The Amendment Regulation amends
the principal Regulation for revising the appeal procedures in relation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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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stration of ex-officio membership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and the
nomination of members from the religious subsector,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revised arrangement under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Ordinance
1999.

The second item is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Subscribers and Election
Deposit for Nomination)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0.  This Amendment
Regulation seeks to revise the requirements for return of election deposit and for
the number of nomination papers that any subscriber can subscribe,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revised arrangements under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Ordinance 1999.

The third item is the Distribution of Number of Members Among
Designated Bodies (Election Committee) (Legislative Council) Order 2000.
The religious subsector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is composed of six designated
bodies representing Buddhists, Catholics, Confucians, Muslims, Christians and
Taoists.  The Order specifies the number of Election Committee seats
distributed to each of the designated bodies.  It also repeals the previous Order
made for the purpose of the 1998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The last one is the Maximum Scale of Election Expenses (Legislative
Council) Order 1997 (Amendment) Order 2000.  As the Administration
proposes that the same election expense limits prescribed in the existing Order be
adopted in the 2000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the Amendment Order seeks to
introduce a number of technical amendments.

The Subcommittee has concluded deliberations on these items of
subsidiary legislation.  Whilst the majority of members of the Subcommittee has
agreed to support the subsidiary legislation, the Honourable Miss Emily LAU
opposes the maximum scale of election expenses for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elections because she considers the limit to be excessive.  She also opposes the
first and third items of subsidiary legislation that I mentioned earlier, because she
does not support, in her words "small circle-type election" in principle.

In order to allow adequate time for Members to consider these four items
of subsidiary legislation and any amendment to be proposed by indivi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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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 the Subcommittee has agreed that I should move a motion to extend
the scrutiny period to the Council meeting on 1 March 2000.

With these remarks, Madam President, I urge Members to support the
motion.

夏佳理夏佳理夏佳理夏佳理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就 2000 年 1 月 26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　─

(a) 《 2000 年立法會（選舉委員會的成立）（上訴）（修訂）規例》

（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0 年第 13 號法律公告）；

(b) 《 2000 年立法會（提名所需的選舉按金及簽署人）（修訂）規例》

（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0 年第 14 號法律公告）；

(c) 《2000 年在指定團體之間分配的委員數目（選舉委員會）（立法

會）令》（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0 年第 15 號法律公告）；及

(d) 《〈 1997 年選舉開支最高限額（立法會）令〉 2000 年（修訂）

令》（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0 年第 16 號法律公告），

將《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第 34(2)條所提述的附屬法例修訂

期限根據該條例第 34(4)條延展至 2000 年 3 月 1 日的會議。”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夏佳理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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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夏佳理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就議案辯論的發言時限

所提的建議，如果議員發言超過了大家所同意的建議時限，我有責任命令你

們停止發言。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一項議案：發展半導體工業。

發展半導體工業發展半導體工業發展半導體工業發展半導體工業

DEVELOPING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謝謝主席，我動議的題目是“發展半導體工業”，目的是促請

政府積極推動在本港發展先進的半導體工業。

香港的產業結構很不平衡，在本地生產總值中，服務業佔了 84.7%，而

製造業僅佔 6.2%（西方經濟發達國家的製造業佔其本地生產總值 19 至 35%

不等）。由於過分依賴金融和房地產的經濟，令香港在亞洲經濟風暴中遭受

嚴重沖擊，元氣大傷。雖然政府致力推動建立數碼港和迪士尼樂園，但這兩

個項目基本上屬於服務業範疇。此外，政府大力鼓吹香港朝向創新科技發

展，不過，這是策略性措施，需要多年才能看到成績。至於科學園的建立，

縱然能夠幫助香港改變科技產業的面貌，但對經濟結構的改變，恐怕不會太

顯著。所以，要根本改變香港產業的不平衡結構，推行港產先進半導體工業

是唯一出路。它能夠使香港成為具穩固基礎的科技城市，有助重振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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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帶動香港整體經濟興旺，創造大量新職位。故此，這是一個戰略性的產

業，有很強的社會效益和豐富的經濟效益。

半導體工業已發展了數十年，並且還在繼續進步。世界市場和生產向來

由歐美和日本公司佔據。至於現在提出在本港創建先進的半導體工業，是因

為香港的確有此需要。其次，自九十年代中期後，國際半導體生產體系由於

台灣、新加坡和南韓的加入而進行了一次勢力調整。鑒於半導體生產的重新

分布和生產能力未能滿足需求，正好為香港的加入提供一個不可錯過的機

遇。以下讓我簡略分析一些對發展半導體工業的有利條件：

第一點我想說的是產品需要。隨 科技的進步和電子工業的發展，集成

電路和半導體普遍應用在各類產品上，例如消費類電子產品、玩具、消遣類

產品、家庭電器、電腦和周邊設備、通訊設備、儀器、交通運輸設備、機械

設備、軍事設備、航海和航天設備等，均須用大量半導體零部件。其次，近

年發展的數碼和寬頻技術，對半導體提出新課題和更高要求，進一步推動半

導體向高技術發展。所以，半導體可說是科技工業的基礎，是各類工業的重

要支柱。沒有先進的半導體工業便沒有先進的製造業。

第二點我想談及的是市場。中國內地經濟正迅速發展，製造業將需要大

量的半導體產品。根據資料顯示，中國現在的集成電路產量約 14 億塊，遠

遠不能滿足電子產品的生產需求，因而必須大量依賴進口。1997 年內地進口

的集成電路達 96 億塊，價值約 37 億美元，進口半導體元件 395 億只，價值

約 15 億美元。因此，在香港成立半導體工業基地，可以為內地提供零部件。

由於香港最接近市場，運輸距離最短，付貨最快，成本最低。

第三點我打算說說高經濟效益。高科技工業倚賴智力和財力推動，它具

備無限的發展前途和高經濟效益。有專家指出，微電子在美國發展和廣泛應

用，成為美國過去十多年來經濟持續增長的基本推動力。科技工業產值佔其

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的 25%。其中每 1 元集成電路的產值，可帶來 10 元電子工

業產值和 100 美元國民生產總值。所以，半導體工業在經濟中的倍增效應，

可以推動經濟迅速向前發展，並且可以創造很多就業機會。

第四點我想說生產專業化。九十年代以前，半導體工業是大企業內的一

個輔助部門，負責提供半導體零部件。隨 半導體技術的發展和產品精密度

提升，生產設備成本昂貴，現時一家工廠約需 12 億美元，設備更新令個別

企業難以承擔。所以，近十多年半導體工業已漸趨專業化，半導體公司大多

以合約形式為大電子企業生產半導體產品。由於生產專業化，所以生產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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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可以不斷改進，加上設備利用率高，投資回報有一定保證，逐漸成為新

興科技工業的一個主流。這是全球產業一體化的結果，也是歷史提供給香港

的機遇。

第五點是，香港擁有怎麼樣的優勢？發展半導體工業首先必須有人才和

技術。現在香港尚未有足夠的具經驗人才。但是香港可以提供優厚的條件，

吸引海外專才來香港服務和發展。環顧台灣和新加坡亦有需要吸納大批海外

專才從事半導體工業。在技術方面，投資組合內必須有一方是技術擁有者，

而現在台灣和其他國家的半導體公司均正在尋求海外投資機會，所以生產技

術供應不會成為障礙。

因此，總結以上討論可看到，在本港創建先進的半導體工業能達致甚高

的經濟效益和創造就業機會，並具有很強的社會意義，所以政府應從戰略方

面來考慮。由於其他國家都以優惠條件爭取半導體工業投資，特區政府也應

在不違背既定原則下，訂立機制和措施，為高科技投資提供優厚條件。尤其

在利得稅方面，政府可採用暫緩繳稅的方式，即待工廠投產若干年後，企業

才開始補繳利得稅給政府。這項措施一方面可紓緩高科技工業因巨額投資引

致初期的財務負擔，保證投資者在投資初期也有一定回報，同時所欠利得

稅，稍後將會攤還給政府，並非是免稅。這措施與現行政策一致，是可行的

辦法。

主席，我今天的議案是促請政府在策略方面積極推動先進的半導體工

業。為香港的工業，為香港的經濟發展，我請大家支持本議案。

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發展半導體工業。謝謝。

呂明華呂明華呂明華呂明華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鑒於半導體製品是科技工業的基礎和各類工業的重要支柱，本會促請

政府積極發展本港半導體工業，從而推動經濟發展，創造就業機會。”

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S DEPUTY, DR LEONG CHE-HUNG, took the Chair.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呂明華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

一如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February 2000 309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單仲偕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修正案內容已印載於議程

內。按照《議事規則》，本會現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我現在請單仲偕議員發言及動議修正案。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代理主席，本人動議修正呂明華議員的原議案，修正案內容已

載列於議程內。

呂明華議員的議案議題是“發展半導體工業”。本人作出修正的主要原

因，並不是民主黨不同意呂議員所倡議的核心內容。相反，民主黨一向認同

香港應發展為多元化經濟體系，以及建立高增值製造業的發展模式。但是，

我們必須撫心自問，香港是否具備發展半導體工業方面的先決條件？

半導體工業是一項覆蓋面非常龐大的基礎工業，並且是電腦軟硬件業、

通訊設備業、電子及電器製造業的上游工業，亦即是說，這類工業所需的大

部分元件或零組件，皆與半導體工業有關。事實上，半導體工業的分類的確

相當複雜。在橫向方面，可分為記憶體集成電路 (Memory Integrated Circuit)、

微元件 (Micro-component)、邏輯／特殊應用集成電路 (Logic IC/Application

Specific IC)以及類比集成電路 (Analog IC)等幾大項目，其中首 3 類的產量已

佔整個半導體工業的七成。在縱向方面，由於大部分的半導體產品皆與集成

電路晶片 (IC Chip)有關，並且皆以切割後的硅晶圓片 (Silicon Wafer)作為晶

片的主體材料，因此半導體工業大致可以集成電路晶片的生產流程分為上中

下 3 個生產環節，亦即 IC 設計業、 IC 製造業以及 IC 封裝業。

代理主席，請不要怪責我不厭其煩地闡述一大堆頗為艱澀的專有名詞，

我的目的只是希望在座各位明白，發展半導體工業並非一項簡單的業務或簡

單的工業。而且，除了美國和日本等先進國家外，很少國家能夠發展涵蓋所

有類別的半導體工業。因此，在解答香港是否具備發展半導體工業的問題之

前，我們必須考慮香港應發展哪一類別的半導體工業？

事實上，現時世界半導體工業的發展潮流正邁向國際分工。簡單而言，

擁有尖端技術的美國和西歐各國開始集中發展 IC 設計方面的上游環節，而

韓國和台灣等擁有龐大生產力和新穎生產技術的國家和地區，主要專注於 IC

製造業以及 IC 代工業 (IC Foundry Service)等中游生產環節的擴展，而技術

水平較為落後的東南亞及南美國家則集中發展較為勞動密集的 IC 封裝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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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香港有意發展半導體工業，便必須以成為中國電腦硬件及周邊產品、

通訊產品、電子產品和電器產品等工業的元件支援基地作為發展目標，這方

面和呂議員的分析相同。根據去年中國加入世貿前中國資訊工業部的研究報

告顯示，2000 年中國國內 IC 晶片市場的銷售值可達 63 億美元，預料至 2005

年時更會倍增至 121 億美元。直至去年為止，中國的 IC 晶片產量佔全球產

量的 0.8%，同時亦只能滿足 20%的國內需求。在生產技術方面，國內最先進

的生產技術只是 0.35 微米，與世界主導技術的 0.25 或 0.18 微米仍然相差

一段距離。這些數據充分顯示出中國半導體市場具有強大的發展潛力，而且

為新投資者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綜觀現時國內半導體發展的最新形勢，

大陸的官方、學術及私人商業機構其實已培育了很多優秀的技術人才，並且

在某些方面掌握了可媲美西方的先進技術，但在中介應用研究方面卻出現了

斷層，無法利用這些技術作商業用途。因此，缺乏資金及生產技術引進渠道

是中國半導體 IC 製造業的主要障礙。而香港則具有彌補中國在這方面缺陷

的潛質。

香港政府從來沒有為發展半導體工業作出系統性研究，直至硅港計劃的

構思出籠後，政府才開始委託顧問就香港發展半導體工業的可行性進行深入

的研究。但直至目前為止，硅港計劃仍停留於概念性和在談判階段中，政府

仍未就這方面公布任何實質的發展方案。我認為政府應循香港是否具備發展

半導體工業的先決條件，以及主力發展哪一個環節的半導體工業作為研究的

主體方向，並且趁現時半導體市場轉趨景氣的有利時機，盡快落實有關發展

計劃。

事實上，香港發展半導體工業將面對很多客觀條件的掣肘，香港可以選

擇的發展範圍其實亦很狹窄。在上游環節方面，香港並沒有大量可以發展 IC

設計的優秀專業人才。在中游方面，IC 製造業廠房建造及機器設備購置所需

投資額高達 10 億美元，而製造商承受的價格波動風險、區內競爭對手威脅、

產品替代周期短促，以及生產技術知識產權不清等問題，亦相對於其他工業

為高。在下游封裝業方面，香港的土地和工資較東南亞國家為高，缺乏生產

成本的競爭條件。

所以，如果香港必須發展半導體工業，也就只有選擇 IC 製造業作為發

展路向。雖然香港現有條件並不特別優厚，但香港鄰近珠江三角洲的先天性

優越地理位置條件，是其他國家和地區無可媲美的。現時外資參與中國半導

體工業投資皆有一個共通點：建廠地點往往鄰近重點消費城市及主要工業地

區，例如 Intel 在上海建設 IC 封裝廠、NEC 在上海浦東興建 IC 晶圓片廠，

以及 Motorola 則在天津同樣興建 IC 晶圓片廠。基於同一概念，作為電訊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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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和電子電器生產基地的珠江三角洲地帶，亦須有一個近在咫尺的半導體元

件生產基地，而香港應該是一個理想的選擇。

香港發展半導體工業的強項是擁有強大的集資功能，優良的基建設施及

運輸網絡、優秀的管理人才，以及具有吸納海外先進科技的能力。這是發展

半導體中 IC 製造業的首要條件。事實上，香港的商家亦喜歡從事回報率較

高的投資，亦擅長於承受周期性帶來的風險，而兩者均是 IC 製造業的特點。

更為重要的是，香港位於龐大的華南電子工業樞紐及主要電子產品消費市場

的毗鄰，實在是香港得天獨厚的條件。過去香港未能發展這方面的主要原

因，可能是政府一直只 重自由市場主導，而沒有主動吸引投資者。

除了先天的條件外，香港仍然可以靠多方面的努力，彌補落後於同區競

爭者達二十餘年的缺陷。在人才方面，香港同樣可效法台灣，以美國硅谷華

人工程師作為招攬對象，同時亦可吸納國內專才來港發展。

根據半導體業估計，在未來 15 年內，中國的半導體市場將會成為世界

第二大市場，我們認為香港應積極吸引人才，創造有利的條件，使投資者能

在香港有投資的機會和空間。

我們希望政府能審慎考慮現時有興趣的投資者提出的條件，從而考慮到

帶動香港工業的發展。

本人謹此陳辭。

單仲偕單仲偕單仲偕單仲偕議員議員議員議員動議的動議的動議的動議的修正修正修正修正案如下案如下案如下案如下：

“刪除“製品”，並以“工業”代替；在“是”之後加上“資訊”；刪

除“基礎”，並以“上游工業”代替；在“和各類”後刪除“工”，

並以“製造”代替；在“業”後刪除“的重要支柱”，並以“所需元

件的主要供應工業”代替；刪除“積極發展”；並以“開始 手研

究”代替；在“本港”之後加上“是否具備發展”；在“半導體工

業”後加上“的條件，以及評估本港作為中國發展電腦硬件及周邊產

品製造業、通訊產品製造業，以及電子及電器產品製造業等產業的元

件支援基地的可行性，並創造和制訂吸引外資參與的有利條件”；在

“從而”之後加上“把握中國加入世貿後，這些產品市場將會獲得高

速發展的機會，同時亦可”；在“推動”之後加上“本港”；在“經

濟”之後加上“向多元化及高增值的方向”；在“發展”後刪除“，

創造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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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單仲偕議員就呂明華議員的議

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代理主席，經歷九七金融風暴之後，如何推動本港工業、尤其

是高新科技的發展，已經成為社會一個重要議題。

近月來，一輪以投機資訊科技企業為主的股巿風潮，令本人感到有點不

安：我們是否在這個階段，已將高科技等同於資訊科技呢？如果是的話，那

麼高科技實業又如何？因此，作為一個出發點的討論，議案提出要發展半導

體工業，應該可以增加大家對發展高科技企業的認識。

據我們瞭解， 99 年全球半導體巿場達 1,600 億美元，較 98 年上升 18%

（Gartner Group 報告）。由此可見，全球巿場對半導體的需求仍然十分大，

不僅是資訊科技及個人電腦行業，半導體製品也早已普及至家庭用品，例如

智能產品等。此外，根據城巿大學一項有關在本港發展晶圓製造技術的研究

報告，建議政府採取積極政策，吸引國際及本地投資者在港設立晶圓製造

廠。研究報告也提到，業界估計每 1 元的半導體製成品將會帶來 4 元的微型

電子組裝生意，進而製成 16 元的電子產品，這的確是一門高增值的行業。

因此半導體行業，可以帶來豐厚的收益，正如美國及台灣的半導體工業一

樣，令當地經濟得以均衡發展。至於政府如何推動發展半導體工業，不妨讓

大家交流意見。

目前，本港工業面對的挑戰，是如何能夠快速轉變，創造新的企業、適

應新的經營環境。我們認為香港工業要邁向高增值的發展方向，使整個工業

環節更具創造力，令我們的經濟結構更為平衡。另外，投資者是否對本港發

展高科技有信心，也是一個關鍵的問題。如果投資者對我們沒有充分信心，

那麼便難以吸引他們。可是，特區政府雖說要推動高新科技的發展，但落到

實處，便顯得有點躊躇，未能夠建立一個放膽推動高科技發展的形象。在這

樣的情況下，外國投資者或有實力的投資者又怎會有信心呢？

基於上述論據，我們如要培育高科技企業，便須有一個有利高科技投資

的環境，以及一個積極的政府；而發展工業，多年來一直是民建聯所認同的。

我們建議政府將投資工業科技作為一項持續投資，在不少於 10 年內，令投

資在科技研究的資金增加至本地生產總值的 1%，以便推動工商界投資科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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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據資料顯示，本港投入科研項目的資金只佔本地生產總值的 0.4%左右，

但是我們的競爭對手，例如韓國、台灣和新加坡，科研使用的資金卻佔其生

產總值的 1%至 3%，而美國和日本等國家更達 3%以上。因此，特區政府應推

動整個社會增加投入科研資源。

我們同時要求政府理順工業支援機構和大專院校的合作關係，以便各機

構的研究及技術提升工作得以互相合作。在規劃工業用地方面，政府應檢討

工廠大廈的使用率，針對使用率不高或遭濫用的廠房，重新規劃，而建築構

思應配合高新科技企業的使用。政府亦須考慮工業 在中、長期應該走甚麼

的路 ？政府會否提高工業 對高新科技企業的吸引力？最後，我們認為半

官方機構及大專院校也要開辦更多的科技企業管理、以至科技風險管理課

程，以培育相關人才。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代理主席，政府近年一再強調要發展高科技，可是對於發展半

導體工業卻不大熱衷。其實半導體工業與高科技行業息息相關，也是很多資

訊科技工業需要的重要元件。由於電腦及資訊科技行業急速發展，世界巿場

對半導體的需求亦相當大；所以，半導體工業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本港應

該把握時機，大力推動這方面的發展。

當然，台灣在發展半導體工業方面已經一早起步，相當成功，而且在世

界巿場也佔有相當的比重，但這並不代表香港在這方面發展是太遲或不可能

的。香港要是發展半導體工業，也可為半導體巿場增加多一個來源地，使世

界巿場不致過分依賴某一來源地，同時對依賴該類元件的工業也提供額外的

選擇。由於很多行業都需要半導體，例如電腦、汽車行業等，世界巿場理應

可容納多一個供應地區。我們也應該考慮巿場上另一正面因素，就是中國即

將加入世貿。屆時，半導體的需求應該也會增加，為本港發展半導體業提供

一個良好的時機。

如要在本港發展半導體工業，土地方面應該不成問題，我們可以利用我

們的工業 土地。而在研究及發展方面，我們可以加強與內地的合作。短期

而言，可以考慮借助內地專才，協助我們這方面的發展。長遠而言，本港必

須培訓有關的人才。事實上，政府一直表示會致力高科技專才的發展，所以

問題的關鍵在於政府怎樣落實有關的計劃。另一方面，香港良好的基礎建設

也有利半導體工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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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考慮，本人認為香港具備發展半導體工業的基本條件，而該行

業亦有利香港長遠的發展，使香港經濟結構更為平衡。因此，政府應該積極

考慮透過稅務優惠，吸引投資者來港和令他們瞭解本港各方面的利好因素，

從而願意在香港發展半導體工業。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謝謝。

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代理主席，亞洲金融風暴為香港帶來罕見的經濟衰退，令政府

醒覺到，沒有工業支 的經濟體系，很容易會產生泡沫，也特別容易受制於

外圍經濟大氣候的波動。事實證明，一向注重工業發展的地區，不僅能抵禦

由金融風暴激發的經濟衰退，也更容易從經濟衰退中走出來；台灣、南韓和

新加坡的經濟復甦較香港快，便是明顯的例子。故此，政府和創新科技委員

會在過去兩年，均強調香港應走高增值和創新科技之路，實在值得支持。可

惜，至今為止，只看見越來越多市民投入炒賣科技概念股；本地有財力而又

對科技萌生興趣的企業，大部分都只局限於把業務上網，仍不多見投資科技

工業。

問題是，香港要成功發展高增值和創新科技工業，不能只談概念，最重

要的仍是實業。財政司司長較早前表示，希望在科技概念股市場的資金，能

夠轉入實質的科技投資。這種看法正是本港科技工業發展的關鍵所在。本人

相信，半導體工業應是值得政府吸引企業投資的科技工業。

事實上，香港已具備發展半導體工業的基本條件。據業內一些調查顯

示，鑒於已發展國家和地區（包括香港在內）已開始進入“後電腦時代”，

這些地方用戶上網的基本用具，已不再是個人電腦，而是通訊設備。影響所

及，未來半導體行業的發展周期，將會由七十年代至今以個人電腦為主導，

逐步改變為以通訊設備為主導。換言之，未來全球半導體行業的增幅，很大

程度上會來自有關流動電話、手提電腦及互聯網等通訊設備的環節。香港處

於大中華及亞太區的中心地帶，通訊基建發達，這正是半導體生產商設立總

部的理想地。再者，香港擁有高效率的集資市場，也不如台灣位處高危的地

震區。這些後天和先天的優勢，都應該可以吸引海外半導體生產商來港投

資，分散風險。最近，本港科學園成功爭取到兩間以尖端技術見稱的外資半

導體企業成為客戶，在香港開展半導體包裝的研究，管理全球生產和亞太區

的銷售，可見香港發展半導體工業的潛力。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February 2000 315

為了吸引更多半導體或高科技企業來港投資，本人認為政府不妨進取、

積極一些，盡量利用稅務、土地等政策，刺激投資，最明顯的例子是，既然

政府有決心開發創新科技工業，便應有稅務優惠配合。鑒於創新科技的開發

往往需要長時間投資，政府應考慮以免稅期、減稅期或撥地等措施，吸引高

科技企業在香港開展業務。政府在有關行業的稅收也許不多，卻可招徠一批

原來不在香港投資的企業。這樣既可增加市民的就業機會，又有助於刺激消

費、寫字樓及住屋的需求。

發展半導體工業，也可加強香港的出口競爭力。正如本人昨天較早時在

本會的口頭質詢提到，香港的出口競爭力，正被其他對手迎頭趕上。香港要

加強出口，開發更多高新科技工業，應該有可行之道。據估計，由於通訊設

備的需求增長急速，加上業內改善生產管理，半導體的供應量和銷售量在未

來幾年都會有穩定的增長。對於有助於刺激本地出口的類似科技工業，政府

應積極考慮支持。

當然，香港發展半導體等高科技工業，仍然存在不少隱憂，例如中美關

係的好壞，將會影響香港能否從美國輸入高科技產品。這便有賴政府與進出

口業緊密聯繫，合作做好游說、宣傳的工作。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代理主席，金融風暴後，本港經濟復甦比鄰近地區緩慢，主要

原因之一是本港工業發展，尤其是科技工業，比起鄰近地區落後得多。這十

多年來鄰近地區的政府大力扶助本土工業，而香港卻因為九七回歸問題、經

濟轉型及官民間彌漫 “High tech 揩 ”的心態，沒有積極投資於高科技工

業。為了把香港帶出困境，行政長官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大力提倡“科技興

港”的口號，提出要把香港建成創新科技中心、發展數碼港、中藥港以及數

碼政府等，加上美國反映科技股的納思達克指數屢創新高的影響，一時間，

“香港 I.T.”、“電子”、“資訊”、"e-commerce"成為全城最熱門的名詞，

大大小小的公司紛紛搞互聯網，而有網的公司立即變成科技股，有些公司連

網也沒有，不過把 e 字或 I 字加在公司名稱之前，股價立即大升。好像發展

科技工業，便只有資訊科技；搞資訊科技，便只有互聯網，便可以投機炒作，

這種風氣不知可以帶領香港往何處。代理主席，要令本港的經濟健康發展仍

必須倚重出口和工業。如果我們不銳意把本港工業更新換代，向高科技、高

增值的產業發展，本港經濟只會繼續陷入困局，而致力發展半導體工業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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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支援本港科技工業及其他高增值產業的發展。為此，本人建議本港不單止

要發展晶片應用行業，也要建立晶圓製造業。

回顧日本、南韓以至台灣發展半導體工業的歷史，本人認為香港現在有

一個非常合適的機遇發展這項工業，因香港在天時、地利、人和方面都具備

優勢條件。

天時方面，由於香港具有優良的運輸系統及基建、完善的法律、良好的

金融制度、市民富於創業的精神、企業運作具效率、彈性和機動、融資市場

運作完善等優勢，香港經濟基礎仍是非常穩固的。而且世界電子業方興未

艾，未來的需求正在不斷上升，無論 DVD、MP3、手提電腦以至家庭電器、

手提電話和電子玩具都牽涉半導體零件，半導體的市場龐大，前景無限，電

子產品及玩具正是本港傳統的出口強項。

香港在地利方面的優勢更為明顯。去年，台灣的科學園因地震停電，每

天造成的損失達一億二千多萬港元，台灣有商人曾把台灣現時 25 間半導體

工廠比喻為一籃子的雞蛋，假如稍有意外，一切都會化為烏有。為此，台灣

的廠商正積極考慮把籃子內的雞蛋分散存放，沒有地震的香港正是他們理想

的選擇。香港另一個地利優勢是鄰近中國大陸，目前華南地區已成為消費電

子產品的生產基地，可是這一帶並沒有晶圓製造廠。目前中國有八成用在電

子產品上的晶片是由外國進口的，中國有很大部分外匯支出都用來購買這些

晶片。加上中國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香港背靠華南整個龐大半導體市

場，可以作為外資進入中國的跳板，形勢相當有利。同時，發展半導體工業

須輸入大量先進的儀器，但這些儀器正好被列入美國以國防等理由禁止輸入

中國的器材名單之內，內地城市發展高尖半導體晶片，難免心有餘而力不

足，因此也創造對香港更有利的發展條件。此外，基於語言文化、政治因素

等，作為國際大都會的香港，比內地、台灣及其他鄰近國家更為有利於匯聚

海內外人才發展高科技工業。

要發展高科技，最重要的是整體社會的氣氛配合，政府須有策略，有計

劃鼓勵和推動高科技工業，我們經常提到香港政府長久以來推行積極不干預

政策，可是通常只見不干預，卻少見政府積極的一面，本人認為高科技背後

意味 高風險，一間晶圓製造廠須投資十多億美元，而且半導體的生命周期

短暫，行內人有一個“摩爾定律”的說法，每 18 個月市場上的微處理器速

度可以增加一倍，故晶圓廠的研究投資是以幾何級數上升，因此如果香港單

靠私人的投資而沒有任何扶助，實在難於與新加坡、台灣等地進行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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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本人對單仲偕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有所保留。單議員的修正，

矮化了半導體製造業對整體科技工業的作用，科技工業並不單單局限於資訊

科技工業。半導體於 1947 年發明，至今已被廣泛應用於各種工業，包括交

通、電腦、通訊器材、家庭電器和影音產品、機械、鐘表和玩具。以玩具行

業為例，自從“他媽哥池”電子雞面世之後，電子玩具便形成一股旋風。繼

電子雞之後，代之而起的互動玩具是毛毛 B(furby)、poo-chi 機械狗。最近美

國著名的玩具生產商美泰，把晶片放在傳統的洋娃娃身上，令它具有說話的

功能，小小的晶片，即能令傳統玩具大幅增值。本港玩具業若要保持競爭優

勢，也要急促趕上這股潮流。

香港對於發展半導體工業的爭論已經有十多年了，以田長霖為主席的科

技創新委員會所提交的最後報告道出了漸趨成熟的共識。事實上，科技大學

及生產力促進局已差不多完成或已經完成了發展香港半導體工業的研究報

告，結論也非常接近。現在單議員才提出“開始 手研究”，反應是否慢了

一點呢？假如我們還不趕快起步，不久，深圳、上海、北京都會趕上香港，

而新加坡、南韓或台灣更將會遠遠拋離香港。

因此，本人十分支持呂明華議員的議案，積極發展半導體工業，以此作

為香港科技工業發展的基石。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代理主席，面對貿易自由化和資訊科技的火速發展，以及全球

經濟日益一體化的挑戰，香港經濟結構不能不再度轉型。香港除了在國際金

融、貿易運輸、房地產及旅遊業等方面要克服近幾年遇到的種種困難、要發

掘及強化自己的優勢之外，還必須發展成為創新及科技中心，必須扶植科技

企業，因為在知識為本的時代，創新與科技更是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　這也是以田長霖為主席的創新科技委員會報告的結論，也似乎是香港在

飽受亞洲金融風暴蹂躪後的社會共識。今天呂明華議員提出促請政府積極發

展本港的半導體工業，應該說是這個共識下的一項付諸行動的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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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技術即是微電子技術，是名副其實的高新技術。1947 年美國具爾

實驗室 3 位科學家製成第一支半導三極管，這是本世紀最重要的發明之一。

著名的美國硅谷，便是靠半導體技術起家，成為世界第一大微電子工業中

心，美國第九大製造中心。香港從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半導體、微電子業

曾有過較大發展，使香港生產的收音機、電子表、玩具、電子計算器等出口

量躍居世界前列。其中鐘表業從 1978 年起，便一直居世界出口前列。香港

的鐘表業能夠維持“世界級”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本港有半導體工業向

他們提供技術簡單但價格低廉的電子表芯片，這充分說明了半導體工業可以

產生極大的關聯效應。可惜，由於回歸前政府不重視工業，不鼓勵工業升格，

不鼓勵研究與發展，香港的半導體工業只能在低水平徘徊，卻並非空白。剛

才多位議員提及最近發生的台灣地震事件，再加上內地經濟的急促發展，對

晶片的需求量越來越大，正好為我們製造一個發展的窗口和空間，所以我們

必須抓緊這機會，發展這半導體工業。

代理主席，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要重振本港半導體工業，匯聚人

才是不可缺乏的一項條件。美國的硅谷便是因為匯聚了美國全國以至全世界

優秀人才方能發展及達到今天的成就。環顧亞洲，香港是最有條件匯聚各方

人才的。首先，我們香港自己便擁有人才。許多大學都設有微電子學系，為

本港培養微電子業優秀人才。比如科技大學微電子學系，更具有晶圓製造實

驗中心這樣完善的設備。我們的大學每年培養出的大批優質人才，到目前為

止，可以說是“報港無門”，反而成為鄰近地區的招聘對象。

對外國半導體專才來說，香港既有華人的語言文化，又是一個資訊發

達、中西交匯的城市，有比台灣更大的吸引力。有人告訴我，由於台灣新竹

科學園位於鄉郊，加上有其他的國際政治原因，使一些外國人更願意來香港

工作。台灣也有一些人喜歡到兩岸之間的香港發展。至於外國回流的內地專

才，部分人也很希望來到香港，因為這個中國人社會能為他們提供發展機

會。這一切說明了香港本來已具備匯聚科技精英的多種條件，所以，我認為

發展半導體工業這項建議，是一項具體可行的匯聚人才項目，不但能讓本地

大學微電子畢業生獲得就業及發展機會，也能吸引更多的國際精英。

微電子技術從 1947 年出現至今不過是五十多年的歷史，但已有驚人的

發展速度。1958 年發展為集成電路 (IC)技術，現在一塊芯片集成電子元件達

100 萬塊以上。微電子技術有所謂“三微”　─　尺寸在微米級、功耗（即

能源）在微瓦級、傳遞信號速度在微秒級，也有“四最”　─　最佳設計方

案、最潔淨環境、最低成本和最精細的工藝等特點。正是由於這種創新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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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的特點，使一塊硅圓片進廠價大約為 10 美元，出廠時即變為幾千美元，

比黃金還貴，所以，半導體、微電子技術是當代的正正經經的“點石成金”

技術。不要忘記硅便是泥土，這說明了知識在這方面顯示出巨大的力量，說

明了發展半導體工業是本港匯聚人才、發展知識的最佳選擇之一。

代理主席，微電子技術的發展非常迅速，科學界普遍認為現代的微電子

學即將發展為“半導體納米電子學”、“半導體光子學”。現在，人們正在

談論所謂量子電腦，第一台光子電腦前幾年已在歐洲誕生。這一切均對年青

的科技人才有極大的吸引力。如果今天我們能充分抓緊這個“窗口”機會，

積極發展半導體工業，不但中期已可看到經濟推動、就業增加、香港在全球

經濟一體化趨勢中的競爭力得以提升，同時也讓我們在未來的令人心動的半

導體發展舞台上，佔一位置。

最後我想補充兩句，今天有幾位同事也曾表示過香港具有發展半導體工

業的條件，其實單仲偕議員本身也是相當正面的，惟是他的修正案中只指出

要研究呂明華議員議案的積極推動；換言之，我認為單議員的修正案與其所

說的內容其實並非一致。從其議案的修辭來看，是落後於形勢的，因此我不

會支持他的修正案。

我謹此陳辭，支持呂明華議員的原議案。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呂明華議員，你現在可就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 分鐘。

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代理主席，首先感謝各位同事和工商局局長在這清晨時分仍能

夠以清醒的頭腦分析半導體工業，響應本議案，因此，我要再次表示衷心的

感謝。對於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我想補充幾句：第一，半導體工業是科技工

業的基礎，是工業的支柱，資訊科技工業只是科技工業內一個小部分，把半

導體影響高科技工業的範圍縮細至這樣，並非原議案的意思，所以我希望單

仲偕議員能夠再深入研究工業，尤其是高科技產業的歷史和發展的過程；第

二，政府與有計劃來香港投資半導體工業的漢鼎國際談判，前後已經超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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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希望很快便會得出結果。為何單仲偕議員要求政府現在才開始 手研

究在本港發展半導體工業的條件和可行性呢？這是否暗示政府沒有做足準

備工夫而開始談判呢？這又是否意味 已經在台灣大量投資於半導體企業

的漢鼎國際，正在此浪費眾人的時間呢？也許單仲偕議員接受信息的天 的

靈敏度太差，各位同事，我對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感到詫異，他把政策性的原

議案修改為可行性的調查研究操作水平， 實令人費解。所以我懇請大家否

決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支持原議案，謝謝。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代理主席，我十分感謝剛才發言的議員，就如何發展本港的半

導體工業提供了很多寶貴的意見。

毫無疑問，半導體及有關的產業，是資訊年代中許多先進產品及服務的

重要基石。半導體幾乎是所有電子及電訊產品中最重要的元件。

近年來，資訊科技的驚人發展，尤其在互聯網、網絡及通訊系統，以及

消費電子產品等多方面的發展，更突顯了半導體在現代工業的重要性。

事實上，半導體產業本身涵蓋了多種工序，而每個工序足以發展成為一

個頗具規模的產業，例如集成電路的設計、模罩的製造、單晶硅片的製造、

元件的封裝、測試及產品應用等。因此，半導體公司一般都會和其他有關的

科技公司聚結一起，以達致相輔相成的 聚效應。

據資料顯示，全世界半導體產值於 1999 年為 1,600 億美元，有預測認

為有關數值在 2009 年會增加至 5,860 億美元。換言之，每年增長率可高達

15%至 17%，發展空間可謂非常龐大。

半導體工業技術方面的發展，可說是一日千里。據估計，每 18 個月半

導體技術的提升便能使晶片中 路密度提高一倍，令每片晶片具備更多、更

新和更快速的功能，從而使消費電子產品可以不斷推陳出新，創造和滿足不

斷擴大的市場需求。因此，“晶片上的知識產權”成為了電子產品中最高增

值的元件。

代理主席，事實上，香港已有不少從事半導體業務的公司，生產應用於

鐘表、計數機、發音及音樂等產品的集成電路。雖然本地的集成電路設計公

司往往要依靠海外的廠商來製造產品晶片，但本地亦有些公司正在進行高檔

次的設計工作，有些公司則提供高密度電子封裝技術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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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製造業是一個對資金及技術要求均非常高的行業，因此，不少主

要的半導體公司都是跨國企業。目前大概有 20 間跨國公司，已佔了全球半

導體市場接近八成。商界在決定應否投資在半導體及有關產業時，自當會仔

細考慮所涉及的風險及其他商業因素。與此同時，他們亦應考慮香港擁有的

很多有利條件和優勢，讓科技及知識密集產業，例如半導體業，能夠有上佳

的發展機會。

首先，香港擁有世界級的基礎設施。舉例說，我們提供高質素和穩健可

靠的水電設施，對高科技的生產程序，例如晶片生產，便極為重要。要面對

市場急速的發展，香港卓越的運輸和通訊設施能為商人提供最佳的支援，協

助他們應付市場瞬息萬變的需求和掌握最新的市場和技術資訊。

倚靠科技推動的行業對資金要求極高。香港是公認的世界級金融中心，

擁有發展成熟的資本市場。香港更是全亞洲最大的創業資金市場，所管理的

創業資金，超過 900 億港元。這些優厚的條件非常有利於半導體這類資金密

集的行業進行融資。

此外，我們一直保持優良的法治傳統，更具有世界級水平的知識產權法

規。這些因素，都為開發創意、發展知識密集的產業，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基

礎。

除了上述的基礎因素外，特區政府近年為推動創新及科技而推行的一連

串措施和政策，都會為以科技為本的產業，包括半導體業，提供更優良的發

展空間。

例如，我們去年注資 50 億元成立的創新及科技基金，將會成為本港開

發創意和提升科技水平的一股龐大的力量。基金內有多個促進產業界和學術

界合作的資助計劃。這些計劃鼓勵學術界把尖端的科研成果，通過和業界的

合作，轉化為市場上的新產品和服務，從而提升本港產業的科技水平和在國

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半導體工業當然可以成為其中一個受惠的行業。

此外，正在籌劃中的應用科技研究院，將集中資源進行中游研究發展項

目，以開發和引進尚未進入商業階段的通用技術，為科技產業提供一個重要

的研究支援中心。

現正興建的香港科學園，更會為科技企業提供一個優良的科研基地。科

學園第一期招租反應熱烈，一間從事半導體業務的跨國企業更是其首位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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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此外，我們現正 手籌劃把科學園、香港工業 公司和香港工業科技中

心公司合併，以精簡架構和提高服務水平。

要推動科技產業發展，人才培訓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政府一直投入

大量資源培訓人才，教育多年來一直佔政府經常性開支的首要位置。香港多

年來培養出來的高質素科技和管理人才，正是發展科技產業的重要元素。

當然，我們深深明白，發展科技，必須放眼世界，集思廣益。因此，除

了培訓本地人才外，政府更在去年年底推出一項輸入優秀人才計劃，讓更多

具備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外來優秀人才來港工作，為香港發展為創新及科技中

心提供更有利的環境。

在政策層面，我們會重整有關創新及科技政策制訂的架構安排。我們將

會成立一個向行政長官負責的高層諮詢組織，就本港發展創新及科技的政策

提供意見。我們亦會成立一個由財政司司長領導的小組，統籌有關創新及科

技的政策。上述種種的措施，對發展知識密集產業，將創造更有利的條件。

我剛才提過，跨國企業在半導體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吸引它

們在本地投資，可帶來相當多的好處。在過去數個月，工業署已成功協助兩

間大型的美國半導體公司，落實了它們在香港的投資計劃，包括在香港設立

地區總部和研發設計中心。工業署目前亦正在跟進其他兩間外地半導體公司

在香港成立研究中心的計劃。

事實證明，不少外國企業非常認同本港具備發展半導體業的條件和優

勢。外國投資者對我們發展科技產業投下信心一票，我們感到非常鼓舞。

單仲偕議員剛才提到發展本地半導體業和我國加入世貿所帶來的機

遇。我國是全球第七大經濟體系。我國加入世貿將進一步鞏固內地經濟改革

的步伐，加速市場開放，隨之而來的國際貿易及投資活動勢必進一步擴展。

這項發展，對本港各行各業，包括科技產業，將會帶來極大的機遇。

舉例說，電訊業現時在內地的滲透率偏低，因此其發展潛力實在非常巨

大。向外商開放電訊市場，可引進外來資金、技術和專才，協助加速內地電

訊業的發展。這無疑會為香港的企業帶來大量的商機。半導體業作為資訊及

通訊產品和服務的基礎，更會在這個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配合上述種種

有利半導體業發展的條件和措施，我們相信本地半導體業實在擁有極大的發

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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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呂明華議員和單仲偕議員亦提及有關發展所謂“硅港”的建議。有

關公司於去年年中接觸特區政府，表示有興趣來港投資發展“硅港”的計

劃。該計劃除包括晶片製造廠外，亦希望吸引相關公司，以結集上游的半導

體科研，和下游的電子、電腦周邊生產。特區政府現正和該公司洽談計劃細

節，並對該計劃的可行性和經濟效益作出評估。在現階段我們不便透露詳

情，但一俟我們作出決定，必定會盡快向立法會匯報有關結果。

代理主席，特區政府一向奉行自由市場經濟原則。我們一直不遺餘力，

為各行各業，無論是製造業或服務業，締造優良的營商環境。面對二十一世

紀知識經濟所帶來的挑戰，我們會更加倍努力，為不同的創新和科技產業提

供更有利的發展條件。

當然，商業決策最終應由業界自行決定。特別是像半導體業這類發展迅

速、瞬息萬變，以及知識和資金密集的行業，便更應由業界人士掌握先機，

帶領行業面對挑戰和開創新機會。

政府將繼續致力為業界提供最佳的環境和支援，推動創新和科技發展。

我們相信，透過業界和政府通力的合作，我們定能為半導體及其他科技產業

創造更佳的發展條件，從而為本港的經濟發展提供更大的動力，這亦將會為

本港的勞動市場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謝謝。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單仲偕議員就呂明華議員的議案動

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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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仲偕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SIN Chung-kai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單仲偕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分鐘。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

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吳靄儀議員、夏佳理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楊孝華

議員及羅致光議員贊成。

李啟明議員、呂明華議員、許長青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榮燦議員、梁智鴻

議員、黃容根議員及馮志堅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俊仁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楊森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

員及何世柱議員贊成。

陳婉嫻議員、程介南議員、曾鈺成議員、譚耀宗議員、吳亮星議員、吳清輝

議員、馬逢國議員、陳鑑林議員、劉漢銓議員及蔡素玉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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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5 人出席，7 人贊成，8 人反對；

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8 人出席，  7 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5 were present, seven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eight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18 were
present, seven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呂明華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 7 分 12 秒。

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主席，我想說的剛才已經說過了，不過，我想在此表示，大家

有這樣的耐心，討論這個問題至現在清晨 4 時半，令我非常感動；此外，亦

可以看到大家對於香港高科技工業和經濟的關心，所以我要再次向大家表示

衷心的感謝。謝謝。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呂明華議員的議案，內容一如議程

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二項議案：建造業長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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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長工制建造業長工制建造業長工制建造業長工制

THE SYSTEM OF LONG-TERM EMPLOYMENT FOR
CONSTRUCTION WORKERS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主席女士，香港建造業的運作模式，一向是採用分判制，分包商接洽到

工程後，再分判給其他判頭。在層層分判的制度下，工程分判至最後一判時，

多交由臨時聘請的工人執行。由於工程經多層分判，而且大多數採用日薪

制，工人的流動性極高。雖然這種散工分包制較靈活，但在此制度下，工人

並沒有固定的僱主及穩定的工作；加上地盤工作向來被視為是辛勞、危險的

職業，建造業較難吸引新人加入。另一方面，由於散工於地盤內工作屬臨時

性質，一項工程可能由很多不同的工人執行。

去年 2 月，政府與一些商會、工會、行政會議成員及本會不少議員一同

簽署了一份約章，推動建造業長工制，以改善工地安全和工程品質。不過，

一年以來，進度緩慢，建造業訓練局為此推出的僱主資助計劃，迄今只批出

了二百多份月薪制的學徒合約。

民主黨認為職業保障和清晰的職業前途，是吸引新人和挽留人才的要

素，亦可令工人更投入工作，合力提高建造工程質素。所以，我今天提出這

項議案辯論，希望促請有關當局採取更積極的措施，推動建造業長工制，增

加工人對行業的歸屬感和職業保障。

民主黨於上星期在中環、旺角、馬鞍山、將軍澳一帶進行的一項調查中，

訪問了 310 名建造業工人，有近七成建造業工人贊成長工制，有七成四的被

訪者表示長工制會增加他們的收入保障及改善工業安全的情況。

可是，新措施的實行，是很需要政府帶頭推動的。當我們上星期進行調

查時，不少建造業工人都表示他們是支持長工制的，但對長工制真正可落實

並不樂觀。民主黨認為政府及房屋委員會應率先於其建造工程合約中，限制

分判層次及規定承建商聘用一定比率的長工，使分判商更具規模和清晰地掌

握人力需求，以便計劃聘請長工數目，逐步由以往的散工分包制轉為有組織

專業分包制。長工制可首先於一些地盤有較長期需要的工程，例如平水、泥

水、雜工等開始，再逐步擴展至其他工種。

民主黨的意思並不是要一刀切限制所有工程只可以判多少判，當局可以

研究一下是否可以根據工程的價值或大小來定一些標準。有關當局亦可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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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大工程拆細，增加一些中小型承包商的競投機會，讓他們可直接參與投

標，減少分判層次。

此外，政府應投放更多資源，加強建造業工人的技術及安全培訓，鼓勵

工人掌握更多元化的技能，提升其技術及安全水平。如果一名工人可以掌握

多一、兩項技能，當自己本身從事的工種在某地盤已完成時，也可以勝任其

他的工作，這有利於吸引僱主聘請他做長工。建造業訓練局應檢討現行工藝

測試的內容，配合業界需要，逐步擴大工藝測試的數目及範圍，鼓勵更多建

造業工人參與測試。

有關當局亦應推行建造業工人登記制度，設立業內各項工種的人力資料

庫，以便預計建造業的人力供求情況及策劃業內的培訓計劃。藉 為工人提

供更佳的職業保障，以及承建商聘用固定的人手，建造業的專業水平可得以

提高，工程質素及工業安全的情況亦會有所改善。

主席女士，我今天提出的這項議案共有兩項修正案。陳榮燦議員所提出

的修正案的內容，大致上與“建造業長工制約章”內所提出的建議差不多。

不過，民主黨較為有保留的便是修正案的前提，似乎是將樓宇質素的問題完

全歸咎於建造業工人。這一點待我稍後就修正案作出回應時，我會再作討

論。

至於何世柱議員的修正案，民主黨是不同意的，因為民主黨認為何世柱

議員修正案的結果，只會是原地踏步。現在已不再是醞釀是否實行長工制的

階段。約章已簽署了 1 年，為何何議員在建造業長工制的政策上仍然只願意

這樣保守，只是採用“積極研究”、“試行”這些字眼？

去年，當政府及有關機構簽署“建造業長工制約章”時，目標是希望於

5 年內，業內三分之一的工人由專業的分包商以長工制形式僱用，而長遠則

希望有二分之一的工人以長工制形式受僱。 1 年已過去了，約章落實的進度

卻強差人意。民主黨明白，由於建造業工程複雜，涉及範圍廣泛，所以把部

分工作分判是無可避免的。建造工程的工作量不穩定，故此該行業較為傾向

僱用散工。不過，這些都不應該作為拖慢長工制實行的藉口，民主黨已提出

不少建議，希望政府官員稍後可以作出回應。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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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家富鄭家富鄭家富鄭家富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促請有關當局採取積極措施推動建造業長工制，此等措施包括：

(一 ) 全面檢討落實“建造業長工制約章”的進度，加快實行約章中

的建議；

(二 ) 率先於政府及房屋委員會的建造工程合約中，限制承包制的分

判層次及規定承建商必須聘用一定比率的長工，並鼓勵私人承

建商以長工制聘用工人；

(三 ) 推行建造業工人登記制度，設立業內各項工種的人力資源資料

庫；

(四 ) 加強對建造業工人的技術及安全培訓，令工人能掌握多元化的

技能，以便提升工人的技術水平及工業安全意識；及

(五 ) 檢討建造業工藝測試的內容，以配合業界需求；

藉此為建造業工人提供更佳的職業保障，確保建造業有穩定的人力資

源，從而提升建造業的工程質素及安全水平。”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鄭家富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陳榮燦議員及何世柱議員會分別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兩項修正案

已印載於議程內。按照《議事規則》，本會現在就議案及兩項修正案進行合

併辯論。

我會請陳榮燦議員先行發言，然後請何世柱議員發言；但在這階段兩位

議員皆不可動議任何修正案。

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主席女士，近來，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屬下多幢居屋質

素及安全出現問題，引起社會人士極大關注。有房委會委員及政府官員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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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咎於工人的質素太差，缺乏專業精神，直接影響了建屋的質素。事實上，

短樁、沉降等問題，都並非工人所能控制，他們都是根據指示工作，這些指

控，對工人是極不公平的。建築質素出現問題，尤其是政府工程和房委會的

工程，問題叢生，最根本的原因是投標以價低者得的方法甄選，以及對承建

商的分判層次沒有規管，散工充斥，難以監管工程的質素。

分判制在本港建造業沿用已久，的確有其優點。分判制靈活性高，承建

商可以在投得大工程時將工序外判，而且建築工程工序多、分工細，承建商

將工序分判，正可讓各專業分包商（“分包商”）各司其職，配合行業的需

要。

然而，由於政府及房委會的工程是價低者得，承建商投得工程後，惟有

以更低的價錢外判，從中賺取利潤，而分判商再以更低的價錢，將工序外判。

有些情況，是將工序分判至七判、八判，而承判人可能只是一名工人。換句

話說，“工人又是他、判頭又是他”，在多層分判的情況下，只得到“豬頭

骨”，“無肉食”。這些判頭兼工人，為了賺取足夠生活費，惟有“密食當

三餐”。舉例來說，從前 1 天砌兩井磚，已經可以賺到足夠生活費，現時 1

天要砌 10 井磚才能餬口。再者，工人為了趕工，往往忽略安全，容易發生

工業意外。

因此，限制分判層數，推行長工聘用制，讓工人有穩定的收入，是提高

建築業質素的重要一環。目前，私人發展商將工程交給承建商時，對分判的

層數是有限制的，承建商是不能分判多過 3 層或 4 層。分判層數少，承建商、

分判商才能有效地監管質素，質素才能得到較佳的保證。

此外，我們建議對分包商作規管。現時，政府和房委會是制訂了承建商

名冊的；只有在過去的工程項目中表現佳，以及有一定財政能力的承建商，

才可以列入名冊之內。我們建議有關當局同樣為建造業的分包商制訂類似的

名冊。有關當局可以指定承建商只能將工序分判給名冊上的分包商。分包商

為免被剔除於名冊外，我相信亦會願意交出較有質素保證的工程。

房委會在上個月發表的“優質居所，攜手共建”的諮詢文件中，已表明

支持設立有組織分包商制度，以便能夠編定一份合資格的分包商綜合名單。

我希望房委會盡快推行，而政府的工務局亦應效法，不要猶豫。

業界深明分判太多及散工制的缺點。舉例來說，香港建造業總工會一直

以來積極協助推動長工制，多年來亦做了很多工作。在 1999 年 2 月，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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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總工會與香港地產建設商會、香港建造商會及建造業訓練局共同簽訂

了“建造業長工制約章”。長工制的優點，在於能夠為工人提供穩定的聘用

環境，無須一天有人請便開一天工，食一餐憂一餐，望天打卦。在長工制下，

工人不必由自己判工程回來做，亦不必為判上判的判頭打工，以致收入既無

保障，亦拖低了工程的質素。

承建商固然要施行長工制，而分包商也要聘用一定比例的長工。當然，

我們知道，先決的條件是要經常保持一定的工程合約，才能“養得起”長

工。如果政府訂立上述分包商名冊制度，必然有利於一些質素良好、財政健

全的分包商聘用長工。事實上，某些分包商（例如電梯業），因為工作量足

夠，是可以聘用較多長工的。在長工制度下，工人可以安心工作，僱主更可

以靈活地安排僱員接受工藝和安全培訓，有助於提高工人的技能及歸屬感，

更可以提高工程的質素。

何世柱議員對此議案作出修正，刪除了所有有關“分判層次規管”的字

句，這一點我們是難以接受的，因為分判制度的規管，直接影響到長工制的

推行。分判層次越多，便越多散工分判工作，妨礙了長工制的推行。只有是

當分包商的質素及分判層次受到控制和監管，分包商才可在一定的工作量

下，聘用一定比例的長工。

我們明白建造業是一個古老行業，分判制度沿用多時，要推動長工制，

首先須得到僱主及工人接受。據我所知，仍有部分業內人士難以接受以長工

制作為聘用條件。僱主固然擔心須提供《僱傭條例》的保障，但亦有工人不

能適應長工制“縛手縛腳”的規範。要推行長工制，政府必須加強宣傳。當

然，單是宣傳是不足夠的，政府還應該帶頭做起，在工程合約條款中規定承

建商聘用長工的比率，以及分判的層數。可惜，政府只稱“仍然”在與業界

研究的階段，未有具體的行動。我認為政府應該加一把勁，加快在推行長工

制及規管分包商層次上的工作。

謹請各位議員支持我的修正案。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主席女士，自由黨相信，不會有任何人反對提高本港的建造水

平、提高樓宇的安全質素，或是改善工人的工業安全，只是我們必須準確找

出問題的成因，對症下藥，提供有效的對策。

民主黨今天提出的原議案，以及民建聯提出的修正案，都把建造業目前

的工人制度視為出現問題樓宇的主要成因，以為透過盡快推行建造業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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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便可以改善安全及品質的問題。自由黨認為這種處理方法未免過於輕

率，把問題太過簡化，貿然進行，只會得到適得其反的效果。

首先，我們必須瞭解，香港的建築質素，整體來說並不比世界任何先進

國家遜色，我們不應因為近期發生的個別問題樓宇事件，而全盤否定香港的

建築質素。更重要的一點是，最近引起公眾極大關注的公共房屋質素問題，

其實是有很多方面的成因，我們不應把矛頭全部指向建造業，甚或把問題具

體歸咎於目前建造業的工人制度。其實，招標制度的漏洞，以及部門監管程

序的不完善等，都是問題的可能成因。在未作出徹底調查前，我們不應妄下

結論，武斷地把問題歸咎於建造業，或歸咎於建造業的工人制度。

第二，長工制並非靈丹妙藥，不一定萬試萬靈。長工制有好處也有缺點，

最明顯的是當承建商固定地聘用一批長期勞工時，市場可供流動的勞工便會

減少。當經濟繁榮，社會大興土木時，便可能出現建造工人不足的情況。同

時，承建商聘用長期勞工，亦會導致建造成本上漲，到頭來須由買家，即市

民承擔。因此，我們不應再對長工制抱有不切實際的期望。

第三，要建造業摒棄沿用多年的集散式工人制度，改用長工制，並非簡

單的事情。當中涉及整個建造業的運作制度和工人的工藝水平的轉變。在沒

有完善配套的情況下，長工制是無法推行的。我現在嘗試作具體的說明。

就建造業的運作制度來說，大家都知道本港的公、私營建造工程計劃，

一直都採用招標制度。承建商在投得工程後，才會因應工程的規模及特性，

招聘合適的工人，以及再把工程分開部分外判。如果我們強行要承建商聘用

長期勞工，我們便要設計一個新機制，確保承建商有足夠和穩定的工作量，

否則，承建商如何可以長期“養起”一大批建造工人呢？

屆時，如果承建商開除一些工人，勞工界的代表又會怪責承建商，質疑

他們為何要做無良僱主，開除工人；一旦僱主“養不起”工人，不能發放薪

金時，又會說為何不發放薪金給他們。事實上，在經濟效果方面，在做生意

的情況下，這是不容易做得到的。

就工人的工藝水平來說，如果承建商要聘用長期勞工，自然希望所聘用

的工人能夠“一專多藝”，並且每項工藝都達到滿意的水平。但是，到目前

為止，本港仍未有任何機制，可以準確評估各建造業工種的勞工數目，也無

法準確評核他們的工藝水平，從而作出改善。業界自從去年自發性簽署了建

造業長工制約章以來，至今仍在籌備建造業工人註冊制度。這個註冊制度一

日未出現，我們將難以有效提升工人的工藝質素。事實上，建造商會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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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這個註冊制度已經多年，但是勞工界始終不願意這樣做。數年前，他們

始終不同意訂立這個註冊制度，直至建造業長工制約章簽署後，即 1 年前才

答應訂立這個註冊制度。不過，很可惜，直至現時為止，仍未能真真正正落

實這個制度，令我們無法有效提升工人的工藝質素，以及清楚看到工人的數

字。

主席女士，訂立建造業長工制是一個舉足輕重，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重大

問題，我們必須對這問題持一個審慎和負責任的態度。除非有充分的準備、

反覆的驗證，以肯定其效果，以及沒有不良影響後，才能夠執行，否則，不

應草草推行。在此，我特別想指出一點，“建造業長工制約章”的目的，是

為改善工地安全和工程品質，而長工制只是其中一個可以達成目標的途徑。

同時，約章只是鼓勵承建商採用部分長工制，而非作出任何硬性規定。可是，

約章的精神卻被民主黨和民建聯曲解了。

因此，自由黨無法支持鄭家富議員的原議案，以及陳榮燦議員的修正

案，要政府和房屋委員會（“房委會”）硬性規定承建商必須聘用一定比例

的長工。我們認為較適當的做法，是先行在政府和房委會的部分工程作出試

驗。有關這點，鄭家富議員說得對，便是在部分長期的工程中，以長期方式

聘請某些工種的工人，他們每天都有工作，這樣才能進行試驗。然後把經驗

總結，作為將來的參考。同時，我們也反對在工人人數未明確、準備不足的

情況下，貿然推行長工制。我們認為目前應當做的，是積極推行工人登記制

度，設立各項工種的人力資料庫，為長工制奠下基礎。

我已經把上述構思列入我的修正案內。但是，基於本會的議事程序，本

會將會首先就陳榮燦議員的修正案作出表決，如果通過，其他的修正案均不

能違反它的意思。在這種情況下，我只能無奈地表明，今天如果陳榮燦議員

的修正案獲得通過，我只有把原先準備提出的修正案收回。但是，我懇請各

位同事認真考慮強行在現階段推行長工制對建築業帶來的沖擊，表決反對陳

榮燦議員的修正案和鄭家富議員的原議案。

 我謹此陳辭。

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主席女士，不少樓宇的建築質素引起社會關注，從而引申至建

造行業的運作問題。現時，香港建築界普遍將工程以散工分判制形式層層分

判出去；工程的各部分由不同判頭承包，往往一項工程的分判次數可以多至

五、六、七判；而判頭和工友只屬臨時聘用關係，彼此沒有長遠的承擔，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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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對建築業的質素或工人的職業均沒有保障。雖然，散工分判制度具有靈

活、彈性的優點，亦能配合建築行業的周期性變化，以致人手分配方面甚有

效率。不過，礙於組織及運作模式的關係，散工分判制容易引起建築質素參

差的問題。

因此，建造業必須革新，有組織專業分包商制度可以補足散工分判制的

不足，有效避免分判的層數過多；而建造業工人亦有需要進一步提升技術，

改善行業的形象。所以，我們必須推行建造業工人登記制度，並設立業內各

項工種的人力資源資料庫，讓考獲工藝證書的工人登記在內，方便承建商或

專業分包商選聘合適的技工。換言之，工人必須通過測試，才可以參與建築

工程。

所以，工藝測試的重要性將會不斷提高，尤其是房委會對工人的技術水

平的要求正在不斷提高。最近，房委會在其“優質居所，攜手共建”的諮詢

文件中，表示 3 年內會把所有工程合約內要求通過工藝測試工人的比例，由

35%提升至 60%，並且提高對地盤監督人員在資歷方面的要求。

其實，工藝測試的目的，是為了確保工人的技術水平，符合建築的要求，

從而確保樓宇的質素和安全程度符合標準。因此，工藝測試的作用是無容置

疑的，但更值得關注的問題是：我們如何能夠加強對建造業工人的技術培

訓？

現時，建造業訓練局就建築行業內 16個主要工種為工人進行工藝測試，

成績尚算滿意。截至 1999 年 10 月，已經有 9  127 名技工通過測試，約佔業

內人數的 25%。此外，共有 6  404 名半熟練技工通過中工測試，約佔人數的

18%。儘管如此，我們仍須有更多技術水平獲得肯定的工人從事建造業，以

目前的合格人數來說，好像仍未算足夠。所以，我們必須加強培訓。例如：

開辦更多基本工藝課程和為應付工藝測試而設的預備課程；增強工藝重溫課

程的學額，藉此鼓勵他們再度應考測試；及不斷更新測試的內容，確保工人

能追上建造業的技術發展。

另一方面，由於不少資歷深厚的技工對接受測試仍未適應，因而仍未考

獲大工證書。但是，他們的資歷是不能被抹煞的。所以，我們應給予他們一

段豁免期，暫時認可其資格，讓他們在豁免期中考取證書。藉此順利引渡他

們融入嶄新的工人登記制度和有組織專業分包商制度，從而避免建築業人手

出現斷層，而且，政府應採取措施，透過建造業總工會鼓勵工人接受工藝測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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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工藝測試的理論部分，可能會使部分建築工人產生抗拒。由於他

們是從實際工作經驗中學習，未必能掌握箇中的理論知識，而且，即使他們

瞭解箇中的理論，亦不代表他們能以文字來表達。有一些工人曾向我透露，

有部分考試內容竟要考生作答選擇題，簡直是難為了一些學歷較低、年紀較

大的工友。我希望建造業訓練局能正視他們的困難和限制，向他們提供協

助，例如加強理論層面的培訓，甚至簡化筆試的內容及降低當中所涉及的語

文要求。

目前，有不少建築業的僱主聲稱有需要聘請一些擁有證書的外地勞工，

以解決本地缺少某項工種的合資格技工的問題。但是，當工藝測試制度行之

有效，不同的工種中已有足夠的合資格的本地工人時，那些僱主便再沒有需

要聘請外勞。其實，目前建造業訓練局所提供的工藝測試範圍已經很全面，

只是內容方面仍有需要不斷更新。我相信，只要考獲證書的工人不斷增加，

本地的建築業不假外求，亦可完成所有的建築工程。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女士，本港建造業的分判制度已經有相當長的歷史，它的

好處是容許建築行業在運作上有一定的彈性。再者，在本港建築業急速發展

的時候，這種制度亦可協助我們應付行內的需要。在這種安排之下，以長工

制聘用人手並不是主流的做法。無可否認，以長工方式聘用人手會增加員工

的歸屬感，令部分工人有更多的保障，但要在本港建築行內推行長工制，我

們應經仔細研究才可實行。

香港奉行自由巿場的規律，任何聘用條件，都應由勞資雙方決定，不應

由政府對行業作出限制或干預。從建築行業的角度來看，長工制會對成本以

至人力需求構成影響。對於一些技術較高的建築工人說，長工制也不一定是

對他們最有利的安排。由於有其他因素影響的關係，推行長工制並不是一定

能夠改善建築業的安全及品質。政府如要在建築業推行長工制，便應通過鼓

勵讓行業自動採用，而不是以強迫的方式實行。有關當局可以考慮與建築行

業合作，創造更好環境及條件，令有關的聘用制度更容易在行內推行。

按照香港建築業現時的情況，現階段並非全面推行長工制的適合時機，

因為行業還未能充分掌握各類工種人數及工藝水平。事實上，建築行業正積

極籌備建造業工人註冊制度。要推行長工制，工藝測試及工人註冊制度是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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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只有通過這些制度才能準確地掌握建築工人的人數、其工藝水平及各

工種的工人的流動情況。另一方面，政府也應推動建築技術人才的培訓，令

本港有更多適合受僱為長工的建築工人。建造商方面，則可以考慮在一些基

本工種的職位上，聘用長工，作為起步，或承建商在某程度上與一些工種的

工人簽訂與工程合約期相若的僱用合約作為試點。

此外，政府也應撥出足夠的資源以推動本港建築方面的研究及發展，增

強研究並發展更環保和更有效率的建築物料及方法，例如預製配件和綜合結

構設計等，減少建築廢料，並加強工程的質量；同時，工人也可以在更安全

和更清潔的環境中工作。當然，有關的發展必須有足夠的技術工人作為支

援，所以政府必須致力進行有關的培訓。此舉亦能令建築行業更技術和專業

化，追上先進國家的水平，這樣必定有助於吸引年青一代入行。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謝謝。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女士，本港私人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與發展，歷來都是自由

的和由市場機制所主導的。一間私營機構要維持經營和服務質素穩定，在聘

用人員方面便必須有一定的穩定性，但另一方面，如果它要維持價格上的競

爭力，其僱傭制度亦必須有一定的靈活性，例如以臨時方式聘用部分的員

工。這兩個做法的重點雖然不同，目標卻一致，即在市場的競爭中取得最大

的優勢，而這兩個做法在不同的經營環境之下亦可以相輔相成，為企業帶來

最大的效益。

至於建造業的情況則較為特殊，主要原因是業內的工作有一定的季節

性。在這種情況之下，僱主從成本角度考慮，自然較為傾向以臨時方式和日

薪制來聘請工人。由於工人的穩定性不強，缺少密切的監督管理，因此，在

控制質量方面的穩定性亦有一定的難度。但是，分判制度和日薪制度在本地

建造業內行之已久，在海外也並不少見，樓宇的安全和建築質素問題只是近

年來才越見嚴重。因此，推行長工制固然是其中一個有助於加強建造工序安

全和質素控制的方法，但卻不是改善目前建造業問題的唯一手段，相信仍有

需要從外判形式、人員培訓，以及監管制度等方面入手。

對於建造業界而言，推行長工制對僱主和工人是有明顯的影響。僱主有

需要承擔固定的人力成本支出，人力資源在季節性調配的靈活性受到影響，

因此，在薪酬釐定上自然應十分審慎，同時也有需要顧及建築成本會否提

高，影響競爭力。對於工人而言，雖然工作上有了較大的穩定性和保障，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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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過往以日薪計算，較高的工資水平便可能因此而降低，工作時間

和選擇的靈活性也相對地減少。

基於以上的考慮，本人認為，在建築業內推動長工制的整體方向可取，

應可提供一定程度的支持，但不可把長工制視為獨步單方。在目前階段適宜

以試驗性質的方式推行，例如剛才亦有同事提及以政府和房委會的部分建造

工程合約作為試點，規定承建商必須聘用一定比例的長工，並對有關工程的

質量和價格標準不斷作出評估和公布。如果聘用長工的承建商在質量和價格

上總體上是有競爭力的話，相信不必由政府來推動，市場的力量亦已經可以

促使更多承建商採用長工制；另一方面，如果採用散工制的承建商能在質量

控制上作出改善，亦又同時維持價格上的競爭力的話，政府硬性規定他們聘

用長工，亦只會扭曲所謂汰弱留強的市場競爭機制，不利於建造業的健康發

展。

總括而言，自由市場的原則亦同樣應適用於人力市場，要改善目前建造

業的安全和質素問題，政府有需要做的重點工作，是加強對建造業的安全和

質量方面的規管，在公共工程方面完善監管的制度，明確責任承擔，使承建

商在質量方面負上更大的責任成本，而不應盲目追求數量。通過嚴格的質量

規管，市場便能形成同時以價格和質量為導向的機制，屆時承建商自然會平

衡利弊，作出應否採用長工制的選擇。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分判制度，無疑由來已久，但亦因存在已久的關係，建

築界內出現了兩個到了今時今日仍然存在，而且屬非常嚴重的大問題。第一

個是工業安全的問題，大家見到香港建築界的工業安全程度實在令人失望，

亦令人感到沮喪。工傷意外的發生率實在驚人，每年平均每 3 名工人中，便

有 1 名發生工業意外，這個數字與全世界的工傷意外數字相比，也是非常高

的。為甚麼會這樣呢？我覺得造成這種情況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分判制度，分

判制度令工業安全難以控制，亦難以為員工提供直接培訓和持續培訓，令員

工容易疏忽工業安全，而導致今天有這麼嚴重的工業安全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時有發生的，勞工處也曾接獲很多這類事件的投訴，這便

是分判商在工程進行至某一階段便“走佬”的問題，而工人則難以獲得賠

償，這種情況是經常發生的。如果我們不改善分判制度，勞工界，特別是建

築界，是仍然會有這種情況出現的。因此，我覺得長工制是解決這些問題的

一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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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同時亦要說清楚一個事實，我們不能因過去所出現的問題工程

而怪責工人，亦不能把責任推到工人身上。以短樁問題為例，便斷斷不會是

前 的工人所造成。出現短樁的主要原因是工程師的責任，工人也是遵照工

程師的指示辦事而已，他們絕對不會自行決定把樁柱少打幾吋，所以我們不

可以把責任推在工人身上。此外，如果我們要泥水工人油漆，他們一定知道

首先要“扇灰”才可上漆，這樣才會持久，但是如果判頭要求他們不用“扇

灰”而立即上漆，他們可以不聽從判頭的指示嗎？他們亦一定要照辦的，這

樣才會有偷工減料的情況出現。所以，我認為我們不可以因為工程的質素差

而埋怨工人。這可能只是分判制度所產生的後果。

要改善這種情況，首先便一定要改善分判制度，而長工制是可以解決建

築界的一些問題。事實上，過去訂立“建造業長工制約章”（“約章”）時，

長工的制度是勞、資、官三方都普遍接受的，只有一部分員工會因長工制沒

有自由度，缺乏選擇性而不大喜歡及感到不能接受。但是，當工人經歷了最

近經濟不景的情況後，便會發現一個現實，他們會同意有需要找一份穩定的

工作，而穩定性便可能較選擇性及自由度更為重要。在最近這段時間內，大

家見到很多建築行業裏的工人都沒有工作做，而政府喜歡引入外勞的措施，

亦會令工人因此而失去工作。因此，長工制可能會為他們帶來穩定收入及為

他們提供協助。

另外一個我們要留意的問題是，工人對現時的長工制是沒有信心的。為

甚麼他們會沒有信心呢？這是因為他們覺得現在的所謂長工制，只是變相的

合約制。某一項工程僱用工人工作 20 天，便會聲稱他們是長工。其實，這

只不過是一項合約，而工人所獲得的保障，例如解僱或工傷賠償等，其實也

可能並不完善，所以，工人便會對這種長工制沒有信心。如果我們要實行長

工制，便不應只是空談，而是要有一個具體的長工制，即現時我們常見的長

工制，而不是變相的合約制。

我也想談一談現時工人對長工制的期望，如果實行長工制，他們的技術

便可能有機會提升，因為僱主可能會因工人是長工的關係而安排他們在一個

部門負責一個工種，而在另一個部門則負責另一個工種，令工人的技能可不

斷提升，配合他們日後的發展。這樣對工人來說也是一件好事，而工人也不

會拒絕擔任這些工作，因為這方面的技術提升，對他們日後謀生也有幫助。

所以，我覺得長工制，在長遠的發展來說是有需要的。但可惜的是，政府能

否扮演推動長工制的角色呢？這點是一直受到質疑的，例如約章所說，希望

第一階段有三分之一的工人是以長工制的方式受僱，而最後有二分之一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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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長工。話雖然是這樣說，但時間表又如何呢？政府說希望 5 年之內可以

達到上述目的，是否可行呢？這倒是大家想問的問題，希望政府能夠回答我

們。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我代表職工會聯盟和建築地盤職工總會支持建造業實行

長工制。我剛才聽了很多議員發言，我也不知道我們現在爭拗的問題是甚

麼，因為第一，大家也同意一件事，便是近期的建築質素問題與工人的質素

未必有直接關係，也沒有人會覺得應把建屋質素差的責任完全歸咎於工人。

大家原則上亦同意如果建造業實施長工制，是一定會令工人有穩定的工作及

保障，可以為他們提供一個較安全的工作環境及改善工程的質素，這點也是

大家同意的。

我聽來聽去覺得我們現時的唯一爭拗是何世柱議員提出的問題，但是所

涉及的也不是原則性的問題，因為大家原則上是同意長工制的，因為大家也

簽訂了“建造業長工制約章”（“約章”），發展商、建造商、工會等各方

面也簽訂了這份約章。何議員唯一爭拗的地方便是是否想“草草推行”這 4

個字，他們那一方面堅持一定要在建造業註冊後才可以推行，我覺得在邏輯

上這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其實現在全香港有多少個行業是有註冊的？沒有

註冊的行業亦全部是實行長工制，只是他們偏偏認為建造業要註冊後才可以

推行長工制，在邏輯上，這完全是不通的，因為我覺得如果真的規定一個長

工的比率，建造業的承建商便自然懂得選擇質素好的工人，聘請他們做長

工。我完全不可以接受請不到工人的說法，因為一定是可以請到的。建造業

的承建商也是行內人，他們一定知道如何選擇工人，他們知道哪些工人會令

他們滿意，哪些工人則不能令他們滿意，承建商可以揀選哪些他們認為滿意

的工人來擔任長工，有何不可呢？

因此，我覺得無論是建造商、地產商或發展商，他們簽署了約章說要實

行長工制，其實只是一項虛假聲明，他們是沒甚麼誠意的。我希望真實的情

況並不是這樣的，亦不想這樣來揣測別人的動機。但是，我希望大家看一看

今天的議題，其實我們最終是希望政府規定一個聘用長工的比率，不是百分

之一百，而是在政府的工程和房屋署的工程中聘用一定比率的長工，並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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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實行長工制的速度加快。如果政府沒有作出規限的話，我們真的不知要等

待至何年、何月、何日才會看見建造業實行長工制。因此，我希望何世柱議

員看一看議題，如果大家真的有誠意去做的話，其實是應該支持今天的議案

辯論，以及鄭家富議員和陳榮燦議員的立場的。謝謝。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鄭家富議員，你現在可就兩項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 分鐘。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女士，現在已經是早上 5 時 30 分，我不打算詳細讀出我

已準備好的演辭。

剛才我也粗略提過何世柱議員提出的觀點，以及現時建造業內不少承建

商的想法，我相信他們在簽署長工制約章後，精神上其實是支持約章的，但

行動上卻仍在原地踏步。我很希望能推行建造業長工制約章。我記不起何世

柱議員有否簽署這份約章，好像他也有簽署。基本上，我的修正案是完全把

約章的精神寫出來。我不明白何議員剛才發言時，為何會說出那些意見。

無論如何，由於今天會議為時很久，以致沒有太多議員參與討論這議

題，甚至就議題作表決。但我盼望政府能夠盡快落實和推行建造業長工制。

我現在把這個球拋給工務局局長。局長 4 時多已來到，現在應該讓他發言了。

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有關鄭家富議員、陳榮燦議員和何世柱議員就建造

業長工制所提出的議案和修正案，我想就有關工務工程方面作出回應，稍後

教育統籌局局長會對相關事項提出他的意見。

首先，我想談談長工制。政府原則上支持業界所提倡的長工制，希望藉

此能夠改善工地的管理及安全，以及提升工程的施工質素。不過，我首先要

澄清的是，在 1999 年 2 月 1 日簽署長工制約章時，業界對長工制的實施其

實並沒有達成一個各方面都認同和可以落實的方案，故此，簽署約章的意

義，主要是支持推行長工制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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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慮推行長工制對行業可能帶來的好處外，我們亦不應忽略一些實際

問題。由於建造工程種類多、分工細和工序施工周期短，如果承建商一定要

聘請一定數目的長工，而又不能投得足夠的工程合約，這不單止未能符合經

濟效益，連經營也可能出現困難；而且聘用長工亦可能增加經營成本，令工

程的造價因而上升。

為了瞭解業界在過去 1 年推行長工制的進展，以及計劃配合日後推行長

工制的安排，工務局最近進行了一項簡單的調查。這項調查一共發出了 285

份問卷給工務工程的承建商。在收回的 118 份問卷中，有 84 間承建商在某

些類別的工種，是以月薪或日薪形式聘用一些長工，而這些長工大多數是在

工程多個階段都有需要的工種。不同工程類別所聘用的長工工種，亦有些不

同。其中比較普遍的工種包括幫工、平水工、建造機械工、重型車輛駕駛員、

機械設備操作工、混凝土工、水喉工及電器技工等。雖然調查顯示聘用長工

會增加建造成本，但承建商大多認為會對提高施工質素和工地安全有好處。

現時工務局亦正透過向業界諮詢，考慮從工務工程中選擇合適的合約，

以進行一項長工制的試驗計劃。試驗計劃將會在不同類型的工程項目內，指

定須聘用長工工種的比率，並且希望能夠從多方面評估長工制的實際可行

性。在試驗階段完成後，工務局會總結試驗的結果和經驗，以作為日後在工

務工程推行長工制的參考。

另一方面，我們會選擇一些較為適合聘用某些長工的工程類別，例如隧

道及道路建造、打樁工程、岩土勘察工程、地盤平整工程和各類定期維修合

約等項目，規定承建商須聘用某些工種的長期工人。如果試驗的結果理想，

政府亦會鼓勵私人建造工程以長工形式聘用工人。我們要知道，在私人建造

工程推行長工制，必須由業界主導和配合，才能夠成功。

在公營房屋方面，房屋委員會（“房委會”）亦正研究在短期內要求承

建商在承接公共建築工程時，在個別重要工程活動，以長工形式聘用一定數

量某些類別的建築工人。此外，亦考慮要求承建商以長工形式聘用整個地盤

的管理或監工架構內的工作人員。日後房委會會進行檢討，視乎需要而進一

步調整重要工程活動的覆蓋面和長工的數目。

此外，為了確保工程的施工質素，承建商所聘用的長工必須達致所需的

技術水平，所以建造業要有一個強制性的註冊和測試機制，以作配合。工務

局和業界都希望建議中的建築工人註冊制度能夠早日得以落實。關於工人註

冊制度，我稍後會再作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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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想談談分判的層次。不同類別的建造工程，往往涉及一些比較專

門的工程項目或工序，而需要有一些擁有這些方面的技術和經驗的專門承建

商或分包商來進行工程。故此，總承建商把部分工程分判給其他合適的分包

商，是無可避免的。再者，為了使總承建商可以按工程進行中各個階段的不

同需要，來靈活僱用人手及運用資源，硬性限制分判的層次數目，並不可行。

我們認為要確保工程的質素，嚴格的監管是必要的。因此，在工務工程合約

內，我們指定總承建商必須承擔整項工程合約的責任，包括要對分包商的工

程進行充分的監督，以及對其所承造的工程負責。

工務局一向備有公共工程認可承建商名冊和專門承造商的名冊。經過註

冊的承建商，既可以競投有關類別的工程，亦可以競投專門分包工程。申請

列入這兩份名冊，要經過工務局的審查程序，對承建商的經驗、工作評核及

財務狀況等進行嚴格的審核。房委會現時在分判工程方面亦有類似的安排。

我們一定要確保總承建商須就分包商的工程作出充分監督。如果有需要的

話，他們亦須呈交有關的監督計劃和分包商過往的工程經驗等詳細資料。工

程師亦有權在合理的情況下，禁止僱用或命令解僱任何分包商。

我現在想談一談建築工人的註冊制度。工務局和業界都贊同推行和實施

建築工人註冊制度，因為實施這個制度，可以提供準確的人力資源數據、促

進有關工人的培訓和再培訓計劃、確保施工質素、促進工地安全、確立工人

的技術水平，以及令工人得到更佳的福利和保障。有見及此，建造業諮詢委

員會在去年 9 月成立了建築工人註冊制度小組，對設立註冊制度一事進行深

入探討。工作小組由工務局帶領，成員包括教育統籌局和其他政府有關部門

的代表、主要商會、工會、培訓機構和兩間鐵路公司等的代表。工作小組成

立至今，一共召開了 5 次會議，各成員都認為有需要確立一個強制性的註冊

制度。小組對於制度的各主要環節，現時正在進行廣泛和詳細的討論，其後

會向建造業諮詢委員會提交建議書。如果建議獲得接納，我們便會盡快進行

立法和其他有關工作，令工人註冊制度這建議可以早日落實和正式推行。

謝謝主席女士。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想首先扼要談談建造業訓練局（“建訓局”）

為推動長工制而實施的僱主資助計劃，然後再闡釋當局在加強建造業工人的

技術及安全培訓方面的各項措施。

建訓局為推動建造業實施長工制推出了一項僱主資助計劃，鼓勵業界採

用月薪制僱用形式。在這項計劃下，凡僱主願意以月薪形式聘用建訓局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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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藝課程或短期課程的學員，並與他們簽訂認可的學徒合約，均可獲得每月

2,000 元津貼，資助他們支付學徒的薪金。到目前為止，該計劃共收到 77 份

申請書，提出聘用 687 名學員；其中有 662 份申請已被接納，而已正式簽訂

的學徒合約共 256 份。

我們一向非常重視建造業工人的技術及安全培訓，而建訓局、職業訓練

局（“職訓局”）和職業安全健康局（“職安局”）在這些工作上一直擔當

非常重要的角色。

建訓局主要提供 3 類訓練課程，包括為期 1 年的全日制課程、全日制短

期課程及兼讀課程。在 1999-2000 年度，建訓局開辦的各類課程共提供約

88 000 個名額，當中約 2 000 個是全日制課程、五千七百多個是日間短期課

程及一萬五千多個是各項兼讀課程，其餘主要是安全訓練課程。

為確保學員在修畢課程後達致一定的技術水平，建訓局要求所有基本工

藝課程及全日制短期課程的結業學員必須通過中級工藝測試。建訓局亦有

“一專多能”的培訓，讓學員掌握其他專門技術。

職訓局屬下的電機業訓練中心及金屬業和製造業訓練中心則提供多個

機電工種的培訓。課程包括職前培訓、技術提升課程、重溫課程及度身訂造

課程等。職訓局的電機業訓練中心目前提供二千一百多個及一千四百多個全

日制及部分時間制課程，而金屬業和製造業訓練中心則提供一千七百多個及

一千四百多個全日制及部分時間制課程。其中大約有四成的畢業生會從事地

盤工作。

在提高建造業的安全水平方面，當局已在 1998-99 立法年度修訂了《工

廠及工業經營 (密閉空間 )規例》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規定在密閉空

間及建築工地工作的工人必須接受安全訓練，藉此加強工友的工業安全意

識。此外，我們亦向立法會提交了《工廠及工業經營（負荷物移動機械）規

例》，規定叉式起重車及建築地盤常用的負荷物移動機的操作者，必須經過

訓練並持有證書。小組委員會已完成審議工作，我們會盡快把新規例提交全

體大會議決。

為配合新法例的要求，建訓局在 1999-2000 年度開辦平安卡課程、超級

平安卡課程及平安卡重溫課程，所提供的名額分別為 51 000 個、 3 000 個及

10 380 個。平安卡課程是一項一日制的安全訓練課程，為減少建造業的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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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加強從事一般工地工作工友的安全意識而設。超級平安卡課程則為期兩

日，旨在進一步加強個別建築工種的安全訓練。

此外，建訓局亦為業內各階層人士舉辦了眾多與建造業安全有關的課

程，例如急救課程及從事密閉空間工作安全訓練課程等。

職訓局亦已將安全培訓納入所有有關課程中。其中電機業訓練中心更聯

同電梯承造商會，為約 4 000 名電梯工友舉辦一項為期 3 天的安全訓練課程。

除正規訓練外，推廣、教育及宣傳是我們加強工友安全意識的另一主要

策略。過去，勞工處與有關工會及職安局為建造業合作舉辦過多次有關工業

安全的講座及多項大型宣傳活動，而由現在至 3 月止，我們正在舉行的活動

包括地盤安全橫額推廣活動、建造業良好工地管理獎勵計劃及個人防護設備

推廣計劃等。

建訓局為 16 個工種提供工藝測試及為 14 個工種提供中級工藝測試，目

前已有 10 151 人次及 7 106 人次通過工藝測試及中級工藝測試。建訓局一

直與建造業各工會、商會及學會保持緊密聯絡，務求令測試內容能有效反映

行內對水平的要求。

職訓局亦提供 3 項工藝測試及 5 項中級工藝測試。職訓局會定期檢討及

更新測試內容，以配合市場需求的轉變，例如在 1999 年，職訓局將喉管工

中級工藝測試細分為 3 個測試，以滿足業界的需求。截至去年年底，共有 2 166

人次及 7 197 人次通過工藝測試及中級工藝測試。

展望將來，為配合建造工人註冊制度的推行，工藝測試及中級工藝測試

將推展至其他建造業工種。建訓局已有計劃於 2000 年年底至 2002 年陸續在

額外的二十多個工種提供工藝測試。該局已就此計劃去信建造商會及各個有

關行業徵詢意見，並邀請各界代表參與測試內容的草擬工作。職訓局亦正與

有關的商會，如香港機電工程承建商協會等，商討改善現時工藝測試的方

法，包括將電工工藝測試細分為 3 個測試及將測試推展至更多工種，例如銲

接工及消防設備技工等。

我們非常重視建造業工人的技術及安全培訓，以便提升工人的技術水平

及工業安全意識。我們將繼續和建訓局、職訓局、職安局及業界緊密聯繫，

確保我們能提供符合市場需要的訓練課程。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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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請陳榮燦議員就議案動議他的修正案。

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鄭家富議員的議案，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議

程內。

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動議的動議的動議的動議的修正修正修正修正案如下案如下案如下案如下：

“在“本會”之前加上“鑒於建造業近期出現的樓宇質素及安全問題

引起社會關注，而當中多層次承包制亦受到質疑和批評，”；在“促

請”之前加上“因而”；刪除“採取積極措施”，並以“盡快”代

替；刪除“動”，並以“行”代替；在“長工制”之後加入“，以便

改善該行業現存的安全與品質問題”；刪除“落實”；在“建議”之

後加入“，提升該行業整體的工程品質及職業安全意識”；刪除“率

先於”，並以“規定”代替；把“合約中”的“中”刪除；刪除“限

制承包制的”，並以“必須規定承建商所指定的‘專業分包商’”代

替；在“分判層次”之後加入“不能太多；有關當局應制訂分包商名

冊，對分包商的財力及質素有所規管；承建商所聘請的分包商必須已

列入上述名冊內；同時”；刪除“及規定”；在“必須”之前加入

“亦”；在“並鼓勵”之前加入“以加強監管及提升建築品質；”；

在“資料庫”之後加入“，從而讓工人通過測試獲得技術認可，以保

障建築安全及品質”；在“安全意識”之後加入“，以獲得較佳的職

業保障，並改善行業的形象，確保社會有一批有技術保證的建築工

人”；刪除“以配合業界”；並以“確保該行業的工人能追上建造業

技術發展的新”代替；刪除“；藉此為建造業工人提供更佳的職業保

障，確保建造業有穩定的人力資源，從而提升建造業的工程質素及安

全水平”。”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鄭家富議員的議案，按照陳榮燦議

員的修正案，予以修正。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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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陳榮燦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CHAN Wing-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陳榮燦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分鐘。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

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李啟明議員、呂明華議員、許長青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榮燦議員、黃容根

議員及馮志堅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夏佳理議員、梁智鴻議員及楊孝華議員反對。

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及羅致光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李卓人議員、陳婉嫻議員、程介南議員、曾鈺成議員、譚耀宗議員、陳鑑林

議員、劉漢銓議員及蔡素玉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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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世柱議員、吳亮星議員及馬逢國議員反對。

何俊仁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議員、鄭家富議

員及司徒華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4 人出席，7 人贊成，4 人反對，

3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 人出席， 8

人贊成， 3 人反對， 7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

數贊成，她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4 were present, seven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four
against it and thre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19 were present, eight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three
against it and seven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何世柱議員，你可以動議修正案。

何世柱何世柱何世柱何世柱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鄭家富議員的議案，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議

程內。

何世柱何世柱何世柱何世柱議員議員議員議員動議的動議的動議的動議的修正修正修正修正案如下案如下案如下案如下：

“刪除“採取”；刪除“措施”，並以“研究”代替；在“長工制”之

後加入“必需具備的條件及措施，從而提升建造業的工程質素及安全

水平，”；在“此等”之後加入“條件及”；刪除“全面檢討落實‘建

造業長工制約章’的進度，加快實行約章中的建議”，並以“積極推

行建造業工人登記制度，設立業內各項工種的人力資源資料庫，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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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建造業長工制政策的參考和根據”代替；刪除“率先”，在“建

造工程”之前加入“部分”；刪除“中，”，並以“試行規定”代替；

刪除“限制承包制的分判層次及規定”；刪除“必須”；刪除“並鼓

勵私人承建商以長工制聘用工人”，並以“然後總結其效果及經驗，

作為公營及私營機構建造工程推行長工制的參考和準備”代替；刪除

“ (三 )　推行建造業工人登記制度，設立業內各項工種的人力資源資

料庫”；把“ (四 )”改為“ (三 )”；把“ (五 )”改為“ (四 )”；刪除

“；藉此為建造業工人提供更佳的職業保障，確保建造業有穩定的人

力資源，從而提升建造業的工程質素及安全水平”。”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鄭家富議員的議案，按照何世柱議

員的修正案，予以修正。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鄭家富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ndrew CHE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鄭家富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分鐘。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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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夏佳理議員、許長青議員、梁智鴻議員、楊孝華議員及馮志堅

議員贊成。

李啟明議員、張文光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榮燦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容根

議員及羅致光議員反對。

呂明華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世柱議員、吳亮星議員、馬逢國議員、劉漢銓議員及蔡素玉議員贊成。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陳婉嫻議員、梁耀忠

議員、程介南議員、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譚

耀宗議員及陳鑑林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4 人出席，6 人贊成，7 人反對，

1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 人出席， 5

人贊成，13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

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4 were present, six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seven
against it and on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19 were
present, five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3 against it.  Sin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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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鄭家富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 9分 7秒。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我一定不會盡用這九分多鐘，因為時間這麼早，我想大

家可以早些回家漱口洗面。

我真的想在這裏向功能團體的同事呼籲，希望他們明白，長工制約章在

去年 2 月簽署後，進展一直非常緩慢。我知道港進聯的同事剛才仍在決定表

決意向，我很希望他們支持我的修正案，這樣政府便會加快落實長工制約

章，那我們便可以早點回家了。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鄭家富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何世柱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HO Sai-chu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何世柱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分鐘。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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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李啟明議員、張文光議員、許長青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榮燦議員、單仲偕

議員、黃容根議員、羅致光議員及馮志堅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夏佳理議員、梁智鴻議員及楊孝華議員反對。

呂明華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陳婉嫻議員、梁耀忠

議員、程介南議員、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譚

耀宗議員、陳鑑林議員、劉漢銓議員及蔡素玉議員贊成。

何世柱議員及吳亮星議員反對。

馬逢國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4人出席，9人贊成，4人反對，

1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人出席，15

人贊成，2人反對，1人棄權。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

成，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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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4 were present, nine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four against
it and on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19 were
present, 15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two against it and on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尚有兩分鐘便到早上 6 時了。我很多謝各位議員能堅持至現在，

假如你們須在早上 8 時 30 分出席另一會議的話，我建議你們可考慮先享受

一頓早餐。（眾笑）

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0年 3月 1日星期三下午 2時 30分續會。

立法會遂於翌日早上 5時 58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two minutes to Six o'clock in the morning.


